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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 

合国的某一小文件。

前有年度和番略号的" 年 鉴 " （如 《 1 9 7 7 年 年 鉴 》），是 指 《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

委员会报告的排版本将载入《19  8 4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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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会 议 的 组 织

1 .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振大会 19  4 7 年 1 1 月 2 1 日第 17401)号决议设立的。 

委员会依照作为该决议附件并经后来修正的委员会章程，于 1 9 8 4 年 5 月 7 日至7 

月 2 7 日在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委员会的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六届会 i义 第三 

十五届会议主鹿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主持了会议开茶式。

2 . 本报告说明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 报告第二章是关于危專人类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襄第三章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邮嚴的地位 , 

载有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及评注。 第四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 

免 ，也载有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及评注C 第五章是关于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寧性后某的国际责任。 第六章是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第七章是关于国家责任。 第八章是关于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方法，并审议了若干 

行政和其他问题。

A . 成员

3 . 委员会由下列委员组成：

理 查 德 ，奥苏奥拉架 . A . 阿金言德首长（尼日利亚） 

里亚德，凯西先生（伊拉克）

米 库 因 ，莱利埃尔 • 巴兰达先生（札伊尔）

胡 利 奥 ，巴尔沃廣先生（阿报廷 )

布特罗斯 . 布特罗斯一加利先生（埃 及 ）

卡 洛 斯 ，卡 莱 罗 • 罗德里格斯先生（巴西）

素 尔 赫 ，卡斯塔淫达先生（墨西齋 )

莱昂纳多.迪亚斯一  終列斯先生（委内端拉）

卡拉法拉，拉 希 德 ，穆哈迈德一阿赫迈德先生（苏丹） 

延 斯 ，埃文森先生（挪 威 ）

孔斯坦廷 • 弗利坦先生（罗马尼亚）



劳 雷 尔 . B . 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豪 尔 赫 ， 伊留卡先生（巴拿马）

安德里亚斯， 雅乔维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S. P . 贵戈达先生（印度）

阿卜杜勒 . G . 库鲁岛先生（塞拉利昂）

霍 塞 . M . 拉克莱塔 • 穆诺兹先生（西班牙）

阿赫迈德，马伊乌先生（阿尔及利亚）

沙 菲 克 . 马莱克先生（黎巴傲）

斯 蒂 芬 ，C . 麦卡弗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便征嗅先生（中国）

弗 兰 克 ，X . 恩真加先生（肯尼亚）

小水曾本雄先生（日本）

西 埃 德 ，沙里夫丁，皮尔札达先生（巴基斯坦）

罗 伯 特 ，昆廷，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埃迪伯特，拉札凡德拉朗博先生（马达加斯加）

保 罗 。勒泰先生（法 国 ）

威 廉 • 里普哈根先生（荷 兰 ）

伊 恩 ，辛克某》士 (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孔斯坦廷，A . 斯塔弗罗普洛斯先生（希 腊 )

颂 蓬 • 素差伊库先生（泰 国 ）

杜 杜 。提阿姆先生（塞内加尔）

科 莱 ，A . 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亚历山大 . 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团成员

4 . 委员会在 1 9 8 4 年 5 月 7 日第 1 8 1 4 次会议上选出下列主席因成员 

主席 : 亚历山大 .扬科夫先生 

第一副主席：颂 蓬 ，素差伊库先生



第二副主席 : 胡 利 奥 . 巴尔沃萨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 阿赫迈德 .马伊乌先生 

报告员：延 斯 ，埃文森先生

5 .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扩大的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各前任主 

席和各特别报告员组成。 扩大的主席团主席由本届会议主席担任。 根据扩大的 

主席团的建议，委员会在 1 9 8 4 年 5 月 1 0 日第 1 8 1 7 次会议上为本届会议设立了 

一♦ 规划小组，负责审议有关委员会工作安排、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等事项，并就 

此向扩大的主席团提出报告。 规划小组由下列成员组成：颂 蓬 .素差伊库先生 

( 主 席 ）、里亚德，凯西先生，莱昂纳多 .迪亚斯一 碑列斯先生、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安德里亚斯，J . 雅乔维德斯先生， S. P . 贾戈达先生、阿卜杜 

勒 ，G . 库鲁马先生、悅征日奥先生、弗兰充，X . 恩真加先生，罗 伯 特 ，昆廷，昆 

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保 罗 ，勒泰先生、孔斯坦廷，A . 斯塔弗罗普洛斯先生《杜杜 

提阿姆先生以及Æ科 莱 ，A . 乌沙科夫先生。该小组不限制成员人数，欢迎委员会其 

他委员参加它的会议 .

C. 起草委员会

6 . 国际法委员会在 1 9 8 4 年 5 月 1 0 日第 1 8 1 7 次会议上任命了由下列成员 

组成的起草委员会：阿赫迈德 . 马伊鸟先生（主 席 ）、米 库 因 . 某利埃尔 . 巴兰达 

先生、胡 利 奥 ，巴尔沃萨先生、卡 洛 斯 ，卡莱罗 - 罗德里格斯先生、卡拉法拉，技 

希 德 . 穆哈迈德一阿赫迈德先生、孔斯坦廷 . 弗利坦先生，霍 塞 ，M . 拉克架塔 . 

穆诺兹先生、斯 蒂 芬 ，C . 麦卡弗里先生、 ife征0奥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西埃德 

沙里夫丁，皮尔札达先生、埃迪伯特，拉札凡德拉朗博先生、保 罗 . 勒泰先生，伊 

恩 ，辛竟莱爵士以及尼科某，A . 鸟沙科夫先生。 廷 斯 ，埃文森先生也以委员会 

报告员的身份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 秘书处

7 .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本 

届会议。 法律事务厅编餐司司长乔治耶 • 卡林金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



法律顾问未出席时代表秘书长。 法律事务厅编募司副司长约翰，德萨拉姆先生担 

任委员会副秘书。 高等法律干事拉里，D . 约翰森先生担任委员会高级助理秘书， 

法律干事马赫努希，H . 阿尔珊加尼女士，曼努埃尔，拉马一蒙塔尔多先生和姆帕 

西 ，辛杰拉先生担任委员会助里秘书。

E. 议 程

8 . 委员会在 1 9 8 4 年 5 月 7 日第 1 8 1 4 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 

程，项目如下：

1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 国家责任

3 .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4 .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5 . 危專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8 .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9 .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 0 .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 1 . 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2 . 其他事项

9 . 除项目 8 " 国家和国际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外，委员会审议 

了所有的议程项目。 委员会举行了 6 1 次公开会议（第 1 8 1 4 至 1 8 7 4 次 ）。 

此外，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举行了2 8 次会议，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举行了四次会 

议，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举行了五次会 i义



第二章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 懸

10  . 1 9 4 7 年 1 1 月 2 1 日大会第1 7 4  ( I I ) 号决议设立了国际法委员会。在 

同一天，大会第 1 7 7 ( 工工）号决议指示委员会：

" ( a ) 编订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法庭剑决书所确认之国际法原则，并 

( b ) 拟具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明示上列(a)段所称原则在该草 

案中所处之地位。 " ，

11  . 委员会在 1 9 4 9 年第一届会议上审议了第 1 7 7 (  I I ) 号决议提及的问题， 

并任命让 . 斯皮罗普洛斯先生为特别报告员，以继续进行下列工作：（a) 拟订組伦 

堡法庭綴织法及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0：) ) 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明示上列(a)段 所 称 原 则 应 具 窄 的 地 位 ， 委员会弁决定分发调査表， 

征询各国政府的意见，除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判决书所确认的罪行外，是否尚有其 

他華行应一并规定在第 1 7 7 ( 工工）号决议所设想的治罪法草案内。 2

1 2 . 按照第 1 7 7 ( 1 1 ) 号决议 (a)段的规定，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根据特别报告员 

提交的报告拟订了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并连同评

不仿指出，在国际法委员会成立以前，大会 1 9 4 6 年 1 2 月 1 1 日第一届会议 

第 9 5 (I)号决议已经肯定了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 

则，并指示由大会同一天第9 4 (工)号决议设立的国际法编暮委员会"特别注重 

在关于危，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之一般法律编暮中，或在国际则法中，拟订纽 

伦，法庭組织法及该法庭之判决书所确认的原则的计划" 。 该委员会（或称 

"十七国委员会 " ）建议大会设立一个国际法委员会，并拟订了准备作力这个 

委员会章程基础的规定。 参 看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香员会， 

附件一》。

《1 9 4 9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 2 8 3 页，文件 A / 9 2 5 , 第 3 0 - 3  1 段。



注提交大会。 ， 关于第 1 7 7 ( 1 1 ) 号决议(b)段所提到的事项，委员会根据特别推 

告员的报告 4 和各国政府对调査表的答复，讨论了该专題。 根据委员会对问题的 

讨论，一个起草小鲍委员会拟订了一份暂订的治罪法草案，发 交 特 别 报 告 请 他  

再编写一份报告。 5

1 3 .  1 9 5 0 年 1 2 月 1 2 H , 大会第五届会议第488CV)号决议请各会员国政府 

对拟订纽伦堡法庭鲍织法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请 

国际法委员会于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时，参照各国代表团在大会第 

五届会议上对拟订工作所发表的意见及各会员国政府所提出的意见。

1 4 . 特别报告员在 1 9 5 1 年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提出了第二次报告。 报告载 

有修订的治罪法草案及大会第五届会议对香员会拟订纽伦盤原则所提意见的摘要 . 7 

委员会还收到各国政府对拟订原则工作的意见8 及维斯帕西安‘佩亚教授就洽罪法 

韋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g 泰员会该届会议通过《危善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其中包括五条条文和评注，一并提交大会。

1 5 .  1 9 5 1 年大会第六届会议将治罪法草案的问题建至第七届会议审议。因此，

促请各会员国政府注意 1 9 5 1 年番员会拟订的治罪法草案，并请就该草案提出评论

《1 9 5 0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 3 7 4 — 3 7 8 页，文件 A / Ü 3 1 6 , 第 9 5—：1 27

段。

同上，第 2 5 3 页，文件 A/CH. 4 / 2 5 。

同上，第 2 4 9 页，文件A/CIf. 4/19  , 第二部分和A / C 4 / 1 9/Add. 1 和

2 。

同上，第 3 8 页，文件A / 1 3 1 6 , 第 1 5  7 段。 起草小鲍委员会成员包括特 

别振告员，里 卡 多 . 阿尔法罗先生和曼利，赫德森先生。

《 1 9 5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 4 3 页，文件 A/CU. 4 / 4 4 。

同上，第 1 0 4 页，文件 A/Cï[. 4 / 4 5  和 C o r r .  1 和 Add. 1 和 2 。

《 1 9 5 0 年…..…年 鉴 》，第二卷，第 2 7 8 页，文件 A/CE. 4 / 3 9 。

《1 9 5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 1 3 4 更，文件 A / 1 85 8  , 第 5 7 —5 8 段。



和意见。 虽然收到的评论和意见在大会第七届会议（1 9 5 2 年 ）上分发， 但治 

罪法草案的问题未列入该届会议议程，当时的谅解是此项问題应继续由国际法委员 

会审议。 委员会 1 9 5 3 年第五届会议请特别报告员继续研究此问题。

1 6 .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讨论了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并參照这些 

意见提议对委员会 1 g 5 1 年通过的治罪法草案作若干改动。 泰员会于 1 95  4 年第 

六届会议审议了该报告，并对以前通过的案文作出若干修订，并将修订的治罪法草 

案提交大会，其中包括四条条文及对条文的评注。

17  , 香员会 1 9 5 4 年第六届会议通过的治罪法草案全文如下：

第 1 条

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系依照国际法应行论处之罪， 

犯此类罪行之♦人应予处罚

第 2 条

下列行为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

( 1 ) 任何侵略行为，包括一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对他国便用武力之行为， 

但使用武力系为国家或集体自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 

或建议者，不在此阪，

②一国当局以对他国实行侵略行为相威胁。

( 3 ) —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准备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作此准备系为国家

" « 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七届会议 , 附件》, 议程项目 5 4 , 文件A / 2 1 6 2 和 Add. 

和 2 。

« 1 9 5 3 年  年 鉴 》, 第二卷 , 第 2 3 1 页 , 文件 A/2 45 6  , 第 1 6 7 - 1 6 9

段。

，， « 1 9 5 4 年  年 鉴 》，第二卷 , 第 1 1 2 - 1 2 2 页, 文件A/ce ,  4 / 8 5 。

同上，第 1 5 0  —1 5 1 页，第 4 8 — 5 3 段。



或集体自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或建议者，不在此眼。

(4) 一国当局在其本国领土内或任何其他领土内组织武装部队或鼓励 

组织此种部队以谋侵入他国领土，或纵容在其本国境内绍织此种 

部队，或纵容此种武装部队利用其领土作力活动基地或侵入他国 

领土之出发点， 以及直接参与或支助此种侵入行为。

(5)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旨在满动他国内乱之活动，或纵容旨在糖动 

他国内乱之有组织活动。

(6)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他国境内之恐怖活动，或纵容意图在他国境 

内实施恐怖行为之有猫织活动。

(7) 一国当局遭反其依条约所负之义务，而此项条约系藉限制军备、 

军事训练、或设防、或藉其他性质相同之限制，以保证国际和平 

与安全者。

(8) 一国当局藉遭背国际法之行为，兼并他国领土。

(9) 一国当局藉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施干涉他国内政或外交，以 

图强制贯彻其意愿从而获取某种利益。

ao) 一国当局或个人意图消灭某一国族、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之全 

部或一部而实施之行为，包括：

(一） 杀害该团体之分子；

口 使 该 a 体之分子遭受身体上或精神上之严重伤害；

0 故意以某种生活状况加于该团体意图使其全部或一郁在形体 

上归于消灭；

卸） 强制施行办法企图胆•碍该团体内之生育；

( E ) 将该团体之儿童强迫转移至劣一团体。

ai) 一国当局或受其教唆或纵容之小人因社会、政治、种族、宗教或 

文化关系，谋杀、灭绝、奴役、放逐或迫，任何一地平民之不人 

道行力。



CL3连反战争法规或习惯之行为。 

a s ) 构成下列各罪之行为：

H 暗中结合图谋实施本条上列各敦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a 直接教唆实施本条上列各款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曰共同实施本条上列各敦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 H )着手实施本条上列各敦所定罪行之一不遂者。

第 3 条

凡以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员身份犯本治罪法所定任何罪行者，其应 

负之责任不得因其身份关系而免除。

第 4 条

凡因执行政府或上级命令被控犯本治罪法所定之罪者，如在当时情况 

下其本人有不遵行此项命令之可能，则其依国际法应负之责任不得免除。 

1 8 . 鉴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拟订的本治罪法草案引起若干与确立侵略定 

义密切关联的.问题，并由于大会已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草拟关于侵略定义草案 

的报告，因而大会 1 9 5 4 年 1 2 月 4 日第8 9 7  (工X ) 号决议决定延至关于侵略定义 

制定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其报告后再行审议治罪法草案。 1 9 5 7 年大会持相似的

此外，大会鉴于侵略定义制定问题、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国 

际则事审判机构问题三者之间的联系，在 1 9 5 4 年 1 2 月 1 4 日的第8 9 8 ( ；rx )  

号决议中决定将 1 9 5 3 年国际开j事管辖委员会的振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九 

届会议 ， 补编第 1 2 号 》（iA/264 5 ) ) 延至大会着手处理侵略定义制定问题和危 

專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后再行审议。 可以指出，在 1 9 5 3 年国际 

刑事管辖委员会之前，曾设立过 1 9 5 1 年国除刑事管辅委员会，该委员会是 

大 会 1 9 5 0 年 第 489CV)号决议所设立，它向大会第七届（1 9 5 2 年 ）会议提出 

其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补编第 1 1 号 》（A / 2 1 3 6 ) 。



意 见 （ 1 9 5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 1 1 8 6 C X I I )号决议），不过大会将洽罪法草案送 

请会员国评议，各国的复义将于该项目列入大会極时议程时提交大会I® 1 9 6 8 年 

大会再度决定待制定普遍同意的侵略定义取得进展之后，才将关于洽罪法草案的项 

目以及" 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的项目列入议程。

19  . 1 9 7 4 年 1 2 月 1 4 日，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侵略定义》傳 3 3 1 4  

(XXIV)号决议，附 件 ）。 在将关于侵略定义制定的项目分配给第六委员会时， 

大会指出，除其他事项外，它已决定审议是否应该象大会以前的决议和决定所设想 

的那样，着手处理《危事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间题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 

题 17

20  . 委员会 1 9 7 7 年的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提到，鉴于大会已核准《侵略 

定义》，大会可能要审议治罪法草案，如大会有此意愿，委员会也可能对草案进行 

审查。18

21  . 虽然该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1 9 7 7 年 ），但审议工作延至 

大 会 1 9 7 8 年届会才进行。 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6 日第3 3 X 9  7 号决议请各

会员国和有关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就洽罪法草案提出其评论意见，其中包括对将采取 

的程序提出意见。 这种评论意见载入文件A//35X210和 Add. 1 一 2 和 Add。^  

G o r r。1 , 在大会随后一届会议上分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1 9 8 0 年 1 2 月 4 
曰通过的第3 5 / 4  9 号决议皇甲第3 3 / 9 7 号决议中的要求，请各国提出评论意见， 

尤其请各国在复义中表明冗将来审议本项目的程序的意见，包括;^于将本项目友交

大 会 1 9 5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 1 1 8 7 ( X I I ) 号决议也决定再度将国际刑事审判 

机构间题延至大会再次处理侵略定义制定问题和《危，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问题时再行审议。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8 6 , 文件V 9 8 9 0  , 
第 2 段。 截 至 1 9 8 3 年 7 月，大会尚未审议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

《 1 9 7 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3 0 页，文件 A / 3 ^ 1 0  

第 1 1 1 段。



国际法委员会审议提议的意见， 这些评论意见随后载入义件A X 36 X 4 1 6分友 .

2 2 .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大会通过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 

的第 3 0 / 1  0 6 号决议，全文如下；

"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C子 ）敦,其中规定大会应发 

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遂渐发展与编暮，

"回 顾 其 1 9 4 7 年 1 1 月 2 1 日第 1 7 7 ( 1 工）号决议，其中请国际法委 

员会编写《危香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

"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编写并于 1 9 5 4 年向大会提出的《危專人类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回顾其信念 , 认为拟订《危兽人类和平及安全洽舉法》有助于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从而促进 fP实现《联合国宪章》所列的宗旨及原则，

" 铭记其 1 9 7 8 年 1 2 月 1 6 日第3 3 X 9  7 号决议，其中决定对题 

为愈事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的项目优先并尽量充分地加以审议， 

" 审议了秘书长按照 1 9 8 0 年 1 2 月 4 日大会第3 5 / 4  9 号决议提出 

的报告，

"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刚完成其关于国家在国家财产、桂案和债务方面 

的继承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因而目前的工作方案较轻，

"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数目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有所增加， 

并且承担了一项新任务，以五年为期安排其未来的工作，

"考虑到本届会议辩论本项目期间所表示的意见，

" 注意到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大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第3 6 /  

1 1 4 号决议第 4 段，

此外，秘书长遵照第3 5 / 4 9 号决议，根据收到的各国复文及大会第三十三 

届和三十五届会议就该项目辩论期间的发言，编写出■-份分析性文件。 见文 

件 A / 3 6 / 5 3 5 。



" 1 . 里国际法委员会恢复工作，以求奴订《危兽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查，以便进行复审，同时适当考虑 

到国际法的遂渐发展过程所已取得的成果；

" 2 . i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依其认为对《危兽人类和平及安 

全治舉法草案》所应给予的优先次序在其五年方案的范围内审议治罪法草 

案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审议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提出除其他外关于洽罪法草案的范围与结构的初步报告的可能性；

" 3 . ÿ 秘书长再度邀请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政府同组纽提出或增补它 

们 对 《危善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 4 . 请秘书长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各会员各有关国际政府同組织 

就题为 ‘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的项目提出的一切必要的文件、 

评论和意见；

" 5 . 决定将题为 ‘ 危寧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的项目列入其第 

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优先和尽量充分地加以审议。"
2 3 . 于是，委员会 1 9 8 2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任命杜牡 • 提阿姆先生为 "危善人 

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 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为此专题设立了工作组，由特别 

报告员担任主 . ' f 按照工/准组的潘议，委员会决定在其五年计划范围内给予该专 

题必要的优先，并表示有意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上报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20
工作组由下列委员组成：

杜 杜 ，提阿姆先生（主 席 ）、米库因 ’ 某利埃尔 . 巴兰达先生，布特罗斯 . 

布特罗斯一加利先生 ' 延 斯 ，埃文森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豪尔 

赫 ，伊留卡先生、阿赫迈德，马伊乌先生，沙菲克，马菜充先生，弗兰克* 

恩真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西埃德，沙里夫丁 . 皮尔扎达先生、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7X10  ) , 第 25  2 段和 2 5 8 段，



第一次报告进行一般性辨论。委员会还表示将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该一般性 

辩论的结论

24  . 委员会还按照工作组的建议，请秘书处给予特别报告员可能需要的协助， 

并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原始资料，其中特别包括一份有关国除文献的汇编和一 

份根播第 3 5 9 号决议编写的分析性文件的增订本。 委员会已收到各国政府根

据第 36x^106号决议第 4 段所载的请求提出的评论意见。

2 5 . 大会于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通过第3 7 / 1 0 2 号决议，请委员会依照第 

36//106号决议第 1 段并参照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所载的决定（见上文 

第 2 3 段 ），继续其工作，以期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 大会 

还请委员会遵照第3 6 / 1 0  6 号决议规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其中述及 

治罪法草案范围和结构等的切步报告，并再度请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提 

出或增补其对治罪法草案的坪论和意见。

26  .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就本专题提出的第一次报告C A /  

CH. V B 6 4 ) 以及秘书处根据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请求（见上文第 2 4 段 ）编 

写的有关国际文献汇编（A//CE. 4 / 3 6 8 和 Add。1 )和一份分析性文件（A//CJJ。4 /  

3 6 5 ) 。 委员会还收到会员国政府座第3 7 / 1 0 2 号决议中所载的请求发来的复文 

(A//CU. V 3 6 9  fPAdd. 1 和 2 )。 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根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第一次报告，就本专题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报告涉及三小问题S (1) 洽罪法草案 

的 范 围 （2 ) 拟订草案的方法；（3 ) 洽罪法的执行。

2 7 . 委员会就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工作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认为，治罪法

草案应只包括最严重的国除罪行。 这些罪行将根掘一小一般的标准来确定，也参 

照现有有关的公约和宣言。 关于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由于这个问题 

的政洽性质， 委员会希望了解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关于洽罪法的执行，有些 

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别又无有权限的刑事法院的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为

同上，第 2 5 5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3 8/ 10  ) , 第 

6 9 段 .



此委员会请大会指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括拟订有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剂事法院的 

规约， 另外，基于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赞成国家应负则事责任这一原则，委员会表 

示请大会说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否也有权审判国家，

2 8 . 大 会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的第38/^13S f 决议，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 

各国政府不论以书面提出的或在大会辩论时口头表示的意见，趣续其目前计划中所 

有专题的工作。 大会又于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通过第3 a / 1 3 2号决议，请国际 

法委员会趣续从事其拟订《危香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并按照其第 

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7 段的意见，作为第一步，先拟订导言，并依照该报告 

第 6 9 段的意见，救订一份罪行清单。 大会还请秘书长就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69  

段内提出的何题向各会员国和各政府同组织征求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列入向大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以便在适当时就该问题作出必要的决定。

B . 本届会议审议这小专题的情况

29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第二次报告（A X  

CE. 4 / 3 7 7  和 Co r r .  1 ) •

30  . 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 在 第 1 8 1 6 至 1 8 2 4 次会议上 

审议了本专题。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建议委员会在目前阶段对本专题座 

只讨论争议较少的问题，以待大会和各国政府作出更明确的答复。 他的报告论述 

了应！13类为危兽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行为清单。 他建议，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应包括委员会 1 9 5 4 年拟订的草案所包括的那些罪行以及 1 9 5 4 年以来国 

际社会确认的某些遗反国际法的行为，即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劫持人质b 使用雇 

個兵、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外交人员或应受国际保护人 

员严重扰乱接受国的公共秩序、一国组织或鼓揚劫持人质和严重损，环境的行为。 

适用于签个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将在以后的阶段研究。

31  . 以下各段反映委员会表示的意见和它根据本届会议讨论的情况得出的结论。



1 . 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内容

3 2 . 关于就人而言的了容，委员会认为，它在现阶段应完全敦力于审议个人的 

剂事贵任。 这样做是因为国家的剂事责任问题尚未确定。 不过，尽管不确定， 

还是可以分开讨论个人的刑事贵任问题的。 当然，个人刑事贵任并不排除各国对 

于个人以这些国家的机关或代理人身份所作的行力后果的国际责任。 15>是这种责 

任属于另一种性质，属于传统的国家责任慨念。 国家刑事责任不得与个人刑事责 

任服从相同的制度，即使是从惩罚和诉讼程序规则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 某些慨 

念，例如引渡，是不可设想的，其他如不受时效约束的慨念似乎也不明确。 由于 

上述种种理由， S 际刑事责任问题，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应限于个人的刑事责任。

2 . 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内容及委员会关于草案工作的第一阶段

3 3 . 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内容，委员会铭记大会的第3 8 / 1 3 2 号决议， 

该决议要求委员会首先按照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7 段拟订导言，及按照 

同一报告的第6 9 段拟订国际罪行清单。 但是委员会认为，这小任务按還辑次序 

提出委员会最后工作成果的各项内容，不一定就是确定草拟工作的优先次序，而且 

由于方法问题，委员会必须在现阶段先开始拟订国际罪行清单，在第二阶段才开始 

草拟导言。 如果说，最后的草案一•定要有上述导言的话，现阶段就拟订一般规定 

部分，包括危香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定义，及提出本专题的一般原则和规则，部未 

免为时过早。

3 4 . 但是有些委员认为，草拟导言的工作应当与拟订罪行清单的工作同时并行 , 

何况按照大会第3 8 / 1 3 2 号决议这样做也比较合适。 有人认为，应确定更明确的 

标准，以鉴别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提出的一些可能采用的标准包括以下标准： 

基于犯罪行为意图的振准（例如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信念的行为）；基于犯罪行 

为受寧者身份的标准： （例如，国家或个人），或基于侵犯的权利或利益的性质

( 安全的利益似乎比純粹物质的利益更重要）或按动机分类。 这些提议虽然都很 

值得注意，但是没有任何一项杨准本身就能够鉴定危善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犯罪



行为的严重程度有时应按其动机，有时按其追求的目标，有时按犯罪的特殊性质 

( 其弓I起的恐慎和反感），有时按引起的实际破坏程度而定。 而且，这些因素很 

难分开，这些因素往往是同一行为中所兼有的。

3 5 . 有人还认为，导言也应当说明各项原则，以下是一位委员对原则内容提出 

的一婴意见，即：小人刑事责任的慨念应是治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危害人类和平 

及安全罪构成国际罪行，对其起诉是一项普遍的责任；对个人所犯罪行不适用法定 

时效问题；刑事责任可归于国家，即使国家本身不受任何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管辖 ; 

草拟导言时必须进一步利用纽伦堡原则。 该委员认为，上述办法符合委员会的决 

定，即 " 演泽法应该和財纳法密切结合起来…•，…" " —— 这个决定得到上一届大 

会第六委员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3 6 . 委员会有些委员问，危害和平及安全罪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个统一 

的慨念。 提出这小问题是想知道，是否不宜在危，和平罪和危，人类安全罪之间 

作一区分。 委员会认为，现在还很难答复这个问题，同样也很难现在就确定"人 

类 " 一词的内容。 对委员会的有些委员来说，这一■词应该指鉴个人类社会。 而 

对其他的委员来说，应是指人道主义，就是说，应代表人类社会一般所接受的整个 

道德和精神价值。

3 7 . 在这方面，有人问，危，人类罪是否应服从一个有别于一般保护人权制度 

的制度。 一股认为，虽然并非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是危亭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但是，严重地、不断地有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可看成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3 8 . 委负会大部分委员认为，根据上述摘录的一般性辨论，在现阶段还不能得 

出各种不同罪行共有的整个一般规则。 应首先确定哪些算是罪行。 例如，假如 

不首先确切地知道所涉的是什么罪行，就很难知道对危寧人类和平及安全罪可否适 

用正当行为的理论或减轻处罚情节的理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 把这些理论适 

用于殖民主义、种族隔离、非法并吞领土或侵略 , 是极其成问题的，甚至是不可设 

想的。 相反，完全可以想象这些理论对危害人类罪可以适用。 在这方面，委员



会拟订的钮伦堡国际法庭判决书第四条原则S 即该法庭组织法所列菲行的犯罪人 

" 如果有道义上的选择能力的话" 则不得排除其刑事责任的第0 条原则，是很能说 

明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罪行的犯罪人能够援引正当行为理论。 人们也知道S 

减轻处罚情的理论也可适用于其中的某些罪行。

3 9 . 前面几段提出的一些考虑可以说明委员会为什么认力,由于所涉的情况各 

不相同 , 它在现阶段不能提出一股规则的理由。有关本专题的各项规则不能预先演 

泽出来 , 那样就会导致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 最好首先先研究活的材

收集资料g 加以分析和分类，然后再研究各种不同情况所共有的规则。 经分 

析后，某些规则也许只能适用于某些罪行而不适用于其他的罪行，也许必须把不同 

的罪行进行分类。 但是不可预先作出判断。 应® 先仔细分析S 由个别的罪行到 

一般的罪行。

4 0 . 为此，第一步应选出严重透反国际法的行为,列出把这些行为视力国际罪 

行的国际文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清单，从罪行中挑出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所 

有的国际罪行不一定全是危，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此外，挑出的行为，就现阶段 

来说 , 还是粗略的说明 , 还没有严格的术语或分类。 找出了和划定了所有的材料 

以后，才能研究精确的术语和分类。 实际上现在重读这些文书时，很可能发现有 

的用语已过时了，例 如 " 战争法规和习惯" ，因为现在战争已被宣有为非法。 其 

他反映实际现象的做法，例 如 "殖民主义 "应该采用一个更妥当的法律名称。 但 

这种分类和用语方面的研究工作可在以后进行。

4 1 . 在提出这些初步意见以后，以下的各段可分为两部分： a ) 讨论 1 9 5 4 年 

草案的部分； b ) 讨论 1 9 5 4 年治单法草案没有列入的罪行部分。

3 . 危香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清单的拟订工作

( a ) 第一部分： 1 9 5 4 年治罪法草案包括的罪行

4 2 . 这方面的罪行可以分为三大类，不过有些舉行之间是不可能完全隔绝的。

一第一类是侵犯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罪行。

文件V 1 3 1 6 , 第 1 0 5 和 第 1 0 6 段； « 1 9 5 0 年…••…年 鉴 》第二卷第 37 5  

页有其英文文本。
«



一 第 二 类 是 危香人类罪行。

一 第 三 类是列为一般所说的 "遗反战争法规和习惯的行为，’ 的罪行。

4 3 . 第一类的罪行载于第2 条 第 1 至第 9 款 ，其内容如下：

"(1) 任何侵略行为 ， 包括一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对他国使用武力之行为 ， 但 

使用武力系为国家或集体S 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或建议 

者 ，不在此限。

(2) •-国当局以对他国实行侵略行为相威脈

(3) 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准备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作此准备系为国家或集 

体自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或建议者，不在此限。

(4) 国当局在其本国领土内成任何其他领土内组织武装部队或鼓励组织 

此种部队以谋侵入他国领土，或纵容在其本国境内組织此种部队，或 

纵容此种武装部队利用其领土作为活动基地或侵入他国领土之出发点 ， 

以及直接参与或支助此种侵入行为。

(5)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旨在煽动他国内乱之活动，或纵容旨在煽动他国 

内乱之有组织活动。

(6)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他国境内之恐怖活动，或纵容意图在他国境内实 

施恐怖行为之有组织活动。

(7) 一国当局透反其依条约所负之义务 ， 而此项条约系藉限制军备，军事 

训练，或设防 ， 或藉其他性质相同之限制，以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者。

(8) 一国当局藉透背B 际法之行为，兼并他国领土。

(9) 一国当局藉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旅干涉他国内政或外交，以图强 

制贯彻其意愿从而获取某些利益"
4 4 . 对这一类罪行提出的意见不少。 有人认为，应当改写有关侵略的第 1 款 ， 

以适当地考虑到对侵略下的新定义。 有人还指出，关于兼并他国领土的第8 款应 

当根据关于侵略定义的第3 条 (a激改写。 此外，有些委员怀疑" 以实行侵略行为



相威胁" 或 " 准备使用武力"所依据的标准是否太主观。有人还问，应从什么时候开 

始认为有这种威胁存在或在"准备使用武力" ；还有人问，武装准备工作应从什么 

时候开始不再是单纯的准备工作而是使用武力的准备了。 有人认为，这些罪可以

使用跋他的名称，或甚至集中成为一项罪行 , 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 有人还对第 

四和第五条罪行提出类似的问题， 即在其，本国领土内组织或银容在其本国境内组 

织武装部队，或参与此种活动或从事或级容旨在煽动他国内乱之有组织活动。 

有人问，如果允许组织武装部队就算是一项罪行，那么一国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 

纵容组织武装部队的行为负貴，以及由小人组成的团体从何时起算是武装部队  ̂

此外，也可以对组织或鼓励内乱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很难在 

发生罪行之前就肯定有罪行。 在第 7 款方面，有人指出，既然裁军协定的参加国 

往往有限，因此，问题在于非参加国遗反这些协定的行为是否也应视为罪行。

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第九条罪行，即 " 藉 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施干梦他 

国内政或外交" 的提法有很大缺点，因为不能明确知道这种经济 t生质的施从何时 

开始成为胁迫^
4 5 . 第二类的罪行载于第 1 0 和 第 n 敦，其内容如下：

ao) —国当局或个人意图消灭某国族，民族、种族或宗叙团体之全部或 

一部而实施之行为，包括：

(一） 杀等该a 体之分子；

a 使该团体之分子遭受身体上或精神上之严重伤香；

曰故意以某种生活状况加于该团体意图使其全部或一部在形体上归 

于消灭；

脚强制施行办法企图胆 •碍该团体内之生盲；

® 将该团体之儿童强迫转移至另一团体。 

a i ) - 国当局或受其教唆或纵容之小人因社会，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 

关系，谋杀，灭绝，奴役，放逐或迫亭任何一地平民之不人道行力。

4 6 . 有人指出，这种分类法有些专断。 第 1 1 款提到的不人道行力与第 1 Û 

款提到的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差异。 有人对第 1 Û敦没有明



文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感到遗憾。 至于第 1 1 款，尽管其列举方式并不是限制性的 

方式，但有人认为，也不应当过分扩展。 如果说，危害人类罪确实包括严重和明 

显侵犯人权的行为，却不应当把这一类罪行扩大到所有在一国境内侵犯人权的行为。 

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危害人类罪这个慨念失去一切特殊的性质。

4 7 . 第三类舉行是关于" 透反战争法规和习惯的行为" 。 在这方面，有人怀 

疑是否应当把所有透反 1 9 4 9 年日内瓦公约 2=*和 1 9 7 7 年议定书 26的行为均视为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某些罪可能只构成情节轻微的速反S 当然应受道责，但 

是不属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有人还指出， " 战争法规和习惯"已不再符 

合我们时代的需要了。

4 8 . 最后，第 2 条第 1 3 款是指暗中结合实施罪行、 直接教唆实施本条所定罪 

行、共同实施罪行和着手实施罪行不遂者。 这些罪行将由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加以 

审议。 鉴于本草一开始所指出的理由，在没有颈先研究有关的主要離行之前，很 

难讨论往往与之相关的罪行。 1 95  4 年草案第 3 和第 4 条提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两条是指个人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依照其政府或上级的命令采取行动的 

情况。

4 9 . 尽管他们对形式和实质持有上述保留，但委员会全体委员都认为 1 9 5 4 年 

草案是一小稳妥的出发点，应保留其中提出的罪行。 因此 ' 有必要研究关于这些 

罪行的提法，有需要时还要研究如何分类。

( b ) 第二部分： 1 9 5 4 年草案以后列入的罪行及有关文书

5 0 . 正如第 4 0 段提到的， 1 9 5 4 年以后列入的单行，如果在此应用归纳法的 

话，委员会就必须开列一个把某些非行视为国际罪行的国际文书（公约、 宣言、决 

议等等）的清单。 特别报告员开列的最重要的文书如下：

( 1 ) 废除奴隶制、奴隶贩卖和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和习俗补充公约， 1 9 5 6
年 9 月 7 日。2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5 卷 第 9 7 0  -  9 7 3 号。 

议定书正文见 1 9 7 7 年 《联合国法I f年 鉴 》第四，。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6 6 卷，第 3 页。



( 2 )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大 会 I 9 6 0 年 1 2 月 1 4  H第 151  4 
( X V ) 号决议 ) 。

( 3 ) 禁止使用核和热核武器宣言(大会1 9 6 1 年 1 1 月 2 4 日第1 6 5 3 ( X V I )  

号决议）；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 

争的第 33/71  B号决议；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4 / 8 3 G 号决议要 

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适当地考虑到第33/^1  B号决议表明的意见；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3 5/1  52D 

号决议；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 

36/^92工号决议； 1 9 8 2 年 1 2 月 1 3  H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的第37/aOOC号决议；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关于逮责核战争的第 

3 8 / 7 5 号决议。

( 4 )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驗条约， 1 9 6 3 年 8 月 

5 日。2«

( 5 ) 不容干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大会 1 9 6 5 年 12  

月 2 1 日第21 31 ( X X )号决议）。

( 6 )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
( 7 ) 经济、社会、文化秋利国际公约，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

( 8 )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 

1 9 6 7 年 1 月 2 7 日。"

28
同上，第 4 8 0 卷 ，第 4 3 页。

" 大会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2 2 0 0 ( X X I ) 号决议，附件。

* 同上。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 1 0 卷，第 2 0 5 页 。



( 9 ) 战争罪及危善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1 9 6 8 年 1 1 月 2 6 日 

a o )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大 

会 1 9 7 0 年 1 0 月 2 4 曰第2 6 2 5 ( X ：X；V ) 号决议）。 

a i )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1 9 7 0  年 1 2  月 1 0 H 。 " 

a a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和 

关于制止危，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1 9 7 1 年 9 月 2 3

a s ) 关于侦察、速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 

则 （大 会 1 9 7 2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0 2 0  (XXVII  ) 号决议 ) 。

( 1 4 关于种族隔离的各种文书，特别是梁止并想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灼 , 

1 9 7 3 年 1 1 月 3 0 日。 这方面的大会决议如此之多，就说明 

种族隔离是一件十分令人关切的事项。 "

32

53

34

35

36 

57

同上，第 7 5 4 卷 . 第 7 3 页。

大 会 1 9 7 0 年 1 2 月 7 日第2 6 6 0 ( X X V )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条约 :JI：编 》，第 8 5 9 / 8 6 0 卷 ，第 1 0 5 页。

见 1 9 7 1 年 《联合国法律年鉴》，第四章。

大 会 1 9 7 3 年 1 1 月 3 0 曰:第 3 0 6 8  (XXV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 1 9 7 1 年 1 1 月 2 9 曰关于班图斯坦的建立的第2 7 7 5 E U X V I )号决议， 

1 9 7 3 年 1 2 月 1 4 H第 3 1 5 1 G ( X X V I I I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3 2 4 E ( X X I X )号决议， 1 9 7 5 年 1 2 月 1 0 曰第3 4 1  IG(XXX)号决议 . 

1 9 7 6 年 1 1 月 9 日第3 1 / 6 工和第3 1 / 6 J 号决议， 1 9 7 7 年 1 2 月 1 4 

H'弟 32/105M 号决议， 1 9 7 9 年 1 月 2 4 日第3 3 / 1 8 3 ：6 和第 33/1831^ 

号决议， 1 9 7 9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4 / 9 3么和第3 4 / 9 3  0 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 月 1 6 日第3 5 / 2 0 6 A 号决议， 1 9 8 1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6 / 1 7 2 A  

号决议及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第3 7 / 6 9 A号决议。



c m 对殖民统治和外国统治以及种族主义政府进行斗争的战斗人员的法律 

地位的基本原则（大 会 1 9 7 3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1 0 3 ( 又乂7 工工工） 

号决议 ) 。

(L6)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善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 9 7 3  年 1 2  月 1 4  日。

(17 )侵略定义（大会 1 9 7 4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1 4 ( 乂又工乂）号决议， 

附 件 ) 。

a s ) 保伊人人不受薛则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荷宣言 

( 大 会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3 4 5 2 ( 3 0 0；) 号决议 ) 。

(L9)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 1 9 7 6  

年 1 2 月 1 0 日。 "

关 于 1 9 4 9 年 8 月 1 2 日H内瓦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 1 9  7 7  

年 6 月 8 日。 …

^ 1 )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 1 9 7 9 年 1 2 月 5 日。 

⑩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

< 2 3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 i监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公约， 1 9 8 0 年 1 0 月 1 0 日。

■ 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第3 6 / 1 0 0 号决议）。

5 1 . 上述清单虽然并非详尽无遗，但包含了最重要的文书。 根据这份清单似 

乎可以拟订一份 1 9 5 4 年草案没有列出的罪行清单。 但是，在拟订治罪法时，

38

40

大会 1 9 7 3 年 1 2 月 1 4 曰第3 1 6 6 ( 又3(；7 工工工）号决 议 ，附件。 

大 会 1 9 7 6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1 / 7 2 号决议。

见 1 9 7 7 年 《联合国法律年鉴》，第四章。

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5 日第3 4 / 6 8 号决议 , 附件。

大 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 1 4 6 号决议 . 附件。 

A/Conf.  7 9 5 / 1 5  和 C o r r .  1 至 5 。



需要在最小范围内容和最大范围内容之间作出选择。

H 最小范围内容

5 2 . 殖民主义Ç 大会 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日第1 5 1 4 U V ) 号决议对一•切形

式和一切表现方法的殖民主义进行了谱责。 香员会上对这一问題提出的意见基本 

上是关于用词的问题。 有人认为， "殖民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小政治和历史现 

象 ，而不是法律慨念，因此最好模仿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 9 条关于提到 

" 以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 的措词 "或采用 " 否定自决权" 的措词。

5 3 . 关于遗责种族隔离罪行的原则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委 g 会的一些吞 

员认为， "种族隔离 "本身不应当写进草案，因为 " 种族歧视"这个一般性的说法 

已把它包括在内。 其他有些委员指出，虽然对道责种族妓视旧題没有提出什么保 

留，但是有些国家却没有接受种族隔离公约。 他们还说，种族隔离这个词太特殊 , 

其 "严重的缺点是，只能应用于某一小国家的卑鄙，法 " 。 上述这些论点都值得 

注意。 但大多数香员认为，种族隔离还是得写进去 . 正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方面 . 

使它成为一小独立的罪行。 它把种族主义树立为一种政治和宪法的体制及治理的 

方法。 但是，关于种族歧视的一般性决议并不一定包括种族隔离所特有的方面。 

他们认为，有些国家没有加入种族隔离公约并不排除其作力强制法的效力。 总而 

言之，种族隔离是首先应写进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清单的备选项目。

5 4 . 另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使用原子武泰。 首先应注意的是 . 1 9 5 4 年治 

罪法草案第2 条第 7 和 1 2 款避没有包括这里所提到的问题。 第 7 敦 把 "…，透反 

其依条约所负之义务，而此项条约系藉吸制军备…•或藉其他性质相同之限制， 以保 

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者•…的行为" 列为罪行。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柴止使 

用原子武器的条约。 而且也不可能提到"逢反战争法规或习惯 " ，因为有关规定 

是同武装冲突使用的方法有关而不是同使用的武器有关.禁止使用武器始終是由条 

约确定的。 有些具体的公约已禁止某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5 5 . 因此，委 S 会面对的问题是，有些关于原子武暴的具体规定是否应写进治

《 1 9 7 6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 9 页，文件A / 3 1 / 1 0 ,第 

三 章 2 。



罪法草案。 关于使用原子武器已有很多决议。 但泰S 会对于这一点的看法有分 

硬。 有些委员提出从实际和时机考虑，表示这方面的禁止是纯粹理论的，拥有 

这种武器的国家是不会同意的。 他们引用了威慑的理由，即如果正式禁止使用原 

子武器，就会剥夺原子武器应有的威慑效力。 有些委员认为. 除非能在全面裁军 

的范围内就禁止原子武器达成国际协议，否则下结论说使用原子武器是一项罪行就 

来免为时过早。

5 6 . 委员会有一位委员甚至认为，使用原子武器这小问题超出了法律范围，是 

一小超法律问题 , 而且在加上某些眼定条件以后，它甚至超出" 强制法 "的范围。

57.  * 他一些泰员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危誉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如果只字不提使用原子武器问题，是不能设想的，政治上的困难不应胆碍申述拟议 

法的规则，而且，虽然各裁军机构正在审议这个问趣，法学家却不能对使用—— 至 

少对一国首先使用—— 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否合法的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 

度。 委员会应在适当的政治机构提出更具体的指导方针之前，提一下这小问题。

5 8 . 对环境问题也进行了审议。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敦草案第 1 9 条承认，在 

某些情况下，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可视为一项国际罪行。 但是问题在于在有些 

情况下是否应列为危害人类罪。 有些委员认为不应列入。 不过，委员会认为， 

虽然并非任何一件破坏环境的行力均构成危害人类罪，但是技术的发展及技术有时 

造成的重大损害—— 例如，对大气层和对水的损兽—— 会使人认为对人类环境的某 

些损事是危害人类罪。 有人指出说， 已有一些公约禁止进行可能摘事环境的某些 

试验。 虽然这方面的公约主要是关于军事试验，但是禁止的主要原因似乎还是在 

于对环境的损害。 这尤其适用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 

置核武器的条约。

5 9 . 雇佣兵制度。 对于雇佣兵制度以及是否应视之为危事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也进行了讨论。 有人认为，雇佣兵制度本身不应受到递责，间题完全取决于雇佣 

兵的目的或雇佣他们的人。 付钱雇佣非本国国民以绍织或加强本国军队是长期以 

来的做法，本身并非不道德。 有人谈，雇佣兵之受遗责是由于其目的。 征暮雇 

佣兵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或破坏一个国家或一小政权的稳定是透反国际法的，因此应



该制止。 然而委员会某些委ê 认为，从那个角度看雇佣兵制度就和侵略或组织武 

装集团混为一谈了。 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雇佣兵制度是否可视为单独列入危 

事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的一项罪行。 此外，关于雇佣兵制度的问题目前 

正由大会的一个特别泰员会进行研究，对其可能得出的结论还有待了條。

6 0 . 劫持人质，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使用暴力。 委员会认为某些行为 

日益引起国际杜会的注意，即劫持人质和对包括外交人© 在内的享有国际保护的人 

使用暴力，以及外交官犯下严重破坏其驻在国的治安的罪行。 关于劫持人质. 券 

员会一些泰员认为，虽然根振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种行为是国际罪行，但对 

于是否属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范围持有疑问。 一位举员的意见认为，在目 

前阶段将劫持人质列入草案是对国家是否对国际法的罪行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先作 

出判断。 还有人 i l 为，劫持人质，无论其是否外交官，都是恐怖行为的一个特殊 

方面，因此应提到的是恐怖行为罪，以便将 1 9 5 4 年草案第 2 条第 6 敦提到的罪 

行全部包括在内。 然而，对某些罪行分类的问题要到后期阶段才提出。 @前所 

需的是对犯罪行为下定义。

6 1 . 经济侵略。 普遍认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 " 经济侵略"一词从法律上 

讲是不恰当的。 当然存在某些经济性质的胁迫手段以强迫一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使其政策偏向一进或另一边。 但有些委ê 认为，这些做法已包括在 1 9 5 4 年治 

罪法草案第2 条第 9 款之中，* 中禁止 " 一国当局藉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施千 

涉他国内政或外交，以图强制贯彻其意愿，从而获取某种利益 "。 但如果经济侵 

略意味着以武力夺取一国的自然资 '源和财富，或以武力阻止其开发或自由处理，这 

种情况例符合侵略的定义。 总之，委员会的主流意见是不反对谱责经济侵略，但 

须找到适当的定义和用语。 然而，有 些 香 对 " 经济侵略"这个慨念写进草案是 

否适当的问题，持有保留。

6 2 . 最后，泰员会一些委员提到海盗行为和劫持飞机。 海盗行为不可否认是 

一种国际罪行，从远古时期就存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1 9 5 4 年香员会并未 

将其列为危事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好象不管这种现象多么严重，目前还不算人类 

的大祸害。 关于劫持飞机 • 将这种罪行看作国际罪行就够了。 问题主要是如何



制止。 现行的公约中似乎至今还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a 最大范围内容

6 3 . 还有一种动向，主张扩大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慨念，例如把伪造ÿ •照 、 

散布虚假或歪曲的新闻、对外国的侮辱行为等包括进来。 委员会对其利弊认真讨论 

之后，倾向于认为，如果扩大范围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看不到主要的因素，草案的 

效果必然受到削弱。 超出最小范围内容而旨在拟订一项范围更广的文书是危险的。 

这样会取消国际罪行与危，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之间的区别；而所有的国际罪行并不 

一定都是危，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治罪法作为专门处理特别恐怖、残睡、粗暴、 

野蛮的罪行的文书 . 应保持其特别严重性。 这些罪行基本上是威胁现代文明的基 

础及其价值准则的罪行。 正是由于这座特点，才将危，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分开， 

才有必要单独编暮这种罪行的治罪法。

6 4 .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这小阶段，第 4 2 至第 6 3 段作为工作方法的第一步 

主要限于收集原始资料。 然后对这种材料加工分类，委员会将试图找出适当的法 

律慨念、条件和分类，以便将其组织归类。 只有到以后阶段才可能订出适用的普 

遍原则和规则。

4 • ^ ^

6 5 . 总之：

( a ) 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内容，国际法委员会打算在目前阶段应暇 

于个人的刑事责任，这不妨碍今后根据各国政府发表的意见对国际则 

事责任这个慨念是否适用于国家进行审议。

( b ) 关于香员会编写治罪法草案工作的第一阶段，根振大会第3 8 / 1 3 2  

号决议 . 由于本报告第3 3 至第 4 0 段提出的理由，泰员会打算先拟 

订一•份暂订罪行清单，同时考虑拟订一小慨述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 

罪方面的国际则法一般原则的导言。

( C ) 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内容：

( 1 ) 委员会打算保留 1 9 5 4 年治罪法草案中的罪行，但须在形式和



实质上作适当修改，由季员会在较后阶段审议。

( 2 ) 参员会普遍倾向于赞成将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及也许将严重破坏 

人类坏境和经济侵略列入治罪法草案，但须找到适当的法律上的 

措词。

( 3 ) 关于使用原子武器，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找一问题，但由于第 5 5  

至第 5 9 段提到的理由，打算根据太会上提出的看法，更深入地 

研究这个间题。

( 4 ) 关于雇佣兵制度，委员会认为就这种做法用以侵犯国家主权、破 

坏政府的稳定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而言，它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 

安全罪， 然而季员会认为，最好考虑到关于拟订反对征暮、使 

用、资助和训辣雇佣兵的国际公灼的特别香员会的工作。

( 5 ) 关于劫持人质 • 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人使用暴力等等•及劫 

持飞机. 委员会认为这些行为的有些方面可联系到国际恐怖活动 

来考虑 • 应从这一角度来审议。

( 6 ) 关于海盗行为，委员会承认按习惯国际法这走一种国际罪行， 

然而，觉怀疑，在目前国际社会中，这种罪行是否能够构成危害 

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第 三 章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
6 6 . 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 7 6 号决议的规定， 

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开始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 

位的专题。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了关于本专题的工作组主席阿卜杜勒.埃里 

安先生提出的该工作组的报告。 工作组的研究结果于 1 9 7 8 年提交给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 大会该届会议对委员会工作的成果进行讨论后，在 1 9 7 8 年 1 2 月

1 9 H第 3 3 ^ 1 3 9 号决议内建议，

" 国际法委员会继续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 

题 ，包括委员会已经确定的那些问题，以期可能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 

进行研究时应参照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辩论这个项目时所作的 

评论以及各会员国将来提出的评论。 "

6 7 . 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3 / 1 4 0 号决议决定，它

"将进一步审议这小问题，并认为，除非各会员国录示宜于早日审议，否则 

等到国际法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它对是否可能拟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 

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适当法律文书问题所进行的工作结果时， 

再进行审议，较为适当。 "

6 8 * 委员会 1 9 7 9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再次建立工作组，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 

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装的地位问题。 该届会议根据工作组的建议，任命亚历山 

大 ，扬科夫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作出决定，委托他为一小适当的法律文

《 1 9 7 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3 8 — 1 4 7 页，文俘 

Ay^33XlO, 第 1 3 7 -  1 4 4 段。



书起草-*组条敦草案

6 9 ， 1 9 8 0 年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初步报告/ 7 还 

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委员会关于切步报告的辨论摘要载于委员会第 

三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有关章节1^。 大 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5 / 1 6 3号 

决议建议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大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继续进 

行本专题的工作, Ê(期可能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

7 0 . 委员会 1 9 8 1 年第三十三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 "

47

关于委员会对此专题的工作的历史回顾 i 见 《1 9 7 9 年 •…，…年 鉴 》，第二卷 

( 第二部分），第 1 7 0 页，文件Ay^34XlO，第 1 4 9 一 1 5 5 段；

《 1 9 8 0 年…，…年 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6 2 -  1 6 5 页，文件 

A / 3 5 y l 0 , 第 1 4 5 -  1 7 6 段； 《 1 9 8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 

分 ），第 1 5 9  — 1 6 2 页 S 文件 Ay"36_/10，第 2 2 8 -  2 4 9 段； 《大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g 朴编第 1 0 号 》（A/37X1  0 ) , 第 1 9 9 一 

2 4 9 段；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1 9 8 0 年….…年 鉴 》,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3 1 页，文件A/Cïf .4/335  ; 特别报舌员的第二次报告《 1 9 8 1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 分 ），第 1 5 1 页，文件A/CU.4/347和 Add.l和2 特别报 

告员的第三次报告7 文件Ay ĈE. 4 / 3 5 9 和 C o rr s .  1 ( 只有英文本）、 2 

( 只有中、英、法、西班牙文本）： 3 ( 只有英文本）和 4 ( 只有中、英、法、 

西班牙文本）和 Add，1 。

见上文注 4 6 。

A/C ÏÏ. 4/WP. 5 。

《 1 9 8 0 年…••…年鉴》S 第二卷（第二郁分），第 1 6 4 — 1 6 5 页，文件 

AX35X10  . 第 1 6 2 — 1 7 6 段。 参看同上，第一卷，第 2 6 0 — 2 6 4 ,  

2 7 4 - 2 7 6  以及 2 8 1 - 2 8 7  页，第 1 6 3 4 、 1 6 3 6  和 1 6 3 7  次会议。



其中载有构成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的六条条敦草案案文。" 这六条条敦草案包括 

了三个主要问题，即本专题条敦草案的范围，，用语以及国际法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 

邮袋的地位的一般原则。

7 1 ，委员会在其第 1 6 9 1 、 1 6 9 3 和 1 6 9 4 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次报告。"委  

员会送交起草委员会六条条款草案3 但起草委员会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加以审议。"
7 2 , 委员会于 1 9 8 2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M 由于 

起草委员会没有审议第二次报告内所载的六条条敦草案，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的 

讨论以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讨论，" 重新予以审查并在第三次报告 

内重新介绍了经过修正的这些条款。 第三次报告包括两部分，载有十四条条敦草 

案。 第一部分题为" 一般规定" ，载有下列六条条款草案： "本条款的范围"

( 第 1 条 ）；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第 2 条 ）； "用语 " （第 3 条 ） 

" 为一切公务目的通过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进行通讯的自由" （第 4 条 ）； "尊重 

国际法以及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义务" （第 5 条 ）；以及 "不救视和对等 

待遇 " （第 6 条 ）。 第二部分题力"外交信使、特振外交信使和換带外交邮染的

商菅飞机机长或船舶船长的地位" ，载有 8 条条敦草案： "身 份 的 证 明 "（第 7 条 ） 

;委派外交信使 "（第 8 条 ）； " 商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委游同一人力外交信便 "（第 

9 条 ）； "外交信使的国籍 "（第 1 0 条 ）； "外交信使的职务" （第 1 1 条 ）；

，， 六条条款草案的案文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1 9 8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5 9 — 1 6 2 页，文件 AX36X1 0 , 注 

6 7 9 -  6 8 3 。

" 关于委员会对第二次报告的辩论摘要，參看同上，第 1 5 9 … 1 6 2 页 ，第 

2 3 5 - 2 4 9  段。

同上，第 1 6 2 冗 ，第 2 4 9 段。

见 上 文 注 4 6 。

参看秘书处编写的关于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的 ' 

讨论的专题搞要，文件A / C E . 4 / J - 3 3 9 ,第 1 8 0 — 2 0 0 段。

55



"外交信使职务的开始" （第 1 2 条 ）；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 第 1 3 条 ）； 

"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第 1 4 条 ）

7 3 . 委员会第 1 7 4 5 至第 1 7 4 7 次会议审议了第三次报告。 委员会对第三次 

报告进行辨论的摘要载于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有关章节中。" 委员会 

把 1 4 条条款革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审议。" 大会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第37^^

1 1 1 号决议建议委员会参照各国政府以书面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表示的评论意见， 

继续其工作，以求对其现行计划中所有各专题拟订条款草案。

7 4 ， 委员会 1 9 8 3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四次报告（k/ 
eu. 4 / 3 7 4 和 Corr.  l ( 只有英文本）、 Add. 1 和 c o r r .  l ( 只有英文本）、 

Add. 2 和 c o r r .  1 ( 只有英文本），Add. 3 和 Corr .  1 ( 只有英文本）以及 

Add. 4 和 c o r r .  1 ( 只有英文本）和 2 ) 。" 但是，委员会由于时间不够，仅审 

议了第四次报告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坪文件A/CÏÎ.4/374和 CorK.l ( 只有英文本） 

和 Add. 1 和 Add. i X c o r r .  1 ( . 只 有 英 文 本 ）。 这 部 分 载 有 条 敦 草 案  

题为 "外交信使、特振外交信使和携带外交邮袋的商菅飞机机长或船舶船长的地位: 
的第二部分的第1 5至第2 3 条 " —般便利" 【第 1 5 条 ）； "进入接受国和过境 

国的领土" （第 1 6 条 ）； "行动自由" （第 1 7 条 ）、 "通讯自由" （第 1 8 

条 ）； " 临时住处" （第 1 9 条 ）； "人身不可侵犯" { 第 2 0 条 ）； "临时住处 

的不可侵犯" （第 2 1 条 ）； " 交通工具的不可侵犯" （第 2 2 条 ）和 "管辖豁免 j

99

这 1 4 条条款草案的案文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X38ylO ) , 注 1 6 9 至 

1 8  2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Ay"37XlO ) , 第 

2 0 6  — 2 4 9  段。

同上，第 2 4 9 段。

委员会还收到各国政府提供的关于本专题的资料，文件A/CE. 4X37 2 和 

Add. 1 一 2 。

第 15至第 19条草案的案文见国廝法要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y/38/lO ) ; 注 1 9 0 至 1 9 4 ，

第 2 0 至第 2 3 条革案的案文，见下文注 6 7 至 7 0 。

- 32 -



( 第 2 , 3条 ）。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把第 1 5 至 第 1 9 条草案送交起草 

委员会，并 于 1 9 8 4 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对第2 0 至第 2 3 条草案进行辨论， 

然后将其送交起草委员会。6 '它还决定一读暂时通过本专题条款草案的第 1 至第 8 

条。 大 会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H第 3 8 X 1 3 8 号决议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各国 

政府以书面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提出的意见，继续其目前计划内所有专题的工 

作。

B .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7 5 . 委员会本届会议需要审议的有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四次报告的增编1 、 2 、 

3 和 4 ( Aycu. 4 / 3 7 4  , Add. 1 和 c o r r .  1 ( 只有英文本），Add. 2 和 Corr .  

{ 只有英文本 ) , Add.  3 和 Corr .  1 ( 只有英文本 ) 和 Add. 4 和 Co rr .  1 (只 

有英文本）和 2 ) 。 增 编 1 载有委员会本届会议继续讨论的第2 0 至第 2 3 条草 

案： "人身不可侵犯" （第 2 0 条 ）； " 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第 2 1 条 ）；

" 交通工具的不可侵犯" （第 2 2 条 ）；和 " 管辖豁免" （第 2 3 条 ）的案文和说 

明。 增编 2 至 4 载有第 2 4 至第 4 2 条草案： "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查" 

( 第 2 4 条 ）； " 免除捐税" （第 2 5 条 ）； " 免除个人劳务及公共服务 "（第 

2 6 条 ）； " 免除社会保险" （第 2 7 条 ）； " 特权和豁免的期限" （第 2 8 条 ）； 

"放弃豁免" （第 2 9 条 ）； " 商菅飞机机长、商船般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 

员的地位" （第 3 0 条 ）； 第三部分， "外交邮袋的地位" " 地位的标明"

( 第 3 1 条 ）； "外交邮袋的内容" （第 3 2 条 ）； " 委托商营飞机机长、商船船

6， 同上，第 1 7 1 和 第 1 8 9 段。

" 同上，第 1 9 0 段。

S 3 第 2 0 至第 2 3 条草案的案文见下文注6 7 至 7 0



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员的外交邮發的地位，，（第 3 3 条 ）； " 以邮政或其他 

方法发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第 3 4 条 ）； " 给予外交邮袋的一般便利" （第 

3 5 条 ）； "外交邮裳的不可侵犯" （第 3 6 条 ）； " 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查 "（第

3 7 条 ）； "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 （第 3 8 条)；"出现胆碍递送外交邮袋情形时 

的保护措族" 【第 3 9 条 ）；第四部分， " 杂巧规定";"遇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时 

过境国的义务" （第 4 0 条 ）； "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第

4 1 条 ）；及 " 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第 4 2 条 ）的案文和说明。

委员会还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五次报告（AXce. 4 / 3 8 2  )和各国政府提出 

的资料（A/ce. 4 / 3 7 9  和 Add. i ) 。

7 6 . 委员会第 1 8 2 4 至 第 1 8 3 0 次、第 1 8 3 2 次、第 1 8 4 2 至第 1 8 4 7 次及第 

1 8 6 2 至 第 1 8 6 4 次会议审议了本专题，其进行情况如下：（a) 特别报告员介绍了 

其第五次报告及第2 4 至第 4 2 条草案。 m 委员会继续其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 

对第 2 0 至第2 3 条草案的讨论，并决定将这几条送交起草委员会。 （C) 它还审议 

了第2 4 至第 3 5 条草案，并决定将这几条送交起草委员会。 （â) 委员会开始讨 

论第 3 6 至第 4 2 条草案，并决定在其 1 9 8 5 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几条。 

( e ) 委员会第 1 8 6 2 至 第 1 8 6 4 次会议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讨论报 

告以后，决定暂时通过下列条款草案：第 9、 l a  11、12,  " 13、14、15、16、
17、 1 9 和 2 0  ( 见下文C节 ）及对第 8 条军案案文和对案文评注所作的相应的修正 ,

第 2 4 至第 4 2 条草案的案文见下文注7 2 至 9 0 。

会议商定在审议第2 8 条草案以后，再回过来审议第 1 2 条第 2 款。



7 7 . 下列各分节较详细地介绍委员会本届会议就本专题进行的工作：

1 . 特别报告员提出其第五次报告及第2 4 至第 4 2 条草案

78 . 特 别 报 告 员 介 紹 其 第 五 次 报 告 4 / 3 8 2 ) 时说，这基本上是一份进 

度报告，主要的意图是把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尚待完成的工作联系起来， 其 

目的是阐明条款草案的现况及审议每一条已达到的阶段，并指出第六委员会讨论时 

关于条款草案提出的主要问题。

7 9 0 第六委员会的讨论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实质性问题。 所发表的意见大部分 

是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特别报告员研究本专题的方法，在这方面发表了 

一些评论和表示了某些保留。 对本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取得的进展，总的看法是 

满意的，而且有的代表甚至提议本委员会可在本届委员任期内宪成对这一专题的审 

议。 对某些问题也有一些批评，但大多数批评是关于文字和安徘问题。

80  • 关于暂时通过的第 1 至 第 8 条草案（有关本草案的范围 ' 用语和某些•一般 

规 定 ），讨论的主要间题是，对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否座作出规定。 至于 

信使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第9 条草案（见上文第7 2 段 ）作为第 8 条的一部分。

8 1 . 在讨论外交信使人身不可侵犯的第2 0 条 草案 " 时，有人建议删去第2 款

见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的讨论的专题摘要，文 

件 A/CE. 4/L. 3 6 9  , E Ÿ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0 条草案如下：

" 第 2 0 条

人身不可侵犯

1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官方职务时应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 

形式的迷捕或拘留。

2 。接受国或可适用情况下的过境国应以应有的尊重对待外交信使，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对外交信使人身、 自由或尊严的任何侵犯， 

并应起诉和惩罚对这种侵犯行力负责的人。"



的最后一部分： "并应起诉和惩罚对这种侵犯行为负责的人" ，其理由是，要求接 

受国或过境国起诉和惩罚有关人员可能太过分了。 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国家实践

中确实有起诉和惩罚这种侵犯行力的事例。 不过，他并不坚持保留这段文字，

8 2 . 第 2  1 条草案是关于胳时住处的不可侵犯6,8第 3 敦受到的批评最多，有人 

建议删去，尽管它对临时住处免于搜查或检查规定了许多条件和限制。

83 .。在第六委员会上，有些发言人认为关于交通工具不可侵犯的第2 2 条草

6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1 条草案如下：

"第 2 1 条

胳时住处不可侵犯

1 . 外交信使使用的临时住处不可侵犯。 接受国或过境国官员非经 

外交信使的同意不得进入其住处。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外交信使便用的临时 

住处不受侵入。

3 . 外交信使的胳时住处应免于检查或使査，除非有严重的根据可以 

认为住处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进出口或檢疫规章管制进出口的物 

品。 这种检查或搜査只有在外交信便在场时才可以进行，但检查或搜査 

不得侵犯外交信使的人身的不可侵犯权或他护送的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 , 

也不得对外交邮袋的运送造成不合理的拖延和障碍。"



案的规定是"适当的，而关一些人则建议删去第2 敦，理由与删去第2 1 条第 3 款 

的理由相似。

8 4 . 关于管辖豁免的第2 3 条 草 案 很 复 杂 ，对这一条提出的评论相当多•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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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2 条草案如下 Î

" 第 2 2 条 

交通工具的不可侵犯

1 . 外交信使在执行官方职务时所使用的小人交通工具应免于检查、 

搜查、征用，扣留和执行措施。

2 。如有严重的根播可以认为，第 1 敦所述个人交通工具载有接受国 

或过境国法律禁止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进出口的物品，上述国家的主管 

当局可以对该个人交通工具进行检查或搜查，但这种检查或搜查须在外交 

信使在场时进行，并不得侵犯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也 

不得对外交邮袋的运送造成不合理的拖延和障碍。"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3 条草案如下S

"第 2 3 条

管辖格免

1 。外交信使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刑事管辅豁免。

2 。外交信使就扰行其宫方职务的一切行为而言还应享有接受国或过 

境国的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

3 。不得对外交信使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但如果属于本条第2 敦规定 

范围以外的情况，并且采取有关措施时不致侵犯其人身、临时住处或委托 

他的外交邮嚴的不可侵犯权者不在此限。

4 。外交信使没有扭庭作证的义务。

5 。 外交信使使用或拥有的车辅，事造成损香，如此种损香不能由保 

险人予以赔偿，则本条的任何规定均不使外交信使免受接受国或过境国对 

因此引起的赔偿损，诉讼的民事和行政管辖。

6 。外交信使不因其对接受国或过境国的管辖享有豁免而免除浪遣国 

的管辖。"



主要的批评集中在第4 款的措词上，即外交信使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有些代表 

认为，这一豁免与按同一条第5 敦外交信使有责任在其使用的或拥有的车辆擎事引 

起的诉讼中协助主管法院不符。 还提出了倚化第2 3 条的一座建议，特别是考虑 

到信使停留的暂时性。

8 5 。他的第五次报告的第三部分（A/-CE. 4 / 3 8 2 , 第 4 1 至第 9 3 段 ）载有 

对上届会议和本届会议之同汇编的国家实践所作的倚短分析。 他对秘书处在这方 

面提供的宝责协助表示感谢，并指出，阅读这份材料时应结合第四次报告中关于国

家实践的材料（见上文第7 4 段 ）。 这份材料的主要目的是说明他的建议中有哪 

些得到了最近国家实践的支持。 非常客观地说，情况是：他的有些建议得到了最 

近国家实践的支持，另一些则没有。

8 6 。报告的第四部分（ 4 / 3 8 2 ,第 9 4 一 9 6 段 ）对委员会在本届会

议上应如何讨论条敦草案的方式提出了筒短的建议。

8 7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2 4 至第 2 9 条草案时说，第 2 4 至第 2 7 条草案是关 

于给予外交信使的各种免除，第 2 8 和第 2 9 条是关于便利、特权和豁免的期限以 

及放弃豁免。 编募公约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 "免 除 " 的法律含义似乎是给

予某人一种权利，使其免于承担所有人按照有关法律制度本来必须承担的某些在法 

律上有约束力的责任。 就外交信使而言，免除是由职务上的需要而决定的，这方

面信使的情沈比外交代表，使馆、领馆或代表团成员的情况更加明显。 因此，由 

于外交信使职务的性质，所以所采用的模型，是使团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地位。 在 

四项有关编募公约"承认的各种免除中，他査出了有关外交信使地位的四种免除 (AX

" 有关编暮公约如下：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 : 

第 5 0 0 # , 第 9 5 页；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同上，第 5 9 6 卷 , 

第 2 6 1 页；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 1 9 6 9 年 1 2 月 8 日大会第2 5 3 0  

( X X I V ) 号决议 ， 附件；和 1 9 7 5 年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晋遍性国际组 

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 

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 《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5 .  

\  1 2 ) 2第2 0 7页，文件AXCOmr. 6 7 X 1 6 (以下称力" 1 9 7碎维也纳国家代表 

权公约 " ) 。



CH* 4y 3 7 4/ A d d  2 和 c o r r -  1 ,第 ！5 6 段 ）, 而且这四种免除在不同程度上对 

信使的职务具有实际意义。

8 8 . 关于免除人身梭查、关税和检查的第2 4 条 7̂ 4暴(I报告员说，由于允许人  

员和物品入境所要遵守的规章有关国家主权并属于国家管辖范围，而且由于这方面 

的保护措施有关该国的安全和其他合法利益，对这些规则和措施的免除必须是精确 

和具体的。 至于这齒免除对于外交信使是否适用，问题在于职务上的需要在多大 

程度上证明适用编黎公约中提出的各种免除是合理的。 给予信使这种免除的基本 

的法律理由是通讯自由的原则和保障其工作机密性的需要。 因此，普遍的实践赞 

同在对等基础上给予免除。 当然，接受国和过境国还可以提供更多的便利作为礼 

遇。 某些国家的政府在其书面答复中提出 - 一定距离以外通过电子或其他机械装 

置进行的检查并不速反不可侵犯权和豁免。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可能 

得到比仅仅用X射线检查提供的图象更详细的图象，而且他根本不相信在使用这种 

装置时能够不忽视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和外交信使携带的函件的机密性。 而且 ,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生产或获得这些央端的装置，因此技术先进的国家在这 

方面就会享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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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4 条草案如下：

"第 2 4 条

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查

1 .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査S 包括一定距离以外的电子或其他机械 

装置的检查。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根据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S 允许外交 

信使小人使用的物品入境$ 并免除一切关税、捐税和有关费用g 但存放、 

车运和类似服务的费用除外0

3 . 外交信使的小人行李应免于检查g 除非有严重根播可认为行李中 

有不属本条第2 款所免除范围之内的物品, 或这些物品的进出口是接受国 

或过境国法律所禁止或检疫规章所管制的。 在这种情况下，检査只座在 

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



8 9 . 关于免除捐税的第2  5 条草 案 "是 以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4 条的一条规则为根据的。 这条规则在 1 9 6 1 年以前就已经应用了，虽然是 

在对等的基础上。 其后的编暮公约照抄了第3 4 条的措词，许多双过条约也载有 

这样的措词。 本条草案以适用于行政和技术人员的特权和豁免为模型，只把1 9 6 1  
年维也纳公约第3 4 条 a 项 和 e 项规定的两项免除包括在内。

9 0 . 第 2 6 条草案 7H企述免除个人劳务及公共服务，这种免除按照 196  1 年綠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7 条第 2 款适用于使馆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就信使而言， 

任何施加这种劳务和服务都会直接11碍他正当履行其安全，迅速递送外交邮袋的使 

命。 因此，本条草案体现了长期实践，习惯外交法和条约法所支持的规则。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5 条草案如下：

" 第 2 5 条 

免除捐税

外交信使应免除对人或对物所征收的全国性、 区城性和地方性的捐税 , 

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的特定服务所征的 

捐费不在此限。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6 条草案如下：

"第 2 6 条

免除个人劳务及公共服务

接受国或过境国对外交信使应免除所有各种小人劳务及公共服务， "



9 1 . 第 2  7 条草案 " 中关于免除社会保险的办法，就外交人员或领馆人员而言， 

自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来，所有的编幕公约均载有这样的规定， 

因此，完全有理由使同一规则适用于外交信使，并给予他们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派 

遣国暂时在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内的官员的类似待遇。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7 条草案如下；

"第 2 7 条

免除社会保险

外交信使就其对滅遣国提供的服务而言应免于适用接受国或过境国施 

行的社会保险办法。"



9 2 - 特别报告员接着说，第 2 8 76和第 2 9 "条两条草案都是有关便利，特权 

和豁免的时间因素和期暇的。 第 2 8 条论述严格意义上的期限，换言之就是论述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8 条草案如下J

"第 2 8 条 

特权和豁免的期跟

1 。外交信使应从其为执行其官方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 

时起享有特权和豁免。

2 。外交信使的官方职务如已终止，则其享有的特权和格免在正常情 

况下应于其离开接受国或在可适用情况下离开过境国领土之时或任其离 

境的合理期间终了时停止。 但关于信使执行其官方职务的行为，豁免应 

始终有效。 "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9 条草案如下：

" 第 2  9 条

教弃蓄免

1 。浪遣国可放弃外交信使的管辖豁免。 豁免的放弃可由派遣国在 

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内的使馆、领馆、特别使节团、 常驻代表团或代表团 

的馆长、团长或主管人员批准。

2 。放弃慨须明示》

3 。如外交信使提起程序，即不得对与主诉直接有关的任何反诉捷引 

管辖格免。

4 . 对民事或行政程序格免的放弃，不得视为对判决的执行的豁免也 

默示放弃。 列决执行的豁免必须男行放弃。

5 . 如派遣国不放弃一项民事诉讼中外交信使的格免，即应尽力谋求 

该案的公正解决。，，



一般终止的问题，而第 2 9 条则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终止，即由于放弃造成的终止。 

两种终止都有值得仔细研究的重要的法律含义。

S 3 . 第 2 8 条提出外交信使职务的期限和特权及豁免的斯眼问题。 这 两 者  

关系紧密相连但在法律上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是很不容易处理的。 对于规定豁 

免期暇的问题，存在若干不同的学说。 考 虑 到 19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 3 9 条 及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 3 条的规定，第 2 8 条草案建议， 

信使应从其为执行官方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时起享有特权和豁免，这 

些特权和豁免在正常情况下于他离开该国领土或任其离境的合理期同终了时停止。 

还建议信使作为使团成员执行其职务的行为的豁免应继续有效。 由于编暮公约中 

对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特权和豁免的期限没有任何专门的规定，本草案中似应包 

括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条规则。

9 4  • 特别报告员说，第 2 9 条草案是关于放弃豁免的，它构成自愿服从接受国 

的管辖，因此直接影响到怒免的期暇。 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中止或终 i t豁免接受 

国管辖的一种形式 .他草拟本条草案是以现有的编募公约所载的各项规定为基础 

的。 至于谁有权放弃格免，根 据 1 9 6 1 年 《外交关系公约》第 3 2 条 第 1 敦的规 

定，使馆人员的管辖豁免"得由派遣国放弃之。" 第 2 9 条草案第 1 敦就重申了适 

用于外交信使的这一规则，并且为了避免混清起见，还具体规定，豁免的放弃可由 

派遣国使馆、领馆、特别使节团、常驻代表团或代表团的馆长、团长或主管人员批 

准„ 至于放弃豁免的方法，第 2 9 条草案第 2 款指出，放 弃 "慨须明示 " ，这个 

规定是符合现有所有编暮公约中含有的规则的。 男外重要的一点是，放弃生效的 

条件和其他程序规则必须符合法院地国的规则和规章。 至于放弃的范 fflfP含义， 

1 9 6 1 年维也纳公约第3 2 条包括了刑事，行政和民事管辖的豁免， 在这方面，

第 2 9 条中包括了与适用于使馆行政和技术人员的规则类似的对外交信使的规则。 

关于民事和行政诉讼程序， 196  1 年维也纳公约第3 2 条第 4 款对放弃管辖豁免与 

放弃执行判决的豁免进行了区分。 关于执行判决的豁免需要另行放弃。 他把这 

一规则列入第2 9 条草案第 4 款。 最后，第 5 款体现了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 

权公约第 3 1 条中的一条规则，它要求派遣国在一项民事诉讼中或者是放弃外交信



使的豁免，不然则应尽力谋求该案的公正解决。

9 5 . 关干第3 0 条草案7% 特别报告员指出自从签订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以来，外交邮袋愈来愈多地由商营飞机机长，商船船长和经授权的机組成 

员或船员运送和递交。 他在关于条敦草案的工作中参照了现有的国家实践、1 9 6 1  

年联合国维也纳会议的准备工作材料以及 19 6 1 年维也纳公约第2 7 条第 7 敦.。作 

为指挥官，飞机机长或船长有权处理机上或船上发生的任何情况。 —旦 飞 机

着 陆 或 船 舶 靠 港 ， 所需的就是递交邮袋的便利。 此外，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 （民航组织）的规则和 1 9 5 8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的规则，机长或船长须对因其 

疏忽或无能造成的任何损，负赔偿责任。 引进任何格免因素将逢反该赔偿责任 i 

因此，对机长或船长按使馆的行政或技术人员对待是不适当的，对机长或船长按外 

交人员对待更不适当。 所要求的是他应有安全递交邮袋的必要的便利。 实际上， 

携带邮袋的机长或船长所需持有的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件数的文件与给予正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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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0 条草案如下：

"第 3 0 条

商营飞机机长，商船船长或经授权的 

机组成员或船员的地位

1 . 商营飞机机长，11船船长或其指挥下经授权的机組成员或船员可 

受雇保管，运送和递交派遣国的外交邮袋，送往接受国境内其规定的航线 

上经核准的入境港，或可受雇保管、运送和递交派遣国在接受国领土内的使 

馆，领馆、特别便节团，常驻代表a 或代表团友往派遭国的邮乾

2 . 受托运交外交邮袋的机长，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员应持 

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委托其运交的邮袋的包裹件数。

3 . 机长，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员不得视为外交信便》

4 . 接受国应向携带外交邮袋的机长，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册 

员提供便利，以便自由直接将外交邮袋递交给经接受国允许登上飞机或船 

舶以便提取外交邮袋的派遣国使馆成员" 。



的文件相同，但这只是说文件持有人有权享受适当的礼遇并享有递交邮袋的必要便 

利。 接受国有责任准许前往提取外交邮袋的搬遣国使馆代表自由登上船舶或飞机。 

关于飞机，过去 2 5 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动。 由于巨型飞机的机长须负责数百名 

乘客和大批机组人员的安全，现在已不再宜于将外交邮袋的额外责任加在机长身上。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邮袋托交一名经授权携带邮袋的机组成员。

9 6 . 第 3 1 条 " 是关于外交邮袋地位的称明，是讨论外交邮袋的地位的第三 

部分九条条象中的第一条。 邮袋可以包括任何形式的包装或容器，识别邮贷可用 

不同的标记，但一定要用有派遣国主管当局，通常是外交部的官方印章的错印或铅 

印封好。 有时候，外交邮袋也用挂锁锁仏  在所有情况下，绝对必须附有官方 

说明文件。如外交邮袋经由海运， 提单必须详列其项目。 关于外交邮袋的最大暇 

定体积和重量，第六委员会内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一项限制可以间接防止邀用外交邮 

袋。 如外交邮袋经由邮运，则适用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关于最大限定体积 

和重量的规则。 否则，在第 3 1 条草案内，最大暇定体积和重量即由派遣国和接 

受国之间的协议确定。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1 条草案如下：

" 第三部分 

外交邮袋的地位 "

" 第 3 1 条

地位的称明

1 .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襄应附有可识别其官方性质的外部标记。

2 .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如无外交信使护送，也应附有可识别的称 

记，标明其目的地和收件人，以及任何中途点或转运点。

3 . 外交邮袋的最大限定体积和重量应由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协议 

规 定 "。



9 7 . 第 3 2 条 《°载明一项基本规则，即外交邮袋必须只限于装载来往公文、公 

务文件或公务专用物品。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第 4 款已采 

纳了这项规则。 所产生的问题 一 一 最尖说的问题 一 一 是核查和防止滥用。 尽管 

有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3 敦的规定，但许多双进领事专约 

都没有开拆领馆邮袋的条款，但如果接受国怀疑邮袋内容，它可以使邮袋原封不动 

地退回。 分析国家惯例，包括各项双这领事专约，显示出各国一贯遵行外交邮袋 

绝对不可侵犯的原则，因为外交邮袋的内容是机密的。 但是关于"公务专用物品 : 

一词的解释产生了些问题。 他的第五次报告对这一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明，提 

及关于在外交邮袋中装载可从市场上买到的物品> 公证证书，药品> 责重物品以及 

私人信件之类的物品是否适当的国家实践（A/CIf. 4 / 3 8 2 ,第 6 9 - 7 5 段 ）。

9 8 . 在介绍第 3 3 条草案 8,时，特别报告员指出，将外交邮袋委托商营飞机机

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2 条草案如下：

" 第 3 2 条

外交邮袋的内容

1 . 外交邮袋只限于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件或公务专用物品。

2 . 派遣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通过其外交邮袋运送第1 敦所列物品 

以外的物品，并应起诉和惩罚其管辖下任何对滥用外交邮袋负有责任的个 

人 "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3 条享案如下：

" 第 3 3 条

委托商营飞机机长、商册船长或经授权的 

机組成员或船员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委托商菅飞机机长、Ü 船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员的外交邮袋 

应遵守第3 1 和第 3 2 条所开列的一切规定，并应享有第3 5 至第 3 9 条 

所列由接受国或过境国在其领土内给予外交邮袋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



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的程序在实践上证明兼有经济和相当程度的安全的好处，因 

为邮袋是由一名负责的人保管。 在一些情况下，仍用商船船长护送外交邮袋。 

关于文件、可资识别的外部称记和法律上容许的邮袋内容等规定均完全适用于这种 

情〉兄。 此外，对以这种方式携带的外交邮袋起码必须给予与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 

专业信使或特派信使护送的邮袋同样的保护措施和便利、特权和豁免。 他认力， 

不是由外交信使直接经常照管的外交邮袋需要更大的保伊措施和优待，以确保其安 

全和无胆碍的运送。

9 9 , 第 3 4 条讨论不委托任何特定人员携带的邮袋。 关于这一点，《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 第 1 象规定使馆可" 采用一切适当" 通讯 " 手 段 " ， 

在国家实践上，这就是指邮政和其他运送方法。 有两项基本的要求，即：应适用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4 条草案如下：

"第 3 4 条

以邮政或其他方法发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1 - 以邮政或其他海、陆 ，空方法发送的外交邮袋应遵守第3 1 条所 

开列的一切规定，并应享有第3 5 至第 3 9 条所列，接受国或过境国在其 

领土内给予外交邮换的便利，特权和豁免C
2 . 以邮政在国际上运送外交邮袋的条件和规定，包括其可资识别的 

外部标记，体积和重量的最高限额，应符合万国邮政联盟制定的，或按照 

国家间或国家邮政管理局间订立的双这或多这协定确定的国际规章。 接 

受国或过境国的邮政当局应便利通过其邮政服务运送的外交邮袋的安全和 

迅速递送。

3 . 以海，陆、空晋通交通工具友送外交邮袋的条件和规定应符合适 

用于这些交通工具的规则和规章，提单可作为证明外交邮袋的官方地位的 

文件。 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主管当局应便利通过这些国家港口运送的外交 

邮袋的安全迅速递送 "。



关于证明外交邮袋的地位和邮袋内容的规则，并应给予相当于有人护送的邮袋的保

护，特别是在不可侵犯和迅速递送方面。 不论采用什么运送方法，邮嚴均应因其

官方性质而享有特殊待遇》 此外，也常常使用商营运输工具发送供使馆公务专用

的沉重托运物品，例如影片、书籍和展览品。 四项编暮公约对这种无人护送的外

交邮袋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但关于官方封印和其他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及安全装

置約一切规则均适用，而托运物提单可作为标明邮袋地位的文件。 不可侵犯的规

定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保证，从而保证邮袋的安全递交。 根据以上考虑，提出第3 4

条草案供委员会审议。

1 0 0 . 关于给予外交邮袋的一般便利的第3 5 条 草 案 特 别 报 告 员 指 出 ，在外

交邮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方面，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在正常情况下

给予职务所需的一般便利，例如，有关运送，海关检查和其他手续方面的便利，以

加速邮袋的递交。 其次，在发生一些困难的特殊情况下，经信使或派遣国提出合

理的要求，可提供便利。 这 种 情 况 不 属 于 不 可 抗 力 的 范 围 ，可视为可在派遣

国或接受国协助下克服的困难。 第三种情况是不属于第3 5 条草案而属于第3 9

条草案（"出现胆■碍 递 送 外 交 邮 袋 情 形 时 的 保 护 措 和 第 4 0 条草案遇不可抗力

或意外事件时过境国的义# ) 规定的情况。 根据以上考虑，提出第 3 5 条军案供

委员会审议。 他提到的第二种情况也许可以在评注中比较详细地讨论。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5 条军案如下：

" 第 3 5 条

给予外交邮袋的一般便利

接受国和过境国应给予为安全迅速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所必须的一切 

便利 " 0



101  • 特别报告员接着说，第 3 6 条草案 84讨论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是 《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4 条和第 2 7 条第 2 款规定的使馆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不可 

侵犯的一个方面。 第 3 6 条 第 1 款的规定反峡出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 2 7 条第 3 款的规则：" 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或和留 "。 这项规则说明了早 

在 196  1 年以前即已确认的习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尽管有时候不可侵犯的 

规则被 i监用，因而必须保护接受国的合法利益，但外交邮袋对通讯非常重要，因此

必须适当兼顾派遣国的利益 . 1 9 6 1 年联合国维也纳会议曾拒绝接受若干旨在暇 

制外交邮袋不可授犯权的建议， 尽 管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 

第 3 敦考虑到在非常特殊的情况和保证下开拆邮袋的可能性，但 1 9 6 9 年 《特别使 

节公约》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关于国家代表权的公约又回到1 9 6 1 年绝对不可侵犯的 

制度， 因此，第 3 6 条草案第 1 款第一句说明邮袋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但补充 

了第二句以免除一些国家的担心，让它们有另订协议的选择 .据他了解不可侵犯 

原则是：应给予邮染此种保护，以防止无论是什么样的侵犯，包括利用电子装置进 

行的侵犯，因力电子装置不仅能不经开拆邮袋即可査明内容，而且可造成拥有必要 

的技术装置的国家和没有技术装置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 0 2 . 当然还有其他拟订条款韋案的可能性。 例如，可仿照 1 9 6 3 年 《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3 款增添一款，对领事馆使用的邮袋作出规定， 他也

64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6 条革案如下：

"第 3 6 条 

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

1 . 外交邮袋不论何时，不论位于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上的何处，均 

不得侵犯；除有关国家男有协议外，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和留，并应免除 

任何直接或通过电子或 .其他机械装置的检查。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采取切适当措施，防止任何侵犯外交邮袋不 

可侵犯权的行为的发生，并应对在其管辖下对这种侵犯行为负责的人起诉 

并给予惩处 "。



考虑到在章案中规定各国在其加入的各项公约的规定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另一 

个可能性是将领馆邮袋程序适用于各种外交邮袋。 迎有一个可能性是章拟一项区 

分下列两种待遇的案义：享有无条件不可侵犯权的只载有机密材料的外交邮袋的待 

遇和不享有无条件不可侵犯权的载有非机密文件和公务使用物品的邮袋的待遇， 

他认为最适当的方法是仿照 19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也许加添 

一项保留条款说明 19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规定的制度 .

1 0 3  . 谈到关于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査的第3 7 条章案， 特别报告员指出条敦 

所述规则适用已久并且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其基础是不可侵犯原则和规定安全和 

迅速递交外交邮袋的职务需要 . 尽管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灼》和其他有 

关公约对这个问题没賓具体规定，但这项规则可以从不可侵犯的一般原则中推定 . 

条款草案没有评细具体规定免除的范围；也许可以在评注中说明， 大体上它包括 

海关检査，一切结关手续和在出入境或过境地点进行的任何检査 . 他;?t 免除检査 

的实际意义和范围的理解是有大量的国家实践作为根据的 .
1 0 4 . 关于第 3 8 条草案 86游别报告员指出其中规定的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是以

89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7 条草案如下：

" 第 3 7 条

86

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査

外交邮袋不论是否有外交信使护送，都应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査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8 条草案如下：

" 第 3 8 条 

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依照其可能通过的此种法律和规章，准许外交邮袋 

入境，过境或 IB境 ，除存放、车运及其他特定服务捐费外，免除其关税及 

一切全国性，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捐税和有关费用。



国际礼让和对等原则为基础，是从习惯法演变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项由条约规定的 

规则，尽管对等原则仍然是运用这项规则的固有部分 .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的目 

的还是邮袋的安全和迅速递送，其法律基础与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6 条第 1 款一致 . 存放和车运之类的服务费用当然要征收，这也符合主要的编 

幕公约的规定 . 条敦范围包括免除凯进出口货物所征收的捐税以及海关结关的有 

关费用《

105  . 第 3 9 条草案"规定当外交信使的职务在其递送邮换之前终止时对邮袋的 

保护；例如，如外交信使因S 然因素失去行动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有义务 

互相协助以表示团结精神。 无人护送的外交邮袋需要更多的照顾，因为邮袋没有 

信使忠诚服务的保护，本条第 2 敦对这种情况作出了规览

106  . 综论关于 " 染项规定 " 的条敦草案第四部分时，特别报告员指出这部分是 

暂定的而且范围有暇《 除了第4 0 、 4 1 和 4 2 条草案所包括的问题外，还可以 

在其中讨论若干其他问题，例如保留条敦，特别是关于参加公约和过境国所负的义 

务；因解释或适用条款草案而产生的争端的解决办法；关于战争状态或武装冲突的 

特别规则；以及最后条敦。 他认为不宜将这些问题包括在内，因为他相信有选择 

地草拟方针对委员会有韻助。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3 9 条草案如下：

" 第 3 9 条

出现阻碍递送外交邮嚴情形时的保护措施

1 . 在出现第 1 3 和 第 1 4 条所述外交信使职务在外交邮袋送达最后 

目的地之前終止或其他風碍其执行职务的情形时，接受国或过境国应采取 

适当措施确保外交邮袋的完墓和安全，并应立即将此事通知派遣国。

2 . 在出现委托商营飞机机长或商船船长的外交邮袋彼阻碍送达其最 

后目的地的情形时，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对此采取第 1 款规定的措施 "。



1 0 7  . 第四部分第一条草案是关于遇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时过境国的义务的第40  

条 为 这 条的目的，将草案第3 条 第 1 款第 5 项所规定的 "过境国 " 和 "第三 

国 " 区分开来。 他认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避免使用" 第三国 " 一词。 "过境国 " 

一词也包括外交信使或无人护送的外交邮袋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被迫在其境内停 

留的国家。 由此而生的问题是究竟该国是否应给予接受国或原先预计的过境国会 

给予的便利。 根据以上考虑提出第4 0 条草案供委员会审议。

10 8  . 第 4 1 条草案 "所载规定在 1 9 6 9 年《特别使节公约》中首次出乳  其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4 0 条草寒如下：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 4 0 条

B9

遇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时过境国的义务

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如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被迫改受其通常行程并 

在原先未颁计为过境国的一国领土内停留若干时间，则该国应给予接受国 

有义务给予的不可侵犯权和保护，并给予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必要的便利， 

以便其继续前往其目的地或返回派遣国"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4 1 条草案如下：

" 第 4 1 条

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1 . 本条敦贼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便利，特权和豁免，既不应受 

接受国，东道国或过境国不承认派遣国或其政府的影响，也不应受它们之 

间不存在或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的影响。

2 . 接受国，东道国或过境国按照本条敦赋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便 

利、特权和豁免，本身不应默示派遣国承认接受国，东道国或过境国或其 

政府，也不应默示接受国，东道国或过境国承认派遣国或其政府 "。



目的是确保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地位不会在外交关系断绝或不存在的情况下受到 

影响。 例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若干国家的代表不为东道国7承认但都使用外交 

邮袋。 由于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暂时通过的第3 条中所采用的定义，因此应 

删去第 4 1 条中提到 "东道国 " 的地方。

1 0 9 . 关于第4 2 条草案 "游别报告员说他着重指出三小基本的重点：第一，条 

象草案是补充0 项主要编暮公约的；第二，条敦草案不应访碍任何其他现行有效的 

国际协定；第三，条款草案不应P且碍各国签订有关审议中的专题的国际协定。 可 

以说，想制订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基本规则的诱惑是存在的，但第 4 2 条草 

案的目的却相当有限》

1 1 0 . 最后，特别报告员说，他提出的一组条款草案并非详尽无遗，僅他了解到 

委员会赞成删节而不是增加条敦的数目，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4 2 条军案如下：

" 第 4 2 条

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1 . 本条款应补充 1 96  1 年 4 月 1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 9 6 3 年 4 月 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1 9 6 9 年 1 2 月 8 日《特 

别使节公约》和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晋遍性国际 

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有关信使和邮袋的规定。

2 . 本条的规定不访碍缔约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协定

3 .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胆•碍各国签订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国际协定"•



2 , 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及该組条敦拿案的一般意见

1 1 1 . 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普遍表示赞赏，认为该报告为委员会进 

一步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有人着重指出提交委员会的文件清楚、精确而 

且充实，有人特别提到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认为其中 'X编的有关国家实践非常有 

用 。

1 1 2 . 关于拟议给予外交信使的保程度及拟议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的条 

款草案的倾向，委员会的意见有分坡，

1 1 3 . 有些委员认为，既然委员会工作的整个目的是保护和保障以外交邮袋通讯 

的自由，因此，重点应放在外交邮嚴上，因为外交信使需要保护只是由于就确保以 

邮袋自由通讯而言保护是绝对必须的。 此外，外交信使并非外交官员，并不需要 

同样程度的特权和豁免。 他只是递交邮袋的工具。 任何给予信使的保护，其目 

的是促进通讯自由，而不是保护信使本身的不可侵犯权。 因此，指导原则应该是 

在什么程度上给予信使的保护是执行其所有职务所必须的，并须周全地兼顾游遣国 

与其使团保持自由通讯的利益和接受国保持其完整和安全的利益。 此外，各国政 

府极不愿意给予额外类别的人员特权和豁免，尤其是因为特权和豁免可能被严重邀 

用，最近发生的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委员会应实事求是，因为根据某一种理论 

方针而拟订广泛的建议是* 无意义的，如果它深信大多数政府不会接党这些建议。 

原则上没有人反对特别振告员与其他编暮公约作出比较，事实上，他的责任就是要 

这样做，但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 委员会不应冒与现行法律发生抵触的风险，在 

这方面应铭记有关的四项编暮公约弁不全都代表现行法律 . 此外，将外交信使与 

在接受国过着比较稳定生活的其他外交或领事人员等同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委员 

会并不是孤外交法进行全面的审议， 应铭记外交信使的地位问题是由两项考虑因 

素支配，即 ：信使的职务及其短暂的性质，

1 1 4 . 其他一嬰委员认为有尽量贬低外交信使地位的倾向。 然而，外交信 

使是外交关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使馆和领馆正常执行任务所必须的。 如果 

仅仅因为信使是接受国或过境国 i克内的一名外国人而遭到不能容忍的干扰，则整小 

制度就很可能遭到威胁， 如果信使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他的任务必定受到P且授,



有些委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条款草案范围扩大，使之包括得到承认的民族解 

放运动的信使的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保护外交信使对•那些物质上没 

有能力以最现代化通讯手段装备自己的国家来说，也很重要， 外交信使在a 际关 

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的主要职务是运送外交邮袋；在派遣国与接受国 

之间进行联系，有助于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特别报告员多少受 

到一些直接而不公正的指责，说他的条款有将外交信使的地位与使馆人员地位等同 

起来的倾向， 国家实践证明，这 种 " 等同 " 的做法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实践或许 

还没有扩大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 此外，即使特别报告员的提议不是 

严格地以实践为依据，委负会也可以象它已做过的那样，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作出 

贡献，例如，在其关于外交交往和格免的条敦草案中，使以前仅仅以礼让和 ;?Î等为 

基础的免除具有强制的性质• 此外还应记住，外交信使同时也可能是使馆成员《 

如果条敦草案给予外交信使完全不同于外交人员的地位，那么同一个人根据其执行 

的职务可能享有较大的特权或较小的特权， 因此，鉴于外交信使职务的具体性质， 

最好尽量少背离编秦公约对外交人员的规定， 给予特权和豁免的目的弁不是为了 

使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人取得利益，而是为其执行官方职务提供便利，最终是为了国 

家的利益 . 在这方面，外交信使执行职务的时间很短这一事实，不应影响他的地 

位， 一些国家，近受到不法行为的損香，弓I 起了国际社会非常激动的反应，然而 

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想 ;5Î外交信使强加眼制 . 妨碍执行其职务 . 最后应记住 .每一 

个国家都可能同时是派遣1 1 , 过境国和接受国 .

1 1 5 . 还有其他委员认为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分妓意见，使人想起在大会决定请委 

贞会审议本专题之前，各国政府的意见就没有取得一致， 一些国家政府认为本专 

题的审议是有益的，力一些却持有保留意见，还有一些则认为本专题会产生相反的 

效果，甚至可能影响适用有关的四项编幕公约所载的关于外交信使问题的现行规定 . 

条款塞案的目的有三重：首先，加强编，公约中关于信使的现行规定；第二，统一 

规则，以便保证对所有外交信使的同等待遇；第三，制定规则，以包括现行规定中 

未涉及的有关实际问题， 委员会应在这一基础上对■该项自进行工作 .尽管首要  

问題是外交邮换，但该问题本身并没有降低保信使并给他某种起码保证的重要性 .



不夸大外交信使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不过也不应缩小其作用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 

信使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但在旅途中甚至到达目的地后也可能出现困难， 因此， 

需要接受国和过境11提供充分的保证，

1 1 6  , 委员们普遍认为， 外交信使的作用和职务以及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应 

当这样处理，即促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融洽和友好的关系，与此同时确保这方面 

的特权和盤免不致用来择护滥用行为 .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在促进国家间的融'洽 

关系和避免滥用这双重目的之间取得平衡， 在此必须牢记的是，有必要拟订本专 

题关于外交信使职务方面的规定，并 且 只 以 此 为 目 的 的 条 款 写 进 韋 案 信 使 应  

有充分的保护以便正常地执行其职务， 別•化有人指出，外交信使的职务必然是暂 

时的，因为信使只在过境国或接受国停留很短时期， 信使的特权和格免之所以必 

要只同送交和提取外交邮袋有关，因此不得与派往特定政府的并必然需要享受较长 

时期的特权和豁免的外交人员等同起来， 因此条款韋案不应规定过多：作为一般 

原则，条敦愈少愈好，因为条款愈多，就愈难在特别报告员提到的这两方面取得平 

衡 . 可能的话，同一事项的规定应合并在一条条款里，不宜分散 .

1 1 7  . 委员会一位委员阐述了这组条款案中所给予过境国的地位， 他说，从 

接受国的立场来讲很容易将给予使馆和领馆人员的特权和格免扩大到外交信使 - 
在各国在跡方领土内部都驻有庞大的使馆和领馆而信使来往频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于是就可能把外交信使制度作为外交和领事关系中的重要附属制度来对待，并适用 

外交和领爭关系中的通常规则， 例如，外交信使■^以象任何外交官一样被宣告为 

不受欢迎的人> 因化，在这点上，所提出的规则的某些方面是极为切实可行的 - 

然而，如果说那些依靠外交信使的国家对于取得其没有派驻使馆、领馆或其他代表： 

的国家的合作确实感到重要的话—— 此他并不肯定—— ，那么委员会就应最后从 

过境国的角度，即从暂时通过的第3 条 第 1 款第(5)项规定的过境国的角度，极为仔 

细地审查所提议的规则，过境国的地位比接受国差得多 - 比如. 根据该规则，没 

有提到过境国可以宣告经过其领土的任 fg]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的人， 另一方面在 

暂时通过的第4 条第 2 款却有点不切实际地要求它以接受国的作法为模型，这未免 

太奇求了 . 此外，对等的感觉也许在接受国的情况下是可以发展起来的，而且可



以证明应有新的规定，但就过境■ 而 言 却 难 于 实 现 问 题 不 在 于 外 交 护 照 ，因为 

外交护照始终得到人们的尊重，问题在于能否作出某种最低暇度的安排，以解决实 

际需要，又不敎引起政府的反对 . 一般来说，各国都会一外国政府路过的代表 

提供许多方便，但要求它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这样做，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 

他提出这些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新条款的提出，而为了 

实现这种条款的目的，条敦必须得到对这种想法尚不那么热心的其他一些国家政府 

的支持. 要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是十分困难的，

1 1 8 . 委员会就外交邮袋不可侵犯问题发表的意见， 制订这组条敦草案的一般 

方法也有关系，这些意见反映在下义第3 分节第 3 6 条草案的有关部分，

3 . 委员会就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具体的条款草案发表的意见

1 1 9 . 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第2 0 条 草 案 有 人 建 议 其 第 I 款虽然可以接受， 

但应改变措词，以明确不可侵犯对该款而个分句均适用。 还有人建议" 职 务 " 前 

面的 " 官方 " 一词应删去。 关于第 2 0 条草案第 2 款有意见认为对信使人身不可 

侵犯的违反可有各种形式。 如果认为与机场海关官员发生小争执或因核查证明文 

件而稍有拖延便是侵犯了外交信使的尊严和自由，因而要求接受国予以起诉和惩罚， 

那么便会弓I起件多不必要的谈判。因此最好删去" 并应起诉和惩罚对这种侵犯行为 

负责的人" 这句短语，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条款是必要的，也可以在" 应 "字后 

加上 " 在适当时 "等字， 以便规定某种灵活性。 有些发言人认为鉴个该款都没有 

必要，第 1 款足以包括这一条草案的主题。

1 2 0 . 关于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的第2 1 条 草 案 有 的 意 见 认 为 第 1 和第 2 款 

应该删去，因为这两款没有必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第2 款可以删去，而第 1 和第 

3 款可分别作为提议的草案第 1 9 条 第 2 和第 3 款 ，第 1 9 条也是涉及临时住所问 

题。 有人建议第3 款 中 " 应免于检查或搜查" 应改为" 应不受检查或搜查" ， 以 

避免提到" 格免" 的慨念，因而避免与外交人员相比，并反映出一种从信使职务角 

度来对待的方法。 还有方一种意见认为整个条款都没有必要。

见上文注 6 7 。 

见上文注 6 8 。



1 2 1 . 关于交通工具的不可侵犯的第2 2 条草案，" 有的意见认为信使使用私人 

交通工具的情况很少见，没有必要单列一条草案，这粹甚至可能使接受国和派遣国不 

偷快。 有人提出，根 据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的车辆已享有不 

可侵犯权，而信使一般都使用使馆的车辆，因此给予信使可能使用的任1可车辆不可 

侵犯权便太近分了。 有人建议交通工具的不可侵犯可以载入第2 1 条草案，加上 

免于和押或执行。 这样，两项条款合并后，会更加接近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 

第 2 5 条。 然而如若保留该条草案，则建议修改其第 1 款 ，以规定豁免仅在外交 

信使执行其职务期间内才存在。 和第 2 1 条草案一样， 出于同样原因，建议 "应  

免于 " 几字改为 " 应不受检查或搜查 " 。

1 2 2 . 关于管辖豁免的第2 3 条草案，" 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有些委员感到该 

条草案应删去。 有人特别报告员对于企图逮捕外交信使或对之起诉的做法没 

有举出任何实例。 委员会应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制订规则，而不应试图解决 

所有理论上的难题。 另一方面，有的意见还认为，该条草案对于保护外交信便特 

别重要，为了使它发生效力，必须愈括各类管辖，其中包括如第 1 款所提到的刑事 

管辖。 关于这一款，有的委员赞成删去，而其他委员则提出刑事管辖豁免应限于 

"信使执行其官方职务的行为" 。 关于该条草案第3 款 ，有人指出，如果 "属于 

本条第 2 款规定范围以外的情况…，…，不在此限" 这句短语是指在报据该条第2 款已 

作出有效列决的情况下允许执行的话，则明白说出可能更清楚。 有人还建议该款 

第二句应删去。 有人还说该款不十分清楚，因为它采用的是否定的说法和附有条 

件的形式 . 该款应改用比较筒洁的说法，规定"对于外交信使执行其官方职务的 

任何行为或使用的任何财产不得采取任何执行措施" 。 关于该条草案第4 款，有 

人说，根据第六委员会所表示的忧虑，该款似乎背海了 J uan  Y s m a e l —案 " 的  

裁决以及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4 4 条。 如果不予删去，或许可报

" 见上文注6 9 。 

见上文注 7 0 。

Juan  Ysmael and Co. S .  S . T a s ilo n a la ja  案 , 工:ate:m a*tional Law

R ep o rts , 1 9 5 2 年，第 4 0 0 页。



据该条加入一项规定，以允许接受国或过境国要求信使出庭作证，但须明确指出当 

局应避免干扰信使执行其官方职务。 另一种建议是在" 外交信使" 后，加上 "在 

涉及执行其职务的情况下 "等字，以减轻上述忧虑。 关于该条草案第5 款 ，有人 

建议，除提及信使使用或拥有的车辅外，根 据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 

6 0 条第 4 款，还应加上船舶或飞机。 有人指出第 5 款还规定信使只服于在所述 

捕害不能由保险予以赔偿的情况下才服从管辖。 对此也有人建议应使用 1 9 7 5 年 

维也纳公约第6 0 条第 4 款的用语， 并应考虑按照 1 9 6 3 年 《维也纳须事关系公约》 

第 5 6 条在草案中载入一项规定，要求信使在保险范围方面遵守接受国或过境国的 

任何适用的法律。 有人也建议将" 如此种损害不能…••…予以赔偿" 改为 " 如此种 

损替不…••…予以赔偿 "。 有的意见还认为第5 款应紧接着第 2 款之后。

1 2 3 . 关于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查的第2 4 条草案 ="6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一 

些委员认为关于免除人身检查的第 1 款不切实际而且不必要；它不仅超越了公约关 

于外交人员享有待遇的规定，而且它的内容也已包括在关于信使人身不可侵犯的规 

定中。 有一些委员也建议，该款应仅眠于免除人身检查，因此"包括一定距离以 

外的电子或其他机械装置的检查" 等字应删去。 一位委员建议该款其余部分应由 

"在护送邮袋时" 一句加以限制。 有人还建议该条草案第2 款应参照 1 9 6 9 年 

《特 别 使 公 约 》第 3 5 条弟 1 款改写。 天于该条草案第3 款 ，有人建议可以扩充， 

可与目前第 1 款的第一部分合并。 另一种意见认为" 第 2 敦所免除 " 的提法应该 

删去。

1 2 4 . 关于免除捐税的第2 5 条草案，" 有人指出，虽然该条以 1 9 6 1 年 《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4 条为基础，但却只收入第3 4 条所规定的两项例外。 结果 

是给予外交信使的优待超过了外交人员。 此外，该条草案似乎是不必要的，鉴于 

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停留的时间很短，这就使他无法进行必须纳税的活动。 另 

一种建议是将 1 9 6 1 年维也纳公约和其他外法公约所载免除原则的六种例外全部 

载入该条草案。 这个意见还认为该条草案应反映出从信使职务角度对待免税问题

见上文注 7 2 。

见上文注 7 3 。



的方法，例如可以在" 外交信使" 之后加上 '‘ 在执行其职务时" 等字。 最后，也 

有人提议将第2 5 条草案与第 2 6 条草案和第 2 7 条草案合并为一项规定，使信使在 

捐税、个人劳务和社会保险方面所享有的特权和免除与其本国驻接受国或过境国使 

馆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待遇相同。

1 2 5 。关于免除个人劳务及公共服务的第2 6 条草案/ S 有的意见认为因为信使 

停留的时间有限，所以某一国家是否会强迫外交信使提供公共服务令人怀疑。 此 

外，这种情况，不论是怎样一种假设性的情况，看来已在其他条款中包括进去了，

如暂时通过的关于公务通讯的自由的弟4 条，以及所提议的关于行动自由的第1 7  

条草案和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第2 0 条草案。 也有人指出该条草案，在信使是接 

受国或过境国国民或公民或定居居民的情况下，会造成问题。 该条草案应予删去， 

如果保留也应在" 外交信使" 加 上 " 在执行其职务时 "。 在赞成删去该条草東 

的委员们中，有人还主张这个间题可由国家实践来作出规定，或最终可将该条草案 

的主题转入另一适当条款的评注。 还有的意见是，如果保留，该条草案应与第 

2 7 条草案或第 2 5 和 第 2 7 条草案合并起来。

1 2 6 。关于免除社会保险的第2 7 条草案，" 也提出了与第 2 6 条草案大同小弃的 

意见，大量的意见是建议该条款草案或者删去，或者与第 2 6 条草案合并或与第25 

和 第 2 6 条草案合并，在上述这些条款草案项下已反映了这些意见。

1 2 7 。 关于特权和豁免的期眼的第2 8 条 草 案 提 出 了 各 种 意 见 。 有人指出 

该条草案第 1 敦现在的措词没有包括使馆特派外交信使前往派遣国驻另一国使馆或 

前往派遣国本国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的情况。 此外，一名正规信使很可能携带月 

一•个外交邮袋从接受国境內出发。 在这种情况下，信使的职务是从离开接受国或 

过境国领土时开始，而不是进入其须土时开始。 关于弟 2 敦，一位委员说： "官 

方职务如已终止…，•…" 的说法是指信使返回其本国的每一次具体任务 5̂ ? 还是指他 

作为信使其连续任务的终止，这点应该说明。 另一位委员建议，按照其他外交法

" 见上文注 7 4 。

" 见上文注 7 5 。

见上文注7 6 。



编募公约，该款应规定即使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特权和豁免也继续存在，直到享 

有人离开接受国的领土，或直到听任其离境的一段合理时间终止时为止。 由于国 

尿局势，张，武装冲突频起，提议加上这一点是报有道理的。 其他委员认为第2 

款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提出了改写该条草案的具体意见，可以在三个单独的敦中 

处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款可谈到专业外交信使；第二敦谈到特派外交信使；第 

三款谈到提议的第 1 4 条案文所述彼宣告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信使。 在措词上 

还应考虑到作为派遣国国民的外交信使可能是在接受国领土内被委派的，而他的豁 

免应从接到其委任通知时起适用，而且外交信使可能作为私人旅行者返回接受国或 

过境国的领土。

1 2 8 。关于放弃豁免的第2 9 条 草 案 有 的 意 见 是 如 果 删 去 第 2 3 条草案， 那 

么第 2 9 条草案也就没有必要了。 对该条的几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关于 

第 1 款 ，有的意见认为该款应包括放弃刑事管辖以及民事和行政管辖的豁免。 普 

遍建议将列举的有资格决定放弃豁免的人删去。 此外还建议第 2 敦并入第 1 款作 

为新加的一句。 在具体提到第 2 款时，有人建议如果第 1 款和第 2 款不合并，那 

么第 2 款应改为" 第 1 款中所规定的放弃必须明示" 。 也有人提议在" 明示 "前 

加上 " 以书面" 等字。 一位委员认为第3 款反映了公认的默示放弃的做法，因此 

第 2 款应作相应的修改。 关于第 4 款 ，一位委员对于为什么不使用1 9 6 1 年 《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2 条 弟 4 款同样的措词感到奇怪。 关于弟 5 款 ，一塑委 

员感到该款不应仅限于" 民事诉讼 "。 有人建议应加入关于对信使提起的刑事诉 

讼的并行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国若不放弃信使的豁免，不让他受到当地法 

院的审判，那么便有责任使他在派道国本国的法院受到起诉和审判。 提出了一个 

较具体憲议是按照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公约》第 4 1 条 第 1 款载入一项规定， 即 

对 "严重罪行 " 必须起诉甚至监禁的规定。 方一方面，其他一些委员认为该规定 

值得考虑 . 但却难以执行，需要进一步研究。 还有人建议派遣国不应诉诸司法程 

序， '‘ 应尽力谋求该案的公正解决" 一句话可能食有这种程序的意思。 应明确指 

出这种努力不应包括诉讼。 任何民事要求都应在派遣国和提出要求者之间解决；



该款绝不应提及根据国内法提起的诉讼，虽然这一点也许可以在评注中提到。

1 2 9 . 关于第 3 0 条， 即关于商营飞机机长、商船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船 

员的地位， 提出了一些建议。 有些委员建议将整个条款中所提到的" 经授权 

的机组成员或般员" 都删去，因为总是要由机长或船长来负责的。 有人强调如果 

保留这些字，该条草案也应说明委托保管和运送外交邮贷的商营飞机机組成员或商 

船般员是以官方身份委振的，换言之，所述机组成员或船员必须经商营飞机机长或 

商般船长授权以确保外交邮袋的保管和运送。 不过一位委员指出，按照他本国的 

惯例，有关的官方文件并不交给机长，也不标明他的姓名，而是交给委托他携带外 

交邮袋的机组成员。 正是由该机组成员将邮袋交给委滅前来提取邮袋的使馆 

官员。 飞机机长或船长根本不起作用，而接受国也不知道是飞机机长或船长还是 

其他人负责运送邮袋并送达其目的地。 一些委员提出，如果删去该条草案经授权 

的机组成员或般员的这个提法，这个问题以及各国对此的不同做法应在评注中有所 

反映。 关于措词问题有人建议将船长的一个英文字" M a s t e r " 改为 " c a p t a i n " ,  

以便与其他外交法公约统一。 还有一种建议是把盤个这个条款草案改写，并提出

备选案文。 第 1 款应予以修改，使之与外交法公约的相应规定一致。 例如 

措词可改为‘‘外交邮袋可委托给预定到达经核准的入境地点的商船或商营飞机的般 

长、机长运送。 他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贷的包赛件数，但不得视为外交 

信使。 使馆、领馆或代表闭可通过与接受国有关当局的安徘，液遣一名成员向船 

长或飞机机长直接自由地提取邮换 "。该条款草案还应说明证明机长或般长的官方 

文件也应交给使馆、领馆或代表a 的该成员。 最后，还应另外增加单独一款如下： 

振遣国的使馆、领馆或代表团通过与接受国有关当局的安排，可将外交邮袋委托给 

预定到达经核准的入境地点的商船或商营飞机的船长、机 长 运送 "。

1 3 0 . 其他意见是关于第3 0 条草案中各具体条款的。 例如，关于第 1 款，建 

议 将 " 其规定的航线上" 等字删去。 也有人指出该款应报据暂时通过的第3 条已 

下的定义予以倚化。 因此， " 经核准的入境港" 后面的话可全部删去，在 "接受 

国境内" 之后加上或“ 浪遣国境内" 等字。 有人还建议可把第 1 款和第 2 款的次 

序改变一下，而第2 和第 3 款可以合并。 关于第 4 款 ，有人建议应提到 "使团或



领馆成员" ，因为鉴于暂时通过的第3 条的定义，一种慨念不包括另一种慨念。有 

人还指出该款的重点应放在经授权的使馆或领馆成员直接和自由进入停机坪和飞机， 

港口或船舶，以便自由而不受胆碍地提取邮袋，而不应放在给予船长或机长的便利 

上 。 因此提议该款改写为： " 接受国应允许经正式授权的使 ffl、领馆或代表团的 

成员不受胆碍地并直接地进入飞机或船舶，以便向受到委托运送邮贷的机长、船长 

( 或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员 ）提取外交邮袋。"

1 3 1 . 草案第 3 1 条是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的第一条， 是关于外交邮袋的地位。 

有人建议第三部分的标题应改为： " 外交邮袋的内容、特点和地位 "。 关于地位 

的标明的第3 1 条草案，' " 有的意见是就鉴个条款提出的。 对于是否需要该条草 

案 （以及第 3 2 条草案）持有疑问， 因为这而条是在委员会暂时通过关于尊重接受 

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责任的第5 条和关于用语的第3 条之前就拟订的。 也有 

人说第 3 1 条 （和第 3 2 条 ）草案应与第3 6 条草案一道审议，因为有必要从两个角 

度来解决防止滥用的问题：一是不可侵犯，二是实际程序。 有的建议还提出条款 

草案第 3 1 条、第 3 2 条和第 3 6 条的次序应改变；先是关于邮袋内容的第3 2 条草 

案，然后是关于地位的标明的第3 1 条草案和关于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的第3 6 条草 

案。 ’关于第 3 1 条革案第 1 款， 一种意见的大意是说它以弟一种形式重复了第3 

条第 2 款。 也有人认为其措词不符合证明是符合国家实践的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 

四公约所载的相应规定。 也有人建议第 1 款和第 2 款可合并为一款，只需给邮袋 

加上 " 无论是否有人护送" 一句。 在具体提到第2 款时，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在 

" 任何中途点或转运点" 之前加上" 必要时" 等字，而更为普遍的意见却赞成删去 

这些话，因为中途点或转运点的性质是不肯定的，并非总能预见到的。 关于第 3 

款，许多委员指出派遣国和接受国没有义务对外交邮袋的最大体积或重量达成协议。 

如果该敦不删去，那么其规定应是可自行决定的，不应是强制性的。 有人也提到 

对等是确定邮袋最大体积和重量的一个可能的标准. 其他一些委员仍然认为防止 

外交邮袋被滥用及装载透禁物品的有效方式是该条草案本身对邮袋最大体积和重量 

作出规定。 还有的建议认为该敦只应提到所使用的运输工具的规则所允许的最大 

重量或体积》



1 3 2 . 关于外交邮贷内容的第3 2 条 草 案 对 第 3 1 条草案提出的一些一般的 

意见也适用于该条，例如改变次序或同时审议一些条款草案的意见。 关于第 1 款 , 

对 " 公务专用物品" 说法的含义和实际范围提出了疑问。 例如，不知该说法如何 

与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6 条 第 1 款 (a)项提到的 ‘‘ 使馆公务用品" 

区分，也不知是否使馆的公务用品无论多大都可以通过外交邮袋运送。 也有意见 

认为该款的用语应与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一致， 因为保留 

" 专 " 字没有报大意义。 而其他委员则认为加上这小字是有用的。 也有人认为 

该款必须明确指出外交邮袋绝不应装载接受国法律禁止或检疫规章管制进出口的物 

品。 一些建议提出删去第3 2 条草案第 2 款。 对此有人指出，该款给人的印象 

是，认为对外交邮袋的滥用始终是在滅遣国不知道或许疏忽的情况下犯下的。 实 

际上滅遣国可能不会惩罚任何人，因为温用就是该浪遣国国家犯下的。 这就使得 

该款毫无效力；把它删去，可把该问题留待根据透反国家义务的国家责任来制定规 

则》 有人也建议，如果保留该款，则应根据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6 条 第 2 款载入一项保障条款， 规定在对外交邮贷的内容表示怀疑的情况下可以 

开拆。 一*个比较普遍的意见是删去第2 敦第二部分，即起诉和惩罚对温用外交邮 

袋负有责任的任何人。 有人指出，在发生严重滥用的情况时，例如利用外交邮發 

非法运送武器、毒品或外汇，很可能是滅遣国负责的高级当局所允许并下令滥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起诉是不现实的。 最后，有人认为，为了防止温用，最好建议 

来往公文和其他文件及公务用品分装邮袋。 这样区分开来将有助于采取一致同意 

的检查方法。

1 3 3 . 关于第 3 3 条草案， 涉及委托商营飞机机长，商舰船长或经授权的机组成 

员或般员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一些委员认为这条是不必要的，因为其内容已为有 

关外交邮换本身地位的第3 1 、第 3 2 和第 3 5 至第 3 9 条所包括。 有人说，发送 

邮袋的方法并未重要到需要盤整一条的规定。 该条可以删去，代之以在前面几条 

提到外交邮袋的地方加上" 无论是否有人护送" 等字。 其他委员感到是否接受第 

3 3 条草案最终取决于对第3 3 条所提及的第3 5 至第 3 9 条处置的情况而定。 也有

见上文注 8 0 。

'°，见上文注 8 1 。



人指出可在第 3 3 条草案，而不是第3 0 条草案第 4 款载入一项规定，大意为应向 

使 ai、领馆或代表团成员提供必要的便利，以便他们能提取或递交邮袋。

1 3 4 . 关于以邮政或其他方法发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第3 4 条草案，'。6 也提出 

了一些评论。 关于该条第 1 款，有人建议把"应遵守 " 改为 " 应符合，’。 委员 

们还普遍指出，该款中提到的前面的条款草案应包括第3 1 和 第 3 2 条。 至于该条 

的第 2 和第 3 敦，有人建议可删去这两款的第一句，并把这西款的剩余部分合并成 

一款，或者将其并入第3 4 或第 3 5 条草案。 还有人建议，作为另一种办法，全部 

删去第 2 和第 3 款 ，扩充关于给予外交邮袋一般便利的第3 5 条草案，说明第 3 5 条 

草案适用于发送邮袋所使用的任何方法。

1 3 5 . 关于给予外交邮袋一般便利的第3 5 条 草 案 发 表 的 意 见 是 ，委员会至 

少应在评注中解释该条并未提到增加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义务，接受国或过境国按照 

现行的有关规则，例如万国邮政联盟和国摩海事组织通过的公约，必须在任何情况 

下给予一切必要的便利并在邮袋发生损害的情况下展行其责任。 还有人建议该条 

款仿效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有 

关规定，将法文本的最后一部分， '^toutes l e s  f a c i l i t é s  vou lues"  后面的文字改为 

"pour l e  t r a n sp o r t  e t  l a  rem ise  ra p id e  e t  en to u te  s é c u r i t é  de l a  v a l i s e

d ip lo m atiq u e" 。 关于含有一个一般原则的第3 5 条的位置， 有人提议重新考虑

关于便利的规定的次序，以确定是否最好把一般规定放在该原则的具体应用之前。

1 3 6 . 关于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第3 6 条草案，1° ®被称为该组条款草案中关鍵的 

规定，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主要圃绕该条第 1 款提出了许多修正案。它受到了 

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 那些支持外交邮袋不可侵犯这一慨念的委员认为这一规定 

有许多缺点，因为如果外交邮袋没有外交信使护送，这个规定可能会出现问题。有 

人想知道如果以邮政方法发送邮嚴， 怎样解释" 扣留 " 一词。 有人建议可拟订两 

条单独的规定，一条有关外交信使护送的邮袋1 另一条有关无人护送的邮袋。

13 7 。其他委员对把不可侵犯的慨念用于外交邮袋是否适宜以及在讨论的这项规 

定中这一撒念的范围提出疑问。 实际困难在于需要使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原则与

见上文注 8 2 。 

见上文注8 3 。 

见上文注 8 4 。

—



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安全一致起来。 外交邮袋不可侵犯对于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是 

必要的，但是目前的事件确定地表明，邮袋可以用于而且经常用于非法目的或遭反 

接受国的法律。

1 3 8 . 在会议上提出并审议了几种实现上述利益平衡的方法。

1 3 9 . 特别报告员建议的提法" 除有关国家另有协议外" ，受到根据几种理由提 

出的批评，有人指出1 由于双进外交关系是以有关国家的相对立场和利益为基础的， 

因此不大可能有这种协议。 如果有关国家实力几乎相当或利益类似，它们就可能 

缔结这种协议。 否则，它们不大能做到。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它们必然处 

于从属地位，因此不可能提议缔结这种协定。 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心理上的因素： 

很难看出两个国家怎么能够通过协议允许检查或搜查它们的外交邮發，因为这样做 

就等于将其外交关系的基础建立在不信任，而不是建立在认定可予信任的基础上。 

特别报告员提到的对等因素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对等也是建立在有关国家的相对立 

场和利益的基础上。 由于发展中国家永远不会主动要求这种对等，它们将处于一 

种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富国一无所失：它们拥有非常先进的工具，甚至 

不需要开拆邮袋就可以确定他国外交邮袋的内容，而发展中国家部不拥有这种工具。 

因此，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眠制，其实际效果是维护外交邮袋的绝对不可侵犯，而使 

人不可能结束—— 报遗憾，目前是非常普遍的—— 外交邮袋的爐用。 上述条款还 

从另一个角度受到批评，因为暂时通过的第6 条草案第 2 款 0>)项已经含有一条意义 

相同的规定，因此它在第3 6 条中的重复是不必要的。

1 4 0 . 某些委员想弄清不可侵犯的慨念应适用于邮袋本身，还是适用于邮袋内容 

的机密性„ 因此，可以检查邮贷以确定—— 例如—— 它是否装有武器或毒品，只 

要使用的手段不侵犯邮换所载通讯的机密性。 保护通讯的机密是外交邮袋慨念的 

起源。 关于后一个问题，例如电子方法可以发现用于改变某些译码器中密码的装 

置，而外交邮袋运送这些装置是合法的。 因此应该反对这种梭查方法。

1 4 1 . 有人考虑到目前国睹上外交邮袋的情况，认 为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以前的制度更符合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产生的保障制度，而 

不大符合 1 9 6 1 年维也纳公约及以后关于外交法的公约所规定的绝对保护邮袋的制 

度。 因此建议在第3 6 条草案中规定一种方式， 使各国能够把现在只适用于领馆 

邮袋的制度适用于所有的邮袋—— 外交邮發、领馆邮换、特别使1T团邮换和代表团



邮袋。 该条草案中应含有一条例外条款，使各国能够将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第 3 5 条第 3 款规定的保障措族适用于所有邮袋。 有人强调说， 在现有 

公约中辕本找不到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慨念。 关于外交邮袋的规则都是在通讯自 

由的范围内制定的。 任何把外交邮袋的保护提高到不可侵犯水平的企图都必然会 

受到各国的抵制。 在更具体的方面，有人建议第3 6 条应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 

部分说明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的规则—— 适用于除领馆嗽贷以外所有邮贷的一 

条规则。 第二部分涉及领馆邮贷，并重申《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3 

款所载的规则。第三部分规定各国可以发表声明保留对所有邮袋适用1 9 6 3 年维也纳 

公约第 3 5 条第 3 款的制度的权利。 这就不会牵梦到与现有的公约发生冲突。 关 

于这一点，有人提请注意第4 2 条草案，该条规定本条款草案" 应补充 " 1 9 6 1 年 

维也纳公约、 1 9 6 3 年维也纳公约、 1 9 6 9 年特别使节公约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 

代表权公约的" 规 定 " 。 因此，上述建议并未背离上述任何一项公约，而仅仅是 

补充了它们。

1 4 2 。对第 3 6 条草案的另一种意见是， 坚持认为该条草案与关于外交邮袋内容 

的第3 2 条草案是有联系的。 有人回顾外交邮贷不可侵犯的最初存在理由是保障来 

往公文和公务文件的机密性，给 予 " 公务专用物品 " 同样保护的做法是后来作为一 

种便利而发展起来的。 因此，可以要求诚遣国将外交邮袋分为两种不同的邮袋， 

一种只装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另一种装公务专用物品。 对待两种不同外交邮袋 

的程序可有某些不同，然而保持不可侵犯的原则适用于两类邮袋。 接受国可以事 

先规定 , 必须将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装在一个邮贷里， "公 务 专 用 物 " 装在另一 

个邮袋里。 然后可能对装有物品的邮袋采用更严格的程序。 两种邮袋外面都应 

有适当的标志：一个为 " 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专用" ，另一个为" 公务专用物品 " ， 

并标有名称和数目。 装有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的邮袋应免除梭查，不论是直接地 

梭查还是能够泄露公文和文件内容的间接检查。 不允许接受国使用电子或机械装 

置，但可以允许对邮袋量尺寸或称重量或用狗来漠。 至于装有公务用品的邮袋， 

振遣国无权拒绝电子或机械装置的梭查，因为这没有侵犯来往公文机密性的危险。 

正如已经几次提到的那样，航空公司对外交人员的行李甚至外交人员人身进行的例 

行的 X射线检查没有引起任何抗议。 对这种邮袋适用的制度将与 1 9 6 3 年 《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3 款规定对领馆邮袋适用的制度类似。



1 4 3 。某些委员支持这一倡议，另一些委员则认为它有缺点。 因力如果一国准 

备用外交邮贷运送迹禁物品，它也准备好宣布该邮换内装的只是来往公文。 这样 

一来，宣布只装有来往公文的邮袋享有绝对不可侵犯权，不过是保护了非常危险地 

走私钻石》伪梦和宣传品这样的小东西。 还有人指出，区分用于传送来往公文和 

公务文件的邮嚴和运送物品的邮袋忽视了后者并不真正构成外交邮袋这一事实。有 

的委员说，应该记住，对于运送供使团正常业务便用的物品，四个编募公约已提供 

了足够的特权和豁免。 必须对那种包裹和打算使用外交邮袋的包裹加以区分。邮 

袋只应便利一国与其使团之间的通讯。 接受外交邮袋专门用于运送物品的慨念就 

等于承认一小本来没有指派给它的职能。 而且这会带来危险，使委员会编暮工作 

所 要 防 止 的 行 为 合 法 化 。

1 4 4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选择不详细讨论第3 7 至第 4 2 条草案，把他们的评论 

保留到委员会下届会议。 但仍有一些委员对这â 条敦草案发表了意见。

145  • 关于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查的第3 7 条 草 案 —种意见认为该条草案是不必 

要的， 有人说， 既然外交邮嚴不可侵犯，免除海关和其他检查就很明确了。 另 

一种意见认为， 由于滥用外交邮嚴的现象已成为常事，所以不一定要为了外交邮袋 

本身的利益而躯牲国家的安全。 因此，第 3 7 条草案应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 3 5 条第 3 敦一致。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第 3 7 和第 3 8 条在草案中都有它们 

的地位，但是鉴于它们的主题类似，措词比较倚单，因此也许最好把它们合并成一 

条。

1 4 6 。关于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的第3 8 条 草 案 有 人 指 出 ，鉴于暂时通过的 

关于公务通讯自由的第4 条中所含有的规定，第 3 8 条草案中不包括 "接受国或  

过境国应依照其可能通过的此种法律 fP规章，准许外交邮袋入境、过境或出境 "这 

段文字。 而且，这种意见认为， 关税不适用于外交邮换，外交邮袋只是一小抽象 

的慨念或包裹的集合体， 严格地说，对它所装有的物品可以征收关税。 但是由 

于外交邮换本身的不可侵犯，所以不得开拆， 因此也不可能确定其内容， 而且，

见上文注 8 5 。

见上文注 8 6 。



按照定义，外交邮袋只装来往公文或公务文件以及公务用品，这些在原则上都是免 

除关税的》 这小理由也适用于捐税， 因此，蹇小第 3 8 条都是不必要的， 另

种意见认为尽管可以支持第3 8 条草案中宣布的原则，但免除关税及一切捐税与 

该条法文本提出的相反，不应包括免除"存放、车运及其他特定服务捐赛，’。 在 

讨论第 3 7 条草案时， 已 指 把 第 3 8 条与第 3 7 条合并的建议。

1 4 7 。关于出现P且碍递送外交邮染情形时的保护措施的第3 9 条草案，… 有人认 

为，如果第 3 9 条中提到的情形包括外交信使的死亡或其他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可 

能胆碍他执行职务的疾病或事故，该规定的措词必须修正，因为它现在这样似乎不 

适用于拟议中第 1 3 条草案提到的所有情况或拟议中第 1 4 条草案提到的情况。例 

如， 尚不清楚的是£ 专业信使或特派信使如被接受国或过境国在其领土内宣布为不 

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他是否必须立即交出外交邮贷？ 接受国或过境国是 

否能够占有这种邮袋？ 无论如何，外交信使必须能够执行委M 他的职务，把他 

所保管的外交邮嚴送到最后目的地》 关于该条草案的第2 敦则认为应不予保留， 

因为如果商营飞机机长或商服船长执行其职务受到胆碍，他所保管的外交邮袋可以 

移交给指定代替他的人。 另一种意见尽管表示支持该条草案所依据的总的想法， 

但认为可以合弁第 1 和第 2 敦，缩短这一规定。 对在外交邮袋送至最后目的地前 

终止外交信使职务的情况和其他胆碍外交信使将外交邮袋送至最后目的地的情况不 

必加以区分，即两种情况都涉及到外交邮袋没有到达最后目的地的同一情形，而且 

不论其原因如何，都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第 1 敦中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外交邮 

袋的完鉴和安全" 这段文字只提到照管外交邮换的措施，而没有提到第4 0 条草案 

涉及的便于它继续前往目的地的措施。 该条草案的措词应表明，第 3 9 条中规定 

的义务只是民法范围内的一项义务，而不是引起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国际责任的义务。 

勇一种意见是，第 3 9 条在几小编暮公约中没有相应的条款。 尽管设想的情况可 

能不会经常出现，但必须把这种可能性包括在内。 然而，也许应把第 3 9 条并入 

涉及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第4 0 条，或至少把它移到草案第四部分，

见上文注 8 7 。



1 4 8 = 第 4 0 条草案渉及遇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时过境国的义务。" 2 它是关于染 

项规定的草案第四部分的第一条草案* 作为一般性评论，有人说可能不应把第4 1  

和第 4 2 条草案放在第四部分中。 这些条敦的确非常重要，不宜放在一般由次要 

规定組成的标题之下。 具体关于第 4 0 条草案，发表的意见认为，该条中规定的 

义务并不是原先已《见为过境Ü 而且对其义务有明确规定的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而是一小 "第三国 "—— le不是派遣国，也不是接受国或过境国—— 必须履行的义 

务， 因此，应修正该条草案的措词，使之具体提到该" 第三国，，g 另一种意见 

认为，尽管第 4 0 条草案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应该规定外交邮袋如无外交信使护送， 

过境国有义务通知派遣国当局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所产生的困难， 还必须理 

解，对继续前往目的地提供的便利就是通常提供的便利，例如，过境国不必为这一 

目的—— 例如—— 包一架飞机或一艘轮船，

1 4 9 。关于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的第4 1 条 有 人 指 出 ， 

如果接受国不承认派遣国或其政府，就不存在外交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外交信使。 

只有当向在该接受国的一小代表团或由该代表团发送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 

邮嚴时才会出现问题。 他接着说，除非表明这一点，否则第 4 1 条草案是不可理 

解的， 然而，关于这一点出现的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是，在过境国一方与派遣 

国或接受国男一方之间互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顿事关系的情况下，必须 

使用过境国领土发送外交邮袋的间题。 因此，需要考虑到这种情况的专门规定， 

另一种意见认力，尽管该条草案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困难，但可能有必要在其第 1 

敦中指出，给予便利，特权和豁免不受接受国、东道国或过境国" 以后 "不承认派 

遣国的影响，也不受它们之间" 以后 "不存在或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的影响，因为 

重要的是以后情况发生的变化。 如果接受国尽管不承认派遣国，仍然给予便利、 

特权和豁免，就不需要该条规定了， 此外，座该简化该条草案第2 款的措词。

1 5 0 . 关于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的第4 2 条 , 有人说 - 只 有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7 3 条 第 2 敦中才有一条相似的规定。 如果审议中的

见上文注 8 8 
见上文注 8 9 
见上文注 9 0



条敦草案最终采取公约的形式，按照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4 2 条草案，这一公约就 

只是补充性质的，因此普遍性也就不大，特别是如果国家缔结了不符合其规定的协 

定， 如果保留第 4 2 条草案，就必须象 1 9 6 3 年维也纳公约第7 3 条第 2 敦那样 

表明可能缔结的这种协定能有的效力。 方一种意见认为，第 4 2 条 第 1 和第 3 敦 

的规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也许可以删去。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第2 款增加为： 

" 本条的规定不访碍其他公约中的有关规定，也不访碍缔约国之同现行有效的其他 

国际协定中的规定

4 . 特别报告员根播委员会发表的意见所作的评论

151  . 特别报告员感谢在上届会议和本届会议上发言的委员，感谢他们提出的建 

设性的批评和具体的建议，

1 5 2 。他希望首先提到与外交信使的特权、便利和豁免的性质和范画有关的某些 

一般性发言，

1 5 3 。关于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草案可能有的反应，他希望强调，他采取的是从实 

际经验出发的办法 , 在过程中不仅考虑到现有的四项外交公约，也考虑到在这小问 

题上最近的国家实践。 当然, 判例法不很丰富，但并不是因为缺乏案例或这方面 

的实践。 事实上是由于该问题很棘手，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政府宁可通过外 

交渠道解决间题，而不愿诉诸法院， 因此，现有的实践并不太明显。 他时常考 

虑接受国和过境国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的问题， 然而，必须记住，这些国家在其他 

情况下也是派遣国，因此对等的因素特别重要。 在特权和豁免的领城内，对等是 

实现对立利益之间平衡的尤力有效的方面。

1 5 4 。他希望重申，他的意图在于对整个草案采取从信使职务着眼的办法，以避 

免将信使和外交人员的地位同等对待。 关于这一点，他尽力把下列文书作为现行 

的法律来考虑S 有 1 4 1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的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有 1 0 8 个缔约国的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此外， 尚未生效的 I960  

年 《特别使节公约》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也提供了比较接近讨论中主 

题的范本，



1 5 5 . 应记住的要点是，草案给予外交信使的待遇并不比给予使闭或代表团的行 

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待遇更好。 实际上，特别使节团或代表团在一国境内停留几 

天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同外交信使的差别不大，后者在送交邮袋后，如需带回一 

些信件，就很可能要停留更长时同。 因此，作为最低程度的保护，给予信使与行 

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相似的地位，是适当的。 信使的任务比使闭大多数事务人员的 

任务 ®难得多，因为信使需要向代表团团长传达指示或擔带机密文件。 在讨论中， 

信使被说成是"工 具 " ，但他不止是工具，他具有国家官员的法，地位并执行官方 

职务。 他受托的使命有时对于派遣国来说是关鍵性的。 关于信使特权和豁免的 

基本标准就是职务上的必要。 在应用这一标准时，信使因职务需要在接受国的短 

暂停留就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了。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需要较少的保护。 实廝 

上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保护。

1 5 6 . 有人提到外交信使与外交邮袋之间的区别。 他理解作这一区分的理由， 

但是他警告不应把信使的地位和委托信使的邮袋的地位分割得过分。 给予信使的 

便利特权和豁免并非因其个人，而正是因为其职务。 因此，如果不给予信使适 

当的保护，结果就会使鉴个外交邮袋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1 5 7 .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委员会的目的应该是三重的：第一，巩固现有的法律 ; 

第二，统一适用于一*切外交信使的规则；第三，发展关于现有法律没有涉及的问题 

的规则。 委员会必须努力制订可以接受的、可行的和有益的规则。

1 5 8 . 若干一般性意见建议筒化某些条款草案的案文， 他准备考虑并在起草委 

员会上讨论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所有具体建议，但是倚化绝不应剥夺信使履行其职务 

所必须的保护。

1 5 9 . 关于第 2 0 条 草 案 对 第 1 款提出了一些措词上的建议，特别报告员认 

为应将其送交起草委员会。 至于第 2 款，他准备接受删除最后一句" 并应起诉和 

每 罚 对 这 种 侵 犯 行 为 负 责 的 人 ，，的建议，或者接受将它改为"并应在适当情 

况 下 • " 的建议。



1 6 0 . 有关第 2 1 条 " s 的措谓上的提议也应送交起草委员会，并应仔细审议各 

项建议，以便协调第2 1 条和救议中的第 1 5 条，或将第 2 1 条与救议中的第 1 9 

条合并。 但是，第 2 1 条的实质内容应该保留；否则，草案里会出现一小漏洞， 

因为信使，特别是考虑到他困难的工作条件，其临时住处需要得到保护。

1 6 1  . 对 第 2 2 条" 7 提出的意见，同第 2 0 条和第 2 1 条相似。

1 6 2 . 至于关于管辖豁免问题的第2 3 条 广 他 强 调 说 ，委员会如果不规定外交 

信使的管辖豁免，则不能算适当地完成了任务。 必须强调，第 2 3 条载明的豁免 

程度，同代表闭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相同。 没有理由不让信使享有该级别工作人 

员所享受的刑事管辖格免。 至于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这是按照现有编暮公约中 

的方式制订的。

163  . 他注意到，对第 2 4 条草案… 的批评意见大多数集中在第 1 款，主要是 

有关该敦最后的那个规定： "包括一定距离以外的电子或其他机械装置的检查" 。 

他很乐于删去这些文字。 对第 2 4 条的其余的建议，主要是有关措词上的问题， 

将由起草委员会给予适当的审议。

1 6 4 。对 第 2 5 条草案 1 2 ° 的讨论表明，他提出的倚化了的案文受到了误解。他 

当然无意于给予信使额外的免税特权。 他 是 把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 3 4 条作为基础，在该条提出的不能免税的六类捐税中，他只提到了他认为与信 

使情况有关的两类。遗憾的是，他使人对该条的目的得出了错误的印象， 该条的 

目的是要使信使的免税水平相当于既不是接受国国民也不是接受国定居居民的使团 

行政人员或技术人员的免税水平。 因此，起草委员会应根据提出的建设性批评彻 

底地重新研究第2 5 条草案0

1 6 5 . 几位委员提议删去第2 6 条 草 案 他 本 人 的 意 见 是 ，尽管该条草案涉及

" 见上文注 6 8  
见上文注 6 9 

1 8 见上文注 7 0 
" 见上文注 7 2 

见上文注 7 3 
见上文注 7 4



的是一种极小的可能性，但是最好还是在草案中保留它。 然而，如果大多数委员 

赞成将它删去，他建议在评注中提到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不能完全忽视的问题。

1 6 6 。至于第 2 7 条 草 案 鉴 于 讨 论 的 情 况 ，他愿意将其省略。然而,他促请 

在评注中论及就信使在接受国所得任何收入而言免除其社会保险义务的问题。

167  . 讨论表明，他为了支持第 2 8 条草案， 所作的鮮释（A//CÏÏ. 4 X 3 7 4 /  

Add* 2, fP C or r 。 1 ( 只有英文）第 1 9  5 段 ）不是很有说服力的。 该条草案的 

措词受到了很多批评，他欢迎在措词方面提出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将考 

虑到这些建议。 他认为这些建议大多数是可以接受的，并认为起草委员会可以把 

在委员会中提出的下列修正草案作为其工作的基础：

‘‘ 1 . 外交信使应从其为执行其职务的目的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 

之时起，或如果他已经在接受国领土内，从将其任命通知该接受国之时起， 

享有其有权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这种特权和豁免应在外交信使离开接受国 

或根掠具体情况离开过境B领土时停止。但对该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期间的行为， 

豁免应始终有效。

2 . 特派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在其向牧件人递交其负责的外交邮袋 

后应停止适用。但关于该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期间的行为，格免应始终有效。

3 . 外交信使的职务如根据第 1 4 条已终止，则其享有的特权和盤免 

应于其离开接受国领土时或听任其离境的合理期间终了时停止。但关于该 

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期间的行为，豁免应始终有效。 " _
1 6 8 . 他反对删去第2 9 条 草 案 的 建 议 ，那样将会在草案中留下一个漏洞。 

他可以接受在该条第 1 款中删去第二句，将其内容移到评注中。 至于其他几款* 

提出了一些措词方面的建议，许多涉及到第5 款，起草委员会将审议这®建议。

1 6 9 。在总括提到对第3 0 至第 3 5 条草案的辩论时，特别报告员说，讨论表明， 

在对待这些条款草案的实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分技， 它们的实际意义得到了广

见上文注 7 5*

*2,见上文注 7 6 。



泛的承认。 辨论表明总的看法是，有些条款草案更倚明，更接近于四项编暮公 

约中相应条款的案文， 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深入细节的适当程度。 对这一批评 

将予以考虑，因为尽管这一主题的技术性质使得在某些规定中必须深入细节，但他 

的草案在这方面可能走的太远了。

1 7 0 。第 3 0 条 草 案 引 起 了 许 多 讨 论 ，有人建议！I去 "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 

般 员 "这小提法。 当然， "经授权 "一词是指经有关商营飞机机长或商般，长的 

授权。 然而，如果从该条中删去" 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般员" , 就必须在评注中 

保留它， 因为它反映了现有的国家实践， 如果是一架非常大的飞机，就不适宜增 

加机长的责任；派遣国通常把外交邮换委托给一位经授权的机组成员，或在某些情 

况下委托给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 在措词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是对缩短第 

1 款的后一部分，这些建议将由起草委员会考虑。 对第 2 和第 3 款的实质内容没 

有提出任何评论，但是有人建议将它们合并。 他本人不赞成这一改动，因为这两 

款涉及的问题不同；第 2 敦说明受托运送外交邮袋的人应持有官方文件，第 3 款则 

说明受托运送外交邮袋的人不得视为外交信使这一重要规则。

171  . 然而，对 第 3 0 条草案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第4 款，该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 

接受国有义务对向派遣国便馆成员递交外交邮袋提供便利。 第 4 款陈述了两条规 

则 ：第一，应允许机长向使馆成员递交邮换；第二，必须允许使馆成员登上飞机或 

般舶以便提取邮袋。 讨论表明，有必要重新拟定第4 款， 以强调第二条规则，也 

是更重要的要求，即自由进入，以便直接、无胆碍地提取邮袋，当然也不忽视第一 

个要求。 有人提出了派遣国使馆成员是否应持有授权其提取邮袋的证件的问题。 

国家实践表明，尽管在几个国家中，向使馆成员提供了登上飞机的特别通行证，大 

多数国家宁愿依靠有关外交宫的一般身份证。 无论如何这是一小由当地规定解决 

的问题。 最后，辨论表明，有必要在第 3 0 条中不仅要为将外交邮嚴的送往接受 

国而且也要为将其送回派遣国作出规定。 卞看起来，这种规定可能是不必要的，

因为返回的邮袋是在派遣国领土内递交的。 然而，如果外交邮袋是由外国飞机运 

送的，就可能出现问题。 如果使用的航空公司不只一家，还有过境国的义务问题。



1 7 2 . 至于第 3 1条 草 案 一 位 委 员 认 为 ，该条草案和第3 2 条草案都是不必 

要的，因为暂时通过的第3 条规定的有关定义中已包含了它们的实质内容。 但其 

他委员认为，即使严格说来第3 1 和第 3 2 条草案是多余的，由于它们所涉主题的 

重要性，也应列入草案。 第 3 1 条 第 1 款是 以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 2 7 条 第 4 敦为模式的，除了它使用的动词形式是"应附有 " ，而不是 " 须附有，： 

他查阅了一百多个双这领事条约的相应规定，发 现 " 应 "fP "须 "都经常用来表达 

义务的慨念。 有人建议将"其宫方性质的"缩短为 " 其性质的 " ，因力这一变动 

弁没有改变含义。 讨论表明，第 2 敦结尾的文字" 以及任何中途点或转运点"不 

是必须的，起草委员会将考虑删去这些字。 它还将审议在该条中提到任何其他可 

能需要的可识别标记。 几位委员建议删去第3 敦，但是普遍的意见是保留它的实 

质内容， 因为大量双这协定载有关于邮袋最大限定体积和重量的规定。 然 而 应  

由 规 定 "应改为 " 可 由 规 定 " ，他并不想建议有关国家有义务达成协议，

1 7 3 . 关于第 3 2 条 草 案 他 在 讨 论 期 间 已 同 意 删 去 第 2 款结尾的文字，即"并 

应起诉和惩罚其管辖下任何对滥用外交邮袋负有责任的个人"。 该条涉及外交邮 

袋的内容，他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该问题在可核实性和诚意方面的重要性（A/tîir。4/̂  

374/^dd.  3 和 Co rr .  1 CX有英文本），第 2 9 6  — 3 1 1 段 ）。 在四个有关编暮 

公约中都找不到第 1 款中使用的" 来往公文 fP公务文件，，这种表达方式的法律定义，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第 2 敦仅仅说， "来往公文指与使馆及 

其 职 务 有 关 的 一 切 来 往 文 件 " 公务专用物品"这一说法甚至牵涉到更大的困难。 

保护基本上是为了保护具有保密性质的物品，但企®对保密性下任何定义都会产生 

解决不了的困难， 他建议保留第 3 2 条草案的实质内容，但同意删去第2 敦结尾 

的文字。

1 7 4 . 第 3  3 条草案 > 2 8的目的是说明》对无人伊送的邮袋与由外交信使伊送的 

邮袋具有同样的要求并给予同样的待遇。 该条主要有关对邮染的保护，证明基本



上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也有人指出，它能否彼接受要取决于第3 6 条能否被接受。 

有人建议把第3 3 条和第 3 0 条合并，但是他建议不要作这一改动，因为两条的主 

题不同；第 3 0 条涉及受托递送外交邮贷的机长或船长的地位，而第 3 3 条有关保 

护邮嚴本身。

1 7 5 . 第 3 4 条草案 1"第 1 款中提到"第 3 1条" 的地方应改为提到"第 3 1 和第 

3 2 条 " ， 有人批评该条过于译细 . 起韋委负会将尽力将其缩短 . 然而，他希 

望指出，是根据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本身的建议提到邮政协定的；而且，国 

家实践表明 . 许多双这专约规定了邮政管理局之间的协定， 对第 2 和第 3 款的措 

词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起草委员会将审议是否可能全部或部分删去这而款的 

第一句， 还将审议合并第2 和第 3 款，尽管这两款涉及运送外交邮袋的方式是不 

同的，

1 7 6  . 第 3 5条草案"》涉及给予所有外交邮袋的一般便利„ 怒反映了国家实践， 

许多双这专约载有关于外交邮袋的运送和结关以及与其有关的手续的规定， 有人 

建议把第3 5 条放在第三部分靠前的部分；但是因为它涉及所有外交邮袋，不仅是 

无人护送的邮换，因此似乎最好还是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177  . 特别报告员然后提到对第3 6 至第 4 2 条草案进行的讨论，特别是对第

3 6 条章案，"的讨论。该条涉及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被称为该组条款草案中关键 

的规定 .
1 7 8 。他说，中心思想是实现保护外交邮袋的机密与防止滥用之间， 以及派遣国 

的利益与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利益之间的适当平街，在他编写关于这一专题的五份报 

告的整个过程中，这始终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 正如许多发言人正确地指出的那 

样，关于条款草案的各个方面，但首先是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所产生的主要实际 

问题是怎样提供既现实又有效的保障措施的问週。

1 7 9 。关于外交使团的档案和文件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外交邮袋的问嚴，

129见上文注 8 2 

见上文注 8 3



他的指导方针是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4 条和第 2 7 条第 2 、 3 和 

4 款的规定， 他认为这韭规定是相互联系的，应该放在一起考虑，公务专用物品 

的机密性以及来往公文和公务文件的机密性，需要受到特殊的保护。 有人提请注 

意例如可合法装进外交邮嚴的电妈本或编码和译码程序的设备这样的物品的绝密性 

质 ，

1 8 0 . 关于开拆外交邮袋是否构成遗反不可侵犯原则的问题，他解释说，他避免 

使 用 ‘‘ 绝对 "或 "彻 底 ，’ 这样的形容词来修饰不可侵犯这一慨念，因为这. 一 慨念似 

乎不需要修饰 • 不允许开拆外交邮换的目的是保证不泄露其内容• 同样，扣留 

外交邮袋也被视为违反了它的不可侵犯权，因为扣留即有探査邮换内容的机会，

械图区分外交邮袋内容的不可侵犯和外交邮袋本身的不可侵犯是毫无意义的， 如 

果使用电子或机振装置能够探明邮换的内容，那么无论草案中是否列入第3 6 条第 

1 款这样的规定，都不得不面对在未开拆的情况下侵犯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的可 

能 性 . 而 在 目 前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的情况下 .电子或机被装置能够探明邮袋内 

容似乎是事实• 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准备接受委员会 

大多数委员的意见，

1 8 1 . 他希望使委员会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派遣国拒绝了开拆邮嚴的要求, 
邮袋被送回原发送地点可能会产生有兽后果， 这种行动可能引起的拖延，怀疑和 

报复性措施，对于双方都是无益的。 当然， 由一百多小国家批准的 1 9 6 3 年 《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对开拆邮袋的程序有一条明文规定。 这条规定的存在是不可 

忽视的， 另一方面，他认力委员会对于将那条规定应用于常驻外交使团和其他不 

在该现行公约范圃内的使团的外交邮嚴，应该非常谨慎。 应该考虑到涉及的所有

有利和不利因素，寻找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

1 8 2 . 当然，委员会应该考虑到对滥用外交邮袋所感到的担忧；但是它还应记住 .
保密和保护来往公义的规则一直是对■公务通讯公认的保障， 他的意图绝不是降低 

凭其外交地位得到保护的人所犯下的各种罪行的严重性；但是把所有这些罪行!^咎 

于外交邮袋地位的缺点也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委员会将成功地制定一条能够使所 

有委员都满意的、关于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条敦，这不能算是过分乐观。



1 8 3 。某盤发言人对第3 8 和第 3 9 条 》 是否有必要列入草案提出疑间， 但 

这而条草案都是以国家实践为基袖的。 在几小国家的国内法和规章中以及双进协 

定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规定， 关于第 3 9 条提出了除了接受国或过境国有义务在 

出现胆碍递送外交邮袋情形时采取适当保护措施，是否也应使派遣国负有义务协助 

递送邮嚴的问题。 他本人的意见是，该条提议的保伊性措施已经足够了，但这也 

要由委员会来决定， 他很愿意考虑将第3 9 条与第 4 0 条合并的建议，

1 8 4 . 关于第 4 0 条草案 … 的意见是，案文中如使用"第三国 " 而不是 "过境 

国 ，，将更符合其他公约。 他提醒委员会注意关于暂时通过的第3 条 第 1 款第 5 项 

的讨论。 作为这个讨论的结果，决定采用"过境国 "一词，是指 "外交信使或外 

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不论原先是否预计到会经过 - 因此，过境国的 

极念包括了第三国的慨念，

185  e 他在目前阶段对第4 1 和第 4 2 条没有任何评论， 但是他可以向委员会 

保证，给予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的标题纯粹是初步的，如果委员会希望改变它，

就可以这样做。

1 8 6 . 最后，他认为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是在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第3 6 至第 4 2 条。

5 . 对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讨论

1 8 7 。正如第 7 6 段所说，委员会在第 1 8 6 2 至 第 1 8 6 4 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由 

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的该委员会的报告， 起草委员会根据它对送交给它的、特别 

报告员提议的 1 9 条草案的审议，对 1 2 条草案的案文作了报告，因为它删去一些 

条敦草案，并合并了另一些条款草案， 起草委员会报告的条敦草案的案文有如下 

几条  S 第 1 0 、1 1 、1 3 、1 4、1 5 、1 6 、1 7 、2 0 、2 1 、2 3 、2 4 、和 2 5  条， 它还就合 

并第 1 5 、 1 8 和 1 9 条草案 fP删去第 9 、 1 2 、2 2 、2 6 和 2 7 条草案作了报告。除 

第 2 3 条草案外，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期阿对上述条款草案的意见，评论和保 

留已写进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相应条款案文的评注中。 本章 G节转录了这

些评注。



1 8 8 . 关于第2 3 条草案，起草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了下列案文：

"第 2 3 条 〔1 8 )

管辖豁免

C 1 . 外交信使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刑事管辖豁免。 〕

2 .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职务的一切行为而言还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 

的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 在车辆，事引起损香，车辆的使用可能使外交 

信使负有赔偿责任，而不能从保险取得赔偿的情况下，上述豁免不应适用 

于要求赔偿该项锁，的诉讼。

3 . 不得对外交信使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但如果属于他不享有按本条 

第 2 款规定的豁免的情况，弁且采取执行措施时不致侵犯其人身、临时住 

处或委托他的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者不在此暇 .

〔4 . 外交信使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

5 . 外交信使对接受国或过境国管辖的任何豁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国 

的管辖。"

第 1 和第 4 敦加了括号，是因为起草委员会不能对这两款作出结论。 起草委员会 

因此向国际法委员会提扭如何处置这两敦的问题。

1 8 9 . 委员会就第 2 3 条草案进行了长时同的讨论，主要围绕该条中关于刑，事管 

辖豁免的第 1 敦，尽管还提到其他几款和整小第2 3 条。

1 9 0 . 一种意见认为，第 1 敦是多余的，从职务上看没有必要。 智时通过的， 

题力 "人身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 的第 1 6 条已经规定了信使应享有人身不可侵犯 

权并不受任何形式的遗捕或拘留。 这足以保证信使在完成其安全、迅速地递送邮 

袋的任务时不受干扰， 把外交信使与使馆的行政技术人员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 

的，因为后两种人在接受国停留的时间要长得多，执行的职务也不同。 至于他们 

的家厲，可以想象将其作为向行政、技术人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这就解释了为 

什么报据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他们也享有刑事管辖豁免。 把外交 

信使与短期特别使节团的成员加以比较也是错误的，因为与信使的情况不一样，特



别使节■团是经有关国家协议而派出的， 而且，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中的准 

则，包括关于刑事管辖格免的准则，是剩余备用性质的， 该公约也尚未生效。还 

有人认为，在草案中列入这种规则只会破坏它在各国政府中的可接受性。 鉴于目 

前发生的爐用现象，各国政府不会愿意向信使提供没有被其职务的需要证明是合理 

的过份的特权和豁免。 还有人指出，实际保护对象应该是邮袋，而不是信使。信 

使只不过是负责运送和递交邮贷任务的工具或送信人。 即使护送邮袋这一事实可 

能导致给予信使某些程度的职务上的保护，一旦递交邮袋，这一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例如，如一个没有携带邮贷的信使在返回其派遣国时在接受国或过境国犯下了严重 

罪行，就很难设想有什么理由要给予他任何程度的刑事管辖豁免。

1 9 1 .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信使的地位和职务，给予其刑事管辖豁免是完全 

合理的。 信使是浪遣国的官方人员，他代表派遣国进行活动，执行高度机密的官 

方任务。 这些任务是派遣国本身职能的延伸。 信使的使命対国际关系的正常作 

用是必不可少的。 拒绝给予信使甚至使馆行政》技术人员的家属所享有的那种程 

度的豁免，从法律和避辑的淹度看都是说不通的。 力了在极短的时阿内安全、逃 

速地完成其职务，信使需要免除刑事诉讼程序管辖带给他的干扰和压力， 在某登 

情况下，这种干扰和压力可能甚至大于逮捕或扣留所引起的干扰和压力，而暂时通 

过 的 第 1 6 条却没有保证免除这种干扰和压力。 而且，如果信使要执行的不仅是 

一■个任务，而是几小任务，一小接受国的则事诉讼程序就可能影响他在其他接受国 

执行职务， 不可能把信使和邮袋分割开来。 如果把邮袋委托给信使，那么信使 

作为负责的官员，就应象邮袋本身一样也是保护的对象。 否则邮袋就应被看作是 

无人护送的。 而且信使在接受国或东道国的逗留期短暂与拒绝给予其开j 事管辖豁 

免无关 ，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分别给予 

特别使 f •团的成员和代表团成员刑事管辖豁免，而没有考虑其职务的期限，就说明 

了这一点。 还有人强调，给予信使人身不可侵犯权又拒绝给予其管辖豁免，是缺 

乏任何实际效果的，因为即使认定信使有罪，也不能将其逮捕或拘留。 因此，比 

较适宜的是根据其尊严和其职务的重要性，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豁免。 法律规范的： 

滥用，包括关于特权和豁免的规范的維用，过去就存在过，而且已经引起了正当的



担忧， 但是委员会的任务是避免参与对目前的某些事件的过分濱染并对其作出过 

分的反应g 它的任务是制订客观的、具有充分远见的草案。 只有冷静、心平气和 

的分折才能做到这一点。

1 9 2 。有些委员认为可以找到妥协的提法，例如除非犯有"严重罪行 " ，给予信 

使刑事管辖豁免，或将该格免限于"执行其职务范围内的行为" 。 其他委员认为 , 

这种妥协的提法实际上就是拒绝给予信使刑事管辖豁免，因为在接受国法院决定该 

罪行是否"严 重 " 或该行为是否 " 在执行其职务范II之 内 "之前，他必须服从这种 

管精》

1 9 3 . 委员会在现阶段不能对第2 3 条草案作出决定，因此它决定在下届会议上 

再次审议该条草案。



.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拍送的 

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敦草案

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敦草案的案文 '

第 1 条 

本条敦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为同无论何处的该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之间进行 

公务通讯，以及这些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进行公 

务通讯所用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嚴。

第 2 条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本条敦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应影响 :

( a ) 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b) 本条敦中按照国际法不论本条款有无规定均适用的任何规则对这 

类信使和邮袋的适用。

第 3 条 

用 语

1 . 为本条敦的目的：

( 1 ) " 外交信使，，是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或长期担任或在特殊 

场合作为特派信使担任：

关于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1 至第 7 条的评注，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y ^ l 0 ) , 第五章 C节。关于第 

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8 条的评注，以及第三十六届会议暂时 

通过的第 9 至第 1 7 条、第 1 9 和第 2 0 条的评注，见下文本章C . 2 节。



(a) 1 9 6 1 年 4 月 1 8 H《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 

交信使；

(b) 1 9 6 3 年 4 月 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 

馆信使；

(C) 1 9 6 9 年 1 2 月 8 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

团信使；或

(d) ]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II

P示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 

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的信使，

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用于进行第 1 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

( 2 ) " 外交邮裳" 是指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拍送的，装载来往公文、

公务文件或公务专用物品，用于进行第 1 条所指公务通讯，

附有外部标记，可资识别其性质为下列邮换的包裹：

(a) 1 9 6 1 年 1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 

交邮嚴；

(b) 1 9 6 3 年 4 月 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 

馆邮袋；

(C) 1 9 6 9 年 ] 2 月 8 日《特别使1T公 约 》所指的特别使节

团邮袋；或

(引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 

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 

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的邮嚴；

( 3 ) " 派遣国，’ 是指向或从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发送外交邮#

的® 家；

( 4 ) "接受国 "是指在其领土上驻有派遣園收发外交邮， 的使团，

领馆或代表团的国家；



( 5 ) " 过境国 " 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

( 6 ) " 使团 " 是指：

(a) 1 9 6 1 年 4 月 ]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常

设使馆；

0» 1 9 6 9 年 1 2 月 8 曰《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

团；和

(C)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II家在其对普遍性国

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或常驻 

观察团；

( 7 ) " 领馆 " 是 指 1 9 6  3 年 4 月 2 4 H《雄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所指的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 8 ) "代表闭 " 是 指 1 9 7 5 年 8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 

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代表团或观 

察团；

( 9 ) " 国际组织，’ 是指政府间组织。

2 . 本条第 1 款有关本条款用语的规定不仿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 

家的国内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第 4 条

公务通讯的自由

1 . 接受国应尤许并保派遣国如第 1 条所述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 

袋进行的公务通讯。

2 . 过境国对于派遣& 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应给 

予与接受国给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伊。

第 5 条

尊重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责任 

1 . 派遣国应确保不以违反本条敦的目的和宗旨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



使和外交邮袋得到的特权和鬆免。

2 . 在不访碍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外交信使有责任 

尊重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并有责任不干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内 

政。

第 6 条 

不歧视和对等待遇

1 . 在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时，接受国或过境国不得对不同国家加以彼

视。

2 . 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救视待遇：

( a ) 接受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敦中任何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 

交信使和外交邮染限制性地适用该项规定；

( b ) 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所享 

有的便利、特权和格免的程度加以修改，但这种修改不得违 

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且不得影响第三国享有其权利和履 

行其义务。

第 7 条 ，"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和由其护送的构成外交邮换的 

包裹件数。

第 8 条
156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 9 和 第 1 2 条规定的限制下，外交信使由派遣国或其使团、领馆 

或代表团自由委派。

智时编号。

暂时编号。关于本届会议通过的对第8 条的案文及其评注所作的相应的修正， 

见下文C.  2 节。



第 9 条 

外交信使的国籍

1 . 外交信使原则上应该具有派遣国的国籍。

2 . 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国国籍的人为外交信使，此 

项同意可随时撤销。

3 . 接受国对下列情形可保留第2 敦规定的权利：

( a ) 派遣国国民但为接受国定居居民者；

( b ) 第三国国民而非同时为派遣国国民者。

第 1 0 条

外交信使的职务

外交信使的职务为保管、运送委托他的外交邮换，将邮疲在其目的地 

递交。

第 1 1 条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情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 a ) 派遣国通知接受国，必要时并通知过境国，外交信使的职务已予 

终止；

( b ) 接受国通知派遣国，按照第 1 2 条的规定，它拒绝承认该人为外 

交信使。

第 1 2 条

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 . 接受国可随时通知派遣国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而无须解释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国应视情况召回该外交信使或终 

止其在接受国执行的职务。可在某人到达接受国领土之前宣告其为不受欢 

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 . 如派遣国拒绝或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履行本条第1 敦规定的 

义务，接受国可拒绝承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r "

第 1 3 条

便 利

1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给予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必须的便利。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根据请求尽可能协助外交信使取得临时住处， 

并通过电信系统与派遣国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

第 1 4 条

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土

1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允许外交信使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其领土。

2 . 如需要签证，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尽快签发外交信使的签证。

第 1 5 条 

行动自由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关于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的地区的法律 

规章限制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需在该国领土 

上的行动和旅行自由。

第 1 6 条

人身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得到接受国，或视情况，得到过境国的保 

护。他应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商定在审议第2 8 条草案后重新审议这一敦（见上文注 7 6 ) 。



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1 . 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不可侵犯。接受国或过境国人员非经外交信 

使的同意不得进入临时住处。但在火灾或其他灾害的情况下需立即采取保 

伊行动时可假定已取得这种同意。

2 . 外交信使应尽可能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其临时住处所在地。

3 . 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应免于检查或搜查，除非有严重的根据可以 

认为住处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持有或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持有 

或进出口的物品。这种检查或搜查只有在外交信使在场时才可以进行，但 

检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的不可侵犯权或他携带的外交邮翁的不 

可侵犯权，也不得对外交邮贷的运送造成不合理的拖延或障碍。

第 1 9 条

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查

1 .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查。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 

信使个人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 

税，捐税和有关赛用，但为提供特定服务所狂的赛用除外。

3 . 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于检查，除非有严重根振可以认为行李 

中有不厲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所 

禁止或检疫规章所管制的物品。这种檢查只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第 2 0 条

免除捐税

外交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本来可能需要缴纳 

的一切全国性、区城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 

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在的赛用除外。



2 . 委 员会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8 条案文和委员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暂时通过的第9 至第 1 7 、第 1 9 和第 2 0 条的案文及其评注

1 9 4 .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第 1 8 6 2 至 第 1 8 6 4 次会议）一读通过了下 

列条款草案，然而，应该指出，第 8 条的案文及其评注已在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上暂时通过。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决定从这组条敦草案中删去特别报告员 

提议的第 9 条草案（" 两个或两小以上国家委派同一人为外交信使 "）1"之二，并 

在第 8 条的评注中提到拟议中第9 条草案所涉及的事项。删去拟议中第9 条草案不 

仅影响到第 8 条评注的文字，而且影响到第8 条案文中所含有的某些参照条敦。因 

此，下面列出第8 条的案文及其全部评注，反映出随之产生的必要的修正,但不妨碍由 

于整组条款草案重新编号而弓 I 起的以后可能的修正。

第 8 条
158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 9 和第 1 2 条规定的限制下，外交信使由派遣国或其使团、领馆 

或代表团自由委派。

^ _ _ m

( 1 ) 本条规定外交信使可由派遣国主管当局自由委派，所用词语与关于除使团 

团长或领馆馆长以外的外交工作人员或领馆工作人员的任命事项的所有四项外交公 

约中相应条敦的用语一致。这些条款是： 1 9 6 ]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7 条 ,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1 9 条 第 1 敦 ,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 

8 条 和 1 9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9 条。

'之二关于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8 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 《大 

会正式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8//10) ,第 

五 章 C节。关于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9 条草案的案文，见同上，注 1 7 7 。 

暂时编号。



( 2 ' 委滅外交信使是派遣国主督当局或其驻外使®指派A 员执行官方职务，即 

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的行为。委派在原则上是派遣国国内管辖范围内的行为， 

因此在本条草案案文中使用了 " 自由" 一词。所以，委派或特别委派的条件、委 

派行为所依的程序、有关主管当局的指定以及委派形式等应依照国内法律、规章及 

惯例。

( 3 ) 但是，派遣国委派外交信使有某些，及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国际影响，因此 

有必要制定一普国际规则，以平術派遣国的权利利益和外交信使在其境内执行职务 

的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权利利益。这就是在本条草案中提及的第9 和第 1 2 条草案的 

目的。对这几条的评注将闽明达到上述平衡的方法。

( 4 ) 专业和正规外交信使一般由派遣国外交部主管机关的一道命令委派，因而 

成为或可能成为外交部长期或格时的工作人员，具有由其公务员的职务所产生的权 

利和义务。男一方面，特振外交信使并不一定是外交官或外交部工作人员。这种职 

务可由派遣国任何官员或由其主管当局自由选派的任何人贞执行。他是为特殊场合 

指派的。他与派遣国的法律关系是暂时性的，可由派遣国外交部委派，但是往往是 

由派遣国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委派。

( 5 . ) 本条草案早先一个文本中最后有这样一句： "获准在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 

土上执行其职务"。普遍认为该句不应放在专门规定外交信使委派事项的第8 条草 

案中，但这不仿碍承认其中所含提法本身是正确的。以后的条敦草案，龙其是第14  
条草案将规定获准进入接受国和过境国领土的事项。

( 6 ) 委员会认为，本条敦草案并没有排除在例外情况下两个或两小以上国家共 

同委派同一人为外交信使的做法。委员会还认为，上述做法应理解为受第9 和第12  

条规定的眼制，但如果信使至少具有派遣国之一的国籍，即符合第9 条第 1 敦的要 

求。



第 9 条 

外交信使的国籍

1 . 外交信使原则上应该具有派遣国的国籍。

2 . 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国国籍的人力外交信使，此项 

同意可随时振销。

3 . 接受国对下列情形可保留第2 敦规定的权利：

( a ) 派遣国国民但为接受国定居居民者；

(b) 第三国国民而非同时为派遣国国民者。

2 _ _ &

( 1 ) 本条第 1 , 第 2 和第 3 敦(b)项均仿效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8 条，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2 2 条， ] 9 6 9 年 《特别使 1T公约》第 

1 0 条 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7 3 条。

第 1 和第 2 款

( 2 ) 上述关于外交法的四项公约中含有的类似规定说明了一小长期存在的考虑， 

即作为规则，外交人员由于其外交职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机密性，应是派遣国的 

国民。各种外交官的国籍问题一直是具有重大政治和法律意义的，同样的考虑也适 

用于外交信使。因此，一般的规则是，外交信使原则上应是派遣国的国民。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5 款对领馆信使也已规定了这一原则。对第 

2 敦规定的这一原则的直接适用，意味着原则上不能任命具有接受国国籍的人为外 

交信使。

( 3 ) 第 ] 款为了符合关于外交法的所有四项编暮公约的用语，使 用 " 应 该 " 一 

词而不是 " 应 " 。这是由于上述原则可能因派遣国与接受国之间的协议而有例外，

哲时通过的第9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1 0 条，见 《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X 3 8 X 1 0 ) ,注 1 7 8 。



在这种情况下，如该条第 2 敦所规定，需要接受国同意任命它的国民为派遣国的外 

交信使。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为了与本评注第 1 段指出的多数平行规定的用语 

统一起见，委员会决定在" 同意 " 前删去 " 明示 " 二字。第 2 款规定该项同意可"随 

时 "撤销。委员会认为，尽管为了与S 1  2 条一致起见而在该条草案中包括了  "随 

时 " 二字，但其目的并不是使专断地撤销同意合法化，例如只根据国籍，或胆碍或 

干扰已经开始的使命的执行。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性质的撤错只应发生在有关使命 

开始之前。而且，必须根据以下事实来解释这规定，即外交信使在接受国领土上 

执行其官方职务，为了这一目的，他有权享有国家通常给予外国国民而不是其本国 

国民的某些便利、特权和怒免。只应在涉及严重的情况下才撤销同意，例如严重滥 

用上述特权和格免或可能等致接受国按照第1 2 条宣布信使为 ‘‘ 不受欢迎的人 " 的 

情况。

第 3 敦

(4) 按照提议的本条第3 敦，接受国可以把第2 敦规定的、关于必须同意和可 

能随时撤销同意的法律制度扩大到其他两类人：（a ) 第三国 i l 民而非同时为派遣国 

国民者（此类人已列入上述所有四项外交公约各自的条敦中）；(b) 派遣国国民但 

为接受国定居居民者（此类人列入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5 

敦 。 ）委员会中有人说，必须根据接受国的国内法来理解"接受国定居居民 " ， 因 

为确定定居居民的地位厲于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范围。

(5) 本条草案前几个文本包括的第4 款如下： "本条的适用不仿碍第 9 条关于 

两小或两小以上国家委派同一人力外交信使的规定。 " 该敦的目的是说明，如出现 

后来删去的前第9 条草案中设想的两个或两小以上国家共同委派同一外交信使的情 

况， 该信使具有共同派遣国之一的国籍即符合外交信使原则上应具有派遣圓国籍 

的规定。由于本组条敦草案已删去第9 条草案，拟议中的这一敦失去了它的主要参 

考意义，尽管应记住它的内容和目的与第8 条草案评注结尾S 6 段的内容有关系。

见上文第 1 9 4 段和上文第8 条的评注第6 段。



外交信使的职务

外交信使的职务为保管、运送委托他的外交邮嚴，将邮换在其目的地 

递交。

j f _ ^

( 1 ) 现有的关于外交法的多边公约对外交信使官方职务的范围和内容没有适当 

的规定，虽然可以从这些公约的某些规定和国际 ' 座委员会对形成这些规定基础的条 

款草案的意见中推断出来。因此，必须对这些职务制订出一小适当的规范。本条以 

及第 3 条第 1 款就是试图这样做。

( 2 ) 认真规定外交信使官方职务的范围和内容，对于区分信使地位所固有的、 

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须的活动和超越或 i监用其职务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超越或滥 

用其职务的情况可能便使接受国宣布信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尽管按 

照第 1 2 条草案，这一宣布是接受国自由决定的权利，但接受国为其自己的利益通 

常不会无根据地或专断地行使这种权利。适当规定信使的官方职务为各国提供了行 

使这一权利的合理标准。

( 3 ) 外交信使的主要任务是在其目的地安全递交外交邮换。为 达 到 这 目 的 ， 

他自从派遣国主管机关或使团接受邮嚴时起到向在官方文件上和在邮袋上标明的收 

信人递交邮贷时止，负责照管和运送他所护送的邮嚴。外交邮疲作为公务通讯自由 

的工具，是法律保护的主要对象，因为外交邮嚴的法律地位来源于使馆来往公文不 

可侵犯的原则。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特权和養免。是与其职务紧密相连的。

( 4 ) 本条草案的前几个文本将信使的职务规定为" 照管…••…并将外交邮袋送达 

其目的地 " 等等。委员会并不是想反映职务的实质内容发生了变化，而是为了统一 

起见，采用了目前的词语以符合第3 条 第 1 款 第 1 项规定外交信使的定义时所使用 

的词语。

暂时通过的第 1 0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1 1 条，见同上，注 1 7 9



( 5 ) 对本条草案的理解应与第 1 条规定的本条敦草案的范围和关于外交邮袋定 

义的， 3 条 第 1 敦第 2 项联系起来。在外交实践中，邮换的发件人和收件乂可以不 

仅是国★及其使馆，还可以是领馆，特别使节团、常驻代表® 或代表团。这显然来 

源于以下事实：四小分别涉及外交关系、领事关系、特别使节和国家代表权的，关 

于外交法的多速公约，都有关于外交信使的规定。而且，各国广泛的实践是，利用 

一小外交信使在其避回派遣国时或接受派遣国任命后向和（或 ）从位于几个国家或 

接受国几个城市的派遣国使馆，领馆，特别使节01等等递交和（或 ）提取不同种类 

的官方邮袋。为了文字简洁，委员会从本条草案以前的文本中删去了有助于反映这 

座不同实践的文字。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有一项谅解，这一删减绝不影响第 1 条 

草案及其评注，特别是该评注的第3 和第 4 段所反映出的国家与其使团、领馆或代 

表因之间通过委托外交信使的外交邮袋进行的通讯的往返及相互的性质

( 6 ) 委员会决定删去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涉及外交信使职务的开始的第 1 2 条 

草 案 理 由 是 在 关 于 特 权 和 養 免 的 期 限 的 第 2 8 条草， 中可以更好地处理这小问 

题。，

焦 1 1 条 …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情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 a ) 派遣国通知接受国，必要时并通知过境国，外交信使的职务已予 

终止；

( b ) 接受国通知派遣国，按照第 1 2 条的规定，它拒绝承认该人为外 

交信使。

145

见同上，第五章C节。

见同上，注 1 8 0 。

见上文注 7 6 。

暂时通过的第 1 1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切提议的第 1 3 条 , 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 1 0 号 》 （M 8 y l 0 ) , 注 1 8 J 。



_ _ a

( 1 ) 尽管现有的外交法多这公约中都没有关于外交信使职务结束的具体规定， 

但本条措词来自下述公约中关于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职务结束的几项规定：即 1 96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4 3 条， 1 9 6 3 年 《难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2 5 条， 

1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2 0 条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4 0 和第 

6 9 条。

( 2 ) 确定信使职务的结束，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他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地位能得 

到进一涉的肯定，而且在于象所提议的第2 8 条 草 案 146设想的那样，确定在他离 

开接受国或在可适用情况下离开过境国的合理期间终了时 , 停止享有给予他的便利、 

特权和豁免的时间。这是因为信使所受的法律保护和所享有的优惠待遇的法律基础 

恰恰是他的官方职务。

(a)项

( 3 )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可通过派遣国的行动而发生。本条草案的(a)项直接仿 

效 1 9 6 ]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4 3 条(a)项。尽管派遣国主管当局实现信使 

职务終止的行动的实质或动机可以不相同，并可以采取召回，解职等等形式，但对 

接受国表达这些行动的方式应为通知接受国或必要时通知过境国的外交部信使部门 

或有关单位。

(fe)项

( 4 ) 信使职务的结束也可以通过接受国的行动而发生。本条草案的(fe)项直接仿 

效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4 3 条(Id)项。接受国的行动是象下文第 I 2 

条的评注更详细解释的那样，宣告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接受 

国应通知派遣国这一宣告，该通知的目的是要求派遣国结束其信使的职务。委员会 

中有人说，可能在重新审议第 1 2 条第 2 敦时必须重新研究第 1 1 条(13)项和该敦的 

联系。

见上文注7 6 。

147见下文第 1 2 条的评注第2 段。



( 5 ) 正如本条弓I言中含有的" 除其他情况外"几个字所证明的都样，提议的条 

敦并不想详尽无遗地列出所有可能等致信使职务结束的原因。信使职务的结束也可 

以由于法律性质或根源极为不同的事件或情况而发生；有些可能是自然现象，而劣 

一些则可能来源于个人行动。产生这种效果的最经常的情况是信使职务的完成。在 

正规或专业信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标志是信使返回派遣国。更具体的例子是特 

派外交信使，其职务在递交委托他的外交邮袋后即结束。可能造成信使职务结束的 

自然事件是他在执行职务期间死亡。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信使的职务结 

束了，接受国或过境国仍必须象所提议的第3 9 条 草 案 评 注 中 更 详 细 解 释 的 那  

样保证给予外交邮袋的保护。本条草案的前几个文本在;^外分开的两项中说明了 

这一•段评注中所举的两个例子。鉴于用 " 除其他情况外" 来表明本规定并非全部列 

举的性质，委员会认为，更适于把本条草案的款项限于本条仿效的现有外交和领事 

法公约条敦中明确规定的两个例子。

第 1 2 条

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 . 接受国可随时通知派遣国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而无须解释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国应视情况召回该外交信使或终 

止其在接受国执行的职务。可在某人到达接受国领土之前宣告其为不受欢 

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 . 如派遣国拒绝或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履行本条第1 敦规定的 

义务，接受国可拒绝承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见上文注8 7 。

暂时通过的第 1 2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1 4 条，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 （A / 3 8 / 1 0  ) , 注 】 8 2 。

经议定待审查第2 8 条之后再审议此敦（见上文注 7 6  ) 。



第一款

( 1 ) 本条第】款将宣告不受欢迎的人这制度运用到外交信使的法律制度。通 

过习惯国际法确立的接受国享有的这一权利，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各外交法公约 

的下列条款中都曾反复提到，即 1 9 6 ]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9 条 ，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2 3 条和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 2 条。

( 2 ) 这个制度原则上是终止外交信使职务的一种形式，也是接受国为保护其利 

益而终止外国官员在其境内的职务可随意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措旅。但它也有可能仿 

碍为接受国不喜欢的外国官员有效地担任其职务的作用。由于外交信使不是使团团 

长，因此按照上文对第8 条的评注的解释，在其委派前的任命同意制度是不适用的。 

信使在原则上是由派遣国自由选派的，因此事前并不将其姓名提交接受国取得同意。 

但如果接受国在信使到达该国执行其职务之前便不欢迎该信使，那么该国可如同封 

已经同意过的使团团长那样的情况，通知派遣国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或者不能接受 

的人，其效果与使团团长的情况相同。例如，如果振遣国认为将派遣国对该信使的 

委派进行通知是合适的，成者它按接受国要求办理入境申请签证，就可能发生上述情况。 

因此委员会认为最好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1 款的案文加上第三句，规定 "可在某人 

到达接受®领土之前宣告其力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 这一句在本评注第 I 

段中提到的编暮公约的相应条款中都可以找到。

( 3 ) 本条革案按照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9 条的用语，来表述宣 

告 " 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取决于为接受国不欢迎的外交信使有外交官衔(不 

受欢迎的人）或没有外交官衔（不能接受的人）。

( 4 ) 接受国宣告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无论是在其进入其领土 

之前作出决定，还是之后在该国停留期间作出决定，按照本条草案的解决办法，在 

两种情况下接受国都不必对其决定进行» 释或说明理由，除非它劣有决定。这种任 

意的方法不仅表明了接受国的主权，而旦在件多情况下，出于政治或安全方面的利 

益或其他考虑，证明也是有道理的。

( 5 ) 正如本条草案， 1 款所指明的，接受国宣告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



受的人之后，派遣国即应召回其信使。信使不被召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第 9 

条第 2 款所述，因为他是接受国的国民。因此本条第 1 敦规定派遣国的其一种选择 

办法是"终止其在接受国执行的职务"。这句话也包括信使尚来到达接受国领土但 

正在前往途中的情况。这句话也表达了这样一小慨念，即终止的职务是指被接受国 

宣告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的信使在该具体的接受國执行的职务，而不是 

负有多种职务的信使可能在# 一接受国执行的职务。

第 2 敦

( 6 ) 本条所载第 2 敦带有括号。这一款，在本条草案以前的案文中是没有的，

是根据本评注第 1 段所列各项编暮公约相应条敦中的类似规定拟订的。委员会一些 

委 员 对 于 在 第 1 2 条中写进基本上涉及特别报告员在劣一条草案中说到的问颇， 

即第 2 8 条草案关于信使特权和豁免的期限问题这样一敦是否可取表示疑问。因此， 

委员会决定将该敦置于括号中，但须在审议第2 8 条草案时再来审议第2 款 。

第 1 3 条

便 利

1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給予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便利。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根据请求尽可能协助外交信使取得临时住处， 

并通过电信系统与派遣国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

评 注

( 1 ) 本条以 " 便利 " 为标题，将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的一组条敦草案中关于一 

般便利的第 1 5 条草案、关于通讯自由的第 1 8 条草案和关于临时住处的第 1 9 条 

草案合为一条，并作了修改。

暂时通过的第 1 3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 1 5 、 1 8 和 1 9 条，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A Æ 会议，补编第 1 0 号 》 （A/^38/10 ) , 注 190,  
19  3 和 1 9 4 。



( 2 ) 第 1 款具有普遍性，它的直接来源是 1 9 6 ]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5 条； 1 9 6 3 年 《结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2 8 条；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 

第 2 2 条；以及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2 0 和第 5 1 条。

( 3 ) 外交信使作为派遣国的官员，当其在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内执行职务时， 

可能对其旅行需要某种协助。信使可能需要的便利可包括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给予 

他的各种都助或合作，以便迅速执行其职务而无过多的困难。其中一些便利由于具 

有必需的和重复的特点，在事前便可以设想到，而劣外一些便利的性质则是不可预 

见的。因此在一项条款中把它明确地写出来既不容易也不方便。关于便利的性质和 

范围，总的要求是完全按照信使正常执行职务的需要给予便利。便利可视情况由中 

央或地方当局给予。便利可能是技术性的或行政方面的，涉及到允许进入或进入派 

遣国或接受国的领土，或为确保外交邮嚴安全而提供的协助。正如委员会 1 9 6 1 年 

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敦草案中相应的第3 3 条的评注所说， "为本条所述的便利下定 

义是困难的，因为这取决于每一特定事例的情况。然而应该强调，提供便利的义务 

仅限于视特定情况的需要，提供合理范围的便利" 。 还应补充说明，为外交信使 

执行其职务而給予他的便利的性质和范围构成其法律地位的重要方面，因而必须视 

之为保护派遣国与其使团，领馆和代表团之间通讯自由的重要法律手段。委员会至 

少有一位委员反对第 1 款。

第 2 敦

( 4 ) 本敦涉及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信使的两项具体便利。本敦的主题是特别报 

告员提出的草案中两条单独条敦草案的内容，即关于通讯自由的第 1 8 条和关于临 

时住处的第 1 9 条。委员会认为由于邀辑上以及文字简炼方面的原因，最好将两项 

规定合并为一敦，作为第 ] 3 条的第 2 敦。

( 5 )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为信使在其领土内执行其职务而可能给予的实际便利范 

图内，第 2 敦具体提到在某种情况下根据要求为信使取得临时住处所给予的协助。

《 1 9 6 1 年 •……年鉴》，第二卷，第 U 1 更，文件A / 4 8 4 3 ,第二章，第四节。



—般说来，外交信使须自已I單决其旅行中出现的一切实际问颜，包括其住处。然而，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外交信使可能找不到自己居住和保护外交邮袋的适当盤时住处 , 

例如当他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行程，或在某地停留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可能会 

要求接受国或过境国协助他获得这种临时住处。重要的是使外交信使与其擔带的外 

交邮袋处于安全可靠的住所，防止闲人擅自闻入或进入，危及外交邮袋的安全与完 

整。因此本款规定接受 i l 或过境国应给予信使正常执行其职务所需要的便利。本敦 

中 " 尽可能 " 等字说明这样一小事实，即对提供这种便利的义务的理，，仅限于合 

理的范围内，这种义务是提供手段，而不是确保其结果。委员会认为，虽然按某些 

国家的国内组织，在国家机关的干涉下可以确保易于找到旅馆或其他住处，但按其 

他国家的国内组织，在这方面国家和私人是处于平等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协助 

信使取得临时住处的义务在某种场合或某种情况下可能证明是一种难于负担的义务。 

因此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

( 6 ) 第 2 款明确指出的另一项便利是接受国或过境国视情况根据要求协助信使 

尽可能通过电信系统与派遣国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的义务。 

这种便利应直接联系信使的职务来考虑。这种情况可能是当外交信使在途中或在中 

途暂时停留的某地，可能需要与派遣国主管当局或驻外使馆直接通信联系，以便请 

示或通知他们有关延返情况，改变运货单或报告其他任何与执行其职务准关的情况。 

接受国或过境国提供这种协助，在必要时须给予信使使用包括电话，电报、电传和 

其他现有服务在内的适当电信手段的便利。在一般可以获得通信工具的通常情况下， 

原则上不应要求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协助。只有当信使没有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的 

直接都助或合作，他便无法克服现有困难或障碍时，才有理由要求协助。在这方面， 

履行这种协助义务可能包括确保外交信使通过一般公用电信系统优先通话，或者在 

紫张情况下可能让信使通过其他电信系统通话（如警方的电信系统等）。还应指出， 

采用本评注第5 段所II释 的 " 尽可能 " 等字的限制也适用于这种协助义务。

(7) — 些委员保留了他们对本条第 2 敦以及鉴个这一条的立场。



第 ] 4 条 1"

进入接受国和过境国的领土

1 . 接受国和过境国应允许外交信使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其领土。

2 . 如需要签证，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尽快签发外交信使的签证。

i f  ^

(1) 本条款转述了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1 6 条草案，只在措辞方面作了一点小 

的修改。它基本上係效 1 9 7 5 年推也纳关于国家代表权公约第7 9 条。

第 1 款

(2) 接受国或过境国充许外交信使进入或通过其领土是信使执行其职务不可缺 

少的条件。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信使进入或过境的便利是信使完成其承担的任务一 

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一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国家允许外交信使进入其领 

土的义务在国际法和国家实践中被确定为通过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实现公务通讯自 

由原则中一项基本因素，也是上文第 8 条及其评注，特别是第 2 段中提到的自由委 

派信使这一特点的必然结果。如果拒绝外交信使进入接受国的领土，那么显然会胆 

碍他执行其职务。

第 2 敦

( 3 ) 接受国或过境国给予外交信使进入其领土的便利在报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 

制定的关于允许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外国使馆和其他使团以及官方代表团的成员通 

过其领土的制度。这些便利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边境时不受胆碍并迅速地通过移民 

局和其他检查部门。有的国家的制度对所有外国旅客或某些国家的国民需要入境或 

过境签诬才能入境，采取这种制度的接受国或过境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并在可能时以 

倚化的手段给外交信使签发入境或过境签征。通过倚化程序的国家规章和国际协定

暂时通过的第 1 4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 1 6 条，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a O ) ,注 1 9 1 。



为外交信使签发长期的多次出入境有效的特别签证， 已确立了大量的国家实践。

第 1 5 条

行动自由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关于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的地区的法律 

规章限制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需在该国领土 

上的行动和旅行自由。

W ^

( 1 ) 本条直接来源于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四项多迫公约中的有关条敦，即】96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6 条，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4 条，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2 7 条和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2 6 和第 

5 6 条。

(2)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上的行动和旅行自由是外交信使正常执行其职务的 

男一小基本的条件。它也是外交通讯自由这一普遍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访碍 

行动和旅行自由的做法必将导致胆碍外交通信的递送，从而对公务通讯造成不利影 

响。为了确保行动和旅行自由，接受 Si或过境国当局除特殊情况外应协助外交信使 

，决其旅行中遇到的警方例行的查问、海关检查或其他检查或控制造成的可能的困 

难和障碍。通常，外交信使在执行其任务期间他本人必须为其鉴小旅程作出全部必 

要的旅行安排。在特殊情况下，信使可能不得不要求接受国或派遣国当局协助搞到 

适当的交通工具，如当他碰到难以充服的障碍并可能耽误他的行程，但在地方当局 

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合作下，则障碍可能克服的情况。

( 3 ) 行动和旅行自由须給予外交信使使用所有可得到的交通工具和采用接受国

154 暂时通过的第 1 5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1 7 条，见同上，注 1 9 2



或过境国领土内适当路线的权利。然而，考虑到外交信使的行动和旅行自由须服从 

其携带外交邮贷的职务这一事实，应该认为信使必须采取最适当的路线，即一般应 

是安全、迅速和经济地将邮 .袋送达其目的地最方便的旅程。正是为了强调本条敦是 

从职务的角度考虑，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最初的提法" 应确保外交信使在执行其官 

方 职 务 时 …在其领土上的行动自由" 改为较精确的说法" 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 

职务所需在该国领土上的行动和旅行自由" ，这句话转述了 I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 

约 》相应规定（第 2 7 条 ）中的提法。

( 4 ) 此外，在接受国或过境国某些地区， 由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宣布为禁区或 

管制地区，因此涉及这种地区，可以对信使的行动和旅行自由规定某种限制。对行 

动和旅行自由的这种限制已得到国际法和关于外国国民包括•使馆和其他使团成员在 

内的国家实践的普遍承认，本评注第 1 段所列有关外交法和领事法的现行公约的各 

项规定也明确予以承认。正是为了与上述规定的文字保持统一，委员会对特别报告 

员提出的本条草案的最初提法作了某种修订。将"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接近或管制 

接近的地区" 一句改为"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的地区 "。有人认为委员 

会如果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那么应保持那种提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报 

告员提议的本条敦末尾 ‘‘ 或避回派遣国途中" 这句短语也删去了。委员会认为该短 

语对本条敦不增加任何意义，而且可能造成对没有相应短语的各项公约作出错误的 

解释。男一方面也应指出，根振委员会 1 9 5 8 年关于外交交柱与豁免的条敦草案 

中相应规定的评注，规定禁区不得非常广泛，以致行动和旅行自由成为幻影。

见第 2 4 条草案的评注， 《1 9 5 8 年….，…年 鉴 》，第二卷，第 9 6 页，文件 

A / 3 8 5 9号，，三章，第二节。



人身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得到接受国，或视情况，得到过境国的保 

拍。他应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2 _ _ &

( 1 ) 本条关于接受国和过境国的义务，其直接来源是以下的外交法和领事法多 

进公约中关于信使人身不可侵犯的规定： 1 9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 

条第 5 款和第 4 0 条第 3 敦；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 条第 5 款和 

第 5 4 条， 3 敦；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 2 8 条第 6 款和第 4 2 条第 3 敦； 

1 9 7 5 年维也纳关于国家代表权公约第2 7 条第 5 款，第 5 7 条第 6 款和第 8 1 条 

第 4 敦 。

( 2 ) 将本条敦所依据的上述条敦和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9 条 

规定的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的条敦作一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交信使的人 

身不可侵犯就其范围和法律含义而言，非常接近外交人员，这主要是由于信使的职 

务关系到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以及来往公文的机密性受到法律保伊。信使的 

不可侵犯不仅来自上述多迫公约的规定，也来自其他大量国家实践的形式，如双速 

领事专约和国家立法规定。

( 3 ) 信使不可侵犯的原则具有西重性。一方面意味着对接受国和过境国来说负 

有基本上是消极性的义务，根据这种义务主要表现为不采取行动的责任。因此，信 

使不应受到逮捕，拘留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对其人身的暇制 ,并免于相当于直接j|^^追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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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信使人身不可侵犯两重性的另一方面，使接受国和过境国方面必须承担积 

极的义务。在这方面，本条敦草案以前的案文载有第2 敦 ，全文如下： "接受国或 

可适用情况下的过境国应以应有的尊重对待外交信使，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 

止对外交信使人身、自由或尊严的任何侵犯，并应起诉和惩罚对这种侵犯行为负责 

的人。 " 由于各种原因，委员会认力删去第2 款而以暂时通过的措词的方式拟订本 

条敦更合适。本条敦保拍的概念已包括了所删去一敦的基本内容，即接受国和过境 

国有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对信使人身、自由或尊严的任何侵犯。此外， 

为了与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多速公约中类似的条敦取得一致，委S 会认为删去所提 

议的第 2 敦更便于尽量按照上述规定拟定本条敦，并在本条敦的评注中对保护慨念 

进行阐述。因此，接受国和过境国有义务尊重并确保尊重外交信使的人身。它们力 

此必须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

( 5 ) 尽管保护和尊重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责任具有广泛的特点，但作出某些暇 

制也是适当的。正如本条所规定的，信使应在" 执行其职务时"得到接受国或过境 

国的保护。此外，按照委员会 1 9 5 8 年关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草案 1 " 第 2 7 条(该 

条为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的第2 9 条的基 

础 ）的评注第 1 段，应作这样的理解，信使的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不排除对信使采取 

自卫的措旅，或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防止信使犯罪而采取的措施。

《] 9 5 8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 9 7 页，文件 A / 3 8 5 9号，第三章，第二 

1T。



脑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1 . 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不可侵犯。 接受国或过境国人员非经外交 

信使的同意不得进入临时住处。 在火灾或其他灾香的情况下需立即采 

取保护行动时可假定已取得这种同意。

2 . 外交信使应尽可能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其 II佐时住处所在地

3 . 外交信使的條时住处应免于检查或搜查，除非有严重的根据可以 

认为住处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持有或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持有 

或进出口的物品。 这种检査或搜査只有在外交信使在场时才可以进行， 

但检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的不可侵犯权或他携带的外交邮袋的 

不可侵犯权，也不得对外交邮袋的运送造成不合理的拖延或障碍。

评 注

( 1 ) 关于外交信使临时住处不可侵犯的问题无论在联合国主持通过的四项编暮 

公约中，或在任何一项外交或领事法方面的其他国际协定中，都没有具体的规则。 

然而，在这些公约中却载有关于使馆成员的私人住宅地位和特别便节团，常驻国际 

组织代表团成员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私人住处地位的规足。 这些规定是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0 条； 《特别使节公约》第 3 0 条以及维也 

纳国家代录权公约第 2 9 条和第 5 9 条。

( 2 ) 信使的住处一般安排在使馆馆舍，使馆所有或使用的私人公寓，或使馆成 

员的私人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信使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将按照上述公约的 

有关规定或习惯国际法受到保护。 如果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恰好是旅馆，汽车旅 

馆、宾馆、私人公寓和其他招待客人临时住宿的公共设施，那么就出现了关于外交 

信使临时住处不可侵犯的特殊规则是否适用的问题。

暂时通过的第 1 7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2 1 条，见上文注



( 3 ) 委员会对于如何僻决上段提到的问题有分跋意见。 一些委员认为，就不 

可侵犯而言，不能将暂时性的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与使馆馆舍或使馆成员的私人住 

处等同起来• 此外，所提议的不可侵犯在职务上是否需要也很有疑问，因为在许 

多情况下，信使不可能将外交邮袋放在临时住处一一因为他已经交出邮袋，或因其 

他原因不放在临时住处一 一 这样使得对信使條时住处给予不可侵犯成为保护邮嚴所 

不需要的多余的特权。 此外，在同一时间并在不同地点保障大批信使临时住处的 

不可侵犯这个任务，很可能证明是许多接受国或过境国难以忍受的负担。 在这方 

面，委员会位委员强调了过境国可能面條的特殊困难。

( 4 ) 然而其他委员认为，考虑到外交信使执行的官方职务对于派遣国驻接受国 

或过境国领土内的使馆或领馆正常执行职务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其住处尽管是临 

时的，也应享有与给予使馆馆舍或使馆成员私人住处类似的保护。 信使在公务旅 

行中途站停留或到达终点停留时也有这种情况。 此外，信使住处的"临时"性与 

使馆成员私人住宅相比，只是相对意义上的" 临 时 " ，因为后者归根结底也是"條 

时 " 的。 期限并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特别使节可能只停留两-三天，也许比 

大多数外交信使的旅行都短，可 是 1 9 6 9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3 0 条却给予特别 

使节团成员的临时住处不可侵犯权。 信使的临时住处，按他作为信使来说，是他 

唯一的住处，因此是他真正的私人住处。 对此他回忆道，委员会 1 9 5 8年关于外

交交往与豁免的草案第2 8 条 （该条力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0 条 

的基础）的评注第 1 段明确指出， " ‘ 外交人员的私人住宅，, 必定连外交人员的 

临时住处也包括在内" ， 因此将"临时住处 " 与 " 私人住宅 "等同起先  此

外，给予信使临时住处不可侵犯权的理由不是保护邮袋；而是对第 1 6 条规定的信 

使人身不可侵犯的弓I伸。

( 5 ) 鉴于上述反映出的意见分坡， 委员会尽管已暂时通过对本条敦的一读 ， 

但它希望在记录中记下：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 委员会所决定的这小草案并未得到 

全体委员对本条所有各款的一致同意。 某些委员对第 1 款第一句持保留意见，而

《 1 9 5 8 年……"年鉴》，第二卷，第 9 8 页 ，文件A / 3 8 5 9 ,第三章，第二节。



其他委员则对第3 敦持保留意见。 有些委员还对墓个这一条持保留意见》

第 1 敦

( 6 ) 从接受国和过境国的观点看，第 1 款第一句规定的信使临时住处的不可侵 

犯具有两小方面。 就消极意义而言，它们有义务阻止.焚本国人员为任何官方目的 

而进入信使的住处，除非取得如第 1 款第二句规定的信使的同意。 这包括免于任 

何搜查，征用，扣押和执行，因此即使是依照一道司法命令也不可进入信使住处》 

当然，可以对住处的私人房产主采取执行措施，只要不进入信使的條时住处。

( T ) 第 1 敦第三句依据其他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多迫公约中的类似规定，即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1 条 ，以 及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25  

条。 在火灾或其他灾，的情况下适用的" 需立即采取保护行动等字是用来限制 

信使已经同意的假定。 这种行动显然只应该是为了救灾的目的，因为这种灾吾可 

能造成公， ，并危香公共安全或信使本人及邮袋的安全，而不应采取可能超出原来 

这小目的的任何措施》

( 8 ) 信使临时住处不可侵犯也意味着接受国或过境国负有一种更力积极的义务。 

它们应确保信使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防止闲人擅自侵人  在旅馆中以及在向来

客开放的其他住房设施中，对于旅客的私人生活，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这和保护 

措施，是这种地方通常都有的指施。 这种指施已彼人们认为在向公众开放的设施 

中的治安的主要特征》 然而由于信使的官方职务，特别是对其携带的外交邮栽的

保护，可能在特辣情况下证明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是有道理的。 在这方面，本条草 

案以前的案文所载的第2 象如下：

"接受国或过境国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旅，保伊外交信便使用的临时住处 

不 受 侵 入 "。

尽管为了草案文字筒练起见，该敦在本条款暂时通过时被删去了，但委员会认为其 

内容的要点应在评注中给予适当的反映。 —些委员由于本评注第3 段所述理由反

对本条第 1 Ml



( 9 ) 本款是本条敦草案以前的案文所没有的。 加上这一敦反映了委员会的这 

个意见，即认为信使须通知有关国家其临时住处所在地，以使于接受国和过境国履 

行本条第 1 敦所载义务。 因此，本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接受国和过境国当局 

履行其义务，以执行信使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委员会也认为在违反这些义务的 

情况下，如果不符合本敦的要求，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也就不存在了。 "尽可能 ' 

等字是说明，在特殊情况下，由于实际上没有可能性，信使可能无法提供这种情况。

第 3 敦

a o ) 第 3 敦是力了使派遣国保炉信使和邮袋的利益与接受国或过境国保护.其安 

全的利益之间建立平衡。 它对于信使临时住处不可侵犯的规则提出了在某种条件 

下的一些例外和暇制。 因此，当有严重的根据可以认为除有封印的外交邮袋外， 

在信使使用的房间或公寓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持有或进出口的物品或检疫 

规章管制持有或进出口的物品时，可以对临时住处进行检查或搜查。 在这种情况 

下，检查只有在外交信使在场时才可以进行，而且丝毫不得影响外交邮袋的不可侵 

犯。 这样一种规定的目的，一方面是遵守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和规韋，尊重其 

合法权益，劣一方面也是保护外交邮换的不可侵犯，还应补充一句，对外交信使临 

时住处不可侵犯的例外的适用不应对外交邮袋的运送造成不合理的障碍或振廷>

还应指出，某些委员认力，本款没有道理而且多余，因为他们认为对进出口的物品 

的管制只有在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上的出入境地点才行使这种管制。

a i ) 外交信使在长途旅行时 -•*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当信使使用私人车辆来 

往于一国的城市之间，如日内瓦和係尔尼之间，纽约市和华盛顿之间，罗马和米兰 

之间，巴黎和马泰之间等，派遣国可能在这些地方驻有使馆，领馆或其他使团，因 

此信使"-股使用这些使、领馆的交通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对车辆的保护，在多 

这公约或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中都有所论述。 当信使使用本人的交通工具执行其

职务时，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适用关于个人交通工具不可侵犯的特别规 

定。 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的这组条敦草案所载第2 2 条 第 1 敦，案文如下：



" 外交信使在执行官方职务时所使用的小人交通工具应免于检查，搜查 , 
征用、和留和执行措施" 。，6。

该第 2/款 ，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与目前'第1 7 条第 3 款相似。 委员会在全 

体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特别报告员建议，由于讨论没有充分迹象表 

明赞成这一条款草案，因此可将该敦删去。 委员会在决定删去所提议的这一条敦 

草案的同时，感到应在第 1 7 条的适当评注中反映这样的观点，即外交信使一旦使 

用交通工具执行其职务时，不得对这种交通工具采取可能访碍或拖延执行职务，特 

别是递交邮袋的措施

第 1 9 条 16»

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查

1 .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查。

2 .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 

信使小人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 

税、捐税和有关费用，但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3 . 外交信使的小人行李应免于检査，除非有严重根据可以认为行李 

中有不属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視国法律所 

禁止或检疫规章所管制的物品。 这种检査只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评 注

( 1 ) 本'条第2 和第3 款的直接来源是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6 

条；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 0 条；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3 5 条； 1 9 7 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第3 5 和第 6 5 条。

见上文注 6 9 。

暂时通过的第 1 9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2 4 条，见上文注 7 2,



( 2 ) 免除外交信使人身检查的主要原因是承认其官方职务，根据是关于国家公 

务上的通讯自由以及委派执行这种职务的人享有不可侵犯权的这些基本原则。 免 

除人身检查也被视力对国家官员的一种礼遇„

( 3 ) 本款以前的案文包括这样一个短语" 包括一定距离以外的电子或其他机械 

装置的检查" 。 委员会普遍感到这个短语不合理地扩大了这一原则，与几乎所有 

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背道而驰，在一服实践中，连外交人员也服从这种措施而不加 

反对。 除开某种形式的犯罪，如非法贩运外市，麻醉品，武器和货物已达到惊人 

的程度外 , 由于到处漫延的国际恐怖行为和劫持飞机以及其他形式的空中强盗行为， 

也有理由采取更加仔细地检查旅客及其行李的特别措施，包括使用电子和机械装置 

检查或扫描检査。

第 2 敦

( 4 ) 各国的法律和规章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实践已形成的一种鲜明的趋向，即 

给予外交信使海关上的特权和豁免与给予使馆成员的类似，不过在某些方面按信使 

的具体情况而定。 因此，作为本评注第 1 段所列各项规定基础的条款草案的评注， 

比照适用本条款的解释是有益的。

( 5 ) 鉴于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停留期间短的特点，允许入境和免除关税只适 

用于信使在个人行李中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不适用于以后进口断物品，然而， 

这一点不应解释为徘除非随身携带的行李的情况，由于所选用的交通工具，运输上 

的延误或搞混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这种行李可能比信使本人晚到。

( 6 ) 本款受到 " 按照 〔接受国或过境国〕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律"一句的 

m i 委员会的理解的是，该句是指在信使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之时可能是有效

的那些法律和规章。 关于准许小人和货物通过这境的法律，规章，包括在边境检 

查点移民局、海关以及检疫所梭査的法律和规章属于国家管辖范®。 其目的在于

保护本国的安全，经济，财政和其他合法利益。 尽管本条款未明确规定，但应理 

條为这些法律和规章基本上涉及形式上和其他程序方面的规定，目的是防止对免除 

可能的滥用。 正如委员会 1 9 5 8 年关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草案第3 4 条 （该条为



19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6 条的基础）的评注所述， “因为这些免除 

易于受到i监用，各国经常制定规章，特别是暇制进口物品的数量，或外交代表机构 

进口物品的期限，或规定免税进口的物品在一段时间内不得转卖。 这种规章不得 

视力不符合接受国必须给予所述免除的规则" 这条原则应比照适用于外交信使》

( 7 ) 本条敦草案以前的案文中免除关税的例外是" 但存放，车运和类似服务的 

费用除外" ，现改为 "但力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因力感到这样更适合 

信使的情况。 一般说来，信使不需要存放或车运服务，而只有意外和偶然需要的 

服务》而对这种服务他是应该付费的。 这样修改的用语也符合其他条款，比如第 

2 0 条的用语。

第 3 款

( 8 ) 本敦规定对外交信使的小人行李免于检査Î 但若有严重根据可认为行李中 

有不属于公用或外交信使小人使用而是为营利目的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 

过境国法律所禁止或检疫规章所管制的物品，则按本款规定限制对这种特权的滥用。 

然而，实施这种例外时，对这种情况具体指出了一项对信使的重要要求和保证。 

它规定这种检查只应在信使在场时进行。

165第 2 0 条

免除捐税

外交信使在接受国和过境国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本来可能需要缴纳 

的 切 全 国 性 、区城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 

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 1 9 5 8 年……"年鉴》，第二卷 , 第 1 0 0 页 , 4 / 3 8 5 9 号文件 , 第三章 , 

第二节。

165
暂时通过的第2 0 条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第2 5 条 ，见上文注 7 3.



评 注

( 1 ) 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编暮公约中没有有关对外交信使免除捐税的具体规足。 

本规定基于这样的考虑，外交信使在各方面受到的待遇应适合其作为执行官方职务 

的人的地位，因此关于免除捐税，信使的标准不应低于使馆行政和技术人员，因为 

他既不是接受国的国民，也不是定居居民。 考虑到上述原因，本规定的材料来源 

是 ：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4 条， 1 9 6 3 年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 4 9 条 ； 1 9 6 9 年 《特别使节公约》第 3 3 条， 1 9 7 5 年维也纳圆家代表权公约 

第 3 3 和第 6 3 条。

( 2 ) 尽管如上所述，本条款在草拟时还是不忘外交信使在某一国家停留期短的 

特点，这使他的情况与使馆成员的情况，多少存点不同，而且使他不大有可能，或 

几乎不可能进行或进入须承担特定形式纳税义务的活动或法律关系。 因此，草拟 

免除原则例外所用的方法不象上述来源条款所用的那种一一列举的方法，它在一般 

叙述免除原则时，提出了某些限制条件。

(3) 上一段的评论反映出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案文有几处不同于特别报告员最初 

提议的案文，最初的案文如下：

"免除捐税

外交信使应免除对人或 ;^物所征收的全国性、区城性和地方性的捐税 , 

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的特定服务所征的 

捐费不在此限 "。

首先，加上了 "在执行其职务时" 一句幾语，以明确指出从职务的角度考虑有关的 

免除，这就排除了信使一切可能的私人活动，使本条案文在规定中可减少关于免除 

原则明文规定外的数目。 第二， "对人或对物" 等字也删去了，因为这些话似乎 

不适合信使停留期短这一具体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使他难以有机会对不动产 

行使嚴有权利。 第三，加入了 " 其本来可能需要缴纳"等字，意思是如果没有本 

条款所给予的免除，他可能需要缴纳这种捐税，委员会有人指出，由于加上了这几 

句，并在本条案文中作了某些阐明，本条应解释为，免除原则适用于外交信使以信



使的身份旅行途中可能碰到的捐税，例如，旅馆税和机场税，但不适用干在接受国 

和过境国居住了一段时期后必须缴纳的捐税。

( 4 ) 本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免除原则的两项例外，因为这些例外对信使无论是不 

是在执行其职务时均适用。 这些例外是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间的间接税 

以及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收的捐费。 这两项例外在本评注第 1 段提到的编幕公约 

中也可以找到。

( 5 )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本条款，同时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宣布要在以后对身为接 

受国或过境国国民或定居居民的信使提出一项具体的规定，其中包括本条款规定的 

免除捐税不适用于信使的情况。

( 6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这组条款草案中载有关子免除小人劳务及公共服务的第 

2  6 条草案。 委员会作出删去本条款的选择，不是因力不同意其基本观点，即 

信使应免于接受国或过境国任何个人劳务或公共服务，特别考虑到信使的主要职务 

是安全迅速递交邮袋，不应受到P且碍；而是感到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停留的时间 

很短，实际上几乎可以排除要求信使提供各种性质的小人劳务和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因此不值得以明文条敦来叙述避离现实的假设情况。

( 7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这组条象草案也包括关于免除社会保险的第2 7 条享案 

然而，载入这样一条草案将超出要求委员会进行编幕的现实实际范m , 如所提议 

的第2 6 条的情况一样，委员会决定不栽入第2 7 条草案。

见上文注 7 4 .  

'65见上文注 7 5 。



第 四 章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格免 

A . 导言

1 。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1 9 5 V 题为 "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格免" 的专题是国际法委员会 1 9 7 8 年第三十 

届会议 .按委员会为了开始本专题的工作所设立的工作组的籍议，并应大会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2/^1  5 1 号决议的要求而决定列入其目前工作计划的》

1 9 6 . 委员会在 1 9 7 9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颂蓬•素差伊库先 

生就本专题提出的初步报告。 制步报告简略地回顾了国际上为编募国家蓄免法而 

作出的努力，并研究了国际法的渊源和国家豁免法的可能内容，包括国家实践、国 

际公约、 国际判决，及作为原始资料的作者意见。 该报告也探讨了初步间题、定 

义、采用归纳法研究本专题的问题、国家豁免的一般规厕和该规则的可能例外，

1 9 7 . 对初步报告进行讨论期间，有人指出，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参考与国家实践 

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有人还强调，另一个 

可能的资料来源是各国的条约实践，因为这些实践表示出同意在某胜具体情况下接 

受某些管辖難免的限制。 在这方面，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发出调查表，请 

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回复，以取得进一步的资料。 委员会指出，各国最了解它们 

自己的实践，以及它们自已在各种活动中对路免的需要，各国政府的观点和评论会

《 1 9 7 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5 2  — 1 5 5 页，文件 A /  

3 3 X 10  , 第 1 7  9 — 1 9 0 段。

1 6 7 《 1 9 7 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 2 7 页，文件 a / c e。4 ^  

3 2 3 ,



恰当地显示出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的编囊和遂渐友展应有的方面。

1 9 8 。继初步报告后，特别报告员提出第二次报告供委员会 1 9 8 0 年第三十二 

届会议审议 i"他在报告内提出六条条款草案； "本条敦的范围" C第 I 条 ）； "用 

语 " （第 2 条 "解释性规定" （第 3 条 ）； "不属本条敦范围的管辖豁免"(第 

4 条 ）？ "本条款不溯及既往" （第 5 条 ）； " 国家豁免原则，，（第 6 条 ）。 头 

五条姐成题为"导 言 " 的第一部分，第六条则放在题为"一般原则 " 的第二部分内 . 
委员会将第 1 和第 6 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按照起草 

委员会的建议暂时通过题为" 本条款的范围" 的第 1 条草案和题为" 国家豁免 " 的 

第 6 条。

1 9 9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 1 9 8 1 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提出的第三次报告，7,中建 

议下列五条条敦草案案文Î "权眼规则与管辖豁免" （第 7 条 " 国家的同意"

168

}6$

收到的资料最初由秘书处签理编排并以英。法、饿和西班牙文发表如下：第一 

部分载有各国政府对调查表的答复（A/CN. 4 X 3 4 3和 Add, 3 — 4 )。第二部 

分载有各国政府连同其对调查表的答复一并提交的有关资料 ( AXC^o 4 / 3 4 3 X  

Add。1 )。 第三部分载有尚未对调查表提出答复的各国政府所提交的资料 

(Ay^OX 4 ^ 3 4 3 X A d d , 2 )。 这些材料现载于联合国法律丛书（英文或法文 

本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资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L  V, 1 0) ,下文简称《关于管精雜免的资料》。

《 1 9 8 0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9 9 页，文件A/CU。4^ 33 1  

和 Add。1。

委员会第 1 6 2 2 至 第 16 2 6 次会议讨论了第二次报告。 参看《 1 9 8 0 年，，，-，… 

年鉴》。第一卷，第 19 5  — 2 0 4 页和第 2 1 4  — 2 2 0 页。

《 1 9 8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r 第 1 2  5 页，文件A/CE。4 /  

3 4 0 和 Add。1 。



( 第 8 条 ）； " 自愿服从" （第 9 条 ）； "反 诉 " （第 1 0 条 ）； "放弃豁免"(第

1 1 条 第 三 次 报 告 所 载 五 条 条 款 草 案 放 在 题 为 "一般原则 " 的第二部分，紧 

接着智时通过的第6 条草案。 委员会将第 7 至 第 1 1 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在 

同一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报据委员会内进行的讨论救订了他原来提出的五条草案 

的修订案文，合并成下列四条£ " 实行国家豁免的义务" （第 7 条 ）； "国家的同 

意 " （第 8 条 " 同意的表示" （第 9 条 ）和 "反 诉 " （第 1 0 条 供 起 草 委  

员会审议。 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审议这些条敦。

2 0 0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 1 9 8 2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提出的第四次报告《"中讨 

论了题为 " 国家豁免的例外" 的条敦草案第三部分，弁建议两条条款草案： "本部 

分的范 f f l " ( 第 1 1 条 ）；和 "贸易或商业活动" （第 1 2 条 ）。 委员会决定将 

第 1 1 和 第 1 2 条送交起草委员会。 委员会又决定暂时通过的第6 条应由起草委 

员会根据对构成第二部分的其♦ 条款草案的讨论重新进行审议，并决定起草委员会 

也应审议与" 管辖 " 和 " 贸身或商业活动" 的定义间题有关的第2 条和第 3 条规定。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智时通过了第2 条 （第 1 敦 (a)项 ）、 

第 7 、 8 和 9 条草案以及第 1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 起草委员会重新审议了暂时通 

过的第 6 条案文，虽然没有就此提出新的案文，但同意在以后的会议上重新审议这 

—*条。

2 0 1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 1 9 8 3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第五次报告W 中 

建议在草案第三部分增列三条条款草案。 这三条是： " 雇用合同 " （第 1 3 条 ）； 

" 人身伤事和财产损香，，（第 1 4 条 ）；和 "财产的所有权、 占有和使用" （第 15

，" 同上，第二卷 C第二部分），第 1 5 7  — 1 5 8 页 件 A / 3 6 ^ 0 ，第 2 2 6 段。 

A/CISr。4/<357 和 C o r r。1 。

见 《大会正式记录D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 编 第 1 0 号 》（A / 3 7 / 1 0 ) ,第 198  

段。

同上。

A/GIf. 4 / 3 6 3  fPC or  r. I fpA dd。I fPAdd。1/ G o rr. 1 。



条)。 委员会也收到一位委员就本专题提出的备忘录（ 4 / 3 7 1  ) 。 委员 

会在结束本专题的辨论后，决定将第 1 3 、 1 4 和 1 5 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委员会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暂时通过第2 条 （第 1 款te)项 ）、第 3 条 （第 2 敦 ）、 

第 1 0 、 1 2 和 1 5 条 草 案 在 同 一 届 会 议 上 ，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内的讨论 

狱订了第 1 3 条 草 案 " 雇用合同 " 和第 1 4 条 草 案 "人身伤兽和财产损香 " 的 

修订案文，提交起草委员会。 由于时阿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审议这些条款或重 

新研究第 6 条草案的问题。

2 •本届会议审议这小专题的情况

2 0 2  .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收剑特别报告员就本专题提出的第六次报告（A/CN. 4X  

3 7 6 和 Adds.  1 和 2 )。 报告讨论了第三部分关于国家豁免的例外的条款草案并 

载有五条条款草案： " 专利、商标和智力产权" （第 1 6 条 ）； " 纳税责任和关税" 

( 第 1 7 条 ）； "股权和法人团体的成员资格 "（第 1 8 条 ）； " 商业使用的船舶" 
( 第 1 9 条，备选案文A 和备选案文 ;B ) ; 和 "仲 裁 " （第 2 0 条 ）。

2 0 3  .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 1 8 3 3 至 第 1 8 4 1 次和第 1 8 6 9 次会议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2 0 4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指出在第六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关于迄今 

为止所提出的条款草案的评论和建议》 他也提到 1 9 8 3 年 1 1 月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最近一次法律顾问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的国家司法裁决》 他说

他曾参考所有这些评论，建议和国家实践，考愿到这盐材料，他在第六次振告里提 

出了几条条款草案，

见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 3 a ^ 0 ) ,第 9 4 

段。

' 7 8同上，第 9 5 段9 

同上，注 5 2 。

同上，注 5 3 。



2 0 5 . 委员会第 1 8 3 8 次会议决定将第 1 6 ,  1 7 和 1 8 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审议。 由于时间不够，委斤会未能结束对第 1 9 条的审议，也未能审议第2 0 条， 

委员会决定在明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这些条款。

2 0 6 . 按照起草委负会的建议，委员会在第 1 8 6 8 和 第 1 8 ⑩次会议上暂时通过 

了 第 1 3 ， 1 4 .  1 6 ,  1 7 和 1 8 条草案。

2 0 7 . 在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1 6 条草案方面，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出了第 11  

条草案第 2 款的案文/ s f 委员会第 1 8 6 9 次会议决定将第 1 1 条草案第 2 款送交 

起草委员会进行审议

2 0 8 . 下面力大会提供了委员会本届会议对第1 9 条草案断辩论的筒經搞要 .

2 0 9 . 特别报告员介绍关于商业使用的船舶的第1 9 条 时 指 出 ，对于这个专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1 条韋案第2 款案文如下 :

" 第 1 1 条

本郁分的范围

2 .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访碍一国行使政府权力对处于其领土范围内 

的动产或不动产，工业产权或智力产权采取的国有化措施的城外效力问题。 " 

特别报告廣第六次报告提议第 1 9 条草案的备选案文A 如下：

"第 1 9 条 Ç备选案文A 一）

商业使用m m h

1 . 本条适用于：

" ( a ) 海襄诉讼；和

" ( 13 )关于任何可提起海♦ 诉讼的要求的司法程序， 

r 续 ）见下页



2 . 除另有协议外，一国不得在下列诉讼中对另一国法院的管辖接弓I格免：

" ( a ) 对厲于该国的船舶提起断物权诉讼；或

" ( b ) 为执行有关这种船舶的要求而提起的对人的诉讼，如果在诉讼事由

产生时，该船舶是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用途。

3 . 如对属于一国的船舶提起物权诉讼以执行有关厲于该国的男一船舶的要

求，则本条第二款(a)项不适用于本款首先提到断船舶，除非在诉讼事由 

产生时，两艘船舶都用于商业用途。

4 . 除另有协议外，一国不得在下列诉讼中对另一国法院管辖接引養免：

( a ) 对属于该国的货物提起的物权诉讼，如果在诉讼事由产生时，货物和 

载运货物的* 舶均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用途；或 

(切为执行有关这种货物断要求而提起的对人的诉讼，如果载运货物的 

船舶当时是用于或意图用于上述用途。

5 . 上述规定所指厲于一国船舶或货物也包括该国有或控制或该国对其 

主张一项利益的，舶或货物；在本条第 4 款的 PE制下，本条第 2 款不仅 

适用于船舶，也同样适用于船舶以外的财产。 "
特别报告资第六次报告提议断第 1 9 条草案的备选案文B如下：

第 1 9 条 （'备选案文B )

商业使用的船舶

1 . 一国如拥有， 占有或在其他情况下使用或经营一艘商业使用的船舶， 而

该船舶的商业活动产生的争议属于男一国法院的管辖范围，则该国应视

为已同意在对该船舶，货物和所有人或经菅人提起如物权或对人的海事

诉讼中由该另一国法院行使管辖，如果在诉讼事由产生时，该船舶和 r 或】 

属于该国的男一艘船舶和货物是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用途，从而，除非 

另有协议，不得在该司法程序中援引管辖格免。

2 . 第 1 款只适用于：

( a ) 海事诉讼；和

( b ) 关于任何可提起海事诉讼的要求司法程序。"



题，从其细节来说，英美法系的法学家可能要比大陆法系法学家更熟悉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强调研究英美海事法的实践，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之初有大量 

的判例法赞成实行豁免。 海事法主要是在海洋大国的法律体系范围内发展起来的， 

其中英美海事法的实践在法律发展中起过主要作用。 他说，他也研究了其他国家 

的实践和条约的制度。 它们都显示出在初期有一些摇摆变动，但是最后，连英美 

法的实践在内也是完全放弃了绝对豁免的学说，司法和政府实践则日益倾向于对政 

府拥有和经菅的用于商业及非政府用途的船舶采用更有限制性的豁免理论 „

2 1 0 . 对 第 1 9 条进行断辨论显示出， 国际法委资会有些委员对本条对发展中国 

家海运贸易产生断影响持有某些保留。 有人指出， 发展中国家的海运贸易基本上 

是由各国政府控制并不完全相当于与私菅部门同一形式货易有关的商业活动的 

慨念。 因此，各国政府作为海运承运人或商船经营人进行贸易其动机并不总是在 

于菅利。 所以他们认为，第 1 9 条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海上运输和贸易陷入不利的 

处境。

2 1 1 . 不过，有些人不同意上述立场。 他们认为，应该承认，在现有的世界经 

济制度中私营和公菅郁门的控制程度各不相同。 对那些其私菅郁门主要是从事包 

括海上货运或一般性海上运输的贸易的国家来说，如果对外国同样从事贸易的政府 

单位给予任何特权，都会使它们本身陷入不利的处境。 在国际航运方面，要私营 

的商腊同充分享有管辖豁免的跋府商船进行交易或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有人还 

指出，事实上，要是给予政府的商用服舶管辖豁免，就忽视了复杂的海运现实情况。 

船只可能发生事故，例如在公海上碰撞或发生意外。救援人员必须到场菅救。如果救援人员救 

起一» 舶送到海港修理几天以后，该船消失了，他们毫无补救方法。他们不会冒大 

的风险去救海员，援救一国政府拥有的或经营的两船。 因此，豁免可能起相反的 

作用。 有人还提到，按照一般的海事诉讼惯例，船只如因一争端被扣押以执行海 

上留置权，则可以立即提交保释保证金，船舶就可以解除扣押继续其航程。

2 1 2 . 很多委员认为 ， 特别报告员在草拟第 1 9 条时，特别是第 1 9 条的备选案 

文 A 时，太强调英美法律体系了，特别是英美的海事法。 例如，关于物权诉讼和 

对人的诉讼之间的区分以及现行的海事诉讼程序，在其他国家的法律中都没有相当



的慨念， 因此，最好还是使用比较一般的术语，以便不熟悉海事法特性的人更容 

易了解。

2 1 3  . 前面 已 经 提 到 国 际 法 委 资 会 未 能 结 束 其 对 第 1 9 条的讨论。 特别报 

告员表示他撤0 第 1 9 条的备选案文A 并要提出第 1 9 条备选案文S 的修订案文供 

委员会重新审议，

2 1 4 . 特别报告员按照委员会上的讨论情况草拟并向委员会提出第 1 9 条草 

案 " 商业使用的船舶" 的修订案文。

AXCH.4U<L. 3 80  ,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9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第 1 9 条

商业使用的船舶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拥有* 有，使用或经菅一艘商业使用的船舶 

的国家对另一国法院有关该船舶和货物商业经菅的程序，不论是对船舶所 

有人或经菅人提起的程序或其他程序，只要在诉讼事由产生时属于该国的

船舶积货物是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用途，即不得提 0.1管辖豁免。

第 1 敦不适用于：

( a ) 军舰或一国为政府工作经营或使用的船舶；

0 ) ) 属于一国预定用于非商业用途的货物。 "



186

.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格免的条款草案

. 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敦草案案文 

第一部分 

导 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186

本条款适用于一国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法院管辖的豁免<

第 2 条

用 语
87

. 力本条款的目的：

( a ) "法 院 " 是指一国有权行使司法职能的不论名称为何的任何 

机关；

(g) " 商业合同 "是指：

(1) 为出售或购买货物或为提供服务而订立的任何商业合同 

或交易；

本条案文在委员会三十四届会议上重新审査，并暂时通过。 关于对条文的评 

注，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7 / 1 0 ) ,  

第五章 B节，本条早先的案文由委g 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遗过。 见 

同上，注 1 9 9 。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上讨论关于实行国家餘免的方式的第7 条时通过了 

第 1 敦 (a)项案文。 关于该案文的评注 . 见同上。 泰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上讨论关于商业合同的第 1 2 条时通过了 (g)项案文。 关于该案文的评注，见 

同上， 《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1 0 ) , 第三章B 2 节。



( 2 ) 任何贷款合同或其他金融性质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类 

贷敦有关的任何担保义务或与任何此类交易有关的任何 

赔偿义务；

( 3 ) 不论厲于商业、工业、贸易或职业性质的任何其他合同 

或交易，但不包括雇用人g 的合同。

第 3 条 

解■释性规定'8®

2 . 确定出售或购买货物或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否属于商业合同时，首 

先应根据合同的性质，但如合同的目的在该国的实践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 

业性质有关 . 则也应予以考虑。

委员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讨论关于商业合同的第1 2 条时通过了第3 条 第 2 

款的案文。 关于该案文的评注，见同上， 《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 

(A/38/ ]  0 ) , 第三章E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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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 6 条

国家盤免

第 7 条

实行国家格免的方式 '9°

1 . 一国应避免在其法院上对另一国提起的程序中行使管辖，以实行 

I：第 6 条所规定的）国家格免。

2 .  一国法院上的程序如果事实上要追使另一国服从该法院管辖，否 

则即承担该法院所作出可能影响该另一国权利、利益、财产或活动的裁决 

的后果，即应视为对该另一国提起的程序.而不论该另一国是否被指名为

第三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6 条如下 :

" 第 6 条 

" 国家豁免

“ 1 . 一国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不受劣一国管辖。

" 2 . 实行国家豁免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

对该条的评注 • 见 《 1 9 8 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4 1 - 1  42  

页f 文件 A/ 35/ 10  , 第六章B节。

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进■-步审议第6 条，但仍然有意见分技。 起草番 

员会也再次审査暂时通过的第6 条草案。 起草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来 

提出任何新案文，于是香S 会商定在今后会议上再审查第6 条草案。 但是由 

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未能审议这小何题。

参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了本条的案文。 对本条的评注，见 《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7 / 1 0 ) , 第五章



该程序的当事一方。

3 . 特别是，一国法院上的一项程序 . 如果是对另一国的一小机关、 

或一小机构或部门行使政府权力的行为提起的程序，或对该国的一个代表 , 

就其以代表的身份所作的一项行为提起的程序，或用意在剥夺该另一国财 

产或使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财产的程序，即应视为对该另一国提起 

的程序，

第 8 条

明示同意行使管辖…

- ■国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国法院对任何事项行使管辖，即不得 

对在该法院就该事项提起的程序播引管辖裕免：

(a)国际协定；

( b ) 书面合同；或

( ° ) 在法院对特定案件发表的声明。

第 9 条

2

为：

… 同上， 

同上。

參加法院程序的效果
192

3 .

使管辖。

一国如有下列情况，在另一国法院的程序中即不得拔引管辖豁免： 

(a)本身提起该程序；或

(切就案情实质介入该程序或采取与案情实质有关的任何其他梦骤。 

上述第 1 款03)项不适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驟，如其唯一目的

(a)援引格免；或

( b ) 对程序中争执的财产主张一项权利或利益。

一国来能在另一国法院的程序中出庭不应视为该国同意该法院行



反 诉 t"

1 .  一国如本身在另一国法院提起一项程序，则不能就与主诉相同的 

法律关系或事实所引起的任何对该国的反诉援引管辖黨免。

2 .  一国在劣一国法院的程序中介入提出诉讼要求，则不能就与该国 

提出诉讼要求相同的法律关系或事实所弓 I 起的任何对该国的反诉授引该法 

院的管辖格免。

3 .  —国在另一国法院对该国提起的程序中提出反诉，则不能对主诉 

接引该法院的管辖豁免。

第三部分 

国家豁免的例外 '**4 

第 1 2 条

商业合同
1»5

1 . 一国如与一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订立商业合同，而根据国际私法适 

用的规则，項关该商业合同的争议应由另一国法院管辖，则应认力该国已 

同意在该商业合同引起的程斤中由该男一国法院行使管辖，从而不得在该 

程序中援引管辖豁免。

2 . 第 1 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 a ) 商业合同是在国家之间或在政府对政府的基袖上订立的；

C b )商业合同的当事方另有明确协议。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本条案文。 对本条的评注，见同上《第三十 

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1 0 ) , 第三章® 2 节。

委员会在审议了所有可能的例外之后，将重新研究这一部分的标题。

番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本条案文。 对本条的评注，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 （A / 3 8 / 1 0 ) , 第三章 B 2 节。



雇用合同 '96

1 .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騰中涉及 

该国和小人间关于已全部或部分在该另一国领土内进行的或将进行的服务 

工作的雇用合同的程序，如果该雇员是在该另一国征聘，而且适用该劣一 

国实行的社会保险规定，则不得接引豁免。

2 . 第 1敦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 a ) 征聘该雇员是为了进行与行使政府权力有关的工作；

( b ) 该程序涉及小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长或复职；

( e ) 该雇员在签订雇用合同时既非法院地国的国民也非:长期居 

民；

( d ) 该雇员在提起程序时是雇用国的国民；

( e ) 该雇员和雇用国劣有书面协议，但由于公共政策考虑，因该 

程序的事项内容而赋予法院地国专属管辖权者不在此限。

第 1 4 条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
197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 ， 一 国对于另一国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伤事 

或有形财产的损，或灭失的赔偿的程序，如果据称责任应妇于该国、造成 

死亡、伤專或损害的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上，而 

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则 

不得援弓I管辖格免。

委员会在三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本条案文。 对本条的评注，见本章下文B 2节。 

同上。



财产的所有权、 有和使用
I 98

1 . 在涉及确定下列问題的程序中，一国不能播引国家豁免来阻止另 

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行使其管辖：

( a ) 该国对位于法院地国的不动产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其对该 

不动产的占有或使用，或该国由于对该不动产的利益或占有 

或使用而产生的任何义务；或

( b ) 该国对动产或不动产由于继承、赠与或绝产而产生的任何权 

利或利益；或

( C ) 该国对构成死亡者、精神失常者或破产者产业一部分的财产 

的管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

( d ) 该国对公司#1■散或结业时财产管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

( e ) 该国对托管财产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财产的管理的任何权利或 

利益。

2 . 凡属在另一国法院向国家以外的人提起的程序.尽管该程序涉及 

的或要使国家丧失的财产系：

( a ) 国家占有或控制的财产；或

( 1 3 )国家对之主张拥有权利或利益的财产，

但如该国家本身在向其提起程序的情况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者该国家主 

张拥有的权利或利益既来得到承认，也无表面证据的支持，则不应阻止该 

另一国法院行使其管辖。

3 . 以上各敦不妨碍国家关于# 财产免于扣押和执行的格免 • 或使馆、 

特别使节闭或其他官方使团馆舍或领馆馆舍的不可侵犯性，或外交代表为 

使团目的、代表派遣国拥有的私人不动产所享有的管辖格免。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本条案文。 对本条的评注，见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 . 补编第 1 0 号》（A / 3 8 / 1 0 ) , 第三章 B 2 节。



专利、商标和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不得向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在有关 

下列事项的程序中接引管辖豁免：

(a) 确定该国对在法院地国享受包括暂时措施在内的法律保护措 

施的专利、工业设计、商业名称或企业名称、商标、版权或 

其他任何类似形式的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的任何权利；或 

C b )据称该国在法院地国领土内侵犯在法院地国受到保伊的、属 

于第三者的上述(a)项权利的行为。

第 1 7 条

纳税事务 2°°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法院有关该国按照法院地国 

法律可能须缴纳关税、赋税或其他类似捐费的纳税义务的程序.不得援引 

豁免。

第 1 8 条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201

1 .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法院有关该国参加具有 

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程序. 即关于该国与该机构或 

该机构其他参加者之间关系的程序. 不得播弓I管蒋豁免，但有以下条件：

( a ) 该机构的参加者不限于国家或国际机构；而且

(b) 该机构是按照法院地国的法律劍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营业 

地位于法擁地国。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本条案文。对本条的评注，见本章下文 ;B 2 节 。 

2 ° °同上。

同上。



2 . 如争端当事方之间的书面协议威建立或管理该机构的章程或他 

文书中有相反的规定，本 条 第 1 款即不适用。

2 . 参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13>
1 4 、 1 6 、 1 7 和 1 8 条案文及其评注

第三部分 

国家格免的例外

第 1 3 条

雇用合同

1 . 除有关国家另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中涉及该 

国和个人间关于已全部或部分在该男一国领土内进行的或将进行的服务工 

作的雇用合同的程序，如 果 该 雇 员 是 在 该 国 征 聘 ，而且适用该另一国 

实行的社会保险规定，则不得援引豁免。

2 . 第 1 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征聘该雇员是为了进行与行使政府权力有关的工作；

0 3 ) 该程序涉及个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长或复职；

(C) 该雇员在签订雇用合同时既非法腕地国的国民也非其长期居 

民；

( d ) 该雇员在提起程序时是雇用国的国民；

(e)该雇员和雇用国另有书面协议，但由于公共政策考虑，因该 

程序的等项内容而斌予法院地国专属管辖权者不在此眼。

202
本部分的标题将在委员会审议所有可能的例外以后重新研究 ,



^

( a ) "雇用合同 " 的例外的性质和范围

( 1 ) 委贞会暂时通过的第 1 3 条草案所涉的领城通称为"雇用合同 " ， 这个4页 

城 最 折 成 为 国 家 豁 免 的 一 项 例 外 。这项例外是第 1 2 条规定的" 商业合同" 
的例外的合理结果。

( 2 ) "雇用合同 " 不属于本条款草案第2 条 so’ 所规定的，" 商业合同 "一词的 

范围。 因此，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构成第三郁分" 国家豁免的例外"中首项重要的 

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的商业合同。

( 3 ) 本评注没有对雇用合同在技术上下个定义，但为第 1 3 条的目的指出这样 

的一种合同的一摩要素是有用的。 本条规定的例外范围是一国与自然人或个人之 

间关于全部或郁分在另一国 '领土内进行的或将进行的服务或工作的雇用或服务合同， 

其中涉及两个主权国家，即雇用国和法院地国， 个人或自然人也是一项重要的要 

素，他是雇用合同的一个当事方，在法院地国征聘从事在该国进行的服务或工作， 

国家豁免的例外适用于因雇用合同所载条件而产生的问题。

( 4 ) 由于涉及两个主权国家，因此两种法律体系竞相适用其各自的法律。 对 

雇用国而言关于国家或其行使政府权力的一个机关，机狗或•部门选择 .征聘和任命 

雇适用其行政法是符合其利益的。 为了对其本身的工作人员或政府雇员行使纪 

律监雇用国的重大利益在于确保其内部行政条例和因国家所作出的单方面裁决 

而产生的任命或解雇权得到遵守，这也是有道理的。

( 5 ) 另一方面，在有关给予其当地劳动力的保护的国内公共政策的问鍵上，包 

括执行其社会保险规定积增加对社会保险经赛的缴款，法院地国即使没有压倒一切 

的利.害关系的话，似乎也应有专属管辖权。 有关医疗保险，对某些风险的保险， 

最低工资，享受休息和娱乐的权利，带薪假期，雇用合同终止时支付的赔偿赛等问 

题，是法院地国最关切的问题，尤其是如果雇员是在该国征聘并且在征聘时是该国 

国民、长期居民或定居居民。 除此以外，法院地国可能没有多少理由主张其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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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本 章 上 文 1.节本条款草案第2 条第 1 敦(g)项第 3 目



大或占主要地位的利益而要求行使管赛， 管辖的基础清楚明白地是雇用合同和法 

院地国之间的密切领土关系，即在法院地国征聘或受雇和进行服务工作，以及雇负 

的国籍或长期居民或定居居民身分，

W 不豁免规则或国家蓄免的例外

(6 ) 因此，第 1 3 条致力于在雇用国和法院地国对抗的利益之间保持缴妙的平 

衡，即雇用国适用其行政法的利益，法院地国适用其劳工法的重大利益和在某些例 

外情况下也对司法裡序的事项内容保留专属管辖权的利益，

( 7 ) 因此，第 1 款致力于说明不豁免的规则，或国家終免的一般规则的另一项 

例外， 按这一款約措词，法院地国主管法院行使管辖的基础显然是雇员征聘地点 

和按雇用合同规定进行服务的地点在法院地国领土，在适当情况下对雇员适用法院 

地国的社会保險规定又加强了这个基础，尤其是在雇用国选择对其雇员实施法院地 

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而不实施其本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情况，

(8 ) 适用第 1 款所载不豁免规则的例子包括雇用个人清扫或管理办公室， 图书 

馆，墓地或博物馆的雇用合同， 总之，法院地国对保护其劳动力，特别是诸如家 

庭仆役之类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低级雇贞，具有利益，

( 9 ) 第 1 款的措词是作为一项剩余备用规则，因为国家总是可以另订协议，从 

而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放弃当地对劳工 !可题的管辖权而实行豁免,因而容许雇用国 

行使行政管粮，甚至行便纪律或监督管辖，例如在若干军队地位的协定中就是这样

例如见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 3 条 第 1 敦 （《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 5 0 0 卷，第 9 5 页 ）• 规定外交代表" 就其对派遣国所为之服务而言，应 

免适用接受国施行之社会保险办法" 。 该条第 2 款将此种豁免范围扩大到"专 

受外交代表雇用之私人仆役…••…但以得合下列条件为限：

" ( a ) 非接受国国民且不在该国永久居留者； 

m 受有派遣国或第三国之社会保险办法保护者。 "

如果免于适用法院地国的社会保险规定，则雇用国似可选择是否对当地征聘的 

雇员实施当地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



规定的。 2。，尊重条约制度和尊重有关国家的同意非常重要，因为在解决放弃豁免 

或由法院地国行使管辖问题或维持雇用国的管辖豁免的问题时•这两项因素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

(C) 有理由维持国家豁免规则的情况

a o ) 第 2 款的目的是确立和维持适当的平衡，对适用不豁免规则或豁免的例外 

提出重要的限制，列举仍然适用豁免规则的情况。

a i ) 第 2 款(a)项说明雇用其职务与行使政府权力有关或有密切联系的高级政府 

雇员的豁免规则。 这种雇员包括新闻处的图书馆管理员、电码员、警卫、守卫、 

口译、笔译或其他较高级的行政或技术人员。 这一项当然也包括常驻的官员， 

在法院地国的法院内不得提起或受理有关他们的雇用合同的程序。

⑫ 第 2 款0))项的目的是确认现行的国家惯例2° ® 以支持在国家行使自由处理 

权任命或不任命个人担任任何官方职位或雇用职位方面的格免规则。 这包括雇用 

国法律视为单方面的政府权力行为的实际任命。 国家 " 解 雇 ，，或 "撤换 "政府雇 

员的行为也走这样，这种行为通常是在结束作为雇用国行便监督或纪律管蒋一部分 

的讯间或调査后发生的。 这一项也包括雇员在提早终止雇用后寻求延长雇用期或 

复职的情况。 格免规则只适用于个人的征聘、雇用期延长和复职的程序。 它不 

访碍在法騰地国仍然可以采取的对"非法修雇 " 或违反征聘或延长雇用期的义务作 

出赔僮或偿付损害赔偿金的可能的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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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款草案劣一部分某处将有一项一般性保留条敦，以便将某些关于外国暂驻 

部队地位或其他特别制度的多这协定或双这安挑的继续适用问题排除在我们审 

议范围以外。

关于意大利的司法实践的有意思的说明，例如，见 1 9 4 8 年最高上诉法院联合 

庭就 Tani 诉 Rappre sen1；anza Commerciale dell’U. R, S, S , 案 

( 1 9 3 8 - 1 9 4 7  ) 所作的裁决，载于 Annual Digest of P u b l i c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e a s e s 第 4 5 号案。 在该案中.法院裁定苏联商 

务代表处在雇用一名意大利公民的问题上免于管辖， 因力这是统治权行为，尽



a s ) 第 2 款 (e)项也赞成在雇员既非法院地国国民也非其长期居民或定居居民时 

适用国家豁免。 上述这些条件的实际时间都订在签订雇用合同的时间。 如果要 

采用另外一小时间 . 例如，在诉讼程序提起的时候，就会产生许多复杂的间题，因

2。6 ( 续 ） 管任命当局是一个单独的法律实体，或就此而言是由国家设立的外国 

公司。 此外，在这小案件中，也没有将商务代表处的外交和商业活动区分开 

来。 义如 1 9 5 6#- Depar tment of the Army in USA 诉 Go rl 
Savellini 案 见 ;Rivista d i dirit to Internationale (下称 

Rlvista) , 第 3 9 卷 （1 9 5 6 年 ），第 9 1一9 2 页，一名意大利公民就美

国根据北太西洋条约在意大利建立的军事基地对他的雇用一事提起诉讼，最高 

上诉法院拒绝管辖，因为这是与美国政府的"政府或政治职能"有关的“国家 

活动 " 。 任命行力是行使政府权力所作的行为 . 因此视为"主 权 行为 "。

又如 Rappr esentanza Commerciale d el 1’U. R. S. S .诉 

Kazmann (或 Karmann)案，载于 Annual D ige st ( 1 9 3 3—1 9 3 4 ) ,

第 6 9 号案。 苏联商务 1̂义表处米兰办事处一名前雇员提起关于非法》雇的诉 

讼，最高法院在 1 9 3 3 年作出裁决，决定确认豁免。 这项裁决成为其他意 

大利法院在其他案件中遵行的主要判例，例如：L i t t l e 诉 R i c c i  0 案 （1 9 3 4 ) ,  

Court Gf A p p e a l s  o f  N a p l e s ,  1 0 - 6 - 1 9 3 3  ；见同上，第 6 8 号案。 

那不勒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关于非法，雇墓地雇员R i e c i o 的诉讼中拒绝 

管辖， 因为墓地是英国皇家财产并且是" 由英Ü根播统治权为其国民作为英国 

国民而非作为小人而维持的 "。 另一宗案件是关于构成罗马尼亚驻罗马大使 

馆一部分的一个经济机构签订的雇用合同，法院裁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享有裕免。 l u n a 要求赔偿 7, 799 ,  21 2 里拉作为根据雇用合同的损酬，

最高法院不予受理。 法院认为此种劳工关系不属于意大利的管辖范围， （见 

Luna 诉 Republlca Socialista di Romania 案 （1 9 7 4 ) ,

Ri V i  s ta 第 5 8  卷 （1 9 7 5 ) , 第 5 9 7  —  5 9 9 页



为这样可能产生改变国籍或者在法院地国确立长期或定居居所的动机，从而不适当 

地限制了雇用国的盤免。 此外，法院地国的保护主要是跟于当地劳动力，包括法 

院地国国民和经常住在该国国内的非国民。 如果没有国籍或长期居民身份的联系 . 

法院地国在面对外国雇用国时就没有主要的理由要求优先行使其适用的劳工法和管 

辖，尽管就征聘雇员的地点和合同规定的服务地点而言有领土联系。

第 2 款(d)项提供了保护雇用国利益的另一项重要保障条款。’ 在诉讼程序 

提起时 . 雇员具有雇用国国籍对豁免法院地国法隋管辖的规则有最后的决定作用。 

因为在国家及其本国国民之间，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就雇用合同产生的问题要求优 

先管辖权。 雇用国内有补教方法和向法院提起申诉的机会。 适用的法律究竟是 

雇用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行政法还是劳工法在这里似乎无关察要。

最后的第 2 敦(e)项规定契约的自由，包括选择法律和选择法院，或当事方 

夢求的法院的可能性。 这项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它须受关于公共政策或公 

共秩序的考虑或在一些制度下的" 善良风恪和公众良心" 的眼制. 从而保留法院地 

国因诉讼程序的事项内容而具有的专属管辖权。

a e ) 第 1 3 条规定的规则似乎与愈来愈多的国家最近的立法和条约实践所出现 

的趋势一致。2。7

1 9 7 8 年联合王 la国家豁免法第4 节第 2 款(Id)项规定：如 "在合同签订时个 

人既非联合王国国民也非当地长期居民" ，则该节第 1 敦所规定的非国家豁免 

不适用。 1 9 8 1 年巴基斯坦国家豁免法第6 节第 2 款(13)项； 1 9 7 9 年新 

加彼国家豁免法第6 节第 2 款 (切项； 1 g 8 1 年南非外国主权格免法第5 节第 

1 款(b)项和 1 9 7 2 年关于国家格免的欧洲公约第5 条 第 2 款(b)项也有类似的 

措词。

1 9 7 8 年联合王a 国家豁免法第4 节第 2 款(a)项； 1 9 8  1 年巴基斯坦国家 

格免法和 1 9 7 9 年新加被国家豁免法第6 节第 2 款(a)项 ; 1 9 8 1 年南非外国主 

权豁免法第 5 节 第 1 敦(C)项和 1 9 7 2 年关于国家格免的欧洲公约第5 条第 2 敦

(a)项规定：如果在提起诉讼程序时雇员为雇用国国民则给予雇用国雜免。

上述国家立法和关于国家豁免的欧洲公约载于《关于管辖豁免的资料》 

( 前引书）。



a ? ) 有几位委员对第 1 3 条表示保留意见。 他们认为这一条违反国家主权和 

平等原则。 他们认为这一条也不符合法院地国的利益，因为它促使雇用国不在当 

地征聘雇员。

第 1 4 条

人身伤善和财产损害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对于劣一国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伤害 

或有形财产的损害或灭失的赔偿的程序，如果播称责任应妇于该国的、造 

成死亡、伤害或损，的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上， 

而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 

则不得搂引管辖豁免。



( 1 ) 前面两条条款（第 1 2 和 第 1 3 条 ）是关于国家截免在合同方面的例外 . 

第 1 4 条则是关于实行不第免规则的# 一•个领城。 本条所述例外是关于在对自然 

人造成人身伤害或有形伤害或对有形财产造成损害或灭失的作为或不作为弓I起的侵 

权行为或民事贿偿责任方面对国家豁免一般规则例外。

( 2 ) 格免规则的这♦ 例外只适用于有关国家按侵权行为地法应赔偿的情况。虽 

然国家通常应免于男一■国法院的管辖，但对本项例外规定来说，则不予格免。

( 3 ) 因此本条所载例外旨在向个人因可归贵于一外国断有意. 无意或疏忽引起 

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的有形损害或灭失，提供补教或起诉的可 

能。 既然造成损害的作为戚不作为是在法院地国领土内发生，巧适用法律显然应 

是侵权行为地法，而且* 方便的法院应是侵权行为地的国家的法院。 侵权行为地 

以外的法院可被视为"不方便法院" 。 如渠国家有权援引Æ管辖豁免，则受害者 

就合无法诉诸法律手段。

( 4 ) 此外，导致死亡的人身伤害或有形财产全部灭失或其他较轻伤， 的损替似 

乎主要限于可保险的风险。第 1 4 条规定的揭香范围主要是关于交通事故，例如移 

动车辅、摩托车、火车或快艇，对个人造成的♦故死亡或人身伤善或是对有形财产 

的损，。换句话说，本条包括了以故路、公路、水路或航空载人运货时所涉的大部 

分事故。不豁免规则将基本上排除保险公司借国家豁免为掩护，逃避其对受，者的 

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此外，第 1 4 条的范围很广，足以包括例如殴打、恶意揭坏财 

产、纵火或甚至杀人，其中包括政治谋杀在内的有意有形伤專。

( 5 ) 第 1 4 条并不包括不发生有形损事的情况。从有形的意义来说，破坏名誉 

或， i旁并不是人身伤害，干扰契约权利或任何权利，其中包括经济或社会权利也不 

是损，有形财产。

2。® 见 L etelier 诉 Seput»lic o f C hile(1980)案 ，提出的种种可能性， Federal Sup

plement, 第 4 8 8  卷，第 665页(KLstric o f Columbia D istric Court, 1980);

也见 H.D. Collxuns 的文章，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v 第 2 1 

卷 （1 9 8 1 ) 第 2 5 1 —2 6 8 页。



( 6 ) 要适用这项例外，就需要同时具香两项条伴。 造成死亡.伤害或损害的 

作为或不作为必须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才能确定侵权行为地在法院 

地国领土内。 此外，此一作为或不作为節行为人在发生作为或不作为时也必须在 

该国境内，以加强其作为成不作为在法院地国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与法院地国的密切 

领土联系。

( 7 ) 列入第二小条伴，即造成伤害或损事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 

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其目的在于确保将跨界伤害或跨界侵权行为或损 

害的案例，例如书信炸弹威输出可能因疏急 . 大意或意外，或确实有意对个人造成 

人身伤害成对有形财造成损害而可以讓炸或引起损害的爆炸物 . 烟火或危险物质 

等，排除在本条适用范围以外。 而越界开枪或开炮，或 因 武 装 冲 突 造 成 的  

.炮火越界外溢情况，按国脉公法来说，都是明显侵犯一邻国领土的行为.应排除 

在 第 1 4 条的领城之外。本条主要是关于经常在法院地国领土内发生的事故，发生 

这种情况时，许多国家仍然需季特别放弃国家豁免才能提出赠偿损害的诉讼，尽管 

是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最后也是由保险公司支付偿金。

( 8 ) 这种例外情况下承担和行使管辖的基础是属地性原则。 侵权行力地提供 

了坚实的领土联系，而不论作为或不作为的动机是有意或甚至是恶意，或是由于事 

故，疏忽，大意、粗心或鲁莽，甚至不论所涉的活动的性质是统洽权活动还是管理

2 0 9
在有些国家不能直接向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 就更需要这项例外。 在其他一些 

国家有法律规定外国代表强追保险，例 如 1 9 8 3 年美国外交使书•修正法，1 9 8 3  

年 1 1 月 2 2 H 第 9 8 - 1 6 4 号公法，第六编，第 6 0 3 节 （97 S t a t .  1 0 4 3 ) ,  

修正《美国法典》，第 2 2 编, 第 2 0 4 节。



权活动„ 有些国家2'°内涉及执行公务或军事任务期间发生的汽车事故的判例法还保 

持这一区分。对统治权行为维持格免，但对管理权行为则拒绝格免。本条提出的例 

外不作此区分，但有一项较大的保留，这个保留原先载于起革委员会同意列入条敦 

草案男一部分的特别报告员第 1 4 条修订案文第 2 敦。2 "事实上，如果有条约、双 

边协定、 区城安排或国赌公约载明了具体规定，说明或眼制赔偿责任或补偿的程度 

或规定一种不同的解决争端的程序， 这小保留则充许适用所规定的不同的规则。

( 9 ) 总之，第 1 4 条旨在允许进行正常的诉讼程序及向其本人或其已故的先辈 

或其财产受到本来可以起诉的有形伤香的个人提供补救。诉讼事由涉及在法院地国 

发生或造成有形振，，而造成损，的作为或不作力的行为人当时实际处于该国境内， 

而且该国按法朦地国法律，也就是侵权行力地法负有责任。

a o ) 国际法委员会几位委员对第 1 4 条的实质内容表示保留。他们认为本条迷 

反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并且会引起多种解释。

第 1 6 条

专利、商标和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

除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外，一国不得向另一国原应管精的法院在有关 

下列事项的程序中援弓I管辖格免：

2 Î 0 见比利时案，S,A, Eau, Gaz, E lectric ité  et Applications 诉 Office d*Aide 

ü itu e lle  (1956) , International Law R eports ,第 23  卷，第 205页 ; The Ixmmi- 

n ily  o f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Jurisdiction (Germany)案 （1957)，同上， 

第 24  卷，第 2 0 7页；Ouebali 诉 Colonel Mei, Annual Digest (1945-1944), 

第 4 4 号案； 以及 Holubek 诉 United States (1961) ,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第 4 0 卷，第 7 3 页。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v ^ s a / i o ) , 注 5 3.  

适方面的实例包括各种关于军队地位的协定及关于民航或关于海上运输货物的 

国际公约。



( a ) 确定该国对在法院地国享受包括暂时措施在内的法律保护措施的 

专利、工业设计、商业名称或企业名称、商标、版权或其他任何 

类似形式的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的任何权利；或 

{ ^ ) 据称该国在法院地国领土内侵犯在法院地国受到保护的、属于第 

三者的上述(a)项权利的行为。

W _ ^

( 1 ) 第 1 6 条是关于一项愈来愈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国家格免规则的例外。 它涉 

及国内法在专利、商标和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领械内的一个专门部门。从此种工业 

或智力产权受到保护的法院地国的观点来看，这一条关系到利益所在的广泛领械》 

在某些特定的工业或智力产权领坡内，各国以国际公约形式承担的国际义务进一步 

加强和巩固了法院地国国内法规定的保护措施。

( 2 ) 第 1 6 条规定的例外似乎介于第 1 2 条规定的" 商业合同" 的例外和第 15  

条规定的" 财产的所有权、 占有和使用" 的例外之间。许多国家现行的国内登记制 

度所提供的保护的目的是促进发明和创造，同时管理和保证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 

侵犯发明专利或工业设计或任何文学或艺术作品版权的行为不一定总是出于获得商 

业利益或金钱上的利益的动机，但却一定对所涉货物的生产和销售原应受到保ÿ *的 

制造者和生产者的商业利益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 " 专利、商标和智力产权或工业 

产权 " 的总称是一•种非常专门的财产权利，它们是无形或无实体的，但都能拥有、

有和使用，这是各种法律体系都承认的。

( 3 ) 第 1 6 条标题的用语是慨括性的总称，目的是把现有和将来的各种形式、 

类型、种类或类别的智力产权或工业产权全包括进去。总的来说，本条款设想的三 

种主要的产权愈括：属于工业产权类的专利和工业设计；同商业世界或国际货易以

例如见 1 9 7 1 年 7 月 2 4 日在巴黎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 《联合国条约汇 

编 》，第 9 4 3 卷，第 1 7 8 页。 此外这个领域有一个有关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



及限制性商业做法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不正当的竞争）等问题比较有关的商标和 

商业名称；版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智力产权。因此，本条款所用的通称的目的是包 

括所有可能归类为智力或工业产权的各种形式的智力或工业产权。有些权利仍然是 

在发展的过程中，例如电子计算机领城内的权利或其他各种受法律保护的现代技术 

和电子技术。要痛定这些权利为工业或智力权利并不容易。例如，电子计算机系统 

的硬件可能是工业产权，敦件比较明显是智力产权，固件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也在 

版权名下受保伊的文学和烹任法也可以自成一类。关于音乐、歉曲和表演芝术以及 

其他各种文娱节目的版权也在本标题下规定受到保护。

( 4 ) 第 1 6 条规定的工业或智力财产权利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受到国家的保护。 

国家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提供的保ÿ*是不同的，视该工业或智力产权的种类以及申 

请、登记或利用此种国内法保证提供保护的权利的特殊制度或有姐织的制度而定。

(5) 一国自愿进入法院地国的法律体制，例如提交版权登记申请或登记版权等 

等以及法院地国提供的法律保护，是承担和行使管辖的有力的法律基础„ 一般来说 , 

保护是以登记力前提，有时候甚至以交存或提出登记申请书为前提。有些国家在实 

际接受登记申请之前已可设想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保护取决于国家立法的存在 

和范围以及登记制度。因此，除了有适当的国内立法以外，还应该有现行的有效登 

记记制度，为管辖提供法律基袖。国家实践似乎证明有理由列入本条款。

" 1 9 7 0 年以来通过的国内法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根据。见 1 9 7 8 年联合王国国 

家格免法第7 节， 1 9 7 9 年新加彼国家播免法第91T,  1 9 8 1 年巴基斯坦国家 

豁免法第 8 节 和 1 9 8 1 年南非外国主权格免法第8 节。 1 9 7 6 年美国外国主权 

豁免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事实上该法第 1 6 0 5  (a)(2)市可以说是基本上重复 

以至超过了版权和其他类似权利的使用。当然，选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的判决拒 

绝或支持这项主张。 1 9 7 2 年关于国家怒免的欧洲公约第8 节也支持上述观点。 

上述各项国家立法和关于国家格免的欧洲公约载于《关于管辖豁免的资料》

( 前引书

支持此项观点的一个起指导作用的判例是奥地利最高法院在D r a l l e诉 Be 
GoV e m i n e n t  o f  C z e d i o s l o v a k i a  案中所作的裁决，同上，第 1 83更。



(6) (a)项具休地渉及确定该国对受法律保护的智力或工业产权的任何权利。

" 确定 " 一詞此处不仅是用来指确定或核实受保护的权利是否存在，也是指评价或 

评係此种权利的实质，包括这种权利的内容、范围和程度。

( 7 ) 此外，第 1 6 条设想的程序不仅限于对该国提起的诉讼或与该国拥有的任 

何权利有关的诉讼；也可能是关系到第三者的权利，并且只有就这一点而言才产生该 

国对类似的智力或工业产权的权利问题。确定厲于该国的权利对确定第三者权利来 

说 ，可能是附带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而确定第三者的权利是该程序的主要 

目的。

(8) (t))项是关于据称一国在法院地国领土内侵犯在法院地国受到保护的、属于 

第三者的任何上述权利的行为。本条的侵权行为不一定是象本条敦草案第 1 2 条所 

规定的因国家进行的商业活动而产生的；它也可以采取非商业目的的活动的形式。

两项标准并存是适用本敦所必须的。首先，据称一国侵犯版权等权利的行为必须是 

在法院地国实际发生的。其次，属于第三者的此种版权等权利必须是在法院地国受 

到保护的。因此，本条敦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制的„ 按照本条敦的规定，一■国在其本 

国领土内而不是在法院地国内侵犯版权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在法院地国内行使管将 

的基袖。

( 9 ) 本条表达一项剩余备用规则，不妨碍各国拟订本国关于保护任何智力或工 

业产权的国内法律和政策，并且按照本国利益在国内适用这些法律和政策„
a o )本条敦也不妨■碍一国对其领土内的智力或工业产权实行国有化的城外效力。 

特别报告员建议并获委员会同意列入这样的一项一般性保留条款作为第1 1 条第 2 

敦， 以免预先对一国按照其国内法的规定对其领土内的此种权利采取的强制收购、 

没收或其他国有化措施的城外效力的确切范围作出判断。

a i ) 有人认为(幼款所订的这项例外，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对本条所述权利实行没 

收或采取强制收购或国有化措施的能力方面产生妨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工业发展的 

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适用本条03)项规定的国家豁免的例外只暇于在法院地 

国内发生的侵权行为。每一个国家，包括任何发展中国家，均可在其本国领土内自



由推行其本身的政策。在男一国领土内侵犯此种权利的行为，例如，未经授权复制 

或发行有版权保伊的出版物，不能避免由采取保护措施的国家的主管法院行使管辖 . 
如果在其领土内遭受侵犯或迷反的权利缺乏有组织的保护制度，法院地国也有容忍 

或容许此种侵权行为或拒绝为其提供补救方法的自由。

⑫委员会有一些委员对本条表示保留，即使有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1 条草 

案第 2 款所载的保障条款。他们表示希望改进第 1 6 条，特别是该条0)激的规定， 

以便更充分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需要，因力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

第 1 7 条

纳税事务

除有关国家间男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法院有关该国按照法院地国 

法律可能须缴纳关税、赋税或其他类似捐费的纳税义务的程序，不得援弓I 
豁免。

jj_ 生

( 1 ) 第 1 7 条涉及国家管辖格免在纳税义务的程序方面的例外，这些义务如赋 

税关税或购买、出售或进口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的货物税，从价印花税，转让在 

法院地国所登记财产的捐费或登记赛，在法院地国进行商业活动所产生的所得税， 

国家在法院地国为商业目的使用的房屋所征捐税或其他类似捐费。这一例外在国家 

实践中已得到承认。 应该这样理解，上述所列捐税并非详尽无遗： " 类似费用" 

等字包括法院地国现行的其他所有形式的捐税

自 1 9 7 0 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国家立法一致支持本条的提法。见 

1 9 7 8 年联合王国国家豁免法第 1 1 节； 1 9 7 9 年新加被国家豁免法第 1 3 节； 

1 9 8 1 年巴基斯坦国家豁免法第 1 2 节； 1 9 8 1 年南非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 2 

节。外国政府交纳美国所得税的责任按关于" 外国政府收入"的所得税规章的

( 接 下 页 ）



( 2 ) 免于法院管辖的格免应区别于给予一外国免于纳税责任或义务的免除。这 

种责任或义务是实质性的，外国国家通常没有这种责任或义务，除非该国在男一国 

领土上建立官方或商业性企业，或设有办事处或代办处。因此，只有当一国的活动 

不存在与另一国领土或其领土管辖范圃相重叠的情况下才可应用平等者之间不存在 

统治权或平等者之间不存在管辖权这样的格言。

( 3 ) 不豁免规则以及由法院地国法院行使管辖的基础是属地性原则；一国向任 

何人，包括外国国家征税的这种主权和没有争议的权力在于收入的来源或向该国领 

土进口或输入货物的领土联系。

( 4 ) 本条不适用于对国家财产扣押或执行的程序。因此，适用本条款不访碍 

国家对有关变卖、没收或冻结使馆或领馆的馆舍或任何其他本应受国际保伊的国家 

财产的程序上所享有的豁免。给予国家这种豁免是使其财产免于执行措施，以及免 

于列决前的扣押。

(5) 本条也不访碍通过双这协定或法院地国单方面决定的礼遇而可能给予一国 

的豁免或免税或减税等特权。有关国家可以按对等原则或其他原则自由商定互相给 

予特别优惠或普遍优惠。

(6) 委员会一些委员对本条的实质内容表示保留。一位委员认力本条款是多余的。

规定。美国财政部发出的" 关于制订规定的建议的通告"对于向外国主权者征 

收其在美国进行商业活动的所得税提供了指导。一般来讲，外国政府由于在美 

国的投资，如由外国主权者的一小组成部分或所控制实体所拥有的股票、债券 

或其他国内证券，或由于属于这种组成部分或所控制实体的銀行存款的利患所 

得的牧入，根推国内税务法第8 9 2 节免于征税，而由在美国的商业活动所得款 

额根振第 8 8 1 节或 8 8 2 节则须征税。根据所提议的新的规则，某些活动被视为 

非商业性活动，其收入免于征税。除了投资或银行存款利息或与贸易或商业活 

动无关的股患外，文化组织专为促进玄术而举行的演出或展览，单纯购买该外 

国主权者所用的物品也不视为商业性的„
上述国家立法所得税规则和欧洲公约转载于《关于管辖豁免的资料》（前 

引书）。



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1 . 除有关国家间秀有协议外，一国对另一国法院有关该国参加具有 

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程序，即关于该国与该机构或 

该机构其他参加者之间关系的程序，不得援引管辖格免，但有以下条件：

( a ) 该机构的参加者不限于国家或国际机构；而且

( b ) 该机构是按照法院地国的法律组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营 i  

地位于法院地国。

2 . 如争端当事方之间的书面协议或建立或管理该机构的章程或其他 

文书中有相反的规定，本条第 1 款即不适用。

Î _ &

(1) 本条所述例外是关于一国对男一国法院有关该国参加在法院地国建立的或 

其控制中心或主要营业地位于法院地国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诉讼程序的管辖豁 

免规则的例外。该国所参加的这一机构可能具有法人资格，或不具有法人资格，即 

只具有有眼法律能力。

( 2 ) 就象前面几条的大部分其他例外一样，有关国家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的例外的措词也是作为一条剩余备用规则。因此，受有关国家间，即在本条情况下 

也是公司组成地国或主要营业地国的法院地国为一方同对其提起诉讼程序的国家为 

另一方之间的不同或相反协定的眠制。在第三部分有关" 国家餘免的例外" 的许多 

条文开头一句都提到的这项保留也许可从所有条文中删去，而列入该部分的介绍性 

条敦

… 见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 i义上提出的第1 1 条草案修订案文 

CE. 3 5 1 ) , 该条第 1 款案文如下：

( 接下页）



( 3 ) 第 1 8 条故意选用" 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的表 

达方式以照顾到各种不同的法律实体和其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这一种提法的 

目的是要包括各种各类有不同名称的机构、集体和团体，即指可能在各种不同法律 

制度下存在的并具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能力和地位的公司、社团、合伙组织和其他类 

似形式的集体机构。

(4) 国家同私人合伙人或私营郁门成员共同参加的集体机构的动机可能是营利 , 

例如贸易公司、企业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商业实体或公司。 关一方面，国家也可能 

参加非菅利的集体机构，例如学术团休、寺庙、宗教社团、慈善机构或慈善基金会 

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慈善工作組织。

( 5 ) 因此本条是关于集休机构或法人团体中的法律关系，法文中有小较恰当的 

说法是 "rapports s o c i é t a i r e s " ,或者是关于国家作为集体机构的参加 

者对该机构及游该机构内其他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

( 6 ) 适用本条第 1 敦阐明的不格免规则或国家路免的例外,必须同时具备或同 

时存在两项重要的条件。 首先，该机构必须有国家或国际姐织以外的其他参加者 ; 

换句话说，它必须是有私营部门参与的机构因此只是由国家和（或 ）国际綴织组成 

的而没有私营部门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机构应排除在第1 8 条范围以 

外。

( 7 ) 第二，该机构必须按法院地国法律组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会址或主要菅业 

地在法院地国。控制中心可根据一个事实或法律的标准确定。公司或集体机构的组 

成文书有时会指出指导、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该机构的确切地方或会址或总部

( 上接脚注 2 17)

" 第 1 1 条 

本部分的范围

" ( 1 ) 本条敦第三部分所规定的例外的适用，可以以符合对等条件或有 

关国家共同议定的任何其他条件者为限。"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 1 0 号 》（4 / 3 7 / 1 0 ) , 脾注 2 2 9 )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本届会议建议的本条草案第2 敦，见上文脾注 1 8义



公司组成地国或登记国的法律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规定。有时候，也可能以审查事实 

的办法来确定控制地点，例如对该机构的业务行使管理^ 指导、经营或其他方式控 

制权力或权威的确切地点„
(8) 当一国以获得或拥有一公司的股份或成为在男一国组成和经营的法人团体 

的成员的办法参加一个集体机构时，该国就自愿地进入了另一国的法律体制，进入 

按该另一国法律制度认为有约束力的法律关系。因此，这 样 来 ，该国就自愿受约 

束，承担义务遵守公司组成地国或登记国或其主要菅业地国可适用的规则和国内法。 

国家也具有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组织细则及其他建立有暇或登记的合伙组织的类似 

文书的有关规定应有的权利与义务。股东互相之间及股东同公司或任何形式的机构 

之间在机构的组成、管理、指导、经营、解散或分配其资产等事项方面的关系，是 

由公司组成地国或登记国或主要营业地国的法律决定的。上述这些国家的法院最有 

资格适用其法律中这一专门部门的法律。

( 9 ) 国家实践2，̂%来愈清楚地指明，由于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机构的参加者同该 

机构或其他参加者之间关系引起的事项，均厲本条国家豁免的例外的范围。 要在 

这一类关系的事项上继续实行国家豁免规则，则必定会导致一小管辖上的真空。

必须证实同法院地国之间有三项重要的领土关联中的一项联系，才有理由让 

该国法院承担和行使管辖。 上述三项联系是：指出绍成制度、章程或其他组成类 

型的公司组成地；控制地，实际管理地点；或主要菅业地或总公司。

2，® 可以举出各国最近的一些法律来支持这方面的例外。例如见 1 9 7 8 年联合王国 

国家霉免法第8 节， 1 9 7 9 年新加坡国家豁免法第 1 Oit ,  1 9 8 1 年巴基斯坦 

豁免法第 9 节，及 1 9 8 1 年南非外国主权格免法第9 节。

1 9 7 6 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605(a)(2)节、 1 9 7 2 年关于国家豁免的 

欧洲公约和 1 9 8 3 年美洲公约草案似乎将这方面的例外列入较广的、关于在法 

院地国进行或从事货易或商业活动的一类。

上述国家立法和关于国家豁免的欧洲公约载于《关于管辖格免的资料 X 前 

引书）。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美洲公约草案已于文件II<C(XXXV)/Conf.  

Room Doc. 4 中向委员会分发。



a o ) 第 1 8 条第 2 款承认争端当事方或公司关系（r a p p o r t s  s o c i é t a i r e s  

当事方有达成与第 1 款所速不格免规则不同或相反协议的自由。第 -2款还承认国家 

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与其参加的集体机构或其他参加者达成与第】款所述规则不同 

或相反的协议。 机构的成员和参加者本身可同意国家作为成员或参加者继续享有 

豁免， 们也可选择或指定任何有关法院或程序来解决它们之间或它们同机构之间 

的争议。 此外，该机构本身的组成文书也可提供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该文书可能 

载有与国家作力一个成员、股东或参加者对选定的或指定的法院管辖不格免规则不 

同或相反的规定。国家如果同意鲍成文书的各项规定，就表示同意遵守这些规定内 

的规则，其中包括对法律或管辖的选择的规则。

ai) 如果承认国家有自由同该机构或其他参加者就该机构的业务或机构内参加 

者之间的关系等事项达成协议，则凡是国家同意做的对它均有约束力。因此，它可 

以同意保留其豁免或放弃其格免。

a a 第 2 款卞看起来似乎有明显的不明确之处或与第1 敦相冲突或不一致之处，

第 1 款载有除有关国家另有协议的保留外不辖免的规则。 按照第 1 款的保留或但 

书，所订的规则是， 除非该国同公司銀成地国或登记国或法人B 休主要营业地国之 

间另有协议外，国家在它同私营部门缔结的公司关系事项上不得霧免。 如有这样 

的协议，国家可以保留其豁免。第 1 款不得也不排除法院地国以外的国家同意服从 

该原应管辖的法院管辖的可能性。 因此，经过思考，第 1 象和第 2 款之间可能有 

的抵触是容易解决的。 如果按照第 1 敦，国家不格免，而且有关国家间义没有保 

留豁免的相反协议，则争端当事方之间的协定或它们遵照绍成文书的行为可规定参 

加该机构的国家保留豁免。 相反，如果根据第 1 款，有关国家已同意保留豁免，

并根振第 2 款，争端当事国或法人团体的参加国明确表示同意， 由于共同协议或由 

于赞同该机构的綴成文书， 由同时是公司级成地国的法院地国的法騰行使管辖，则 

该国家这种同意的表示也构成根播第8 条有敦放弃其豁免的行为。

(13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第 1 8 条表示保留。他们认为，该条透反国家主权和 

平等的原则，也有人认为，并非每一个法律制度下都存在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和社团。因此，本规定写法应考虑到所使用的某些语文之间的



差异或缺乏相当的用语。于是就采用了如英文的  " C o l l e c t i v e  b o d y ’’ 和法文 

的 "groupmeîi'fc" 等较广的通称，因为找不到更容易接受的用语来取代。因此， 

可能尚需解决在各国的国内法中如何根推情况修改这类通称的问题。委员会决定在 

二读时更加仔细地研究本条的精确用语》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摘，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 导言

2 1 5 . 题 为 "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严生的损，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专 

题，是国际法委货会在 1 9 7 8 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列入其现行工作计划的. 在该届 

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议关于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问题，弁且在审 

议了工作组的报告后，任命罗伯特.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2 1 6 .  1 9 8 0 年，特别报告员向；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初步报告，

1 9 8 0 年及以后每年委员会都根据初步报告和以后四年特别报告员每年提交的报告

Z19

ZÎ9

220

22 2

关于到 1 9 8 1 年为止委员会就此专题所作工作的历史回顾，见 《 1 9 7 8 年 .......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4 9 至 1 5 2 页，文件 A / 3 3 / 1 0 ' 第 1 7 0  

至 1 7 8 段； 《 1 9 8 0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5 8 - 1 6 1 页 ,

义件 A / 3 5 y i 0 , 第 1 2 3  -  1 4 4 段 ；《 1 9 8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

分 ）第 146  -  1 5 2 页，义件 A / 3 6 / 1 0 , 第 1 6 2 - 1 9 9 段； 《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 （V^37/10  ) , 第 1 0 4 - 2 0 1 段 .

《 1 9 8 0 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 4 7 更，文件 A/CU. 4/

3 3 4  和 Ad d .  1 和 A d d .  2 .

第二次报告见《 1 9 8 1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0  3 页，文 

件 A/CIT. 4 y 3 4 6 和 Add. 1和 2 ;第三次报告见文件A/CIf. 4 / 3 6 0 和 corr. 
1 ( 只有英文和西班牙文本）；第四次报告见A/CÏT. 4 X 3 7 3和 Corr. 1 【只有 

英文本）和 Corr. 2 ( 只有英文本）；第五次报告见文件A/C1T. 4 / 3 8 3 和 

Corr. 1 ( 只有法文本）和 Add. 1 。



对 这 个 专 题 进 行 了 一 些 审 议 因 此 ，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第三十二届会议及以后 

各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都有讨论这小专题的章节。 各项有关的大会决议224均

请委员会继续进行其目前工作计划中所有专题的工作。

2 1 7 . 委员会 1 9 8 2 年 第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审 议 了 特 别 报 告 负 的 第 三 次 报 告 报  

告载有两章，第二章介绍和载有本专题的纲要，" 6 第一章叙述该专题纲要与已经 

确认的弁在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的早先辨论中获得大多数支持的各项原 

则之间的关系. 专题细要在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在国除法委员会内引起了有价值的 

讨论 .

22，见 《 1 9 8 0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5 8  —1 6 1 页，文件 A/35X  

1 0 ,第 13 1 - 1 4 4 段； 《 198 1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4 6 -  

1 5 1 页 ，文件 A / 3 6 X 1 0 ,第 1 6 5 - 1 9 9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 

议，补编第 1 0 号 》（A/ 37 X 10 ) ,第 1 2 9 —1 5 6 段；和同上， 《第三十八届 

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X 3 8 X 1 0 ) ,第 2 9 5 —3 0 2 段。

见上文注 22，。
见下列各项大会决议：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H 第 3 4 / 1 4 1 号；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5 / 1 6 3  号 ；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 3 6 / 1 1 4  号；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第 3 7 / 1 1 1 号；和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38/1  3 8 号，

文件A/CIf. 4/ 3 6 0 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和西班牙文本 

专题纲要载于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y*37/10 ) . 第 1 0 9 段， 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四次报告（见下文注 2̂ 7 ) 第 6 3 和 6  4 段中介绍了对专题纲要作出 

的三项主要修订，见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 

式记录 , 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8/10  ) , 第 2 9 4 段。



2 1 8 .  在委员会 1 9 8 3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行将结束时特别报告负提出了第四次报

告 • 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到上一年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重新评价

专题纲要并提出较好和比较完备的评注。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委员会第

1 8 0 0 和第 1 8 0 1 次会议;(T第四次报告进行了初步审议，但有一项谅解，即在

1 9 8 4 年委员会本届会议上将有机会进行更详尽的审议。 委员会同意认为届时时

机当已成熟， 当可评价专题的发展情况，并对专题的未来作出决定，

2 1 9 . 委员会在第三千五届会议期间注意到秘书处有关本专题的11家实践慨况的

研究报告最后的第三部分已接近完成》 委员会同意第三部分应该和前几部分一样

采用分析调査的形式；弁希望这项由三都分组成的研究报告能够更加广泛地提供

因为许多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代表都表示有兴趣， 按照这项决定和要求，秘

书处编写的这项题为"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事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的国家实践慨况" 的报告以原文英文印发，作为秘书处的文件【ST/LEGyaS}。. 229

2 2 0 . 按照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所载的一项建议，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也同意特别报告员应在秘书处协助下拟订一份向选定的国际组织提出的调査表 . 

调査表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各国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彼此应负和应履行的义务是否可以 

在那种程度上履行或取代特别报告员的专题纲要第2 ， 3 和 4 节所述的程序 • 依 

照这项决定，已及时拟订了一份调査表，由法律顾问以联合国秘书长的名义向十六 

个11际组织发出，这些国际组织是根据其活动可能与调査的问題有关而选出的•

B .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 2 1 . 委员会軟届会议收到的文件包括：秘书处上述的国家实践慨况研究报告、特别 

报告M在秘书处协助下拟订的调査表和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答复r 委员会上届会议留

口7 A/CIf. 4 / 3 7 3 和 corr. 1(只有英文本）和 Corr. 2 ( 只有英文本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y ^ 8X lO ) ,第 2 86^ 。 

A/CE 4 / 3 7 3 和 Corr .  H 只有英文本）和 Corr .  2 ( 只 有 英 文 本 ）第 6 4 ^ ,  

於。 A/CÏT. 4 / 3  7  a



下作进一步审议的特别报告贞第四次报告，以及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最后的报告提出了一项范围条款草案和大体上相当于专题纲要第一节的其他条款， 

并附加评论 . 委员会第 184  8 至 第 1 8 5 3 次会议审议了这个专题，

2 2 2 . 在辨论中，一些委员集中讨论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和关于专题的性质

的问题以及委员会今后如何处理这个专题* 其他委员虽然没有忽略这些基本间题，

但觉得联系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中对专题的发展，特别是该报告内提议的条款草

案 （见下文，本 章 2 节 ）提出意见比较方便。 若干委员会委员对秘书处有关

这小专题的国家实践的综合研究报告表示感谢；有几位委员参考了报告中的资料。 

按照委员会规划小組的建议2,"委员会决定尽快以其他工作语义提供这份研究报告，

以便它可以成为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正式义件；委员会为秘书处愿意接受这项要

求感谢法律顾问。

1 . 般问题

2 2 3 . 委员会就，响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敦草案的各项实质问题提出的各种，见 

载于本章稍后部分， 尽管意见和重点仍然有重大的分歧，但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委 

员会关于目前范围本专题的工作应继续进行* 许多发言的人指出这是一个困难的 

新专题，但认为必须应付这项挑战，至少是因为科学进展无法制止，也因为对不法 

行为的国际责任的传统规则不再能适应所有11际社会的需要 • 因此，本专题的核 

心也许在于人类 ;(Î自然秩序的干预的情况，包括人类可能无法控制的尖端技术 -

2 2 4  . 委负会完全同意唯有增加国际合作措施一- 旨在管制特定的跨界污染危险 

的多这条约制度所表现的那种国际合作措施，才能适应这些需要 . 但是，大家对 

是 否 可 能 将 合 作 的 责 任 ，即国际团结原则变成一项纲要条约有不同的意见• 有 

一位委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这个专题是个死胡同-另一位委员认为合 

作的责任有时候被视为一项没有任何明确法律性质的程序责任， 其他几位委员想

A /C  N. 4 / 3 8 3  和 C 0 r  r. 1 ( 只有法文本）和 Ad d. 

见下文第 3 9 1 段。



知道滥用权利的慨念是否有助于说明义务的性质；其中一些委员说伊斯兰法律中有 

- 个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慨念。 大多数委员认为国家实践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 

据，证明各国确认有责任防止并且在必要时赔偿作为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产生的有形后果的跨界损失或损凄若干委员认为有形后果要素—— 即不顾政治 

边界的人类活动与自然力量之间的相至作用 一 一 是属于本专题范围内的问题的合作 

法律责任的主要原因。

2 2 5 . 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目前范围的专题的关鍵是产生跨界影响的有形后果

要素， 但是 . 对■拟议的一组条敦的内容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大体上相当于上一段. 

所述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有一位委员的评论巧以代表这一系列的意见中的中间意 

见，他认为这个专题处于传统的实质义务慨念和团结慨念的中间区城，国际社会接 

受这个团结慨念，因为对主权权利加以眼制符合共同的利益• 因此，这个专题将 

重点 —— 有人会说是占主要地位的重点一放在程序义务上，形戚一项行为守则， 

协助和鼓励各国适当地考虑到每个国家的行动自由及其免于跨界捕失或损香的自由 . 

建立制度对■某些特定的危险加以管制，

2 2 6 . 尽管大家普遍同意这个专题的程序方面非常重要，但各委员也坚持认为必

须保证兼顾行动自由和免受损，的自由 . 若干委员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保证，发展

中国家在索赔或条约制度的谈判中总是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适当兼顾避免

跨界损失或损香的义务和在此种损失或损，发生时提供赔偿的义务.这些保证也同

样重要， 正如一位委负所说，要真正衡量委员会是否成功就得看它有无能力从各

国任择使用的大量有关因素和方式中提取一些权威性的原则， 他认为委员会不应

，怕制定无过错赔偿责任的基本规则 .
2 2 7 , 委员会辩论中的男一■小主题是对国家管理责任自然产生的关切，认为国家

的这种责任不应引起超出一般在其他情况下认为是合理的高度监督和防范。一位委

员认力拟议的范围条敦的规定和国家对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问题负责的程度必

须与可供其支配的手段相联系的原则当可相当完备地对这一*点作出规定。一些其他

委员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担心，有一位委员对下列暗示的假定表示怀疑：起源国对在

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合法进行的私人活动产生的有形后果的捕，性跨界影响，即使



在严格意义上不负责任，但至少负有广义的责任，也许必须负担准转承赔偿责任。

几位其他委员指出排除这种情况将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会相应地减少一国所

得到的免于在其本国领土或控制范围以外产生的跨界损失或损寧的保护。

2 2 8 . 有人说这小问题是因果关系或责任归属问题，但视为与义务的范围有关的

问题也许比较好，特别报告员也认为这小问题需继续审慎考虑。就建立制度而言，

这小问题不会产生，因为此种制度只能针对可以确定或可以预见的损害。就条敦草

案所规定的程序而言，它们会确保起源国知道任何后来可能产生跨界损失或损，的

情况。此外，各国通常在条约制度中列入一些规定，例如，与可容许的汚染程度有

关的规定，目的是限制其对跨界损失或损，的赔偿责任。如果没有这些规定，起源

国无疑须对跨界损夫或损，负责；但赔偿责任将由适用的原则或因素决定。现在推

测委员会可能在适当时间要考虑制订的原则，也许为时尚早。但是希望在此种原则

当中可能会有下列原则，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将赔偿责任与可供起源国支配的手段

联系起来；或者与该国所掌握的预见危险的手段联系起来；或者，象一位委员会委

贾所建议的，与受，方按照起源国国内法在起源国内可应用的补救方法联系起来的

原则。

2 2 9 . 在本专题发展的这个中间阶段，仍然有人对本专题与如果透反即涉及国家 

对不法行为的责任的义务之间关系持有不同看法，是不足为奇的。委员会委员认识 

到这个问题有几小方面。首先，在一些情况下，发生跨界损关或损，，或有此种损 

夹或损，的风险，不能说是不法的，因力此种揭关或捕，或此种损失或损，的风险 

是合理地进行合法活动时附带产生的。但是，如果起源国不能确保采取防范措施， 

以遵免，跨界损失或损，的危险，并规定如果发生跨界掘失或损香将提供赔傻，则该 

行为可能不是合理的行为。这项主要目的曾以不同的方式说明，重点放在不同的适 

用问题上。因此，有些委员特别重视一般称为" 特大危险" 的活动，—— 例如，与 

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活动，或与海运石油有关的活动，但大多极委员认为本专题 

的适用范围广泛得多。有一位委员说，本专题可以适当地说成是包括国家为避免和 

解决跨界环境问题而设计的方法。

2 3 0 . 有一位委员会委员认为本专题与讨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专题无关，因 

为他认为后一专题可以由一些规则作出充分的规定，遗反这些规则即涉及起源国对



不法行为的责任。尽管如此，若干委员会委员仍然认力这两个专题之间有非常密切 

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观点使人注意到本专题与其遗反即渉及国家责任的规则之间的关 

系的两个其他问题。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涉及国家责任的规则是无效的，因为 

在行动中固有的风险，虽然可® 见为统计上的可能性，但却是因不能期望起源国防 

止的意外促成的。因此， T rail sm e lte r案法庭裁定加拿★向美国陪偿因冶炼  

厂活动产生的跨界捐失或揭害，即使此种横失或振香发生的方式不涉及加拿大对一 

项不法行为的责任。另一方面，单是制订一项规则规定以利益均衡的检验标准为一 

项义务，迷反此项义务即涉及国家对不法行为的责任，也不能避开本专题所针对的 

主要问题。 T r a i l  S m e l t e r 案法庭只有在科学评审员协助下,查明在冶炼企业 

的经济和技术能力范围内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捕夫或损事时，才能作出重大的裁决， 

裁定加拿大如果准许冶炼厂的操作方式造成美国的损失或损害，即构成不法行为-

23  1 . 有几位委员询问特别报告员，他的任期是否阻止他建议遗反某些他正在讨 

论的重要义务一一例如，提供关于可能产生跨界振失或损香的活动的情报的义务一 -  

应涉及国家的责任。 特别报告员回答说，他认为没有任何学说上的理由胆止他提 

出这样的一项建议；问题只是决定哪一种形式的义务有可能获得各国接受并且可以 

有效地适用。 在制订条约制度时，各国往往接受提供情报的确定义务，应该鼓励 

各国这样做。 不过，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声称涉及国家或工业安全问题时， 

各国可能不愿意提供情报，或者不愿意同意不提供情报即构成透反国际义务行为。 

但是，如果后来发生跨界损失或损，，不提供所索取的情报的国家就不好推卸对该 

项揭失或損，的责任。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这项规定作为剩余备用规则和作为建 

立制度的指导方针都非常有用，即使忽略这项规则本身并不引起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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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 委员会的辨论期间还讨论了其他的一■般性问题。有人对下列问题表示担心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力负担复杂的实况调查或谈判程序；不应追使任何国家负担确 

保其免于跨界損关或损專的费用；事实上，参加耗人精力和徒劳无功的谈判的义务 

可能将騎国置于不利地位。一位委员具体地提到非洲部分地区无管理的情况，因为 

在非洲政治边界横路部落地区，居民的生活和生计完全依靠不去干预跨界的季节性 

水流。因此，程序应该从倚从位，而且应该不拘形式。另一位委员说如果谈列国家 

在经济和工业条件上并不相等，不应为了平均分担费用而牺牲总的有利后果。

2 3 3 . 男一方面，有人指出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不能化为简单的方程式， 

将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可街量的损失或掘，与男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内的活动所 

产生的确定的有形后果相联系„ 有人举例指出》公海污染和世界的氧气供应减低就是 

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和考虑到相对的概牲和相对的需要的费用分担措施才能解决的跨 

界问题。在这种情况和许多其他情况下，除了在适当的国际组织的范围内或在它们 

的主持下，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位委员建议，也许必须将长期或隐蔽的跨界揭 

失或损，同偶然和灾难性的跨界損夫或损專区分开来，他建议在后一种情况下，也 

许应该由整小国际社会分担负担，而不是由个别国家独自承担。

2 3 4 . 总之，费用分担有许多方面的问题，而区城或全球的共同利益，往往会压 

倒对跨界损失或損害问题采取的完全是双边的办法。即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具有明显 

的双边性质，解决办法可能取决于在国际组织主持下制订的国际标准是否获得接受， 

有时候则取决于按照国际方案提供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因此专题纲要采取了广泛而 

不是狭，的观点，提出实况调查和制度建立，既为了避免危险，也为了确保对实际 

发生的危，进行赔偿，这个目标比在损失或掘香发生后分摊费用的目标可取得多。 

同样地，当条款草案必须发挥剩余备用规则的功能时，补救的重点将放在消除或减 

少危险上，而不只是放在赔偿所遭受的损失或损，上。就此项重点而言，国家实践 

提供了足够的先例。在国际标准和拟议的条敦草案可能提供的此种指导下，至少应 

减少实况调查和谈判的费用和困难；而且往往可从适当的国际组织或通过适当的国 

际组织得到一些援助。但是，没有人建议对不进行实况调查或谈判规定任何特别的 

制裁 Î 可以协助主权国家缔结对彼此相互有利的制度，但却不能，除它们的自由处



理权，它们应可自由决定就减少对本国的危险或者就规定和限制其对他国造成的危 

险应负的责任范围而言，谈判是否有利。

2 3 5 . 上面各段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影响委员会今后对拟 i义条敦的性质和范围作 

出的决定。但是，委员会已普遍同意，专题的重点放在避免—— 或尽量减少，并且 

在必要时补救—— 作为男一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的有形后果的跨界捕失或 

描香的需要上，是正确的。有些委员认为第六委员会过去的辩论已经表明大会赞同 

按照这小方向设想的专题。有些委员认为这标志着原来的专题慨念的改变，原来的 

慨念比较着重严格赔偿责任原则，不过他们并未表示不同意这小改变。但其他委贾 

指出，委员会在选择专题标题时已十分审慎，不对严格赔偿责任原则的作用作出任 

何假定。有人指出 , 在现代条约实践中，往往容许严格赔偿责任规则在规定的条件 

下作力执行赔偿责任的方法和作力限制赔偿责任的根据。还有人建议现在应该修改 

本专题的标题，使它能更紧密地配合本段开头几句所述的专题主要重点。

2 3 6 . 这是将来的问题，为了使委员会能作出更好的准备处理这类问题，会议鼓 

助特别报告员继续进行研究，参考各式各样有关避免和补救有形跨界损，的条约和 

其他资料。铭记着所有这些考虑因素，委员会注意到没有人建议在现阶段将第1 至 

第 5 条条敦草案（见下文》送交起草委员会， 请特别报告员继续编写可第 1 至 

5 条条敦草案一并审议的条象革案。

2 .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

2 3 7 .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提出了下列五条条款草案。 这几条草案大 

体上符合专题纲要第 1 节，并根据第四次报告第6 3 段对其进行了修改：

"第一■章

一般规定

" 第 1 条

本条象草案的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



有形 " 后某影响任何他国领土或制制骇围内频城的使用或享用的活动和情 

况。

"第 2 条

用语

在本条敦草案中：

"领土或控制范S " —一

就沿海国而言，扩大至任何其法律制度在任何事项上授予该国管辖权 

的海城；

就任何舰舶，飞机或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或船旗国而言，扩大至该 

国在行使连续通过或飞越任何他国领海或领空的权利时的船舶，飞机和外 

层空间物体；而

就使用或享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领城而言，扩大至对其行使权 

利或主张利益的事项；

"起源国 " 指在该国领土或控制范國内发生活幼或情况的国家；

" 受影响国 " 指在该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使用或享用任何领城受到或可 

能受到影响的国家；

" 跨界影响 " 指起源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或情况对受影响国领土 

或控制范围内使用或享用任何领城产生的作为有形后果的影响；

" 跨界损失或伤香" 指构成损失或伤，的跨界影响；

" 第 3 条

本条敦草案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范围内的活动或情况如受到任何其他国际协定的制约，则 

不论该国际协定是在本条款草案生效以前或以后生效，就该国际协定缔约 

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本条款草案的适用应服从该国际协定。



对国际法的其他规则无影响

本条敦草案没有指明在何种情况下跨界损失或伤，的产生是由于起源 

国的不法作为或不作力的事实不访碍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的实施《

"第 5 条

不属于本条款草案范® 的情况

本条款草案就国际组织控制范围内的活动或情况或影响使用或享用国 

际组织可能行使任何权利或主张任何利益的领城的活动或情况而言，不适 

用于国际组织的义务和权利这一事实，不应影响：

( a ) 本条款草案中就起源国或受影响国所规定的，国际组织按照 

国际法不论本条象有无规定均应遵照的规则对国际组织的适 

用；

( b ) 本条款草案对各国之间关系的适用 "。

2 3 8 . 正如委员会一些委员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五条草案都涉及范围问题。 第 

1 条韋**案是关鍵的规定。 第 2 条草案规定了为理解第 1 条草案所必须的"领土或 

控制范围 " 的定义。 第 2 条草案中其他的定义仅仅是方便使用的术语，这样就无 

须在以后的条敦和评注中进行冗长解释。 第 3 和第 4 条，案保证本条款草案不影 

响 各 国 自 行 缔 结 条 约 协 定 的 自 由 ，Ik没有修改任何已经生效的条约制度或现有 

的法律规则。 第 5 条提请注意以下事实：一个国际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也可

能控制本专题有关的活动。

23Q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 条韋案载有三项明确的暇制因素或条件，即凡属本 

条款草案范围内的情况所必须符合的标准。 第一是跨界因素：一国领土或控制范 

围内所感到的影响必须来源于发生在他国频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第二是有形 

后某这小因素：这默示着一种特定种类的联系，由于自然规律，有关活动或情况



的特殊性质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后某。 这两小暇制因素一起产生了本专题的可能性： 

本专题出现的原因是大自然不考虑政治边界。 风吹水流，光、声音和放射波的传播 , 

火灾，瘾疫和爆力的蔓延都是如此。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例如公海， 

一国的活动可能具有影响他国权利或利益的有形后某。

2 4 0 . 然而，前两■个限制因素只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在涉及到本专规载有的原则 

或规则之前，还必须表明，有形后某，用 Lalie L a n o u x案仲赛裁决2，*的话来说，

"改变了  "他 国 "为社会生活需要的运转而安排好的状况"。 这就是说，先决条 

件 之 是 有 形 后 果 —— 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必须根据他国中受影响的人民的经济及 

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来衡量这一现象的跨界后果。 可以说， " 活动和情况"这一短语 

等于第四个服制因素或条件，因为它说明了起源国中可能产生该起源国义务的情况。 

必须对这条关于范围的条款的这些方面遂个加以审说>
24  1 . 至于跨界因素，宣布规定一国对其领土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人或物 

拥有权力的法律规则当然不是上述条款草案的职能。 相反，这些条款草案必须联 

般法及一般法未来发生的任何变化或友展。 因此，第 2 条草案中 "领土或 

控制范胞" 的定义绝不是一个完全的定义：它仅仅表明有关一国对其领土、人或 

物的权力的法律与拟议中条款革案的主题之间的联系。 如某委员会决定将本条款 

草案限于一国领土内发生的，在他国领土内造成或可能造成产生影响的有形后某的 

活动和情况，这小意义可能就是不必要的，而可以象委员会一位委员建议的那样，

将 "领土或控制范围"倚化为 "领 土 "。 然而，这一限制可以从本专题范围内全 

部或部分排除许多对人类造成最大威胁的人类的活动，包括特大危险性活动在内。 

在本专题发展的目前阶段，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省略。

2 4 2 . 的确，委员会有些券S 注意到限定的短语"领土或控制范围" 的广泛意图， 

认为这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多数发言人都赞成本条敦草案适用于公海上或国家管辖 

范画外其他地区出现的或具有不利影响的危险。 然而，该定义的措词引起了在 

起草案文方面相当大的困难，必须认力是♦ 没有解决的问题。 该定义的目的是承 

认 ，现代海洋法不仅在沿海国领土和公海之间划出了界限，而且承认，例 如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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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经济区就某些有限的目的而言具有国家领土的特征，就男一些目的而言则具有 

公海的特征。 因此，沿海国当周与未经批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外国船只之间的 

冲突，不构成跨界间题；而同一当局与航行通过专属经济区的外国船只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小跨界旧题。

2 4 3 . 相反，如果一艘外国船只行使无事通过沿海国领海的权利，就某些目的而 

言，该船只属于其领海被该船只通过的国家的领土管辖范围内；但就大多数目的而

言，该船只仍被看成是处于沿海国剂事和民事管辖范围之外。 关于"领土或控制 

范 围 ，，的定义草案的第 1 和第 2 段分别有关沿海国在# 领海之外的管塘权的范围，

和般旗国对通过他国领海或内海的船只的管辖权的范围。 这两款丝毫没有季员会 

一位委员所担心的那种暗示： "沿海国 "和 " 船旗国 " 等于 " 起源国" 和 " 受影响 

国 " 。 "连续通过" 的提法很可能不能令人满意，但应把它视为一种初步尝试， 

试图找到一‘小术语，广泛到足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考虑的各种通过的权利。

2 4 4 . 同样，该定义的第3 段仅反承认5 在公海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其他地区， 

不同国家控制范围内的m 、船舶或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一个跨界关系。 当然，公 

海的鱼储存量不在任何国家的法律控制范围内。 但走这是一个国家通过订立条约 

以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以及其船只和国民利益的间题。 因此》该定义试图将 "领 

土或控制范围" 的慨念适用于这种跨界情况。 它并没有象一位季员认为可能的那 

样打算建议区分公共和私人权利：公海自由，象通过权利一样，是各国的国民以及 

国家本身可以行使的权利。

2 4 5 . 除去措词上的困难一一不应轻视这一困难，而应对其进行有益的讨论一 - -  

外，委员会对在跨界因素方面所遵循的方针没有什么意见分坡。 这基本上是小承 

认现实政治世界的问题：这小世界分为不同的主权国家。 但是要在属于外国人待 

遇的国家责任方面的问题与属于本专题范围内问题之间划定一条海洋进界线，却有 

比较复杂的标准》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他所了解的唯一任意的因素是有关船只无

《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有索引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3.  V. 5 )。



香通过的情况，以及类似的一 一 虽然不宪全相同 一 一 飞机和外层空间物体经批准飞 

越的情况。 条约实践，例如关于海上运输石油的各项国际公约，或关于外国飞机 

对第三方地面造成捐，的罗马公约实际上都把船只或飞机与过境国之间的关系 

作力跨界关系来对待。 委员会采取同样做法似乎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
2 4 6 . 香员会在 1 9 8 3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无异议地一致决定， "本专题范围应当 

仅 ¥ 避免、尽量减少和补偿由于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围的有形活动弓 I起的有形跨 

界损害 " ，2 " 因为这小问题在委g 会和大会第六委 fô会早先的会议上都进行过详细 

的讨论。 作出这一决定后，有形后果的因素就成了编写一組条款草案的基础。 

有人已经指出， " 有形后果 "一词是指自然法则的作用，提出本专题是因为自然力 

是不顾政治边界的。 有形后果是某一活动—— 或者也许是某一不稳定局势—— 的 

产物，可能关系到目前的活动或者过去的活动。 水库提现决口，或者须打开阔门 

以防决口；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有形后果都是凶猛的洪水。 在第二种选择的情况下 , 

虽然人为地去打开阐门；但并不会改变其后果的特性。 这里存在一种固有的危险 -  

也许在不正常气候条件下—— 堤项可能容纳不下流入的水量和重量；于是出现了危 

险。

2 4 7 . 特别报告员指出，有形后果的标准狠严格，实际适用时，不容许产生疑间。 

好/I位委员都讨论了这一点—— 有一位指出美国一个地方法院的裁定， 即.污染大气层 

的，即使是肉眼看不见的微粒物，也构成有形侵害。 但有蕴番员不认为第 1 条草 

案在这方面的措词是令人满意的。 这科疑虑的部分原因是，用 ‘‘ 有形后果 "而不 

用 “ 实际后果 " 这个措词，可能使跨界损关或伤善的受害者不能得到对经济损失的 

补偿。 关于这一点，正如下文第2 5 2 段所讨论的，可以完全放心，但是劣外一个 

问题—— 由于各种工作语文难于找到完全相等的措词所产生的间题—— 仍会存在。

2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 1 0 卷 ，第 1 8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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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委 s 说 ，法语中 " ConsêoLuence Mat é r  i  e 1 l e  " 的说法也许不能完全 

反映出有形联系、有形事件或有形原因的慨念，即拟议的制度的基础；但他认为， 

英语中 " P h y s i c a l  C onsepue nc  e " 的说法似乎较好地表达了上述慨念。

2 4 8 . 跨界因素和有形后果的因素放在一起，就划定了条款草案的范围，排除了 

不具有这小或那小因素的活动或情况，尽管这种活动或情况同本专题有关系。 在 

这方面，委员会的有些券员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输出，，的工业的问题尤其重 

视，发达国家输出工业的郁分原因是，要利用较低的环塊标准和较少能力实施这些 

标准的情况。 严格地来说，这小问题不属于本专题范围，因为没有跨界因素输 

出 " 的工业在其新地点设厂，是得到对其领土享有主权的接受国的默许的。 然而， 

这小间题却直接关系到就本专题拟订的规则和方针的目的和各种可能性。 发展中 

国家—— 和其他国家一一不能保证保伊邻国免受污染性工业的不利跨界影响，它们之 

所以容忍这些工业，是因为它能对经济作出贡献，但是在接受国技术、行政和頭算 

能力范围内，无法对这些工业进行有效的管制，或甚至进行监测。

2 4 9 . 第一小步骤应走承认这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不能仅因为它不完全符合拟 

议的范围条款而不加考虑。 也许有一小可能，即在适当的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对 

这些情况制订一个可以接受的行为守则。 在有些情况下，或许可以说服" 输 出 " 

国一一如一艘核动力船的船旗国—— 对 "输 出 "的工业的管制、检査和良好的表现 , 

负一定程度的责任。 在其他情况下，国际组织可能有能力制订适当的最低标准以 

及有技术上的专门知识， 以确保遵守这些标准。 按照支付的能力来承担这种安排 

的费用，是完全符合分担费用的原则的， 国家实践中已有了一些反映。

2 5 0 . 更一般地说，特别报告员已指出，国家实践可对范围条敦的严格性作出弥 

补* 跨 界 因 素 和 有 形 后 果 的 因 素 能 为 拟 订 一 组 前 后 一 致 并 有 最 丰 富 的 国  

家实践支舟的条款草案，提供最好的条件。 国家实践的趋势总是向外扩展以包括 

更广的领城。 因此，各国认为，即使是船舶停在港口内而且没有跨界因素存在的 

情况，适用国际防护制度以免石油外溢，也是比较合理的。 各国认为适合对没有 

有形后果的活动—— 例如，制造某些特殊级别的家用沸，剂—— 适用一种制度， 因 

为这是确保国际水道不受污染的最佳方法。 国家有时候宁可把一个严格地说、既



没有有形后果义没有跨界因素的问题当作一个两者都有的问题处理—— 例如，这些 

国家决定在一小毒品来源地对付毒品的非法买卖，其办法是， 以另一种经济作物来 

取代黑粟。 所有这些情况都在拟议的这一組条敦的范围以外，但还是不超出其影 

响范围。

2 5 1 . 范围条款中的第三项因素是有形后果对使用和享用的影响。 第2 4 0 段中 

所提到的 l a k e  I^anoux案的裁决认为，以一小水供应来源取代另一小水供应来 

源，即使无疑是月一国领土内进行的活动的有形后果，是没有跨界影响的， 因为，该 

新的水供应来源的水质和水量同旧的来源一样。 因此，这里没有任何需由国家间 

进行谈判的潜在的损失或伤，。 委员会的许多番S 按照这种推理提出疑问，第 1 

条草案为升么不把该条款草案的范围限制在对任何他国领土或控制范画内领城的使 

用或享用产生"不 利 " 影 响 的 有 形 后 果 特 别 振 告 员 回 顾 说 ， l a k e  Lanoux  

案的裁决也谈到这一点。 已进行的活动性质是不利或有利应由受影响国作出其本 

身的判断。 有许多制度制订工作—— 特别是管制短程跨界污染一一都在于确定优 

先次序的尺度，选择一些使用优先于其他的使用，权衡利得和成本。 条款草案的 

后几节将会提到不利影响，最后会提到" 跨界损失或伤害" ；但是开始时， 由于必 

须照顾到各方平等的目标，不可预先作出判断。 有人还对 " 领城的使用或享用"

的措词有疑问；但是这小问题同第2 4 1 至第2 4 5 段讨论到的、关于"领土或控制范 

围 " 的部分定义问题有关。

2 5 2 . 第 2  4 7 段已讨论到一个不同的，但更基本的问题。 如果把 "有形后果 

影响领城的使用或享用" 当作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谈，就会倾向于认为" 有形 " 一词， 

及附带产生的在其他工作语文中找出完全相等的词的问题，决定和暇制对影响的衡 

量标准。 国家实践则明显地证实了相反的结果。 关于有形后果的条件是一小关 

口； 一旦通过了这个关口，就可以有最大的目由，充分考虑到不论是社会方面还是

经济方面的利弊， 确实， 在这里 l a k e  Lancmx;^裁决也是经典性的语句-----

国家会考虑到各种权利和利益，往往会为了换取好处而同意削减权利,例如同意对土 

地的使用作出限制；正如有些季员指出的，货市调，往往是权衡一项交易是否公平 

的附加因素。

2 5 3 . 关于 " 活动和情况"这小短语，委员会十分注意" I t况 " 这个词, 约有



半数的委员提到这小问题，初步认为最好用一小比较存动态性意义的词，例如 "事 

件 " ；一两位委员提出疑问， "活动 " 一词是否足以慨括所有情况的广泛性。 另 

外，下面一小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两小国家的宪全平等的问题：一国声称它有行动的 

自由，另一国要求它有不受跨界报害的自由 . 一般说，前者应采取主动；僅正如 

一些委员所坚持的那样，重要的是受影响的国家应有一切机会采取主动，对觉认力 

从他国领土传播来的不利影响的起源或危险提出控诉。 特别掘告员对国家实践的 

理解是，在协商或谈判的初期—— 特别是当受影响的国家可能是依靠维持某种它能 

从中取得利益的状况的时候—— 有必要提出一个较为广泛的参考依据而不是" 活动 " 

一词的含义，不过在 " 活动 " 一词不能包 括̂的情况下，起源国的贵任就会少得多。 

在本专题发展的目前阶段，多数委员考虑有必要对" 活动 " 一词加以补充，这样就 

够了，尽管条款草案的主要重点将始终放在起源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2 5 4 . 委员们对第3 和第 4 条草案的注意相 ; 而言较少，有些委员认力这两条草 

案的现定是属于保留条敦性质，应放在草案的很后一部分。 然而其他委员认力， 

这西条草寒包括了重要的保证，这种保证确定了本专题和法律总体的关系，因此必 

须放在草案的开始部分。 特别是关于第3 条草案， 基本上是取决于审读者对拟议中 

本组条款的基本意义所形成的慨念。 如果把重点放在一组剩余备用规则上，只是 

在有关国家没有颗见到有问题，或选定对该问题不作出规定0^才实施，那么第 3 条 

军案可能彼视为不过是一条必要的保留条款罢了。 然而应记住，本组条款的第一 

个目标是促进跨界问题的管理一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条款决不是剩余备用 

规则一一第3 条草案有着更突出的地位。 当然不错，正如一些委员指出的，这条 

草案的内容有必要加以更认真地考虑，因为所包括的筒单提法在各种情况下可能不 

足以规定本条款与其他协定和制度的关系。 即使那样，第 3 条草案在一定意义上 

仍然是拟议中本组条款的核心：它鼓励各国处理不加管理的问题，各国可自行确定 

损等和不法行为的关系，这样它们便能最好地调整行动的自由与不受损善的自由的 

关系。

2 5 5 . 特别报告员解释了第4 条草案的目的是由于上面的一条而来的 .国家参



与建立制度，或甚至参与为了解决一个赔偿问题而追溯建立制度，它们这样做，不 

是在真空里，而是以现行法律的规则为背景的。 没有这种背景， 受影响的国家将 

永远是乞求者，或发现它唯一的力量東源是对它自己造成的跨界损失或伤事采取同 

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应用传统上检验侵犯主权的标准的 

情况下，法律是清楚明确的。 领土性质的租让一一如决定允许邻国对土地的特殊 

使用或接受减少接受国的主权或对本国领土范围内发生的问题的自由决定权一 一 总 

是为了更大的利益需要自觉地暇制法定权利。 人们不会严重怀疑国际法严格暇制 

任何国家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以造成跨界捕失或损害的权利。 但正如本报告 

第 2 2 9 和第2 3 6段论述的那样，适用后一条规则可能涉及评价上的差距问题，而这 

小问题只能由本专题的有关原则和方法来解决。 因此，国家的涉及本专題有关事 

项的全部行为，最终可能是涉及到国家的行为是合法或非法的问题。

2 5 6 . 委员会在讨论第5 条草案时提出了 一小特别有趣的问题。 鉴于在外层空 

间条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载有的这一类制度所规定的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无 

疑，拟议中的这些条款必须考虑到这小问题。 几乎所有的讨论这一点的委员都怀 

疑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 条载有的那种很老的提法在目前情况下是否适当。 

对这小问题没有打算很快地作出决定；但委员会认为这小问题还可以讨论，即拟议 

中的这组条款是否应对国家的情况和国际组织的情况加以区分， 如何区分。

2 5 7 . 在最后总结时■-一除须辦决措词问题，并保留在这小單案进一步发展阶段， 

作更充分深入审査的权利外一一委员会对 :五条草案发现没有任何大的毛病，同意 

在这些条象的基础上应着手制订进一步的条I t  然而，有些委员认为范围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有些委员指出， 特别报告员选择了尽可能广泛的范围，这符合将本 

专题暇于造成带有跨界影响的有形后果的活动和情况的决定。 这是一小探讨问题

的有 益 方 法 ，但可能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区分。 一位委员认为， 也许更明智的办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0 .  V. 5 ) , 第 2 8 9  页，文件 A/COE?. 3 9 y ^ 7 。



法是干擴排除某些事项一一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已处理的一些事项，现实 

的理由是，国际社会就这些间题目前只愿意做到这小地步。 委员会无疑会在几年 

后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答案可能取决于把重点放在程序性的指导方针与更有实质 

性义务之间的平衡。



第 六 章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j I t

2 5 8  . 大会 1 9 7 0 年 1 2 月 8 日第2 6 6 9 ( 3 0 ^ 0 号决议第 1 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之法律，以期遂渐发展与编暮该项法律，并参照该委员 

会颜定之工作计划，一俟其认为适当时即考虑可否采取必要行动"。

2 5 9  . 委员会 1 9 7 1 年第二十三届会议在其总的工作计划中列入了  ‘‘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 " 的专题。24。 大 会 1 9 7 1 年 1 2 月 3 日第2 7 8 0 ( 又又7 工）号决议第一节 

第 5 段建议 " 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其预定工作计划，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专题所 

应 给 予 的 优 先 次 序 作 出 决 爱 员 会 1 9 7 2 年第二十四届会议录示，在讨论委 

员会长期工作计划时，它将采纳大会上述建议。24' 大会 1 9 7 2 年 1 1 月 2  8 日第 

2 9 2 6 ( x x v i l ) 号决议第一节第5 段注意到委员会拟在讨论它的长期工作计划时对 

该专题所应掛予的优先次序作出决定。

2 6 0  . 委贞会 1 9 7 3 年第二十五届会议考愿到不久的将来秘书处将向各委员提出 

关于国际水道的补充振告，因此它认为关于何时开始该专题的工作的问题应等到各 

姿负审置了该报告后才作出正式决定。 大会 1 9 7 3 年 1 1 月 3 0 日第3 0 7 1  

( XXVM)号决议第 4 段建议委贞会" 第二十六Æ 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应通过其草程 

第 1 6 条所规定的别步措施，以开始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法的工作"。

24。见 《 1 9 7 1 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 5 0 页。文件 A/841Q/  

Rev.  1 , 第 1 2 0 段。

2 4 '《 1 9 7 2 年  年 鉴 》，第 2 卷，第 3 2 4 页，文件A/87  10/Re v .  1 , 第

7 7 段 。

《 1 9 7 3 年 …•，…年鉴》，第二卷，第 2 3 1 页，文件A / 9 0 10 / R e v . 1 , 第 175  

段。



2Ô1  . 委员会 1 9 7 4 年第二十六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根据大会第2 6 6 9 ( X X V ) 号 

决议要求提出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振告。2*， 按照大会第 

3 0 7 1  (XXV U ) 号夾议第 4 段的建议，委员会第二十六屈会议设立了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小组委员会，由卡尼先生（主 席 ）、艾利阿斯先生、沙哈维克先生、塞 提 . 

卡马拉先生和塔比比先生組成，负责审议此问题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小组姿员 

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提议向各国发出一份调査表 . 委员会于 1 9 7 4 年 7 月 

2  2 日举行的第 1 2 9 7 次会议上未经改动通过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还任 

命理査德 . D . 卡尼先生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2 6 2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1 9 7 4年 1 2 月 1 4 日通过的第3 3 1 5 ( x x 工X )号决议 

第一节第 4(e)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 参照大会 1 9 7 0 年 1 2 月 8 日第2 6 6 9 ( X X V ) 号及 1 9 7 3 年 1 1 月 

3  0 H S 3 0 t l ( x x T l ) 号决议以及国际法委员会有关本专题工作的其他 

m 义 , 并参照会员国对委员会报告第五章附件所提问题提出的评论，趣续 

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研究。 "

秘书长 1 9 7 5 年 1 月 2 1 日的通告照会请会员国，如果可能的话，于 1 9 7 5 年 7 月 

1 日以前将它们对大会第3 3 1 5  ( XXIX )号决议上述段洛中提到的调查表提出的评 

论转达維他，交给会员国的调查表最后内容如下：246

" A . 在研允淡水使用和淡水污染两者的法律方面问题时，国际水道定义 

的恰当范ÎM1是什么？

" B . 国际流城的地坦概念是研究国际水道非瓶行使用的法律方面问题的 

恰当基础吗？

24? 《 1 9 7 4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 5页，文件A/CE.4/  

2 7 4 .
2**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 0 1 页，文件A/961  0/Rev.  1 , 第五章，

附件。

同上，第 3 0 1 页，第 1 5 9 投。

《 1 9 7 6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5 0 页，文件A/CE. 4 / 2 9 4  

和 Add. 1 , 第 6 段。



c . 国际流城的地理慨念是研究国除水道污染的法律方面问題的恰当基 

础吗？

D . 委员会应该用以下淡水用途大纲作为它研究的基础口马？

" ( a ) 农业用途：

1 . 灌瓶

2 . 排水

3 . 废物处理

4 . 水产食品的生产 .

"(切经济和商业用途：

1 . 能量生产 ( 水力发电、核能和机械能）；

2 . 制造；

3 . 建筑；

4 . 航行以外的运输；

5 . 木料漂浮；

6 . 废物处理；

7 . 采掘（采矿、产 油 等 ）。

" ( c ) 家庭和社会用途：

1 . 消费使用（饮水、烹调、洗海、洗衣等）；

2 . 废物处理；

3 . 娱 乐 （游泳、运动、釣鱼、划船等）。

E . 还有其他用途应包括在内吗？

委员会的研究应该包括洪水担制和水土流失问题吗？

a . 委员会的研究中应考虑到航行用途和其他用途间的相互作用吗？

H . 你赞成委员会在其研究的最初阶段研究国际水道污染的问题吗？

工. 应该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等方式作出特别安排，以保证委员会获得 

它所需要的技术、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客询意见吗？ "

2 6 3 . 委员会 1 9 7 5 年第二十七届会议没有审议本专题，它在等待会员国政府对



委员会调查表的答复。2 * 7 大会 1 9 7 5 年 1 2 月 1 5 日第 3 4 9 5 ^ 冗）号决议第 

4(e)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继续研究国际水道非瓶行使用法。

2 6 4 . 委员会 1 9 7 6 年第二十八届会议收到了  2 1 个会员国政府对调查表的答复。e*® 

它还收到了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理查德 . D . 卡尼先生提出的报告。 委员会 

于该届会议讨论了这个专题，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对各国政府的 

答复的分析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委员会在此专题的工作范圃和 '‘ 国际水道"一词的意 

义等问题。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对调置表关于用国际流城的地坦概念作为拟议的 

对用途以及污染这个特别问题而者的研究的基础问题的答复存在着很大的分技。

姿员会委员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进行辨论时所表示的意见也有分救。 但大家一致 

同意，决定 " 国际水道" 一词含义的问题不需要在委员会开始其工作的时候解决。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有关的段落如下：

‘‘ 1 6 4 . 探讨了淡水利用领械内需要做的工作的各个基本方面后，委员 

' 会普遍间意，确定 "1Î1际水道 " 一■词的范M 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 

解决。 注意力应集中于开始拟订适用于这些水道使用的法律方面的一般 

鹿则。 同时在拟订各项规则时应尽量齋力在既不过分详细以致无法昔遍 

应用，又不过分一般化以致不起效用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此外，

各项规则的目的应在于倡导设立各个Ü1际 道 的 制 度 ，由于这个理由，它 

们应是剩杀:备用性质 . 应尽力使这些规则尽可能广泛地被接受，并考虑 

到各国特别关切其在水方面的利益。

« 7 《1 9 7 5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 1 8 3 至 1 8 4 页，文件A / 1 0 0 1  0/Rev.  1,

第 1 3 8 段，

《 1 9 7 6 年 .年鉴》，第二卷（，一部分），第 1 4 7 页，文件A/Clf .4/
2 9 4 和 A d d . 1 。

24，同上，第 1 8 4 页，文件A/CIf. 4 / 2 9 5 。



“ 1 6 5 . 在拟订水的使用的法律规则时，必须探讨权利的滥用、诚意、 

邻国合作和人道待遇等慨念，这是除了赔，的责任规定外应该考處的问题，， 

委员会的讨论表明普遍同意各国政府对于其他问题所表示的意见。

2 6 5  . 大会 1 9 7 6 年 1 2 /j 1 5 日第3 1 / 9 7 号决议第 4 (d)段和第 5 段建议国际 

法姿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际水道非飢行使用法的工作，并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 

国向秘书长提交它们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小问题的书面评论。

2 6 6 . 委员会 1 9 7 7 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任命斯蒂芬 . 施韦贝尔先生接替理査德 . 

卡尼先生担任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卡尼先生没有竞选连任委 

员。2" 大会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曰第3 ^ 5 1 号决议第 4(d)段建议委员会继续 

进行关于国际水道非瓶行使用法的工作。 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3 / 1 3 9  

号决议也提出了同样的议。

2 6 7  . 姿员会 1 9 7 8 年第三十届会议分发了四小会员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 1 / 9 7  

号决议提交的答复。" 2 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听取了特别报告员对这一专题的发 

言。 委员会 1 9 7 9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这个专题的第 

一次报告 "， 以及一个会M国对委贞会关于这一专题的调查表的答复。 特别报 

告员在第一次振告中捷出下列条款单案：本条款的范细（第 1 条 ）， " 使用国 "

( 第 2 条 ）； " 便用者协定" （， 3 条 ）； " 定义 " （第 4 条 ）； "使用者协定的 

当事方" （第 5 条 ）； " 本条款与使用者协定的关系" （第 6 条 ）； "对国际水道

« 。 《 1 9 7 6 年 .年鉴》，弟二卷（第二部分），第 1 6 2 页，文件V 3 1 / 1 0 。 

2 " 《 1 9 7 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2 4 页，文件A//3^10  

号，第 7 g 段。

2 " 《 1 9 7 8 年…，，…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 5 3 页，文件A/CE.4// 

3 1 4 ,

… 《 1 9 7 i i年…-…年鉴》，第 二 卷 （第一部分），第 1 4 3 页，文件A/CN.4/  

3 2 0 .

… 同上，第 1 7 8 页，文件A/CIf. ^ 3 2 4 。



生效 " r 第 7 条 ）； " 资料的收集，，r 第 8 条 ）； " 资料的交换，，（第 9 条 ），和 

"资料收集与交换的费用" C第 I 0 条 ）， 委员会在这一届会议上对特别报告员 

断报告中提出断问题， 以及对与整小专题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辩论。 辩论 

的搞要载于委更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节内，其中涉及在审议这个专题时 

所提出的下列问题：专题的性质；专题的范國；关于专题的规则6^制定问题；制定 

关于专题的规则所应采取的方法；收:集并交换关于国际水道的资料和告题将来的工 

作。2"

2 6 8 . 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曰第3 4 X 1  4 1 号决议第4 (d)段建议国际法委 

贺会继续进行该专题的工作， 同时考虑到各国政府对委员会所拟调查表的答复以及 

在大会辩论期间就该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269  .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报告以及四小会 

员国政府的答复。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提议的六条条敦草案如下： " 本  

条 款 的 范 画 " （第 1 条 ）； "水系国 " f 第 2 条 ）； "水系协定 " r 第 4 条 ）； 

"水系协定的谈判和缔结的当事国" （第 5 条 ）； "资料的敬集和交换" r 第 6 条 

" 共有断自然资源" r 第 7 条 报 告 还 提 到 嗣 后 将 提 出 关 于 "用语含义 "的第 

3 条。 在审议第二次报告时，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所拟的本专题的条款草案送交 

起草委员会。

2 7 0 . 根播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在第 1 6 3 6 次会议上，暂时通过条款草案 

第 1 至第 5 条以及X条如下：

255

256

257

298

《 1 9 7 9 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从 第 1 6 3 頁开始，文件A /  
3 4 / 1 0 , 第五章，B 节，第 1 1 1  一 1 4 8 段。

《 1 9 8 0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5 9 页，文伴A/CIf. 4 /  
3 3 2  和 Add. 1 。

同上，第 1 5 3 页，文伴A/CE. 4 / 3 2 9 和 Add. 1 。

委员会指出，起草委员会未能审议所拟关于" 资料的牧集和交换" 的第 6 条草 

案，因为它发觉委员会能支配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对第 6 条所提出的重要间颜 

加以适当处理。 此外，委 S 会还接受起草委员会的以下建议，将各语文本内 

专题的标颠用语统一起来，以求在法文本内忠实地反映标颠的原意，因此，法 

文 用 语 Voies d’ eau i n t e r n ationales"改为 "Des c our s 
d*eau internationaux ’’。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國

1 . 本条款适用于为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并适用 

于使用这些水道系统及其水有关的养伊措施，

2 . 为航行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水不厲于本条款的范画，但这些 

水的其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响的情况除外。

第 2 条

水系国

为本条款的目的， 国际水道系统一部分水城位于其领土内的国氣》为 

水系国，

第 3 条

水系协定

1 . 水系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水系国之间的协定，按照某一特定国 

际水道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性和使用，适用和调蕃本条敦的规定，

2 . 水系协定应规定其所适用的水城。 水系协定可就整小国廝水道 

系统或其任何部分缔结，亦可就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缔结，但以一个或

以上的其他水系国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不受较大不利影响为跟，

3 . 遇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有需要时，水系国应以诚意进行谈判， 以 

期缔结一项或一项以上水系协定。

第 4 条

水系协定的谈判和缔结的当事国

1 . 国际水道系统断每一小水系国都有权参加适用于盤小国际水道系 

统的任何水系协定的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缔约国，



2 . 某一水系国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冗能因执行某项提议的仅 

适用于该系统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水系协定而受到较大 

影响时，该国有权参加该项协定的谈判，但以其使用由此受到本条款第3 

条所述影响为跟。

第 5 条

构成共有自然资源的水的使用

1 . 国际水道系统的水在一小水系国的领土内使用会影响到该系统断 

水在另一小水系国的领土内使用时，这些水为本条款的目的构成一种共有 

自然资源。

2 . 对于构成一种共有自然资源的国际水道系统的水，水系国应按照 

本条款的规定使用，

X 条

本条款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

在不妨碍第3 条第 3 款的情况下* 本条敦的规定不影响关于某一特定

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任何部分或关于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的现行有效条约。 

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还接受了一个暂时的工作假设，即至少在

委员会专颠工作的最初阶段，关于 " 国际水道系统"含义的工作假设。叙 

述委员会对这个词的含义的初步了解的说明如下：

"水道系统是由河流，湖泊，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组成部分 

合成， 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部分构成一小整体单元，因此, 

任何影响到系统一部分水域的使用就可能会影哺到另部分如水城，

" 国除水道系统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或西个以上国家的水道系统。

" 如一国水城的某些部分既不影响对另一■国水城的使用，也不受 

使用另一国水城的影响，则这些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系统 

内。 因此* 如系统内水城的使用互有影响，则在这小范圃内也只有 

在这小范围内，该系统成为国际系统，所以》水道的国际性是相对断，
t

而不是绝对的。 "



2 7 1  . 委员会在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其第三十二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中提请注意以下

♦ 实 : 委员会从一开始工作，就认识到国际水道系统的多样性；其自然特点和它满 

足的人类需要受到多种多样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全世界其他方面的情况类似。 

但是委员会也认识到《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水道特点，而且有可能找到国际法某些现 

有的适用于一般国际水道的原则， 提到了睡邻原则、使用自己的财产应不损及他 

人财产以及沿岸国的主权权利等慨念。 所需要做的事情，是拟订一组条款草案* 

提出国除水道非航行使用 6̂ 原则，措词应相当广泛以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 同时又 

提供办法， 以便考虑到每小水道的独特性质， 以及该水道部分水城所在的国家的多 

种需要，适用或修改这些条款。

2 7 2 . 大 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 3 5 / 1  6 3 号决议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 

员会草拟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取得的进展，建议国际法委廣会继续草拟 

该专题的条款草案，

2 7 3  . 由于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而辞去国际法委员会的职务 , 

本委员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未能对本专题进行研究。 大 会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 1 1 4 号决议建议委员会考虑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 以及在大会辨论时 

表达的观点，继续进行旨在起草本专题条款草案的工作，

2 7 4  • 委员会在 1 9 8 2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指定延斯。埃文森先生为国际水道非 

航 行 使 用 法 专 題 的 特 别 报 告 贾 在 那 一 届 会 议 上 ，委员会牧到两个会员国政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Û号 》（A / 3 7 / 1 0 ) 第 2 5 0 段 ,



府对本专题调查表 f A//CU. ^ 3 5 2 和 Add. 1 ) 的 答 复 。 在那一届会议上还

分发了前任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本专题第三次报告（A/CU. 4 / 3 4 8 和 G orr .  1 , 只 

有中文> 英文和法文本）；他是在 1 9 8 1 年辞去国际法委员会职务之前开始编写另15 
份报告的。261大会于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曰通过第3 7 / 1 1 1 号决议•建议国际法 

委员会考虑各国政府不论是书面的或者在大会辩论过程口头发表的评论，趣续进行 

其目前工作计戈>]中所有专题的草案草拟工作。

2 7 5  .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一次报告 r 
CE. 4 / 3 6 7 和 C o r r . 1 )« 其中载有作为讨论基袖的国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的初步草案， 草案的目的是作为讨论的基础》共分六章 3 9 条如下：

« 。截至 1 9 8 4 年 7 月 2  7 曰， 下列三十二小会员国政府已对委员会的调查表作出 

答复： 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 

厄爪多尔，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却牙利、 印度尼西亚、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G基斯坦、菲律宾、 

波兰、養藉牙、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 

坚合众国、委内瑞技、也门、南斯拉夫。

那份报告除其他内容外载有下列拟议的条款草案：公平参加（第 6 条 ）；公平 

使用的确定 r 第 7 条 ）；较大损香的责任 r 第 8 条 ）；情报和资料的收集* 处 

理和传播 r 第 9 条 ）；环境保伊和汚染r 第 1 0 条 ）；危险的预防和减轻 r 第 

1 1 条 ）；国际水道的调节 r 第 1 2 条 ）；水资源和设施安全 r 第 1 3 条 ）； 

画有优先使用权的否定（第 1 4 条 ）；行政管理 r 第 1 5 条 ）；避免和艇决争 

端断原则和程序 r 第 1 6 条 ），



第一章介绍性条敦

第 1 条 本 公 约 革 案 所 用 " 国际水道系统" 一词的解释（定 义 ）

第 2 条 本 条 敦 的 范 围  

第 3 条 水 系 国  

第 4 条 水 系 协 定

第 5 条水系协定的谈判和缔结的当事国

第 二 章 一 般 原 则 —— 水系国的权利和义务

第 6 条 国 际 水 道 系 统 -------种共有的自然资源，这种资源的使用

第 7 条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的使用 

第 8 条公平合理使用的确定

第 9 条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系统的活动对其他水系国造成较大损寧 

第三章有关国际水道系统的合作和管理

第 1 0 条 合作和管理的一般原则

第 1 1 条 对其他水系国的通知，通知的内容

第 1 2 条 答复通知的时限

第 1 3 条 提出抗议的程序

第 1 4 条 水系国对第 1 1 至第 1 3 务规定的不遵守

第 1 5 条 国际水道系统的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第 1 6 条 情报和资料的收集，处理和传播

第 1 7 条 情报和资料的特别要求

第 1 8 条 就紧急情况提供情报的特别义务

第 1 9 条 限制性情报

第 四 章 坏 境 保 护 、污染、危害健康、危事自然、调节和安全、使用上的 

优先、国家或区城保护地点

第 2 0 条关于保护环境的一般规定



第 2 1 条 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 2 2 条 污染的定义

第 2 3 条 预防污染的义务

第 2 4 条 水系国间防止污染的合作，污染的减少和减轻

第 2 5 条 关于污染的，急情〉兄

第 2 6 条 控制和颜防与水有关的危香

第 2 7 条 国际水道的调节

第 2 8 条 国际水道系统、设施及建筑物的安全

第 2 9 条 使用上的优先

第 3 0 条 将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一部分划力国家或区城保护地点

第五章争端的解决

第 3 1 条 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第 3 2 条 以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

第 3 3 条 调查和调停

第 3 4 条 调解

第 3 5 条 调解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

第 3 6 条 调解委员会报告的效力，费用的分担

第 3 7 条 国际法院、另一国际法庭或永久或臉时仲裁庭的裁定

第 3 8 条 裁定的拘束力

第 六 章最后规定

第 3 9 条 同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中所载条款草案的案文已列入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中， 

以供大会参考，…
27 6  .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还收到一位委员提出的关于" 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1 0  ) , 第六章 ,



利用两个或两小u ü i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方面行动守则草案" 的说明 （V  

GN. 4XL. 353  ) , 该草案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会通过。

2 7 7 . 委员会在第 1 7 8 5 至 第 1 7 9 4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意图，是要提出一项公约的全面初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 

础，以利于对专题的范围、做法和采用的方法以及具体的条敦草案和其中所反映的 

原则进行具体的讨论，因此对报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讨论。 在这个框架内，委 

员会集中注意" 国际水道系统" 定义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草案的第 1 条 ）、国际水 

道系 1乾作为共有自然资源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草案的第6 条 ) 以及草案中将要反映 

的其他一般原则等问题上特别报告员建议采用的做法。 辩论的主要倾向，从中可 

能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剛才提到的若干问题上的倾向和结论，已简略综合载入委员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以便大会了解。

2 7 8 . 特别报告员在该届会议辨论结束时说，关于未来的工作计划，他希望按照 

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修订他的建议，向委员会提交他的 

第二次报告，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即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大 会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通过第38^^138号决议，建议委员会考虑各国政府不论以书面提出的意见或 

在大会辨论中口头表示的意见，继续其目前计划中的所有专题的工作。

26,同上，第 2 1 0 — 2 6 0 段。



B . 本届会议审议这♦专题的情况

2 7 9 . 委 g 会本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g 提交的第二次报告（A/CE.  4 / 3 8 1 和 

C o rr .  1 和 2  ( 只有法文本））。 报告中载有经修订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的初步草案。 草案共有六章4 1 条如下：

‘窗 一 章 介 绍 性 条 敦

第 1 条 本 公 约 （草 菜 ）所用 " 国赌水道" 一词的解释（定 义 ）

第 2 条 本 条敦的范围  

第 3 条 水 道 国  

第 4 条 水 道 协 定

第 5 条水道协定的谈判和缔结的当事国 

第二， 一般原则，水道B 的权利和义务

第 6 条有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一般原则 

第 7 条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第 8条公平合理使用的确定

第 9 条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活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较大损害 

第三章关于国陈水道的合作和管理 

第 1 0 条合作和管理的一般原则 

第 1 1条 对 其 他 水 道 11的通知，通知的内容 

第 1 2 条答复通知的时限  

第 1 3 条提出抗议的程序

第 1 4 条 水 道 圆 对 第 1 1 至 第 1 3 条规定的不遵守 

第 1 5 条国际水道的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第 1 5 条 之 二 国 际 水 道 的 调 节 〔以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27  

条为基础）

第 1 5 条 之 三 使 用 上 的 优 先 〔以特别报告g 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2 9 

条为基础）

第 1 6 条情报和齋料的牧集 .处理和传播



第 1 7 条情报和资料的特别要求 

第 1 8 条就紧急情况提供情报的特别义务 

第 1 9 条 暇 制 性 情 报

第 四 章 环 境 保 伊 ，污染，危害健康 , 危害自然，安全国家和区城地点

第 2 0 条关于保拍环境的一般规定 

第 2 1 条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 2 2 条 i亏染的定义 

第 2 3 条 预 防 汚 染 的 义 务

第 2 4 条水道国间昧止污染的合作，汚染的减少和减轻 

第 2 5 条关于污染的紧急情况 

第 2 6 条控制和颁防与水有关的危害

〔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2 7 条 ，已修订力以上的第 1 5 条之 

二 ）

第 2 8 条国际水道 .设施和建筑物等的安全

第 2 8 条之二武装冲突中国际水道 . 该水道的水，建筑物等的地位〔新 

的条敦）

〔第一次报告中提 iB的第 2 9 条已修订为以上的第 1 5 条之三） 

第 3 0 条将国际水道或其一部公划为国家或区城保护地点

第五章和平解决争端

第 3 1 条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第 3 1 条之二 一般性、 区城性或双这协定或办法规定的义务〔新的条款） 

第 3 2 条 协 商 和 谈 判 解 决 争 端  

第 3 3 条 调 査 和 调 停  

第 3 4 条 调 解

第 3 5 条调解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 

第 3 6 条 调 解 委 g 会报告的效力，春用的分拒 

第 3 7 条国际法院 .男一国际法庭戚永久或牆时仲裁庭的裁定 

第 3 8 条裁 定 的 拘束 力



第 六 章 最 后 规 定

2 8 0 . 委员会在第 1 8 3 1 次、第 1 9 3 2 次. 第 1 8 5 3 至第 1 8 5 7 次、第 1 8 5 9 和

第 1 8 6 0 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次报告。 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委员会着重讨论 

了第 1 至第 9 条条款草案及其有关问题。 委员会在审 i义结束时决定将第二次报告 

中的第 1 至第 9 条条敦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以便按照辨论的情况予以审议。 由于 

缺乏时间，起草委员会未能在本届会议审议这些条款。 为了供大会参考，对委员 

会审议特别报告员建议的总的做法和第 1 至第 9 条韋案及其有关问题的过程中出现 

的一些主要问题倚述如下。

1 。特别报告员建议的总的做法

2 8 1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第二次报告时认为，本专题虽然基本上是法律性质的， 

却有某些次要的政治和经济含义。 为了在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方面拟订一份可行 

的国际法文书，也必须对这些方面加以考虑。

282  . 因此,必须同时适当照顾：沿岸国的相互依存以及它们的主权独立和利用其顿土 

内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照顾上游沿岸国与下游沿岸国，同时照顾水的各种使用。 

委员会应丰记非航行使用与其他使用之间的关系，例如航行以及不同水道提出的各 

种问题。 必须经常牢记，各种问题和因素的性质及直要性因水道的不同而异。

2 8 3 .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 i义和大会第三4•八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讨论在 

总的做法以及制定具体条款方面给了特别报告员相当大的指导。 以这些讨论为基 

础 ，他对修改和订正其第一次报告中所载的条敦草案提出了某些初步的建 i义 他 

还认力有必要在现有的条敦中增加几条新的条款，以便对第一次报告的讨论期间提 

出的有关的意见作出反应。

26*根据谅解，也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供以下案文：国际法委员会 1 9 8 0 年会议接受 

的暂时工作假设案文，委员会 1 9 8 0 年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1 至第 5 条和X 条条 

敦草案案文，以及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1 至第 9 条案文。

—l86 —



2 8 4 . 第一次报告中提议的大纲似乎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特别报告员 

在其第二次报告中对这一大纲只做了微小的修改并有几处增加。 但在委员会目前 

的讨论中，却有人建议最好把关于通知等内容的第 1 1 至 第 1 4 条 （见以上第 2 7 

段 ）第三章（关于国际水道的合作和管理）移到第二章，(一般原则,水道国的权利  

和 义 务 有 人 认 为 ，第二章中应增加一条，明确禁止水的改道，即使第 6 至第 

g 条已暗示了这一问题。

2 8 5 . 委员会似乎大体上接受了拟订纲要协定的做法。 这也是大会第六委员会 

所赞成的做法。 没有考虑其他可能的做法，例如行为准则，宣言或决议。 国际 

法委员会今年的讨论中提出了是否应考虑制订示范规则作为另一种做法的问题。

然而，似乎普遍承认，多年来国际法委员会及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一般意见都认力，

国际法委员会的任务应是集中制订一份纲要协定。 特别报告员早在向委员会 1 9 7 9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提交的第一次报告中，就假定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这样一个纲要 

协定。 这一协定，以及处理具体水道的独特性及其具体使用的具体的水道协定的 

结合，将成为 "使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相结合 265的一种手段。

2 8 6 . 讨论中触及的一小问题是怎样限定或合理地说明" 纲要协定" 一词。 讨 

论似乎表明，对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定义。 特别报告员认力，这一领域的纲要协定 

应包括国际水道方面公认的基本法律原则，还应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以及缔结 

具体的水道协定。 具体的水道规定应处理具体水道或区城出现的独特的问题和涉 

及具体的使用或具体的建筑物、设施和水道规章的问题。 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总的 

纲要文件还可以载有某些可能适用于具体的水道协定的、对水道国的指导方针和建 

议。 尤其应载有关于与具体水道有关的必要合作、共同管理和需遵循的行政程序 

方面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而且，也可以以这种方式拟订规定有义务按照联合国宪 

章或国家实践中的和平)#决争端的程■序解决分坡和争端的条敦。

2 8 7 . 特别报告员认力，关于本专题，"纲要协定" 一词的应用应该广泛、灵活。

第二任特别报告员似乎也持有同样的意见。 因此在其第三次报告中，除其他外， 

他说： " 委员会工作的产物应该用来提供 ........关于国际水道的一般原则和规则，有

《 1 9 7 9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6 5 页，文件 AX 

Cïf. 4 / 3 2 0  , 第 8 6 段。



关国家间没有的协定，并为谈判将来的协定提供指导方针"。266

2 8 8 . 委员会似乎普遍承认，纲要文件适当地使用一般的法律提法、法律准则是 

必要或有益的，例如提到"睦邻关系" ； "诚 意 " ； "公平合理地分享资源 "；以 

及不对他国的权益和刑益造成"较大损， " 的义务。 有些委员支持对本专题这一 

比较慨括笼统的做法，另一些委员则认为，提议的法律原则的措词多少有些过于 

宠统了。 某些委员认为纲要协定中不应愈括建议和指导方针，另一些委员则认力 

这些建议和指导方针对于制订具体的水道协定可能是有益的。 还有人建议，可以 

大大缩短草案的这些部分。

2 8 9 . 有些委员提出，在载入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损告的条款草案中开始使用"本 

公 约 " 一词还为时过早。 在委员会对这一文书的性质和形式作出进一步决定之前， 

应保留 "本条款 "这一措词。

2 9 0 . 最后，委员会认识到，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建议的总的做法是以 

其修订的条敦草案中的某些修改为基础的，最显著的是第 1 条中把 "国际水道系统 " 

改 力 "国际水道"，第 6 条中" 水道系统及其水……'构成一种共有自然资源" 改为 "各

有关水道国  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水道的水的使用" 。 关于这些修改与前面

几段中提到的一般问题，在委员会中意见是有分跋的。 尽管在本届会议期间对所 

涉各种问题没有取得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但是期望对此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些 

讨论将有助于委员会未来的工作。 因此，委员会预期它将根据大会第六委员会就 

委员会本届会议工作报告进行的辩论，根据特别报告员未来提出的提议和建议，并 

根据起草委员会将来就其对第 1 至第 9 条草案的审议所作的报告，继续它在本专题 

方面的工作。

2 ,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1 至第 9 条

2 9 1 . 许多委员的评论只限于涉及第 1 至第 9 条草案，但有几位委员也提到特别 

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其他具体的条款或章节。 委员会以后的会议上具 

体审议第二次报告中的其他条敦和章节时将考虑这些评论。 因此以下几段主要是 

涉及第 1 至第 9 条。

266 A/CH. 4/3 48和 Corr. 1 ( 只有中文、英文和法文本），第 2 段。



2 9 2 , 此外，在讨论期间还提出措词和术语方面的各种意见，有些是关于在某一 

语文的文本中应使用的适当术语。 起草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在适当的时候将考虑 

这些建议。

第一章介绍性条敦  

第 1 条 本 公 约 （韋 案 ）所 用 "国际水道"一词的解释（定 义 ） 267

卻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 1 条韋案如下：

第 一 章

介绍性条款

第 1 条

本 公 约 （草 案 ）所 用 " 国际水道"

一词的解释（定 义 ）

1 . 力本公约的目的， " 国际水道" 是指一一通常由淡水组成—— 其 

有关部分或组成成分位于两个或而个以上国家（水 道 国 ）的水道。

2 . 如一国的水道的组成成分或部分既不受另一国对该水道的使用的 

影响，也不影响另一国对该水道的使用，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这些成分或 

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内。

3 . 水道的全部或一部如易于因降水量，解 冻 季 节 性 冲 裂 、干阜或
、

类似现象等季节性或其他自然原因而（大鼓经常性地）出现和消失，则遵 

照本公约的规定。

4 . 三角洲河口或其他类似的半咸水或咸水地层如成力国际水道的自 

然组成部分，则同样应遵照本公约的规定。



2 9 3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 1 条时0 顾说，他在其第一次 

报告中提议的第 1 条的案文 268完全是根据委员会 1 9 8 0 年接受的对 " 国际水道系 

统 " 这一说法的含义的暂时工作假设（见上文第 2 7 0 段 ）。他说，尽管他在该第一 

次报告中强调这一说法仅仅是进行说明的工具，不能从中提取法律原则，但它还是 

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都遭到反对，被认为是代表一种学说上的方针，类 

似早先被国际法委员会振弃的 "流 城 "慨念。" 系统 "这一提法也被视力太含糊、使 

用了一小可以从中推新出无法预见的原则的法律上层建筑，不 适 当地强调陆地部分。 

特别推告员因此断定， " 国际水道系统 " 这一慨念对于寻求一组普遍可以接受的条 

敦草案可能是小严重的障碍。 因此，他在对第 1 条草案的修订文本中建议放.弃 

" 系统 " 这一慨念，而使用 " 国际水道" 这一较简单的慨念。 按特别报告员的意 

见 ，这表明在术语方面改变其第一次报告中提议的第 1 条的案文，以及委员会 1 9 8 0  

年接受的暂时工作很设的案文。 然而，提议的改变并不是怀疑国际水道的内在统 

一或其不同部分和组成成分的相互依赖。 然而，尽管国际水道当然有各种各样的 

组成来源，但它们的性质、种类和重要性却因水道的不同和地区的不同而各异。

因此，他以为最好不在该条的案文中详细列出这些组成成分，而是在评注中对此详 

细的列举。

2 9 4 . 委员会的某些委员赞成特别报告员在第1 条的修订文本中建议的做法上的 

改变。 他们认为放弃" 系统 " 这一慨念取消了胆•碍这一专题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 

得到的是一小可以作力综合性草案基础的纯地理性的定义。 他们强调有必要找出 

一个政治上可接受的、灵活的定义。 它还避免了 " 系统"这一慨念暗示的领土方 

面的涵义。 这一新定义是灵活的，重点放在本质问题上：了解国际水道的水在从 

一国领土流入另一国领土时所友生的质和量的变化。 新的提法还可以减轻以下的 

困难，即难于把可以精确预见的职能问题与波及到无法预见以及可能无法控制的后 

某的慨念问题结合起先

2 9 5 . 某 座 委 员 还 认 为 ，这基本上是个术语上的改变， " 国际水道 "这一慨念 

实际上比以前的" 系统 "慨念更适当地表达了委员会 1 9 8 0 年暂时工作假设所采取

268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1 0 ) , 注 227



的相对论的方针。 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最初的目标而不损香任何人的立场，就没 

有理由不尝试一下新的提法。 有人主张，必须经常牢记的重要一点是加强寻求鼓 

励水道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最好方法„

2 9 6 .  —些委员虽然认为放弃"系统 "慨念很可惜，但表示理解为什么特别报告 

员提出这项建议的改动的理由，并表示如果这只是措词上的改动，而且有一项谅解 , 
即这项改动不仅绝不会不利地影响发展和合作的要素巧会调和不同的观点，则他，们 

不加以反游。 但是，删 除 " 系统 " 慨念，就产生了如何处理 1 9 8 0 年初步了艇 

的说明所强调的相对性的慨念间爆：同一水道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的使用可以有不同 

的系统。 有人说，这一定义现在可以作为目前情况下能够实现的、没有任何法律 

附带条件的最好的定义而被接受。 有人提出需要科学技术方面的指点，以丰富这 

- ~定义。

2 9 7 . 对另一些委员来说，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1 条修订案文与委员会第三十二 

届 （ 1 9 8 0 年 ）会议所采用的方针有重大的不同。 事实上，委员会 1 9 8 0 年暂时 

通过的条款是一小前后一贯的整体。 这些条敦是以" 系统 " 概念为基础，如果将 

这根支柱去掉，就必须重新考虑所有条敦，特别是第 4 、 5 和 6 条。 有人促请铭

记 1 9 8 0 年委员会接受暂时工作假设的青景。 特别报告员一般地提到第六委员会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除此以外，他对他建议采取的行动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的理由。 

^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所建 i义的这种"浮 动 " 定义含糊不清，此种定义未必符合各国 

面临具体问题时的利益。 有人促请审慎考虑，因力如果一盤委员非常重视一项措 

词上的改动，就有理由相信此项改动不仅純粹是字面上的改动而已。 第 1 条的修 

订案文也被视为有缺陷，因为它只针对水的因素，忽略了水所处的地理和经济环境。 

最重要的是，似乎忽略了人的方面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精神。 主权和河流的国 

际性问题是突出了，但却不利于国际水道区城化的必要和嫌步方面：这对发展中国 

家特别重要。 条款韋案似乎是按对抗冲突的情况而不是按利益一致的情况设想的。



2 9 8 . 某些委员对特别推告员建议的改动的真正重要性和意义表示担心，认为必 

须进一步澄清。 在设法克服特定问题时灵活性可能是宝责的工具，但这一条既然 

是用来说明什么是" 国际水道" 的基本条款，还是以清楚明确为主。

2 9 9 . 在这方面，某些香员询问为什么特别报告员建议的案文中没有提到国际水 

道 的 可 能 的 水 文 組 成 成 分 ，即使不是详尽无遗地列举所有鲍成成分。 有人认 

为单是提到" 有关 "部分或绍成成分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说明可能有什么组成成 

分 ，本条第 1 敦和第 2 敦合起来的效果只能使情况更加混清不清。 有人认为最好 

在条敦案文中列入特别报告员报告内的提出的例子（河流、湖泊、运河、支流、漠 

流、小川和東水、冰河和顶部积雪山岭、诏泽、地下水和其他种类的蓄水层） 

以便能更加仔细地研究这盛例子，确定是否应单草拟有关的条款，或者起码应有 

详细的评注。 关于地下水，虽然有一些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认为本条款 

不应包括完全自成体系而且与某一地面水道无关的地下水，但务一些委员怀疑从科 

学技术方面来看这是否有理由。 此外，有人着重指出在这界地区的地下水的重要 

性。 也有人提到必须澄清定义中有关运河的部分。

3 0 0 . 友录的男一种意见是，该定义应筒化到仅仅规定，国际水道是指流经两国 

或两国以上领土，其组成成分是经有关国家商定确定的水道- 此外，第 2 敦尤其 

不适当，因力它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地理位置，不论它们是位于水道的上游还是下游。

3 0 1 . 特别报告员在总结评论中说他当初认为" 国际水道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可 

以接受，但为了寻求一项可以普遍接受的阜案，放弃了 "系 统 " 的慨念。 其他条 

款案文改动的影响须仔细研究。 经修订的第 1 条似乎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一小适 

当的基础，即使它没有得到所有方面的热心支持。 他也表示愿意在将來的条款评 

注中列举国际水道的各个組成成分和部分，如果委员会希望他这样做的话，也可列 

入一项关于独立的地下水资源的条敦。

A /C E . 4 X 3 8 1和 C o r r .  1 和 2 ( 只有法文本），第 2 4 段。



3 0 2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条草案引起的具体评论不多，虽然有几位委员表示 

赞同这一条。 也有人提到有必要在第8 条的范围内适当地反映航行使用和非航行 

使用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和意义。 的确，委员会有时需要研究其解决办法能否既 

适用于航行使用，又适用于非航行使用。

第 3 条，7jC道 国 2"

3 0 3 . 某些委员在关于第 1 条的评论中提到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振告提议的第3 条 

草案案文，特别是关于放弃" 系统 "慨念和提到" 有关的" 姐成成分和部分。 有 

人提出一个问题：拟订案文的方式是否应当象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应避免作出任 

何暗示，以免表示可以从其中推定法律规则或原则。

27°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议 to第二条草案如下 :

"第 2 条

本条款的范围

271

1 . 本条敦适用于为航行以外目的使州国际水道及其水，并适用于与 

使用这些水道及其水有关的管理、经菅和养护措施。

2 . 为航行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的水不属于本条款的范围，但这些水的 

其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啊的情况除外。"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第 3 条草案如下：

"第 3 条

水道国

为本公约的目的，国际水道的水城的有关组成成分或部分位于其领土 

力的国家，为水道国。 "



3 0 4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性说明中指出他建议对第4 条韋案第 1 款作出重大修改， 

因为若干国家表示担心他第一次报告内未经修改提出的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条款273 

(见上文第 2 7 0 1 1 , 第 3 条）可能严重地破坏现有的协定。 有些委员赞同第 1 款的 

新提法，认 3̂ 新案文对减轻受条敦约束的国家是否必须修订现行的特别水道协定的 

疑虑很有用而且是必须的。 条款草案和许多现行的国际协定发生抵触的可能性是 

存在的，应该避免；委员会应保障和保ÿ*已经缔结的各项协定，让缔约国按照其特 

定需要和情况缔结所需的任何其他协定。

3 0 5 . 但是，有些委员对第 J 款的修订案文表示怀疑，促请回到 1 9 8 0 年智时通 

过的案文。 有人指出本条第 1 款新案文和 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 " X  "条 （见上文

272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4 条草案如下：

"第 4 条 

水道协定

1 . 本公约中任何规定均不应损，特别水道协定的效力和效果，这些 

协定考虑到有关的特定国际水道的特征，为有关的国际水道或其有关部分

的公平合理的管理、经营、养护和使用规定措施。

无论此类特别协定在本公约对有关水道国生效以前或以后缔结，本条 

敦各项规定均适用。

2 . 特别水道协定座规定其所适用的水城，水道协定可就国际水道的 

全部或其任何部分缔结，亦可就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缔结，但以其他水 

道国对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不受较大不利影响为Pi。

3 . 遇国际水道的使用的需要时，水道国应以诚意进行谈判，以期缔 

结水道协定或安排 "。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8 / 1 0 , 注 2 2 9 。



第 2 7 0 段 ）和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第3 9 条 重 复 ，建议将第 1 款新 

案文的内容与这西条条敦一并审议《 此外，有人提请注意修订案文似乎多少给予 

条款草案某种没有明确规定的较高地位，优先于已经缔结的协定。 例如，第 1 敦 

中 的 "这些协定考虑到 ........为 规 定 措 施 " 似乎提出了一小严格的条件，它将使

人对某些条约或规定是否缠续有效产生疑问。 也许并不打算把纲要协定中列入的 

规定写成强制法的规范。 重要的是尽可能鼓励水道国就水道的使用缔结协定。 

还有，由于放弃了 "系 统 "慨念，本条不可能有促进发生水城问题的国家之间达成 

协议的作用，因此必须彻底改拟。 最后，有人促请第 1 敦案文应列入一项仿照 

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第3 条 第 1 敦案文（见上文第2 7 0 段 ）的规定。 本条最多只 

应该做到鼓励国家特别的水道协定，考虑到条款草案所载的原则和程序以及有关水 

道的特殊性质。 有人提出关于第 1 敦以及本条其他各款的，释问题。

3 0 6 . 有人对第 2 敦 中 "较 大 "一词的使用表示怀疑，因为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所 受 的 "不利影响 " 当然是较大的，否则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如何受不利影响就不 

好懂。 此外，有人对第 3 款的必要性和位置表示怀疑。

3 0 7 .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同意可以考虑委员会 1 9 8 0 年暂时 

通过的第 3 条 第 1 款案文，改写第 3 条 第 1 款的新案文。 他指出他提出的修订案 

文第 2 和第 3 敦受到一些批评，但事实上这两款都是以 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案文的 

相应条款为基础教订的。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3 9 条草案如下：

"第 3 9 条

同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的规定不影响关于一个特定国际水道或其任何部分，关于国际 

或区域水道或关于一小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的现行有效的公约或其他国 

际协定。"



第 5 条.水道协定的谈郝和缔结的当事国

3 0 8 .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5 条修订案文时指出，该修订案文完全仿照委员会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第 4 条案文（见上文第 2 7 0段 ），只删除了 " 系统 " 的慨念。有些委 

员会表示支持该条，因为它对适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的水道协定及只适用于该水道一 

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的水道协定都作出了规定。

3 0 9 . 但是有人对该条第2 敦持有疑问，根据该敦规定，水道国参加只适用于水 

道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等等的水道协定的谈判的权利，应以执行该项拟议的协定 

对该国使用水道的水有" 较大影响" 为暇。有人则认为，按照第 1 条第 2 敦及第 2 

和第 3 条的规定， " 较大影响" 的提法太不清楚，甚至也许没有任何意义。所提出 

的问题是， " 受到较大影响" 的标准应从何时开始实施。有人要求委员会征求技术 

方面的谈询意见，把必要的数量因素写进案文，以排除模糊不清的情况。有A 还问， 

哪一个水道国或哪一些水道国有权决定到什么时候达到起点标准，允许参加有关水 

道协定的谈判。最后，有人指出，该条没有考虑到那些可能因使用水道的水受影响、 

但不是 " 受到较大影响" 的水道国的立场。总而言之，应澄清上述提法同第9 条

( 见 下 文 ）提到的 " 较大损害":提法之间的关系。

273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5 条草案如下：

" 第 5 条

水道协定的谈判和缔结的当事国

1 . 每一水道国都有权参加适用于该整小国际水道的任何水道协定的 

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缔约国。

2 . 某一水道国对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可能因执行某项提议的仅适用 

于该水道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的水道协定而受到较大影响 

时，该国有权参加该项协定的谈判，但以其使用因此受到影响力限。 "



3 1 0 , 有人要求进一步考虑第 1 款和第 2 敦的：区别，根振第 1 款款规定，有关水 

道国不仅有权参加适用于该鉴个水道的水道协定的谈判，而且还可以成力该协定的 

缔约国。 但是，第 2 款的规定显然并非如此，该款规定，在其所述的情况下，水 

道国并没有明文规定有权成为有关协定的缔约国。 有人建议把特别报告员在其修 

订文本中删去的提到第4 条草案的词语重新写进第2 款案文。

3 1 1 . 该条新颖之处在于它规定一国有权参加其他国家之间订立的协定的谈判。 

因此，有人认为，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执行方法。有人要求，应设立某种组纽结构， 

例如一个国际組织，以提供可以进行这种谈判的范围。

3 1 2 ,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由于该条放弃了 " 系统 " 的提法，使得该条既无用处 

又没有意义。有人说第 1 款现已构成重复的累赞，因此失去任何意义，而且第2 敦 

很不可能促使水道国就影响其使用的该部分水道缔结水道协定。

3 1 3 . 特别报告员在其结论中表示，他愿意在第5 条第 2 敦适当地方重新提到第 

4 条第 2 敦。他认为，该条的这两敦都应保留，因为，前面几条虽有某些改动，但 

并不改变一水道各个不同部分和组成成份从使用该水道的水来看构成一小整体的 

基本现实。至于对 " 较大影响 "提法的批评，他回顾委员会在 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 

第 3 和第 4 条草案中（见上文，27 0段)就使用过这个提法。拟议的第 5 条第 2 敦中 

的 " 受到较大影响" 的文字是逐字照录委员会1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第4 条第 2 敦。



第 二 章  

一般原则，水道国的权利和义务

3 1 4 . 有些委员认为载有第6 至第 9 条的第二章是草案中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它 

阐明了水道■ 的权利和义务。有人强调说，这几条规定应同题为"关于国际水道的 

合作和管理" 的第三章的规定一起读，第三章载明同第二章权利和义务有关的重要 

程序。

第 ©条.有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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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5 .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委员会 ] 9 8 0 年暂时通过的第5 条 （见上文第270段） 

和他在其第一次报告中基本根据该第5条提出的第6条草案，在委员会内受到强烈反对， 

在第六委员会内也许更是如此。得到接受的是，水道国有权公平合理地分享使用国 

际水道的好处。但是弓I起强烈反对的是，使 用 " 共有的自然资源" 一词作为一♦慨 

念。反对的理由之一是，这样一来就会确立一种上层建筑，从中可以引出领料不到 

的法律规则，暗含有在一定情况下提出有深近影响的主张和要求的危险。其他提出 

的批评是，该条的形式和内容似乎有久平街；使用者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国际 

水道的水；水道国应有权在其领土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分享国除水道的水的使用。此 

后 ，特别振告员改写了第e 条 ，把 " 共有的自然资源" 一语删去。他这样做，是想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6 条草案如下：

" 第 6 条 

有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一般原则

1 . 一小水道国在其领土内有权公平合理地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2 . 如一小水道国使用其领土内的国际水道的水影响对另一水道国领 

土内水道的水的使用，则各有关水道国即应按照本公约条敦和所缔结的有 

关国际水道的管理、经营或使用的其他协定和安排，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 

享水道的水的使用。 "



在条款中在文字J :更具体地规定水道国必须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这条基本原则。为了做到适当的平街，他还增列了新的第 ] 敦，申述一个水道国有 

权在其领土内公平合理地分享s 贿水道的水的使用。

3 1 6 . 委员会的有些委员认为第6 条修订案文是很大的改进；国赌法委员会和第 

六委员会的讨论结果表明， " 共有的自然资源" 的概念有很大争议，不可能接受。 

而新的文字力公平的国际水道制度提供了一小比较可以接受的基础。主要问颠不在 

于在水道国之间" 划分 " 或 " 分 配 " 一小水道的水，而在于确认，一旦水道国得以 

公平分享该水的使用时，该国就有主权权力使用它的一份，但不得对他人造成任何 

损害。

3 1 7 . 有些委员认为，如果有关水道国同意，使 用 "共有自然资源"的慨念也可 

能有助于诸如发展水现的某种项目的水道协定。 因此有人建议，可增加大意如下 

的新的一款： "如果有关水道国同意，可根据在该协议范围内的共有自然资源的慨 

念订立特别项目的协定 "》 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个规定是不必要的。

3 1 8 . 可是有人着重指出，虽然删去了  " 共有的自然资源" 的慨念，但是该条的 

基本出发点和内容仍然保留着，即每一个水道国有权在其领土内公平合理地分享国 

际水道的水的使用。应该记住，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国家领土主权的限制；上游沿岸 

国有权在其领土内使用水，但其使用方式不得否定下游沿岸国也在其领土内分享水 

的使用的权利。因此，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督理水的使用，以便消除不公平的现象 

和冲突。反过来，这小做法必须承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分享的慨念是以比 

较灵活实际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可避免共有的自然资源概念中所含有的学说上的意 

义及其不明确的法律后果。

3 1 9 . 不过，有人认为，虽然 " 分享使用 " 比 " 共有的自然资源" 或 "水的分享 ' 

较可以接受，但是究竟是否应提到" 分享 " ，还是一个问题。只要表明每个国家有 

权和有义务在其领土内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国际水道的水，就够了。

3 2 0 . 可是，其他委员则对删去"共有的自然资源" 这小慨念有疑问。有人表示 , 
联合国的 i午多讲和文件已确认这小慨念，例如联合国水资源会议马德普拉塔行动



纲领，"7斯(鯽尔摩人凝碌宣言，"冗 有 f艮多的央议》例如各国经济权糊欲务宪章。2"按照 

这个看法，不可能无视共有的自然资源的慨念，而以一个基于所谓公平，合理或公 

允的模糊不清的慨念来取代，使得该条缺乏任何意义。关于水是共有的自然资源的 

命题，是非常合乎邀辑的，反映出水可以流经一小以上的®家而且必须分享的这小 

自然情况。此外，这小慨念虽然不具有一项原则的特征，但是确实能反映出可推论 

出可适用的原则的一小法律现实，例如公平合理分享使用国际水道的水的权利。从 

其他例如睦邻关系等无关的慨念是得不出这种原料的。

3 2 1 . 劣外一个意见是，蹇个草案及委员会几年以来关于本专题的工作都以 

" 共有的自然资源" 慨念为中心，佑计 -■下 ，取消这小慨念会如何影响草案的其余 

部分，是一件困雄但必须进行的工作。

3 2 2 . 某些委员会说，新的提法澄清了以公平合理方式分享的不是国际水道的水， 

而是这种水的使用。有人表示支持这一澄清，并支持增加分享这些水带来的利益这 

一慨念， 以表明该条保证的不仅是分享水的本身，而且包括分享以下利益，如电和 

一小项目产生的电力、对一个项目造成的捕害的赔偿、渔业、航行和环境方面的益 

处 。另一方面，有人说，重点应放在分享水的本身，因为水是供应不足的商品。分 

配的方法很多，而且各不相同，但是国家有权提出要求的是水，尽管它们可以放弃 

某一部分要求而换取其他的东西，例如一座水项发出的电力。然而，分配的仍然是 

水。

3 2 3 . 此外，某些委员对" 合理 " 这一提法提出疑问；鉴于已有" 公平 "这一提 

法， "合理 " 就是多余的，建议将其删去或改为" 公 正 "。另一些委员则认为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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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公平合理"。 然而，有人指出使用" 公平 "这一慨念存在的内在的困难。尽管 

认为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限制时使用" 公平合理 " 这种含糊的慨念是必要的，但也认

为有必要规定领士所厲国家公平合理使用水的权利必须与不干涉别国公平仓理使用的义 

务相一致，以避免混乱。由于 " 公平合理" 这样的术语非常含糊，因此出现了合作 

的责任和就有关权利的程度进行谈判的责任。

3 2 4 . 最后，某些委员说，鉴于第 2 款的措词，没有必要保留， 1 敦 ，否则只会 

引起漏乱。

3 2 5 . 特别报告员在结束语中说，讨论表明，在经修订的第6 条中删去 "共有的 

自然资源" 的慨念似乎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不能接受讨论期间提出的以下建 

议，即删去第 6 条中所有" 分享 " 的提法。制订纲要协定的整小思想是，水道国之 

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这种依存从其本质來讲，必然 

产生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和这些水所带来的利益。

280
第 7 条 .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3 2 6 . 除了删去" 系统 " 这一撒念，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7 条察 

.案的案文与« —次报告中提议的案文相同„ 某些姿员表示大体上支持这一条，指 

出它采用了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开发、便用和分享国际水道的水这一慨念。 这被认 

为是草案中一小重要的组成部分。

2®。 特 别 报 告 员 第 二 次 报 告 中 提 议 的 第 7 条草案如下：

" 第 7 条

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

国际水道的水应由各水道国在诚意和睡邻关系基础上以公平合理的方 

式开发、使用和分享，以求得到最适当的利用，并使国际水道及其组成成 

分受到充分保护和控制。 " 、



3 2 7 . 某些委员赞成地注意到在第7 条中列入了诚意和睦邻关系的原则，但其他 

委员则对列入这些模糊的慨念，特别是睡邻关系的撒念提出疑问或表示反对 .有 

人说，放弃 " 系统 " 的提法，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暗示采用了一小可以从中推断出 

无法激见的原则的法律上层建筑， 如果 [司时插入另一个以" 睡邻关系，，慨念为基 

础的法律上层建筑，上述放弃就失去了理由。 从后一个上层建筑中也可以推断出 

无法预:见的原则，因此应该将其删去。

3 2 8  • 有人还对列入"最适当利用"国际水道的水的提法表示怀疑。 解释这一提法 

的方式可以不符合以公平合理方式开发、使用和分享这些水的基本概念。 的确， 

它可以暗示给予效率最高的利用者优先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技术上欠发达的水道国， 

此外，如果实现最适当利用需要牺牲盤♦ 资源的养护，那么它就不是一小理想的自 

标 .
3 2 9 , 有几位姿员对该条是否说明任何重要的问题录示杯疑。 他们认为该条的 

文字不适合于法律文书，只表达了愿望和善良意图的声明，

3 3 0 . 虽然特别报告员在某一阶段倾向于删去第7 条或将其与第6 条合并的意见， 

但他认为，至少该条第一部分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值得保留，尽管案文的其余 

部分造成了一些困难， 他希望最终能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困难。 他还 

认为， " 睦邻关系" 这一慨念已成为国际法的一个慨念。 虽然是一般性质的，但 

他认为这一思想值得留在国际水道法中， 不过，他认识到对" 最适当的利用 " 可 

能会提出疑问。



第 8 条 .公 平 合 理 使 用 的 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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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8 条草案如下：

" 第 8 条

公平合理使用的确定

1 . 在确定一水道国是否按照第7 条的规定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一 

国际水道的水时，一切有关因素均应考虑在内，而不论这些因素是一般性 

质，还是专门适用于该国除水道，

这些因素包括：

( a ) 地理、水道、水文和气候因素以及该水道的其他相关情况；

0 > )同其他水道国的箫要相比较，该水道国对这种使用的特殊需 

要；

( 0 ) 在有关各水道国的有关权利和利益之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均衡 ;

( d ) 同其他水道国相比较，该水道国对国际水道贡献的水量；

( e ) 该水道国对圓际水道及其水的开发和养护；

( f ) 同其他水道国的使用包括使用的效率相比较，该水道国对国 

际水道的水的其他使用；

( g ) 在对水道及其水作最适当利用、养护和控制的项目或方案中 

同其他水道国的合作情况，并顾及成本效率和备选项目的成 

本 ；

01) 有关的水道国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由于该特定使用对国际水道 

的污染；

( 1 ) 这种使用对其他水道国的使用、权利或利益的其他干扰或不 

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对这些国家目前使用该国际水道的水 

的不利影响及其对其他水道国的保护和控制指施的影响；

U ) 该水道国和其他水道国是否有供选择的其他水资源；



3 3 1 .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强调了第8 条草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 8 条列出在确定 

公平合理使用国际水道的水时应该考虑的因素的非详尽无遗的清单。 在具体情况 

下确定 "公平合理" 这样一般性的慨念是否适用时，以及在权衡有关的利益时，国 

家无疑会发现一个列出必须考虑的因素的清单是有益的—— 如果不是必不可少的话，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案文中列出的因素并没有按照任何优先次序挪列；它们相对的重 

要性将根据所涉情况而变化。 而且人们承认，不可能编写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 

但是某些委员说，这种不完全的清单意义有限。 列入某些因素而省略另一些因素， 

只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应该由有关国家在谈判时自己决定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因此，第 8 条应基本上只限于第 1 款 第 1 项，第 1 款列出的因素应放在评注中，

3 3 2 . 另一种评论是，提出的因素的清单相互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按优先次序 

排列，似乎与国际水道的水的各种使用以及这种使用之间的优先次序无关。 该条 

表明，为了确定具体情况下公平合理的定义而制定抽象的一般原则是困难的。 这 

些一般原则的重要性将视情况的不同而异， 如果要使第 8 条具有意义，需要的是 

考虑实际上普遍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基本杯准或因素。 有人提到第 1 款(b)项和(d)项。 

这两项既提到水道国的特殊需要，又提到它们对国际水道贡献的水量， 从这些基 

本的因素中，可以提取几条占支配地位的法律原则，

3 3 3 . 几位姿员提到有必要区分水的各种使用并指出优先次序。 他们提到区分 

消赛与非消费使用是适宜的，关于这一点，多次提到人类在饮水和生存本身方面对 

水道的依赖性这一压倒一切的因素，尤其是在人口增多的情况下。

… )
( k ) 该水道国和其他水道国为求做到最适当利用、合理管理、保 

护和控制而在关于国际水道的水的该一使用和其他使用的方 

案和项目中进行合作的程度和方式。

2 . 在按照本条第 1 款确定一项使用是否公平合理时，有关各水道国 

应以诚意和睦邻关系精神进行谈判，以求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有关各水道国未能在合理期间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则应采取本公 

约第五章所规定的和平解决程序。"



3 3 4 . 关于第 8 条 第 1 款中规定的因素清单，几位委员对具体的某几项发表了评 

论；有些发言人支持修订文本中提议的新的第1 敦(《)项 ,除上述建议外，某些委员支持 

列入下列一些新的因素：有关水道的特别区城协定或双边协定的存在：水的其他用 

法的可能性；也许在定期的基础上提供损事赔偿金或实物赔偿的可能性；长期项目 

和方案的规划；制订量的标准；和航行使用的效果。

3 3 5 . 特别报告员对关于现有的因素和可以增加的因素以及第8 条的结构提出的 

各种建议表示赞赏。 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所有这些评论加以考虑。 至于因素的 

排列次序，他重申他认为确定任何优先次序都是不适当的，并指出，提到有关水道 

国特殊需要的， 1 款(W项可能已经包括了人类对水的依赖性的问题， 他还提请注 

意，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第 五 条 中 和 第 二 任 报 告 员 在 其 1 9 8 1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三 次 报 告 中 提 议 的 第 7 条中列出的清单与拟议中第8 条列出的清 

单类似 .

第 9 条 . 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活劲对其他水道国造成较大捐夫284

3 3 6 .某些委员对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9 条草案的案文表示大体上赞成，

28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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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协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赫尔辛基， 1 9 6 6 年 》（伦數， 1 9 6 7  

年 ），第 4 8 6 页。

4 / 3 4 8  ( 只有中文、英文和法文本），第 1 0 6 段。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第9 条革案如下：

" 第 9 条

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游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较大损»

水道国应避免和（在其管辖范El内 ）防止关于国际水道的使用或活动 

对其他水道国的权利或利益造成秋大损專，除非水道协定或其他协库或安

排另有规定。"



有人说鉴个这条草案可Pvt建立在其中所阐明的基本原则之上，这条原则构成了第7 

和第 8 条所载原则的基础。 使用自己的财产应不捐及他人财产这一准则当然在草 

案中占有适当地位。

3 3 7 . 然而，一些委员却坚决主张需要进一步阐明， 如果第 9 条的自的是禁止 

关于一水道国分享使用某一水道的水的某些活动，这一点应予以说明 . 此外，有 

人对这种情况表示了关注：第 9 条可能与规定在较大振，时予以补偿的一些协定相 

抵触 . 一■些委员对于使用"对 •…，…造成较大损寧" 的说法表示有疑问。 有人建 

议将它改为 " 对.……，有不利，响 " ，或使用男一种不大严厉的文字。

3 3 8 . 有人指出，有关水道国分享一项目所得利益可能超过对该水的其他利用造 

成 的 损 也 许 这 条 规 则 可 以 保 留 ，但应说明，不进行可能造成较大损，的活动 

这项义务，在水道协定或安排规定了公平分配该活动的利益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

3 3 9 . 按照某» 员的意见,主要问题是使按第條不对其他;!国的权利或利较大 

描害的责任与第6 和第 7 条所述公平分享使用国际水道的水的权利协调一致。 目前 

第 9 条的菜文没有阐明这项义务是与另国公平合理地分享使用该水的权利相应 

的义务。 其实它会更多地保护已经使用国际水道资源的国家，而不管其他水道 

国是否已在该资源得到公平的分享，而且在分配其使用所带来的利益时，可能妨碍 

合理兼顾权利和利益。 结果是，对首先从水道中获益的最发达的国家有利，对于 

在开发和使用国际水道方面一般比秋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利。 必须设想各种解 

决办法，以实现平衡兼顾的制度，即一方面确保不过分眼制国家使用其水道的自由， 

另一方面也适当保障其他国家免受其，。

3 4 0 . 某些委员认为" 较大捐害" 的标准太严格。 对此有人建议，将'‘造成较 

大损香" 的说法改为" 超出一国的公平分享部分\ 或"剥夺 ;^一国的公平分享都分" • 

使用 " 损害 " 一词会对第6 条 "合理分享 " 与第 g 条 " 无 较 大 损 .，，造成慨念上的



冲突。 方一种备选方案是，这是从第二任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28»提议的第 8 条 

得到的启发，本条款可规定禁止使他国受到较大损害，除非根据对公平分配有关水 

道的一项决定是允许的。 此外，目前的草案也未说明损專不应被解释为仅包括对 

现有使用的目前损事，而且还应包括例如就失掉建设项目或发挥水的某种用途的机 

会而言的对今后的损事。 考虑 " 机会成本" 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对一国由于夷 

一国采取的行动对今后利益造成损失提供保护。

3 4 1 . 某些委员也提到第9 条的规定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 

善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个专题之间的关系。 尽管第 9 条的规则似乎提出了强有 

力的保护，并波及到国家责任，但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却常常涉及将弓1起国家责任的 

不法性排除在外的情况，因而唯一的补救方法便是由晤偿责任的原则来规定。 第

9 条涉及的木只是跨界" 损事 " ；它还载有" 分享 " 的因素，于是醫要采用公平 

的慨念。 没有自动的公式来确定什么构成" 损， " ，而仅仅使用"较大的 " 一类 

词是不能，决有关问题的。 有人主张委员会对第9 条和国际赔偿责任专题采取同 

样的态度。 如果发生跨界频，即造成较大损，，水道国应就此问题的补僖或赔偿 

进行谈判并缔结协定》

3 4 2 . 关于对弟一章和第二章的讨论，如上所述，一些姿员提到了后面各章中的

斧款，其中包括关于武装冲突中国际水道的地位的新的第2 8 条之二； 286关于将国

285

286

A/CÏÏ. 4/ 3 4 8和 Corr. i 。 （只有中文、英文和法文本），第 1 5 6 段 ,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2 8 条之二草案如下：

" 第 2 8 条之二

武装冲突中国际水道、该水道的水、

建筑物等的地位

在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中，国际水道及该水道的水2 包括有关的地基、 

设施、建筑物和工程均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专门用于和平 

用途并应享有不受侵犯的地位。"



际水道或其一部分划为国家或区城保护地点的第3 0 条； 关于调解的新的第 

3 4 条 第 1 款。2 « « 然而有人认为，这些讨论都是初步性的，目前阶段不应作出结 

论 .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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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3 0 条草案如下：

"第 3 0 条

将国际水道或其一部分划为 

国家或区坡保护地点

1 . 水道国基于环境、生态、历史、 自然景色或其他理由，得宣布一 

个国际水道或其部分是国家或区城保护地点，

2 , 其他水道国及区城和国际组织或机构应该按照善意和睡邻关系精 

神进行合作并协助上述水道国养护、保护和维持上述保护地点的自然状态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3 4 条草案第 1 敦 —— 备选案文A :

" 第 3 4 条 

调 解

第 1 敦一备选案文A

1 . 各水道国或其他国家或本公约其他各缔约国如果无法按照第3 1 

条、第 3 2 条和第 3 3 条所规定的其他和平解决程序解决有关解释或适用 

的争端，即应按照第3 4 条至第 3 6 条将该争端提交调解，但如它们另有 

协议，则不在此限， "



3 4 3 . 特别报告员在总结时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载条象 

的某些基本问题，意见似乎大不相同。 因此他提议，将这两章中的杀款暂时送交起革 

養员会，使他有机会得到该姿员会的指导，这样便起草的措词更能为委员会今后的 

工作所接受， 委员会对该提议作了同意的决定。 此外，特别报告员提议委员会 

在 1 9 8 5 年应集中注意于初步草案后面各章，例如第三章和第四章。 这一提议似 

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 七 章

国家责任

A.导言

3 4 4 . 国,际法委g 会在*  1 9 8 0 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一读暂时通过了关于“国家 

责任 " ，这♦ 专颠的条敦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共有三十五条条敦草案，分 

为五章， 按照委员合通过的这一专颠条敦草案结构的一般计划， 第一部分的内 

容是 " 国际责任的起源" 。 曾要求会员国政府对第一部分的规定提出评论， 收 

到的评论载于文件 A/CÏI.4//328 和 Add. 1—4 , A/CH. 4 / 3 4 2  和 Add . 1—4 , … 

A/CÏT. 4/351  和 Add. 1 和 2 ,  Add. 2 / C o r r .  1 , 和 Add . 3 和 C.orr • 1 和 

A/cir. 4/3 62  . 希望在委员会就第一部分开始二读之前将收到更多的评

论 。

3 4 5 . 委员会在其 1 9 8 0 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关于这一专颗的条敦草案 

的第二部分， 按照委员会通过的这一专颠条敦草案结构的一般计划，第二郁分是 

关于 " a 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 Î 即按照B 际法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在不同 

情况下引起的后果，例如赔偿和惩罚后果，这两种后果之间的关系，赔偿和制裁可 

能采取的实际形式等《委 S 合收到特别报告员威廉 . 里 普 哈 根 先 生 提 出  

的 初 步 报 告 . … 该初步报告一般性地分析了条款草案第一部分所确定的一 

m 的SI际不法行为可能产生的各种新的法律关系（郎新权利和相应的义务）. 特别 

报告g 为审议这些关系提出了三个要素：犯有国厥不法行为的国家的新的义务；

W 《1 9 8 0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26—6 3 冗S 文件A/35/  

1 0 , 第三章，

»。 委 g 会在其 1 9 7 5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这一专颠条敦草案的一般计 

划对条敦草案的结构设想如下：第一郁分是关于国际责任的起源；第二郁分是 

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委员合可能决定包播的第三部分^及盤决 

争端的问题和国际责任的"执行 " 。 《1 9 7 5年 ........年鉴》，第二卷，第

5 5 _ 5 9页，文件A/10010/Rev. 1 ,第 38—51 段，

"， 《1 9 8 0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8 7 页，

《 1 9 8 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分 ），第 7 1 页，

《1 9 8 0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07—1 2 9 页，文件VCÏI .4/



" 受， " 国的新的权利，和 " 第三"国在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状况中的地位

3 4 6 . 委员会在 :^ 1 9 8 1 年第三十三届会议2" 上收到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 

告"6。该报告提出了列入关于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第二都分的五条条敦草案如下： 

第一韋 "一般原则 " ( 第 1 至第 3 条 ）和第二章 " 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义务" 

( 第 4 至第 5 条 K  委员会决定将这些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2" 但起草委员 

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未能审议这些条款草案。

3 4 7 . 委员会在其 1 9 8 2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收到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三次报告 

(A/CH. 4/354 fP Corr. 1 和 Add . 1 , 和 Add. 1/Corr. 1 (只有中文本 ) 和 

Add. 2 ) 。该报告提出六条条款草案（氣 1 至第 6 条 ），以列入关于这一专题的条 

款草案的第二部分  >> 委员会决定将这些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委 员 会 还 确 认 将

关于在国际法委员会中发表的意见 , 见 《 1 9 8 0 年，…，…年 鉴 》，第一卷，第 7 3 — 

9 8 页，第 1 5 9 7 至 第 1 6 0 1 次会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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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5 / 1 6 3 号决议建议，除其他事项外，S 际法 

委员会应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继续进行 

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期开始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草案第二 

部分的条敦草案，并记住尚需对构成草案第一部分的条敦草案进行二读，大会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 1 1 4 号决议作出同样的建议， 1 9 8 2 年 1 2 月16  

日第3 7 / 1 1 1 号决议和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H第 3 8 / 1 3 8 号妖议也一般地作 

出了建议。

《 1 9  8 1 年 … 年 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7 9 更，文件 . A/CÏÎ.4/.- 

3 4 4  •

" 7 关于在国际:法委员会中发表的意见，见 《 1 9 8 1 年 .….…年 鉴 》，第一卷， 第 

1 2 6 —1 4 4 页和第2 0 6 —2 1 7 页, 第 1 6  6 6 至 第 1 6 7 0 次会议和第 1 6  8 2 

至 第 1 6 8 4 次会议。

关于在国际法委员会中发表的愿见，见 《1 9 8 2 年…•…年鉴》，第一卷，第 1 9 9一 

2 2 4 页和第 2 3 0— 2 4 2 页，第 1 7 3 1 至 第 1 7 3 4 次和第 1 7 3 6 至第 1 7 3 8 次会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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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 年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议的第 1 至第 3 条送交起草番员会。 当时的谅 

解是，起草委员会将拟订纲要性规定，并考虑类似新的第6 条的条款是否应包括在 

这 些 规 定 之 内 。但是，起草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未能审议这些条款草案。

3 4 8 . 委员会在其 1 9 8 3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牧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 

报 告 (A/GIf. 4/366和 Add . 1和Add. 1/Corr. 1)„委员会还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 

暂时通过了第L 2. 3和5条草案，以列入关于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第二部分. 第 1、2̂  3 

和 5 条草案如下：

第 1 条

一国所犯的国际不法行为按照第一部分的规定引起的国际责任，产生本部分所 

列的法律后果。

第 2 条

本部分各项规定，在不妨碍〔第 4 条 和 〕第 5 条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于一 ffl的 

任何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专n 有关该国际不法行为的国 

际法其他规则所确定者不在此暇。

第 3 条

在不妨碍〔第 4 条 和 ）第 5 条规定的情况下，本部分各项规定未列出的一国的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渠应仍遵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规定。

第 5 条

本部分各项规定中所列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在适当情况下应遵照 

《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 ' i 厥和平与安全的规定和程序。



B .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确情况

3 4 9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五次报告（A//CN.4/380和 

Corr. 1 ) 。

3 5 0 . 第五次报告主要载有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已暂时通过的四条条款草案和 

十二条新的条款草案。 " 9 通过临时评注的方法提到了前几次振告中涉及新条款草 

案规定的各种问题的部分 .提出的新的条敦草案意在取代特别报告员以前提议的 

所有条款草案。

3 5 1 . 特别报告员在口头介绍其报告时回顾说，尽管委员会上届会议暂时通过了 

第二部分第 2 和第 3 条 （见上文第 3 4 8 段 ），但是没有解决这些条款开头是否应 

有一句话，保留强制法可能有的规则的效力问题„

29 9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提议的十二条新的条款草案如下（可以指出，特 

别报告员还提议把第三千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5 条直新编号为第 4 条 ）：

第 5 条

力本条款的目的， " 受寧国 " 指：

(a)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侵犯一国因国际法习惯规则而享有的权利或 

因条约对第三国的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则其权利道受侵犯的国家 

即为受，国；

(切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透反H 际法院或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具有约束 

力的解决争端办法的裁决所规定的义务，则其他争端当事国即为 

受，国；

( C ) 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遗反双边条约规定的义务，则另一条约缔约 

国即为受香国；

( d ) 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邀反多边条约规定的义务，在证实下列情况 

的条件下，该条约缔约国即为受害国：



3 5 2 . 关于第 2 条，尽管允许背离第二部分规定的法律后果，特别报告员仍认为 

提到一条强制法规则可能排除这一背离是有益的—— 虽然严格地说可能是不必要的 : 

既可能是规定法律后果在于该强制法规则禁止的行为,也可能是排除以强制法规则 

规定的行动方针作为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反应。 因此，考虑到他的新的条款草案， 

他提议把开头一句中" 〔第 4 条 和 ）第 5 条 " 的提法改力" 第 4 和第 1 2 条 " 。

( 脚 注 2 9 9 续 ）

(e)

( 1 ) 所规定的义务对该缔约国有利，或

(2) 一婦约国迷反义务必然參响所有其他缔约国行使权利或履行 

义务，或

( 3 ) 规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缔约国的集体利益，或

( 4 ) 规定义务的目的是力了保护个人，不论其国籍为何；

如国际不法行力构成国际罪行，则所有其他国家即为受，国 .

第 6 条

1 . 受香国可要求犯有国除不法行为的国家：

( a ) 停止这种行力，释放和退还通过这种行力扣留的人和物，并防止 

这种行为继续发生作用；和 

(To)应用其国内法所规定的补救方法；

( C ) 在不迷反第7 条的情况下，俠复这种行为发生前的原来状况；和 

i à ) 提供适当保证防止这种行为的重新发生 .
2 . 如实际上不可能按照第 1 款 (C)项的规定行事，则受，国可要求犯有国 

际不法行为的国家 i尝付一笔款项，其数额应相当于恢复进反行为前的原来状况 

所赛的数额。

第 7 条

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一国违反关于在该国管辖范圓内的外国人—— 不论其 

为自然人或法人—— 应当受到的待遇的国际义务，而且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



3 5 3 . 关于涉及" 本部分各项规定未列出的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的 

第 3 条，开头的但书保留了已暂时通过的、有 关 " 《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规定和程序" 的条款的效力，并保留了强制法的效力》 这对于特别报 

告员来说似乎是不太必要的。 1 旦是鉴于委员会已暂时通过了第一个保留，他在其 

第五次报告中建议保留这小双重但书„ 因此，考虑到他的新的条款車案，他提议 

把开头一句中" 〔第 4 条 和 ）第 5 条 " 的提法改为"第 4 条和第 1 2 条 " 。

(胸注 2 9 9 续 ）

家又未恢复遭反行为前的原来状况，则受寧国可要求该国偿付一笔款项，其数 

额应相当于俠复遗反行力前的原来状况所需的数额。

第 8 条

在不遗反第 1 1 至 第 1 3 条的情况下，受署国有权以对等的方式暂停履行 

其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义务，如这种义务与被连反的义务相对应或彼 

此里接有关。

第 9 条

1 . 在不遭反第 1 0 至 第 1 3 条的情况下，受害国有权以报复方式暂停履 

行其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其他义务。

2 . 受，国对此项权利的行使，其效果不应与该国际不法行为的严重性明 

显地不相称。

第 1 0 条

1 . 受，国在全部使用可供利用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程序外确保第6 条 

所述义务获得履行之前，不得采取适用第9 条的任何措施。

. 2 . 第 1 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 a ) 在主管的国际法院或法庭按照适用的国际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决定 

是否允许米取临时保护措施之前，受亭国在其管糖范围内采取的 

临时保护措施；



3 5 4 . 无论如何，必须根据委员会可能对拟议中的第 1 6 条作出的决定重新审议 

第 3 条。 拟议中第 1 6 条把一些具体的法律后果排除在第二部分条款草案的范围 

之外。

( 脚注 2 0 9 续 ）

Cb) 在被指控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不遵守该国际法或法庭下令 

执行的临时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受事国采取的猎施。

第 1 1 条

1 . 受，国无权暂停履行其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义务，如这些义 

务系而国均为缔约国的多这条约中的规定，并经证实：

(a) —缔约国不履行这种义务必然，响所有其他缔约国行使权利或履 

行义务；或

C b )规定这种义务的目的在于保护多这条约缔约国的团体利益；或 

( 0 规定这种义务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不论其国籍力何。

2 . 如规定义务的多边条约订有集体决定程序以执行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则受香国无权暂停其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义务，除非已作出这种集体决 

定，包括暂停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在该决定所确 

定的范围内，第 1 款 (a)项和第 1 款(13)项均不适用。

第 1 2 条

第 8 条和第 9 条不适用于下列义务的暂停廣行：

l a ) 接受国关于度当涂予使馆、领馆及工作人员豁免待避的义务；

0 > )任何国家因一般因际法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义务。

第 1 3 条

如所犯国际不法行为构成明显遭反因多这条约而产生的义务并破坏该整小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则 第 1 0 条、第 1 1 条 第 1 款 (a)项和第 1 款(13)项及第 2 款 

均不适用。



3 5 5 . 关于他在第五次报告中提出的第5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评论说，由于设想 

整个第二部分是关于一国犯下的国际不法行为的后果在国家间引起的新的权利和义 

务 ，因此确定哪个（或浏S些 ）国家是" 受害国" 应放在第二部分的开始。 对于(a) 

项和(e)项中提到的情况，确定受害国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困难。

( 脚注 2 " 续 ）

第 1 4 条

1 . 国际罪行即产生国际不法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此外并产生盤小国际 

社会接受的可适用的规则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2 .  —国犯下的国际罪行使所有其他国家均负有以下义务：

( a ) 不承认该罪行造成的情况为合法：并且

(•b)不向犯下该罪行的国家提供援助或协助以维持该離行造成的情况 ; 

并且

( C ) 同其他国家一起，互相协助，以履行( a )和 (13)项的义务。

3 . 除非可适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另有规定，行使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权 

利和履行本条第 1 和第 2 款所规定的义务应比照适用《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规定的裡斤。

4 . 在不迁反《联合国宪， 》第一白'零三条的条件下，当一国根糖本条第 

1 、第 2 和第 3 款所负义务与其按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所享的权利和所负义务 

发生抵触时，本条规定的义务应居优先。

%  1 5 条

侵略行为产生国际肖的一切法律后果，此外并产生《联合国宪章》所规 

定或渊源于《联合国宪章》的权利和义务。

第 1 6 条

本条的规定不应预先判断关于下列情况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 a ) 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暂停实施；

( b ) 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成为该组织成员的权利；

( C ) 交战的报复。



3 5 6 . 关于0：))项，他认力，尽管至少就国际法院的判决而言， 《联合国宪章》第 

九千四条和某些作者的著作表明，在履行这种判决规定的义务方面，也涉及争端当事 

国以外国家的利益，但没有理由一般地背离判决只对争端当事国有约束力的规则。

3 5 7 . 关于(d)项，特别报告员指出，由于多过条约多种多样，在违反某一条约规 

定的某一义务的情况下，要确定哪一缔约国或哪些缔约国受到损害是困难的。 某 

些多进条约意在规定有关缔约国之间双过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 . 例如，在与海洋法 

有关的某些公约规定中规定沿海国与船旗国的双适法律关系；而另一些条约则可能 

意在对 "第三国 " 提供法律保护。 无论如何，在第 3 和弟 4 目提到的情况中，没 

有任何一个特定的缔约国可以被视为" 受寧国 " 。

3 5 8 .  (e)项符合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规定的国际雜行是对所有人犯下的罪行 

的条件；在这方面，应提到拟议中的第 1 4 条， 3 款。

3 5 9 . 尽管只有在委员会审议第6 至第 1 6 条单案后才可能对这些条敦作详尽的 

评注，但特别报告员参照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评论，指出了这些拟议中条款的基本 

体制》 有关赔偿的第6 和第 7 条，有关对等的第8 条和有关报复的第9 杀 ，以及 

特别有关自卫的第 1 5 条，规定了对国际不法行力的反应的不同程度；而有关所有 

国际不法行为的第6 、 8 和 9 条，有关国际孝行产生的新的法律后果的第1 4 条和 

有关国际侵略卷行的特定的新的法后果的第 1 5 条则意在反映国际不法行为严重 

性的不同程度，

3 6 0 . 最后，特别报音员认为，可把按照国际法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看作一组三个 

同心圓周，外面一个代表侵略和自卫的制度，中间一个代表国际不法行为和对不法

行为的反应的制度，里面一个代表防止和赔偿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制度。 在 

这些制度之间是某些"界 限 不 明 的 领 城 关 于 这 一 点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革 

案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第 3 0 、3 3 和 3 4 条的关系 .

3 6 1 . 国家有时采取涉及到在他国领土内在暇定的时间、限定的地点并为某暇定 

的目的使用武装力量的措施，以便保护>和营救由于他国以前和持续的国际不法行为 

被带进或扣留在他国领土内的该国国民、船只或官方代表。 这些国家试图援弓I 
"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或对国际不法行为进行 ‘‘ 报复 '，的权利或类似" 危急状况"



的排除其反应行动的不法性的情况，从而证明它们的行动是正确的。 某些作者根 

据安全理事会的实践断定，这种措施可能避免引起遵责，其他作者指出国际法院在 

科半海峡一案中的判决^° '是在例外情况下对" 武装报复" 的一种形式的承认；但 

另一些作者则从这一判决中得出不间的结论，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实践只是表达 

政策，而不是说明法律，

3 6 2 . 特别报告员继续认为，不能期望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的 

确，它在处理第一部分第20、3 3 和 3 4 条时就避免采取这种立场， 无论如何，按 

照拟议中的第 1 2 条(13)项，就不可能通过报复的方式中止对义务的履行，如果该义 

务 是 来 源 于 国 际 法 的 强 制 性 规 范 ， 如果间意有一条紫止在一切情况下进行所 

有形式的武装报复的规范，该规则就将包括这一点。 但是即使这一一般性榮令不 

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承认，报复自然总要受到第9 条第 2 款提议的规则的制约，

该规则规定这种报复的"效果不应与该国际不法行力的严重性明显地不相称"。

3 6 3 . 委员会在其第 1858L 1 8 6 0、1 8 6 1、1 8 65、1 8 6 6 和 1 8 6 7 次会议上审议 

了第五次报告。

3 6 4 . 委员会大体上认为这组条敦享案的总的结构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条款的 

次序 , 某些姿员有些倾间于先写M际罪行的法律后采。 其他人则赞成专有一章论 

及这些后来，构成一# " 独 立 的 制 度 但 有 一 位 委 员 认 为 ，委员会应集中于其 

他由于长期的国家买践人们比较了解其法律后来的国际不法行为， 另一方面，一 

些委员希望条家草案更详细地阐述国际離行特定的法律后果，更具体地说，就是阐 

述侵略的法律后果，包括自卫权利的内容和各国对受著国提供搜助的义务>

3 6 5 . 几位委员强调本第二部分和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有关国家责任的 

"执行 " 的第三部分的联系， 他们指出，第二部分阐述了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 

果，必然要頸先假定已经发生了这种行为，而这正是有关国家可能提出异议的一点， 

因此，出现的问题是，在依法证实存在有关国除不法行为或国际罪行之前，据称的 

受，国是否有权" 暂时 "搂引第 6 、 8 和 9 条以及一 根据情况—— 援引第 1 4 和 

第 1 5 条。 第 1 3 条的适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该条意味着在" 明显"迷反因多 

进条约而产生的义务从而" 破坏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的情况下，放宽对据称受寧

C o r f u  C h a n n e l , 关于实质问题的判决书， 《国际法院裁决集》， 1 9 4 9  
年 , 第 4 页。



国有权以对等方式或报复方式对国际不法行为作出反应的限制，

3 6 6 . 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委员会已决定在处理完整个第二部分后再着手处 

理国家责任的" 执行 " 问题，在这以前，第 1 0 条草案和第 1 1 条草案第2 款已在 

某种程度上考虑到现有的" 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裡序，’ 和 " 集体决定程序以执行…•… 

义务 " 。 第 1 4 条第 3 款提到了后一种程序，第 1 5 条中也有暗示。 如果没有 

这种解决争端的程序和其他程序，第二部分的条款草案必然把对它们的" 智时 " 解 

释和适用留给有关国家自己来决定。

3 6 7 . 关于第 5 条，有些委员强调，鉴于国际不法行为多种多样，确定 " 受事国 " 

就存在着内在的困难。 因此，建议拟订一小灵活到足以包括所有情况的一般提法。 

另一些委员尽管对该条某些款项的措词提出疑问，却赞成拟议中第5 条试图在一开 

始就为下列条款的目的确定" 受， 国 " 一词的含义》 然而，有几位委员对有关国 

际舉行的(e)项的列入及其措词表示怀疑，认为或者应该删去该项，因为他们认为应 

单独处理国际罪行问题（见上文第 3 4 6 段 ），或者对直接的受影响国和其他国家 

加以区分，特别是鉴于那些国家均有权单独援引下列条款中指出的法律后果。

3 6 8 . 然而，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国际#行很可能同时是该条其他一项或几 

项中指出的国际不法行为，因此" 所有其他国家 "不一定都受到同样的參响, 在这 

种情况下，就不能徘除第 6 、 8 和 9 条说明的法律后来，而且条款草案的其他规定， 

特别是第 1 4 条第 3 款已提出了单独或集体作出反应的问题。

3 6 9 . 关于第 6 条 第 1 款 ，有些委员对详細说明" 赔偿"的可能成分是否适宜提 

出了疑问。 至于第 1 款的各项，有人提出(13)项和第一部分第2 2 条 ，。2 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但对 (â)项中提到的"适当保证" 的性质和效力提出了疑问。

3 7 0 . 有些委员虽然认识到第6 条第 2 款体现了 Chorzow f a c t o r y  一案 

中宣布的准则，但还是宁愿有一个更灵活的提法，在某些情况下允许有"超过实际 

损失的惩戒性赔偿金" 或根据情况有较低的赔撰标准。

见上文注2 8 9 。

’°’ î 'a c  t o r y  a t  C h o r z o w 案 ，关于实质问题的第 1 3 号判决书， 1 9 2 8 年 ，

《国际常设法院文件汇编A 编 》，第 1 7 号 ,



3 7 1 . 有些委员建议删去第7 条 ，因为它关系到特定形式的国际不法行为，因此 

不适于写进本条款草案，

3 7 2 . 关于第 8 和第 9 条，有些委员指出，不容易区分以对等方式采取的措施和 

以振复方式采取的措施。 一位委员建议, 第 9 条第 2 敦和第 1 0 条规定的对报复 

权利的暇制，也应适用于以对等方式采取的推施。

3 7 3 . 其他委员提请注意这两条与第 1 1 条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中关 

于本身未履行契约的抗辨的条款的关系。 他们虽然承认，象 第 1 6 条(a)项所说的 

那样，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智停实施不在第二部分论及的法律后果的范M之内，但 

他们指明这一问题与暂停履行条约的义务之间只有细微的和形式上的差别。

3 7 4 . 关于第 1 2 条(a)项，几位姿员对该项是否完全符合外交法的实际规则，特 

别是将以对等方式采取的措族排除在外提出疑问。 他们虽然承认，按照国际法院 

的判决， 在该判决涉及的情况下，不能用侵犯豁免来对抗这一豁免的滥用，但 

他们怀疑该项中提议的规则的措词是否太笼统一些。 另一方面，另一位委员建议 

在该项规定中包括便利和特权，并扩大到其他按照国际法享有豁免的人。

3 7 5 .  一位委员说，第 1 2 条 (切项应成为单独的一条。 男一位委员对在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革案中提到强制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3 7 6 .  一位委员反对在第 1 3 条提到的情况下排除第 1 0 条的适用。 另一位委 

员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即明显遗反条约产生的义务、破坏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情况 

下，第 1 1 条 第 1 款 (C)项是否应經续适用于所有"目的在于保护个人不论其国籍为 

何…，•…的 义 务 "。

3 7 7 . 有几位委员对在第 1 4 和 第 1 5 两条中分别处理一般的国际罪行和侵略这 

一特定国际罪行提出疑问，赞成将它们结舍起来。 一位委员强调有必要表明，不 

能以第 1 4 条 第 1 家的规则排除该条第2 款的规则，并有必要在第2 款中增加各国 

给予侵略受，者援助的一般义务。 同一姿员认为该条第3 款大大削弱了前两敦的 

效力。

"^4见上文注 2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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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8 . 关于第 1 6 条，一位委员提出可能还有其他不应列入本条款草案范睡之内 

的问题， 另一位委员建议将(C)项扩大适用于一般的战争法，包括核武器的使用在 

内。

3 7 9 . 最后，几位委员一般性地评论说，提出新的这一组条款車案标志着委员会 

在审议本专题第二部分方面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它应该使委员会能够在不久的 

将来在起草条款方面取得进展。

3 8 0 . 委员会在讨论结束时将第5 和第 6 条送交起草委员会，达成的谅解是在本 

届会议上没有机会就这些条款发表评论的委员可在下届会议开始阶段发表评论，以 

便起草委员会能够考虑到这些评论。



第 八 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 .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方法

3 8 1 . 国际法委员会扩大的主席a 的规划小组是委员会于 1 9 8 4 年 5 月 1 0 日第 

1 8 1 7 次会议上设立的，以便审査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方法。

3 8 2 . 规划小组的成员有颂蓬 ’ 素差伊库先生（主 席 ）、里亚德，凯西先生、菜 

昂纳多•迪亚斯一 15?]萨列斯先生、劳雷尔 . B . 弗朗西斯先生、安德里Æ斯 . J  . 

雅乔维德斯先生、 S . P . 贾戈达先生、阿卜杜勒 . G • 库鲁马先生、愧征嗅先生、 

弗兰克 . X . 恩真加先生、罗伯特 . 昆廷一巴虎斯特先生、保 罗 . 勒泰先生、孔斯 

坦 廷 ，A • 斯塔弗罗普洛斯先生、杜杜，提亚姆先生和尼科某 . A . 乌沙科夫先生，

3 8 3 . 规划小组于 1 9 8 4 年 5 月 1 6 日和2 1 H以及7 月 2 日、 1 6 日和 1 9 日 

举行了五次会议，审议了委员会各届会议工作安排、起草委员会、文件工作等有关 

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3 8 4 . 扩大的主席团 1 9 8 4 年 7 月 2 3 日审议了规划小组的报告。 扩大的主席 

团根据规划小组提出的建议，建议委贞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本届会议报告中载入下 

面第 3 8 5 至第 3 9 7 段， 委员会于 1 9 8 4 年 7 月 2 6 曰第 1 8 7 4 次会议上采纳了 

送一建议。

3 8 5 . 委员会各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提出的问题是，鉴于目前计划中的专题数 

量，姿员会力求在一次年会中详细审议计划中的全部专题是否可行， 为答复这个 

问题，经教表明，委员会可以根据优先次序和其他有关的因素，在每年的会议上仅 

对计划中的有些专题详细审议，而对其他专题的详细审议则推到下一届年会；换言 

之，委员会可以分年交错重点审议各项专题。 建议还提到委员会委员本届任期还 

剩而年，即 1 9 8 5 年 和 1 9 8 6 年，认为委员会应首先确定 1 9 8 6 年本届任期结束前 

其计划中的每一专题实际可取得哪些成果；然后委员会计划其工作应采取这样的方 

法，即在 1 9 8 5 年 和 1 9 8 6 年剩下的两年中，重点审议能够取得最大进展的专题 , 

并考虑到每项专题的重要性•



3 8 6 . 委员会同意应尽可能根振全部有关因素，并考虑到必要的灵活性 . 1 审议如 

何在未来两届会议中将现有时间最合理地分配给其目前计划中的各项专题，特别是 

在本届奏员任期结束之前能够取得最大进展的专题。 不过大家一致同意委员会目 

前计划中的全部专题，都需在委员会每年的会议中进行审议，那怕是筒短的审议， 

特别是因为特别报告员会希望委员会对其今后的工作方针給予指导。

3 8 7 . 委员会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其目前计划中的全部专题的工作， 

但同时应牢记，在委员会委员本届五年任期刺余的而年中，显然应该在拟订各专题 

的条款軍案方面尽量取得进展。 在委员会看来1 在这方面似乎能够在本届委员任 

期结束之前完成对两个专题的条款草案的一读，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 

外交邮袋的地位"和"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也有可能—— 能够做到就再好不过了 一 

完成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一读。 在委员会看来，在其 1985  

年第三十七届会议和 1 9 8 6 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开始决定对专题分配审议时间时，应 

把这些可能性考虑在内。

3 8 8 .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将委员会目前的年会每年分为而部分分别在日内瓦 

和组约举行是否可取。 有人认为，这样安排对于委员会中那些在整个会议期间全 

部出席委员会会议有困难的委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与上文第3 8 5 段提到的交错审 

议项目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更好地安排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月一方面1 有人认为， 

目前每年一次会议的做法应该保持，将会议分力两部分会给委员会中那些对目前的 

安排表示满意的委员造成困难。 这样分开也会对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安排和会前和 

会后文件的编写造成影响。 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改变委员会的传统做法就要修改 

委员会的章程，肯定不应从委员会委员五年任期期间而应从任期开始改起„ 委员 

会注意到，过去委员会有一次延长了会期，并在两次不同的时间分商地举行，今后 

特殊情况下也可能会要求委员会这样做。 因此1 不应完全排除特定的年会在有特 

殊任务时分为两部分举行的可能性。 然而委员会根据上述各种因素审议了这一问 

题之后，感到不能建议对目前每年一次会议的做法进行任何改变„
3 8 9 . 起草委员会。 委员会鉴于已经送交和可能送交起草委员会的条款草案的 

数量，强调了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会议期间尽早召开的重要性。 委员会赞赏地指



出，在本届会议的第一周，起草委员会就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而大大减少了 

积压下来的条款草案。 委员会认为，起草委员会尽早设立和开会的做法委员会今 

后的会议应该遵循，以便使起草委员会既能审议该届会议送交的条款草案，又能处 

理任何其他积压的条款草案。 同时还指出，委员会以及起草委员，如果认为合适 

的话，也可以设立工作组，以审议特定的问题。 过去有时实除上就设立过特设的'T -
工作组。 成立这样的工作组对某些专题的条款草案可能会有需要，例如"关于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和 "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法 "。

3 9 0 . 文件工作。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为尽早完成他们为委员命编写的报告所作 

的努力，以及秘书处为及时将全部会前文件分发给委员会各位委员所作的努力表示 

赞赏，同时也继续重申在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尽量提前及早提交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以及及早分发所有会前文件的重大意义。

3 9 1 . 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有几位委员发言时要求将秘书处爆为"关于国际法 

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国家实践慨况 " ， （ST/ 

i^eg/15 ) 的研究报告翻译成其他正式语文。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作出必要的安排 , 

以确保及时将该研究报告翻译成其他正式语文，以供 1 9 8 5 年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参考。

3 9 2 . 委员会赞赏地指出，由于秘书处特别包括联合国会议事务部的特殊努力，

198  3 年大会第六委员会讨论本委员会报告的简要记录分发的时间比往年都早。

这就使法律事务厅编暮司能够及早照常编写出杰出的关于讨论的专题搞要 r 讲分发 

给委员会的委员。 委员会强调今后保持这种做法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为了有助于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委员会全体委员能在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 

进行必要的研究。

3 9 3 . 委员会指出，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国际法委贞会年鉴的出版曾发生延误， 委员 

会希望提请注意这一事实，即委员会每届年会的筒要记录，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 

及秘书处为委员会编写的研究报告的定稿只是在年鉴中刊登。 因此，延误年鉴的 

出版肯定会延误向委员会、大会第六委员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其他经常关注委员 

会工作的人提供这些材料的时间。



3 9 4 . 其他问题。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暮司在编写背景研究报告和会前文件， 

为委员会各届会议提供服务以及汇编会后文件方面给予宝责的协助，委员会为此对 

该司表示赞赏。 委员会注意到规划小组一些成员回忆说，在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上，有些成员建议，应增加編暮司的高级专家，以便协助特别报告员进行研究分 

析 ，协助汇编整理有关的1M1家实践、学说和司法判决。 有人认为这是一小秘书处 

可能愿意研究的问题，委员会重申，这一建议绝没有减少委员会对于特别报告员的 

出色工作和编幕司给予的协助所表示的赞赏》

3 9 5 . 有人指出，编幕司 1 9 7 1 年编写了一份题为"SIP示法慨况，，"7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尽管并不直接关系到委员会目前议程中的任何特定专题，但它对于国际 

法的编幕却十分宣要，他认力在目前阶段增补该报告是有益的。 委员会也对《联 

合国法律年鉴》的价值表示康赏，希望每年的法律年鉴尽快出版，

3 9 6 . 关于对目前 1 8 卷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编一小总索引的问题也有人 

提到了，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已编好头三卷的总索弓I , 认为秘书处也许可以考虑 

如何最合理地编一份裁决集的适当的总索弓I的问题，

3 9 7 . 委员会同意在今后的会议议程中应继续保留对其工作计划的进展状况和其 

工作方法的审査。

B.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 . 美洲法律委员会

3 9 8 . 卡拉法控 . 拉 希 德 . 穆哈迈德一阿赫迈德先生代表国赌法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3 年 8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法律委贞会会议.他以国际法委员会观察员 

的身分出席会议并代表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 保 罗 .勒泰先生也代表国际法委 

员会出席了 1 9 8 4 年 1 月在里约热内;^举行的美洲法律委员会会议，他以国际法委 

员会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会议并代表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

3 9 9 . 赫某拉，马卡诺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 赫某拉 •马卡诺先生在 1 9 8 4 年 6 月 2 7 日国际法委员会第 1 8 4 9 次会议 

上讲了话， 他特别提到美洲法律委员会 1 9 8 3 年 8 月 和 1 9 8 4 年 1 月会议的工作,

《 1 9 7 1 年  年 鉴 》，第二卷（第二郁分），第 1 页，文件 AXC1J.4/：2 4 5 ,507



他指出这两次会议是为了筹备 1 9 8 4 年 5 月在坡利维亚举行的第三届美洲国际私法 

专题会议的。 该届会议根据美洲法律委员会拟订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国际私法中 

法人的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的美洲公约；关于接受证据的美洲公约议定书；关于外 

国判决和仲裁裁决城外效力的美洲公约。 赫莱拉，马卡诺先生说，美洲法律委员 

会 在 1 9 8 4 年 1 月也拟订了关于收养未成年人法律冲突的美洲公约单案。 赫莱拉 . 

马卡诺先生指出，美洲法律委员会审议了关于败制和视察军备和军事力量的提议。 

美洲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问题包括关于美洲国家组织行政法庭裁决的上诉程序的 

问题。

4 0 0 . 美洲法律委员会一直邀请国际法委员会派遣观察员出席其各届会议，因此， 

国际法委员会请其主席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出席美洲法律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如 

因故不能前往，则请他指游另一位姿员会委员出席。

2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4 0 1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Ki U e m o t o先生代表该委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I Je m o t o先生在 1 9 8 4 年 7 月 2 3 日委员会第1 8 6 9 次会议 

上讲了话。

4 0 2 .  ITemoto先生提到国际法委员会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现已 

持续二十多年。 他指出，协商员会目前对国际法委员会审议中的两个专题特别 

感兴趣，即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积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在 这 方 面 ITemoto 

先生提到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19 8 3 年 1 1 月在纽约举行的各成员国法律顾问会议„ 

法律顺问们希望国际法委员会权威性地解决国家实践中有分校的一类问题， 法律

顾问们认为将对等振则作为适用管辖豁免的指导因索是合适的。 协商委员会决定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目前的工作继续其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工作。 lîemoto  

先生提到协商委员会目前的工作计划，其关注的问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筹备委 

员会的工作；便进和保护投资；难民的地位和待遇；司法协助方面的互相合作：国 

际法院在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 预计协商委员会下届会议可对国际法中和平区的 

慨念初步交换意见„



4 0 3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一直缴请国际法委员会派遣观察员出席其各届会议，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请其主席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下一 

届会议，如因故不能前往，则请他指浪男一位委员会委员出席。

3 .  P可拉伯国际法委员会

4 0 4 . 伊亚德 • 恩奈弗和奥斯曼.哈杰先生代表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国际 

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伊亚德 . 恩奈弗先生在 1 9 8 4 年 7 月 2 3 日委员会第 

1 8 6 9 次会议上讲了话。

4 0 5 . 恩奈弗先生说他想强调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非常重视它与国际法委员会的 

合作及派遣观察员参加国际法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恩奈弗先生指出，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与Pf拉伯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之间可互相补充，因为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 

在区城的基础上谋求的目标与国际法委员会的目标相似》 恩奈弗先生向国际法委 

员会转达了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的良好祝愿。

4 .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4 0 6 . 延斯•埃文森先生代表国际法姿员会出席了  1 9 8 3 年 1 2 月在斯特拉斯， 

举行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会议。 他以国际法委员会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代 

表国际法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

4 0 7 .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未能派代表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

408 .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一直邀请国际法委员会派遣观察员出席其各届会议，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请其主席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出席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下一 

届会议，如因故不能前往，则请他指派另一位委员会委员出席。

C . 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4 0 9 . 委员会决定其下一■届会议自 1 9 8 5 年 5 月 6 日至7 月 2 6 日在联合国H内 

瓦办事处举行。



D. 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代表

4 1 0 . 委员会决定由其主席亚历山大 . 扬科夫先生代表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国际法讲习会

4 1 1 . 按照大会第3 8 ^ 1 3 8 号决议，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期间，举办了第二十届国除法讲习会。 讲习会的参加者是国际法的高级 

研究生，以及经常在工作中研究国际法问题的年轻的教授和政府官员。

4 1 2 .  1 9 8 4 年 4 力 9 日骤选委员会举行会议，从六十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本届讲 

习会的参加者，委 员 会 的 成 员 有 讲 习 会 主 任 吉 布 某 恩 先 生 ；联合国大会第六 

委 员 会 前 主 席 费 拉 里 . 布拉沃先生； A . 布瓦萨尔先生（训研所）和 E. 克 

里斯皮尔先生（贸发会议）。

4 1 3 . 委员会选出了二十四名参加者，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大部分来自发展中 

国家。 此外，训研所的三位研究金获得者和三位观察员也获准参加本届讲习会_«

4 1 4 . 讲习会自 1 9 8 4 年 6 月 4 日至6 月 2 2 日在万国宫举行，参加者可利用万 

国宫图书馆的各种便利《 他们得到为听取了解国际法安员会的讨论和讲习会的专 

题讲演内容所必需的基本文件。 此外他们还可以取得廉价取在他们本国得不到 

或难以得到的联令国出版物。 讲习会结束时，国际法委员会的主席发给参加者每 

人一份证书，证明他们在第二十届讲习会上勤香学习。

4 1 5 . 在讲巧会三个星期会议期间，委员会以下9 名委贞在讲习会作专题讲演， 

讲演后进行讨论：劳雷尔 . B .弗朗西斯先生（" 国际法委货会工作介绍 " ）；颂 蓬 。 

素差伊库先生（" 国家管辖豁免问题" ）；霍 塞 . M . 拉充某格 .穆诺養先生

C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法—— 发展，编暮，适用 " ）；延 斯 .埃文森先生 

{ " 海浮法公约介绍" ）;阿赫迈德。马伊鸟先生（"对关于发展的国际法的看法 "） 

斯 蒂 芬 。C . 麦卡弗里先生（国际法委！会关于环境的工作" ）；伊 恩 .辛克莱爵 

士 （" 强制法和条约法：后期发展" ）；保 罗 。勒泰先生（" 国际组织的条约 "）； 

尼科 菜 ，A . 鸟沙科夫先生（" 国 际 罪 行 "），



4 1 6 . 此外，卡特先生作" 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工作"的报告:G.斯温 

纳斯基先生作"关于作为国际公法^ 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报告。 后一小报告结束 

后，讲习会的参加者访问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受 到 总 务 主 任 莫 埃 荣 先  

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 . 海先生的接见《

4 1 7 . 象过去两届讲习会一样，参加者受到日内瓦市在市政府亚拉巴马厅的正式 

接待。 在接待中， 日内瓦市礼宾长 R . 维厄先生介绍了日内瓦的国际方面。

4 1 8 . 讲习会的费用完全不由联合国负担，也未要求联合国支付参加者的旅费和 

生活费。 奥地利、丹麦、芬兰和挺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 

供了研究金。

4 1 9 . 由于颁发研究金， 才 能 够 实 现 参 加 者 的 适 当 地 坡 分 配 ，才能使遥远地 

区国家合格的候逸人得以参加，否则他们即不能与会。今年得到研究金的参加者共 

1 5 人。 自从讲习会开始举办以来，参加者共有 4 4 7 人，分别具有 1 0 8 种国 

籍，其中 2 1 3 人得到研究金 .

4 2 0 . 国碌法委员会着重指出它对于讲习会的重视，讲习会使年轻的法学家能够 

熟悉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和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

4 2 1 . 为了确保 1 9 8 5 年举办第二十一届国际法讲习会，即使许多远离日内瓦的 

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候选人能够得到研究金， 委员会最强烈期望有尽量多的国家捐助 

用于旅费和生活费的经费，哪怕是象征性的摘助，以此表示它们对国际法讲习会会 

议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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